
RDEC-RES-098-011 (委託研究報告)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本報告內容及建議，純屬研究小組意見，不代表本會意見)





RDEC-RES-098-011 (委託研究報告)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受委託單位：銘傳大學 

                 研究主持人：范姜真媺  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林素鳳    教授 

陳美伶    副教授 

                             詹靜芬    助理教授 

                 研究助理  ：何欣倫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本報告內容及建議，純屬研究小組意見，不代表本會意見) 





目次 

 

I 

目  次 

目  次 ……………………………………………………Ι  

表  次 ……………………………………………………Ⅱ 

圖  次 ……………………………………………………Ⅲ 

提  要 ……………………………………………………Ⅶ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之背景與主旨…………………………………………………1 

第二節 研究方法……………………………………………………………2 

第二章 相關法規之整理與分析……………………………………7 

第一節 關於政府資訊公開法之定位與檢討……………………………7 

第二節 資訊公開相關法規之整理……………………………………12 

第三章 政府資訊公開法實施現況之調查結果………………… 35 

第一節 中央部會之問卷調查結果與發現……………………………… 35 

第二節 民間團體之訪談結果與發現……………………………………121 

第三節 焦點座談會研討結果與發現……………………………………127 

第四節 一般民眾電話調查結果與發現…………………………………150 

第四章 相關訴願及訴訟案件之調查分析………………………185 

第一節 訴願案件之統計與分析…………………………………………186 

第二節 行政訴訟案件之統計與分析……………………………………193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II 

第三節 實務運作之評析…………………………………………………200 

第五章 外國法制之介紹與比較…………………………………211 

第一節 外國相關法制之介紹……………………………………………211 

第二節 外國相關法制之比較……………………………………………225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231 

    第一節 結論………………………………………………………………231 

    第二節 建議………………………………………………………………241 

附錄 1－公務機關問卷……………………………………………247 

附錄 2－深度訪談題綱……………………………………………253 

附錄 3－民眾電話調查問卷………………………………………255 

附錄 4－給主秘的信………………………………………………261 

附錄 5－提供受理資訊公開流程…………………………………265 

附錄 6－焦點座談會紀錄…………………………………………269 

附錄 7－申請政府資訊公開回函…………………………………303 

附錄 8－期中報告審查意見………………………………………305 

附錄 9－期末審查修正對照表……………………………………307 

參考文獻 …………………………………………………………315 

 



表次 

III 

表 次 
 

表 1、相關法規彙整表…………………………………………………………12 

 

表 2、電話民調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表………………………………………156 

 

表 3、行政院訴願委員會提起訴願對象機關年度案件數統計表……………186 

 

表 4、訴願結果與理由統計表…………………………………………………187 

 

表 5、行政院駁回訴願決定根據條文之分析表………………………………190 

 

表 6、行政法院之政府資訊公開案件訴訟結果統計表………………………193 

 

表 7、政府資訊公開行政訴訟案件駁回理由分析表(一)……………………194 

 

表 8、政府資訊公開行政訴訟案件駁回理由分析表(二)……………………195 

 

表 9、資訊公開與閱覽卷宗比較表……………………………………………202 

 

表 10、外國相關法制比較表 …………………………………………………227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IV 

圖 次 
圖 1、研究之面向、架構與方法…………………………………………………5 

 

圖 2、調查流程圖 ........................................................................................... 153 

 

圖 3、民眾獲取政府訊息管道之分析 ............................................................ 158 

 

圖 4、民眾對資訊公開法制化瞭解程度之分析 ............................................. 159 

 

圖 5、法制化瞭解程度與教育程度之交叉分析 ............................................. 160 

 

圖 6、法制化瞭解程度與職業類別之交叉分析 ............................................. 161 

 

圖 7、民眾對索取政府資訊權利瞭解程度之分析 ......................................... 162 

 

圖 8、索取政府資訊權利瞭解程度與教育程度之交叉分析 ......................... 163 

 

圖 9、索取政府資訊權利瞭解程度與職業類別之交叉分析 ......................... 164 

 

圖 10、法令瞭解程度與居住區域之交叉分析 ............................................... 165 

 

圖 11、曾向政府機關索取資料比例之分析................................................... 166 

 

圖 12、民眾未向政府索取資料的原因分析................................................... 167 

 

圖 13、索取資料過程順利程度之分析 .......................................................... 168 

 

圖 14、取得資料內容之滿意度分析 .............................................................. 169 

 

圖 15、資訊公開行政救濟之態度分析 .......................................................... 170 

 

圖 16、資訊公開行政救濟實行困境之分析................................................... 171 

 

圖 17、「提供書面或印刷品」方式之成效分析 ............................................. 172 



圖次 

 

V 

 

圖 18、「電腦網路或網頁」方式之成效分析................................................. 173 

 

圖 19、「展場公開展示」方式之成效分析 .................................................... 174 

 

圖 20、「記者會或公開宣導」方式之成效分析 ............................................. 175 

 

圖 21、「1999 市民服務電話專線」方式之成效分析 .................................... 176 

 

圖 22、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之分析………………………………………177 

 

圖 23、制度實施評價與教育程度之交叉分析………………………………179 

 

圖 24、制度實施評價與居住區域之交叉分析………………………………180 

 

圖 25、制度實施、資料索取與公開方式評價之比較分析……………………181 

 

圖 26、評估實施之架構圖……………………………………………………243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VI                                                                              



提要 

 

VII 

提 要 

一、研究主旨 

政府資訊公開法（下稱資公法）施行至今已四年，其成效如何？是否真

正達成當初立法之目的？有無應修法或執行上應改進之問題，均有必要加以

檢討。本研究計畫即以：1、資公法相對於其他相關法律之定位及適用關係；

2、政府機關及民間對資公法認知之程度、法運作之現況及態度，及特定民間

團體與學者專家對資公法之觀察、評價；3、有關資公法之訴願及訴訟案件之

整理分析；4、外國相關法制等四個面向，進行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之

評估，並依據研究所發現之問題提出具體之建議。 

二、研究之方法與面向 

如頁 6 圖 1 所示 

三、研究結論 

如前述本研究現況調查區分為四個面向、四章分別進行，以下各章研究

結果說明其結論如下。 

(一)相關法制之分析 

1、資公法之定位： 

資公法應為政府資訊公開之最低標準，只要政府保有資訊無該當於同法

第 18 條 1 項所定之限制公開事由，即應予以公開。又資公法第 7 條所列政府

應主動公開資訊應解為政府應主動公開最基本資訊之例示。 

2、現行公開資訊相關法制之混亂： 

相關法制中所定大多數為該管機關主動公開資訊之規定，應回歸適用資

公法申請程序以公開資訊。不應再賦與主管機關裁量權；如為應請求公開之

資訊，仍應適用資公法，於有該當於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各款事由時，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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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公開。 

3、檔案法之問題：檔案法之修法實為當務之急。 

(二)實施狀況之調查結論 

以「行政院所屬部會─中央二級機關」與「民間」為對象，進行問卷調

查，綜合結論如下： 

1、中央二級機關 

(1)對資公法施行之基本看法與態度：對資公法施行多未成立專案小組因

應，且認為無成立之必要。亦未指定專責單位負責，影響資公法之執行成效。 

(2)主動公開之業務執行情形：資訊取得之方便性、資訊取得之時效性及

資訊之完整性，均有不足之處及可以改進之空間。主動公開項目的範圍各機

關有相當的裁量權，致其範圍明顯參差不齊。 

(3)被動公開業務執行情形：各機關幾乎對歷年申請公開案件之件數、准

駁之件數、否准之理由、其後請求救濟之訴願及行政訴訟之件數完全未作任

何統計之工作。且多數機關對單一受理窗口的設置與標準作業流程之建立，

多有欠缺或不具實用性。又多數機關反應資公法第 18 條第 1 項限制公開事由

之規定過於抽象，使用許多不確定法律概念之用詞，且未有詳細之立法說明

及案例可供參考，造成適用上之困擾。 

2、民間 

(1)民間團體之訪談結果：大致上對政府不信任，認為提供意見有所保

留；且與政府機關間之互動不良，抱怨政府提供資訊多有不完全或不正確，

甚至過期資訊，非團體所真正需要之資訊。故寧可透過私人管道取得所需資

訊，而不願循資公法之規定請求相關機關提供。並認為政府機關不提供資訊

之理由牽強未符資公法規定，難以讓人信服。另主動公開資訊部分，多認為

公開資訊不足，即便已在網站公開之資訊，因未經整理太過雜亂，使人民困

難找尋無法利用，便利性及可及性均有欠缺。 

(2)電話民調結果：一般民眾偏重接受政府主動公開之資訊，無習慣或意

識到得請求政府公開資訊。且大約有近五成民眾了解政府資訊公開已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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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知其目的，但卻不知自己有權利請政府公開資訊。多數民眾未曾請求政府

資訊公開，有七成以上民眾未曾向政府請求公開資訊，其原因多為不知如何

申請、怕程序麻煩及不知有申請公開之權利。又曾申請資訊公開之民眾，有

七成肯定公開之程序，但在取得資訊之品質上卻仍有質疑。且於其請求受到

拒絕時常因麻煩及不知如何救濟。自調查結果顯示，有達六成比例之受訪民

眾認為政府實施公開資訊法制後，所公開之資訊僅占小部分而有大部分資訊

並未公開，顯示政府在資公法之施行與宣傳上尚有不足。 

(3)焦點座談綜合結論：多數學者專家均認為，資公法相對於其他法不應

定位普通法，檔案法架空資公法之適用，應將其與資公法重複部分刪除。主

動公開部分，較得到與會學者專家之肯定，但仍有公開不足之批評。公開資

訊之網頁常有網頁中斷及連結失效之問題。再者，各機關對主動公開之資訊

標準不一。而被動公開之部分，申請常遭駁回，甚至不理會，難以取得資訊。

公務員對資公法之概念不清，常用第 18 條各款之規定駁回申請。多數學者贊

成設立專責主管機關，但其層級及應設置於何機關中，則未有共識。又多數

學者專家認為要有一個統一、溝通以及處理訴願案件之救濟機關；此外建議

修法及改進訴訟制度。 

(三)訴願與行政訴訟案件之分析結果 

人民勝訴之比率過低，法院以請求資訊公開之原告未證明該當資訊公開

有何公共利益，而逕予為原告敗訴之判決。訴願決定與判決同時援用檔案法

或他相關法規作為拒絕公開係爭資訊之依據。又因第 7 條第 1 項所規定政府

機關應主動提供資訊之規定，被誤解為列舉規定，凡未包含於其規定應公開

之資訊，被認定即無公開之義務。又資公法限制公開事由之規定過於抽象，

又有語意不明者，造成相同性質之資訊因被請求機關之不同，而有不同之結

果，形成法律執行上之不公平、不客觀。且因資公法未明定舉證責任之轉換，

政府機關或法院，要求請求公開者舉證證明該資訊之公開與公益有關，除增

加人民之負擔外，又給執法機關一不公開資訊之藉口。 

(四)外國之相關制度 

由第五章介紹各國之法制觀之，各外國法制幾乎均訂有行政機關首長之

報告義務；且對政府資訊公開之施行於政府機關外設置監察官或資訊官，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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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三人之立場，參與事前之規範制定，或對政府機關提出建議，或勸告以

為事後救濟；甚至得介入政府機關與人民間進行和解。 

四、建議 

本研究團隊針對資公法施行上及立法上，所發現之問題、被民間或專家

學者所指摘之缺失及訴願、訴訟案件分析之結果，再參酌外國之相關法律制

度，依其改善所需時間及難度，提出近程、及遠程之建議以供參酌。 

(一)立即可行建議 

1、單一窗口及專責人員設立(主辦：各級政府機關；協辦：研考會) 

2、標準作業流程之訂定(主辦：法務部；協辦：) 

3、彙整實務案例(主辦：法務部：協辦：各級政府法制部門) 

4、公務員之講習與訓練 (主辦：法務部；協辦：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

發展中心) 

5、宣導活動之加強(主辦：法務部；協辦：新聞局) 

研究團隊另以圖示說明以上所建議資公法落實施行，應建立之基本架

構，詳參頁 264 圖 26。 

 

(二)中長程建議 

相關機關（如法務部或研考會主辦，各級行政法院協辦）以長期性，年

度活動方式，進行之措施或活動以及資公法修法之推動。 

1、執行面之加強(主辦：法務部；協辦：研考會) 

   可定期舉辦研討會並逐步建立判斷基準。 

2、法制面之改進(主辦：法務部；協辦：研考會) 

  應明定報告義務，再釐清資公法之定位，將現行法中過度概括抽象之

條文加入具體要件，並儘速修正檔案法。並於第五章救濟之規定中加入否准

公開之政府機關應負舉證責任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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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政府機關外監督資公法或評鑑資公法施行之機制(主辦：研考會；協

辦：法務部) 

最佳選擇為設立專責機關在事前或事後監督資公法之執行，於現階段有

難度時；可考量以基金會方式扶植民間團體，訂立一套評分標準，自機關外

督促政府機關落實資公法之實施。 

4、救濟面之加強一專門訴願救濟機制之建立(主辦：行政院訴願會；協辦：

法務部) 

建議管轄之資公法訴願案件，統一由行政訴願委員會成立之專門小組審

議，該小組應由學者專家組成，專門負責資公法之案件，發揮救濟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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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之背景與主旨  

我國政府資訊公開法（以下簡稱「資公法」），全文共 24 條，分為總則、

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一般稱為「被動公開」）、政府資

訊公開之限制、救濟及附則六章。資公法於第 1 條明文規定立法目的在於保

障人民之「知的權利」，換言之政府應儘量將得公開資訊主動使人民知悉，故

於第 6 條概括規定凡攸關人民權益之政府資訊應主動公開之；又於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10 款列舉之應主動公開資訊。資公法宣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之目

的，應係明確無疑。 

資公法歷經三屆立法委員任期，終於 2005 年 12 月 28 日公布施行。雖然

在此之前 2001 年施行之行政程序法已將行政機關資訊公開納入，並授權訂定

辦法作為執行之依據，但因僅適用於行政機關，其成效與落實情形與理想有

相當的差距。2005 年 1 月行政院統合型公報的正式上路，是政府有意強化資

訊公開的具體作為，也是建構國家資訊透明度的一個指標。 

我國資公法內容與品質仍有相當的水準，特別是立法原則採取政府主動

公開資訊為原則，被動公開為例外、資訊公開可分離原則並賦予請求者有行

政救濟權限等等。惟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貴在落實，惟資公法施行至今已

四年，其成效如何？是否真正達成當初立法之目的？有無應修法或執行上應

改進之問題，均有必要加以檢討。而政府機關對資公法之認知與執行之心態

為資公法成敗關鍵之一；又民間對資公法之施行了解多少？是否能、或願意

利用資公法取得資訊？亦為檢視資公法施行之成效之重要項目；再者有關人

民請求資訊公開被拒絕時，現行之訴願及行政訴訟救濟制度，是否真正實現

救濟之功能？資公法之實務上見解亦得解讀出立法上之缺失。本研究計畫即

以：一、資公法相對於其他相關法律之定位及適用關係；二、政府機關及民

間對資公法認知之程度、法運作之現況及態度，及特定民間團體與學者專家

對資公法之觀察、評價；三、有關資公法之訴願及訴訟案件之整理分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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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相關法制等四個面向，進行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之評估，並依據

研究所發現之問題提出具體之建議，以俾於資公法施行之改進，貫徹政府資

訊公開之本旨。 

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相關法律適用關係之整理 

於資公法制定前已有許多相關法律定有資訊公開之制度，例如行政程序

法第七節資訊公開第 46 條、環境基本法第 12 條及第 15 條等，因其立法先後

之不同、公開要件之不同，往往造成適用法律上之爭議與困擾。而其中與檔

案法之適用關係，實務上迭有爭議 ；另外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中資訊本

人，亦得依其第 12 條請求政府機關將其保有之個人資料檔案提供閱覽或製給

複製本，其與資公法之適用關係為何？亦為學者多所議論之處 ；本研究先整

理出所有關於政府資訊公開之法律規定，分析其各自適用領域、公開要件及

限制公開事由，檢視其牴觸或競合之處，再釐清其是否為特別法與普通法關

係？並指出有無修法解決之必要。 

二、法制運作之現狀分析與問題之發現 

政府資訊公開是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實踐打造服務政府、責任政府、

法治政府的承諾，故應注重資訊公開範圍之確定性、程序之明確性，並兼顧

是否具備有效的監督及救濟手段。總統在 2008 年的競選政見中亦提及「凡與

公共利益有關之政府決策與法令須透明化、資訊應公開化」等主張，而自「政

府資訊公開法」施行多年以來，在保障人民知的權利方面是否能在兼顧國家

安全與個人隱私的情況下達到施政公開與透明，應有必要針對整體制度、執

行成效進行評估，同時檢討現行法制不足之處以作為必要之修訂，並供政府

未來施政參考。 

依據資訊公開法之規定，資訊公開方式分主動公開（第二章政府資訊之

主動公開）及申請公開（第三章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二種。 

   (一)主動公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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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公法第 6 條規定：「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政

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應適時為之」。故政府除主動公開外，並應適

時更新，避免資訊過時。由於資公法第 7 條中明白規定應主動公開的資訊內

容範圍，包括一、條約、對外關係文書、法律、緊急命令、中央法規標準法

所定之命令、法規命令及地方自治法規。二、政府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

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

準。三、政府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真、網址及電子郵件信箱

帳號。四、行政指導有關文書。五、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六、

預算及決算書。七、請願之處理結果及訴願之決定。八、書面之公共工程及

採購契約。九、支付或接受之補助。十、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等十項。 

依前述，資公法第 7 條既有政府應主動公開資訊項目之規定，第 8 條亦

有為主動公開方式之規定；本研究將現行各政府機關發行之公報（包含電子

公報）事項內容比對前開第 7 條規定，檢驗二者是否有所出入？有無依法適

時公開？再依行政院研考會 96 年所委託之「公報法制化之研究」報告檢討政

府主動公開資訊與建立公報法制合一之可行性。據此，吾人檢視： 

1.公文製作過程中，是否同步審核公開屬性，並確實據此公開？ 

2.公開方式為何？是否包含下述其一或一者以上？包括：政府機關網站，發

行政府公報，召開記者會、說明會或公聽會，或其他公開陳列方式提供。 

3.各政府機關既均設有網站，則網頁中是否設置公開資訊專區？ 

   (二)依申請公開部分 

依問卷調查結果及各機關之施行狀況報告分析檢討下列事項：  

1.施行現況之統計：各機關受理申請公開之件數、其中決定公開（包括部分

公開）之件數、限制公開之件數，其比率為何？以呈現在法制施行之狀況

為何。 

2.拒絕公開事由之分析與檢討：檢視各機關是否確實依資公法第 18 條拒絕

為資訊之公開，其拒絕公開之事由依前開 18 條所列限制公開九項事由分

類，最多者為何？分析其原因；並進一步檢討有無誤用、濫用法律之事情，

是否為法律規定不明確所引起？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4 

   (三)救濟部分 

收集統計資公法施行至今之訴願及訴訟案件，其件數及結果。藉此了解

人民對該當機關拒絕公開之處分信服度為何？又其請求救濟時獲得救濟之比

例為何？並分析各機關之訴願委員會之見解，及訴訟判決之理由，其與行政

機關之見解有無歧異？ 

三、外國相關法制之介紹與比較 

一部完整之法制，不僅立法需嚴謹、明確，執法亦須積極、確實，再配

合快速、有效之救濟程序，始能真正發揮立法之作用，以保障人民之權利利

益。而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相對於歐、美及日本等國，我國資公法之立

法較遲，關於監督資公法施行及其救濟程序，諸外國均有特別之機制，及一

套有別於傳統之行政或司法救濟程序。反觀我國正好付之闕如，此無疑亦為

今後研議改善資公法制時，重要之課題。本研究蒐集英、美、日、澳洲等七

國相關之法制規定，予以介紹及比較，提供我國參考。 

 透過上述之調查與研究，於掌握資公法實施之現況及廓清問題之所在

後，研究團隊並於最後一章針對資公法制之改善，依其所需時間之長短及問

題之輕重緩急，提出近程、中程及遠程建議，以完成本研究計畫之目的與目

標。為更清楚呈現本研究計畫之研究面向､架構與方法，特以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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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之面向、架構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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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法規之整理與分析 

第一節 關於政府資訊公開法之定位與檢討 

1677 年瑞典頒行之憲法中關於資訊公開之相關規定，乃是世界資訊公開

法制之濫觴。然各民主法治國家開始正視而著手進行研究相關立法，並紛紛

制定資訊公開相關法制之風潮，則始於二十世紀後半，即 1966 年美國制定資

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之後，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

資訊公開法制迅速普及於民主國家。蓋行政程序法、資訊公開法及個人資訊

保護法三項法制，已然被認為是自由民主法治國家的三項標準配備。換言之，

此三項法制可說是檢驗是否真正自由民主法治國家的標準。 

法務部於 1997 年 3 月完成第一版的「政府資訊公開法草案」，並於同年

12 月，與「國家機密保護法草案」一併函報行政院審核；惟在行政體系的審

查階段，即已歷經一波三折，至 1999 年 5 月方將行政院版之「政府資訊公開

法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審議階段，又是百家爭鳴，一直無法順利

完成立法程序。經多次協商，終於 2005 年 12 月 6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資公

法，同年 12 月 28 日公布施行。 

資公法完成立法之前，已存在諸多涉及資訊公開之法令，如檔案法及行

政程序法等，理應配合本法之公布施行，一併進行全盤檢討而作相應修正，

但卻多未顧及。配合資公法施行而為相應修正者，以行政程序法為例。該法

除刪除已無存在必要之第 44 條（資訊公開原則）及第 45 條（資訊之主動公

開）規定外，亦一併檢討該法授權訂定「行政資訊公開辦法」，因已失其存在

依據與必要，遂於 2006 年 3 月 20 日廢止之。但絕大多數其他資訊公開相關

法令，則未檢討修正，任由相互衝突情況繼續存在。 

透過本次研究，從整體以觀，本法之實施成效幾近於零，其原因極多，

立法（包括應修法而未修法）之疏失應為主要原因。這也使因為資公法的公

佈施行，象徵著民主法治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的我國，資訊公開似乎停留於

僅具「象徵」意義。資公法之立法疏失極多，必須進行整體檢討並大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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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僅提出綜合文獻資料發現的問題臚列如下: 

一、關於資公法之定位：公開最低標準(基本法) 

資公法第2條規定：「政府資訊之公開，依資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因此，關於資訊之公開，資公法被定位為普通法，

凡其他法律另有特別規定者，優先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本文認為資公法應

定位為「基本法」，也就是政府對人民公開資訊的最低限度規範，除非有非

常堅強立法理由，其他法律不得有更不利於人民之規定。 

關於資公法應如何定位問題，學界固以定位為基本法之聲音較強；惟因

國內對於何謂「基本法」，或乏認識或有誤解，尚難形成一致共識。不過，

學界認為應以資公法作為資訊公開之最低標準，應是無可質疑之共識。 

    蓋資公法或其他相關資訊公開之規定，乃是將「知的權利」具體化，故

於解釋相關規定時，應以「知的權利」係憲法保障之權利為前提，具有明確

化政府資訊「以公開為原則」之意義。因此，解釋上無論規定內容如何，對

於人民「知的權利」應給予最大的尊重，政府保有之資訊原則上應公開，盡

量限縮不公開之範圍。凡認該當於豁免公開之例外事之證明責任，應由政府

舉證說明之。日後制定或修正其他有關資訊公開法制時，提案者應於立法機

關說明提案理由與宗旨並未違背基本法之目的與精神。將資公法定位為普通

法，係屬違誤，第2條應刪除之。 

也因法務部解釋資公法與檔案法之關係為普通法與特別法關係。然檔案

法之內容應單純規定政府機關內部有關檔案之判定、分類、保存等管理、運

用及應用等事項之內部關係，為內部法。當然資訊公開制度之精準落實，必

須藉助於檔案之適切管理與完善保存制度之建立，因此，資公法與檔案法之

關係，猶如車之雙輪，相輔相成。資公法則是規定政府機關對外部人民公開

之外部關係，為外部法。檔案管理局已作相關檢討修正，完成「檔案法修正

草案」，檔案法修正草案已擬刪除前開3條規定，於去（98）年6月30日併同「檔

案管理局組織條例修正草案」，函送行政院審議中（「檔案法修正草案及「檔

案管理局組織條例修正草案」內容，請造訪

http://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d=23&p=1091檔案管理局官網）。 

此外，其他仍存在諸多法律可能抵觸資公法作為資訊公開之最低標準之

http://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d=23&p=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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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但既係同屬法律位階，亦有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後法優於前法之適用，

故應將與資公法有牴觸之法律，包裹式一併修法。 

二、限制公開規定於第四章之不當：主被動公開均適用故應移總則 

資公法第18條第1項共9款豁免公開之資訊，無論主動公開或被動公開應

一律適用，故宜移置第一章較妥。 

三、第7條第1項規定易被誤會為列舉規定：宜明示係例示規定 

綜觀同法第6條及第7條規定，可知舉凡「攸關人民權益之措施或施政」

均應主動公開，而第7條第1項之10款規定係主動公開之最小範圍，換言之，

任何機關至少應公開該項規定之10項目。 

但無論法院或行政機關，多將第7條1項規定之10款資訊解釋視為列舉資

訊，認為其他資訊則無公開義務，而以之作為駁回申請公開之理由。此種解

釋違背政府資訊公開之立法精神，應明文該規定係屬例示。 

四、被動公開缺少「拒絕回答」之處理方式：宜修法增訂 

  縱使駁回資訊提供之請求，也可能達到請求人所希望達到之目的，此時

應以「拒絕回答」之方式處理，但資公法缺少此一處理方式，應修正之。 

所謂拒絕回答，係不說明資訊存在或不存在，而不依請求提供資訊之回

答方式。換言之，一般對於資訊公開之申請，如資訊不存在，則以資訊不存

在無法提供而駁回。資訊存在而不提供時，駁回則須附理由，說明究竟依據

為何，也就是該當於第18條第1項之何款？但有時僅因表明資訊存在即足以滿

足申請人之目的，此時應以無須附理由之拒絕回答方式駁回。 

五、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規定之不當：應盡快完成個資法修正 

個人資料保護制度在於保護人民之人格權，賦予其資訊自決權，因此得

以向政府機關查詢、閱覽其關於個人資料之記載（或製給複製本），如有不

正確等情形，並得請求更正、補充、刪除或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電

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草案第3條、第11條）。依該法之請求必須確認是否本

人，除例外規定情形外，原則上只對本人公開。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係為保障一般國民之「知的權利」而得以要求政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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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其保有之資訊，如依資公法係請求「公開」（資公法第5條稱「提供」），

除列舉之不可公開事由以外之資訊，原則上只要是資公法第9條規定得申請公

開之人，均應公開，當然包括對資訊主體本人之公開。 

    因此，就理論上而言，欲向政府請求對自己公開本人（包括個人、法人

或團體）資訊，自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草）1第3條申請之，亦得依資公法

請求提供，涉及侵害隱私之資訊雖不得公開，但理論上對本人並無侵害隱私

之虞，亦應公開（美國採此制度）。在技術上應確認是否本人，對於行政機

關可能造成技術性的困擾，而且資訊公開既然是對全體國民之「任何人」公

開，區別是否本人而決定公開與否，不符資訊公開制度之精神。故在目前個

人資料保護制度尚未健全階段（修正草案尚未通過前），為使本人得以查詢

本人資料，以資公法第14條規定補充之，固無可厚非，但根本之道應為儘速

完成修法，健全個人資料保護制度。 

六、第18條1項1款規定範圍過大：應僅限國家機密，並賦予裁量權 

政府所保有之資訊，雖以公開為原則。但並非全公開，如果因為公開（指

包括主動公開或被動提供），可能造成違背公益或侵害個人權益等情形，則

不應公開。 

依資公法第18條第1項之規定，不得公開之資訊，計有9款。其中第1款規

定：「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

禁止公開者。」此一規定至少有下列二違誤： 

(一)任何法律或法規命令均得限制公開，架空資訊公開之精神 

依此款規定以觀，除已經核定為國家機密者外，其他任何法律或法規命

令有應秘密、限制公開或禁止公開之規定者，均得限制公開，並不限於與國

家安全或利益相關資訊；換言之，任何法律或法規命令，均得以其特別規定

排除政府資訊之「公開原則」，此款規定限制公開範圍過大，顯然不當。本

款例外不公開範圍過大，可謂幾乎架空資訊公開之精神，蓋就國民主權及保

障人民知的權利之觀點，不公開之範圍應限於最小必要範圍內。 

相當於此一規定之立法例，多規定限於國防與外交上不宜公開之資訊，

                                                
198 年 10 月 16 日立法院一讀通過「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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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該等資訊之公開可能有害國家安全或國際外交關係之虞，因而豁免其公開。 

(二)難以想像存在本條項各款資訊以外之不公開資訊 

本款所稱國家機密，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條之規定，指為確保國家安全

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經依該法核定機密

等級者。再依同法第4條規定，國家機密又區分絕對機密、極機密及機密為三

等級。再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資公法所定國家機密之範

圍如下：一、軍事計畫、武器系統或軍事行動。二、外國政府之國防、政治

或經濟資訊。三、情報組織及其活動。四、政府通信、資訊之保密技術、設

備或設施。五、外交或大陸事務。六、科技或經濟事務。七、其他為確保國

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者。」 

由上述二規定可知，「國家機密」範圍係採概括規定，凡為確保國家安

全或利益而有保密必要者均屬之。政府機關如認有其必要，即得依國家機密

保護法規定核定為不同等級之「國家機密」。而且，資公法第18條規定之不

公開資訊，包括國家機密及其他八類資訊，實難想像前述九類資訊外，仍存

在應秘密、或限制、禁止公開之資訊。 

七、第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違誤：應有條件限制 

第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

或其他準備作業。但對公益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此規定係繼受已

遭廢止之「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第5條第1項第3款與本款而來。法務部曾於民

國92年就該規定作成函釋，迄今仍為各行政機關與司法審判機關所援用。 

    法務部法律字第 0920036925 號函示略謂：「查依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第5

條第1項第3款規定，行政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準備作業

或與其他機關間之意見交換，除係意思決定作成之基礎事實外，應限制公開

或提供，其立法目的在於此等機關內部意見或與其他機關間之意見交換等政

府資訊，如予公開或提供，因有礙該機關之最後決定之作成極易滋生後遺症，

例如對有不同意見之人加以攻訐，自應限制公開或提供。準此，因該類資訊

係行政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作成或取得之資訊，於行政機關作成意思決定

後，仍有上開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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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此一規定，其目的係為防止事件仍處於行政文書草擬或準備階段中，

資訊公開申請事件不斷而導致陸續不斷干擾，恐因而影響決策之形成或結案

時間之延宕，解釋上應為閱覽卷宗階段之規定。因此，事件終結後，原則上

即無此一規定之適用，除非該資訊有公開後，於日後相同的意思形成時，對

於意見之坦誠交換或意思決定之中立性等，將產生妨礙負面效果之虞者，方

得豁免公開；否則無異僅得公開最後已形成之意思且對外公佈之決策結果，

形同黑箱作業。意思決定前之資訊限制公開，完全違背資訊公開之「保障人

民知的權利」或「使政府善盡說明責任義務」之目的精神，亦乖離藉資訊公

開之手段以達成監督政府之間接目的。前開解釋顯有不當，不應再繼續援用。 

關於類似此款規定之立法例，日本資公法第5條第5款規定：「行政機關

之內部或相互間之審議、檢討或協議之資訊，因公開致有妨害意見之坦誠交

換或意思決定之中立性之虞者，或致使民間產生混亂或使特定人獲得不當利

益或遭不當損害之虞者。」因此，行政程序終結後，意思形成過程中之資訊，

原則上即應公開；如公開有致負面影響之虞者，於條件限制下，方得不公開。 

第二節 資訊公開相關法規之整理 

一、資訊公開之相關法規 

表 1、相關法規彙整表 

法規名稱 公開項目 條文內容 

總統副總統文

物管理條例 

國史館所

管理之總

統、副總統

文物 

第 6 條 國史館所管理之總統、副總統文物，應

定期編製目錄公開於資訊網路，或刊登於政府公

報及新聞紙。 

海上捕獲法庭

審判條例 

主張捕獲

或釋放被

捕之船舶

或貨物為

第 19 條 初級海上捕獲法庭，認檢察官意見書，

主張捕獲或釋放被捕之船舶或貨物為不正當

時，應公告之。 

前項公告，應將該事件登載於政府公報，並得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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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當時

之事實及

判決要旨 

成外國文，揭載於國內發刊之外國文報章。 

 

第 36 條 判決確定後，應將判決要旨登載於政府

公報。 

政治獻金法 會計報告

書之收支

結算及行

政罰處分

書 

第 21條第 4項 受理申報機關應於受理申報截止

後三個月內彙整列冊，供人查閱；會計報告書之

收支結算表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並公開於

電腦網路。 

 

第 33條 依本法所處之行政罰，由監察院處罰之。 

前項行政罰於確定後，應由監察院刊登政府公報

或新聞紙，並公開於電腦網路。 

公民投票法 收支結算

申報表 

第 21條第 5項 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收受收支結算

申報四十五日內，應將申報資料彙整列冊，並刊

登政府公報。 

總統副總統選

舉罷免法 

選舉人名

冊及收支

結算申報

表 

第 18 條 選舉人名冊編造後，戶政機關應送由鄉 

(鎮、市、區) 公所函報直轄市、縣 (市) 選舉

委員會備查，並由鄉 (鎮、市、區) 公所公開陳

列、公告閱覽，選舉人發現錯誤或遺漏時，得於

閱覽期間內申請更正。 

 

第 39條第 5項 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收受競選收支

結算申報表四十五日內，應將申報資料彙整列

冊，並刊登政府公報。 

遊說法 申報之財

務收支報

表 

第 1 條 為使遊說遵循公開、透明之程序，防止

不當利益輸送，確保民主政治之參與，特制定本

法。 

 

第 18 條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將第十三條、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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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之登記事項及依前條第一項所申報之財務

收支報表列冊保管，並按季公開於電信網路或刊

登政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但登記之事項依其他

法令規定不得公開者，不在此限。 

前項登記及財務收支報表簿冊，應保存五年。 

戶籍法 網路申請

登記之項

目及身分

證全面換

發、舊證失

效及戶口

名簿全面

換發日期 

第 27 條 登記之申請，由申請人以書面、言詞或

網路向戶政事務所為之。 

依前項規定以網路申請登記之項目，由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並刊登政府公 

報。 

 

第 59條 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期程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及舊證失效日期，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已領有國民身分證者，應於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

期間換發新證。 

戶口名簿全面換發之相關事宜，準用前三項規

定。 

不動產估價師

法 

核發不動

產估價師

開業證書

及受懲戒

處分書 

第 7 條 直轄市及縣 (市) 主管機關於核發不動

產估價師開業證書後，應刊登政府公報，並報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撤銷或廢止開業資格並註銷開

業證書時， 

亦同。 

 

第 40 條 被懲戒人受懲戒處分後，應由直轄市或

縣 (市) 主管機關執行，並通知公會及刊登政府

公報。 

入出國及移民 營業處所 第 67條 入出國及移民署執行職務人員於執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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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之範圍 察職務時，得進入相關之營業處所、交通工具或

公共場所，並得對下列各款之人查證其身分： 

一、有事實足認其係逾期停留、居留或得強制出

國。 

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第七十三條或第七十四條

所定行為，或有該行為之虞。 

三、有事實足認從事與許可原因不符之活動或工

作。 

四、有相當理由足認係非法入出國。 

五、有相當理由足認使他人非法入出國。 

依前項規定進入營業處所實施查證，應於其營業

時間內為之。 

第一項所定營業處所之負責人或管理人，對於依

前項規定實施之查證，無正當理由，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第一項所定營業處所之範圍，由主管機關定之，

並刊登政府公報。 

原住民族傳統

智慧創作保護

條例 

智慧創作

並准予登

記者 

第 9 條 智慧創作，應由主管機關建立登記簿並

公告之。 

主管機關依第七條規定認定為智慧創作並准予

登記者，應刊登於政府公報，並公開於資訊網路。 

主管機關應核發智慧創作專用權人證書及認證

標記。 

智慧創作之申請、登記、證書之核發、換發、註

銷及認證標記之授與、撤銷、廢止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公共債務法 公共債務 第 9 條 公共債務主管機關應將下列事項，按月

編製報表，報其監督機關備查，並於會計年度終

了後二個月內，刊載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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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債務種類。 

二、公共債務未償餘額。 

三、公共債務還本付息情形。 

四、其他相關事項。 

會計師法 訓練實施

方式、重訓

與會計師

執業登記

之資格條

件、申請書

件、登記程

序、登記事

項、登記資

料 

第 12 條第 2 項 會計師職前訓練實施方式、重訓

與會計師執業登記之資格條件、申請書件、登記

程序、登記事項、登記資料之公開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26 條 法人會計師事務所之設立，應由前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發起人全體同意訂定章程

後，備具申請書件、章程、符合前條與第三十一

條規定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

出之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 

法人會計師事務所設立登記後，事務所名稱、地

址、資本額、董事長、董事有變更或有合併、解

散、停業、復業、分事務所設立或其他主管機關

規定之情事，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十日內，向主

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或申請登記。 

前項登記事項，主管機關應予公開。 

法人會計師事務所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

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

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 

 

第 68 條 會計師懲戒處分確定後，會計師懲戒委

員會及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得將決議結果公

開，並將決議書刊登政府公報。 

運動彩券發行

條例 

體育經費

使用範圍 

第 8 條 運動彩券發行之盈餘，其百分之十撥入

公益彩券盈餘，並依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管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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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餘百分之九十，專供主管機關發展體育運動

之用，不得充抵政府預算所編列之體育經費，其

使用範圍，由主管機關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 

前項專供主管機關發展體育運動之用盈餘，應以

基金或收支並列方式管理運用。 

主管機關為辦理前項作業，得循年度預算程序設

置運動發展基金。該基金未成立前，運動彩券發

行盈餘應於公庫設立專戶存儲，並依收支並列方

式編列年度預算，該基金成立後，該專戶之結餘

款應即轉入基金。 

電腦處理個人

資料保護法 

公務機關

保有個人

資料檔案 

及非公務

機關保有

個人資料

檔案 

第 10 條 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在政

府公報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告左列事項；其有變

更者，亦同： 

一、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二、保有機關名稱。 

三、個人資料檔案利用機關名稱。 

四、個人資料檔案保有之依據及特定目的。 

五、個人資料之類別。 

六、個人資料之範圍。 

七、個人資料之蒐集方法。 

八、個人資料通常傳遞之處所及收受者。 

九、國際傳遞個人資料之直接收受者。 

一○、受理查詢、更正或閱覽等申請之機關名稱

及地址。 

前項第五款之個人資料之類別，由法務部會同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21 條 前條申請登記核准後，非公務機關應將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款所列之事項於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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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公告並登載於當地新聞紙。 

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 

申報資料 

及信託財

產管理處

分之指示

相關文件 

第 6 條 受理申報機關（構）於收受申報二個月

內，應將申報資料審核，彙整列冊，供人查閱。

總統、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之申

報機關（構）應於收受申報十日內，予以審核彙

整列冊，供人查閱。 

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

各院院長、副院長、政務人員、立法委員、直轄

市長、縣（市）長等人員之申報資料，除應依前

項辦理外，應定期刊登政府公報並上網公告。 

申報資料之審核及查閱辦法，由行政院會同考試

院、監察院定之。 

 

第 9 條 第七條之信託，應以財產所有人為委託

人，訂定書面信託契約，並為財產權之信託移轉。 

公職人員應於第七條第一項所定信託期限內，檢

附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信託契約及財產信

託移轉相關文件，併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含

信託財產申報表），向該管受理申報機關提出。 

信託契約期間，委託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對信託財

產之管理或處分欲為指示者，應事前或同時通知

該管受理申報機關，始得為之。 

第一項信託契約，應一併記載下列事項： 

一、前項規定及受託人對於未經通知受理申報機

關之指示，應予拒絕之意旨。 

二、受託人除委託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依前項規定

為指示或為繳納稅捐、規費、清償信託財產

債務認有必要者外，不得處分信託財產。 

受理申報機關收受第三項信託財產管理處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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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相關文件後，認符合本法規定者，應彙整列

冊，刊登政府公報，並供人查閱。 

受理申報機關得隨時查核受託人處分信託財產

有無違反第四項第二款之規定。 

 

第 12條 有申報義務之人故意隱匿財產為不實之

申報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

鍰。 

有申報義務之人其前後年度申報之財產經比對

後，增加總額逾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全年

薪資所得總額一倍以上者，受理申報機關（構）

應定一個月以上期間通知有申報義務之人提出

說明，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

或說明不實者，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三百萬元

以下罰鍰。 

有申報義務之人無正當理由未依規定期限申報

或故意申報不實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二

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故意申報不實之數額低於罰

鍰最低額時，得酌量減輕。 

有申報義務之人受前項處罰後，經受理申報機關

（構）通知限期申報或補正，無正當理由仍未申

報或補正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申報之資料，基於營利、徵信、募款或其他

不正目的使用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

以下罰鍰。 

有申報義務之人受本條處罰確定者，由處分機關

公布其姓名及處罰事由於資訊網路或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20 

 

第 13條 有信託義務之人無正當理由未依規定期

限信託，或故意將第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財產未

予信託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元以

下罰鍰。其故意未予信託之財產數額低於罰鍰最

低額時，得酌量減輕。 

有信託義務之人受前項處罰後，經受理申報機關

（構）通知限期信託或補正，無正當理由仍未信

託或補正者，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

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對受託人為指示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有信託義務之人受本條處罰確定者，由處分機關

公布其姓名或名稱及處罰事由於資訊網路或刊

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 

罰鍰確定

處分書 

第 22 條 依本法罰鍰確定者，由處分機關公開於

資訊網路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著作權仲介團

體條例 

許可設

立、撤銷許

可或解散

命令及違

法處分書 

第 7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對仲介團

體設立之申請應不予許可︰ 

一、名稱與業經許可之仲介團體名稱相同者。 

二、依申請許可之資料顯示不能有效管理仲介業

務者。 

三、申請事項有違反法令或虛偽者。 

四、不合法定程式經主管機關限期補正而未補正

者。 

主管機關對申請許可之准駁，應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其許可設立者，並應刊登政府公報。 

第 39 條 仲介團體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行為，主

管機關得限期令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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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期限內改正者，主管機關得令仲介團體撤換

執行該違法行為之董事、監察人、申訴委員或工

作人員，或停止其職務。 

前二項處分應刊登政府公報。 

 

第 40 條 仲介團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命其解散︰ 

一、許可設立後發現有第七條第一項之情事者。 

二、設立登記後一年內未開始執行仲介業務者。 

三、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者。 

四、不能有效執行仲介業務者。 

主管機關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或前項規定撤銷

許可或命令解散者，除通知該管地方法院及刊登

政府公報外，並應以書面載明理由通知仲介團

體。 

第九條規定，於仲介團體被撤銷許可或被命令解

散時準用之。 

仲介團體經命令解散者，於命令解散之行政處分

確定時，管理契約終止。 

公平交易法 處分書 第 17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前三條之許可、條

件、負擔、期限及有關處分，應設置專簿予以登

記，並刊載政府公報。 

低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設

施場址設置條

例 

處置設施

場址調查

進度等相

關資料及

建議候選

場址遴選

報告 

第 6條第 2項 選址作業者應提供選址小組有關

處置設施選址之資料，並執行場址調查、安全分

析、公眾溝通及土地取得等工作，且應於主辦機

關設置之網站，按季公開處置設施場址調查進度

等相關資料。 

 

第 7條第 2項 主辦機關應於收到前項選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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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十五日內，將選址計畫刊登於政府公報並

上網公告三十日。機關、個人、法人或團體，得

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向主辦機關提出意見。 

 

第 9條第 2項 主辦機關應於收到前項建議候選

場址遴選報告之日起十五日內，將該報告公開上

網並陳列或揭示於建議候選場址所在地之適當

地點三十日。機關、個人、法人或團體，得於陳

列或揭示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

址，向主辦機關提出意見。 

政府採購法 招標訊息 第 27 條 機關辦理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應將

招標公告或辦理資格審查之公告刊登於政府採

購公報並公開於資訊網路。公告之內容修正時，

亦同。 

前項公告內容、公告日數、公告方法及政府採購

公報發行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機關辦理採購時，應估計採購案件之件數及每件

之預計金額。預算及預計金額，得於招標公告中

一併公開。 

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 

選舉人名

冊 

第 22 條 選舉人名冊編造後，戶政機關應送由鄉

（鎮、市、區）公所函報直轄市、縣（市）選舉

委員會備查，並由鄉（鎮、市、區）公所公開陳

列、公告閱覽，選舉人發現錯誤或遺漏時，得於

閱覽期間內申請更正。 

土地法施行法 補造登記

總簿 

第 17-1 條 登記總簿滅失時，登記機關應依有關

資料補造之，並應保持原有之次序。 

依前項規定補造登記總簿，應公告、公開提供閱

覽三十日，並通知登記名義人，及將補造經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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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層報中央地政機關備查。 

都市計畫法 主要計畫

擬定、細部

計畫之擬

定 

第 19 條 主要計畫擬定後，送該管政府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及舉

行說明會，並應將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日期及地

點登報周知；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

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政府

提出意見，由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

審議，連同審議結果及主要計畫一併報請內政部

核定之。 

前項之審議，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應於六十天內

完成。但情形特殊者，其審議期限得予延長，延

長以六十天為限。 

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修正，或經內政部

指示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 

 

第 23 條第 5 項 細部計畫之擬定、審議、公開展

覽及發布實施，應分別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

八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 

 

第 28 條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之變更，其有關審

議、公開展覽、層報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應

分別依照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三條

之規定辦理。 

都市更新條例 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

擬定或變

更 

第 19 條第 3 項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定或變更

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

日，並舉辦公聽會。 

第 19 條第 4 項 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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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

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

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

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

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

再公開展覽。 

 

第 29 條第 1 項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

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

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十九條規定程序辦理

審議、公開展覽、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但必

要時，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報核，得與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一併辦理。 

區域計畫法 區域計畫

核定 

第 10 條區域計畫核定後，擬定計畫之機關應於

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四十天內公告實施，並將計

畫圖說發交各有關地方政府及鄉、鎮 (市) 公所

分別公開展示；其展示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

並經常保持清晰完整，以供人民閱覽。 

災害防救法 災害潛勢 第 22 條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

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事項： 

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經費編列、執行及檢

討。  

二、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觀念宣導。 

三、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或應用。 

四、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保全。  

五、老舊建築物、重要公共建築物與災害防救設

施、設備之檢查、補強、維護及都市災害防

救機能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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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災害防救上必要之氣象、地質、水文與其他

相關資料之觀測、蒐集、分析及建置。 

七、災害潛勢、危險度、境況模擬與風險評估之

調查分析，及適時公布其結果。 

八、地方政府及公共事業有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

協定之訂定。 

九、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救志願組織之促進、

輔導、協助及獎勵。 

十、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十一、有關弱勢族群災害防救援助必要事項。 

十二、災害防救資訊網路之建立、交流及國際合

作。  

十三、其他減災相關事項。 

前項所定減災事項，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

災害防救計畫。 

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減

災事項。 

第一項第七款有關災害潛勢之公開資料種類、區

域、作業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中央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定之。 

動產擔保交易

法 

契約當事

人之姓名

或名稱、標

的物說

明、擔保債

權額、訂立

契約日

期、終止日

期及其他

第 8 條 登記機關應將契約當事人之姓名或名

稱、標的物說明、擔保債權額、訂立契約日期、

終止日期及其他必要事項，公開於網站或以其他

適當方法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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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事項 

公益彩券發行

條例 

盈餘補助

社會福利

範圍 

第 6 條第 4 項 各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依

第二項規定所得盈餘補助款，應依該項社會福利

範圍專款專用，並按季公開運用情形。主管機關

應定期以網際網路方式，公告彩券盈餘之運用情

形；其公告及前項組成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 

文化資產保存

法 

調查研

究、發掘、

維護、修

復、再利

用、傳習、

記錄等工

作所繪製

之圖說、攝

影照片、蒐

集之標本

或印製之

報告等相

關資料 

以及擬定

古蹟保存

區計畫 

國寶、重要

古物 

第 10 條 接受政府補助之文化資產，其調查研

究、發掘、維護、修復、再利用、傳習、記錄等

工作所繪製之圖說、攝影照片、蒐集之標本或印

製之報告等相關資料，均應予以列冊，並送主管

機關妥為收藏。 

前項資料，除涉及文化資產之安全或其他法規另

有規定外，主管機關應主動公開。 

 

第 33條第 3項 主管機關於擬定古蹟保存區計畫

過程中，應分階段舉辦說明會、公聽會及公開展

覽，並應通知當地居民參與。 

 

第 45 條第 2 項 前址發掘者，應製作發掘報告，

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

公開發表。 

國立中正文化

中心設置條例 

本中心之

相關資訊

及年度預

算表 

第 37 條 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

法規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及年度營運 (業

務) 資訊，應主動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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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採取法 許可採取

之土石採

取區 

第 15 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許可土石採

取案件，應登載於土石採取區登記簿，並檢同有

關圖說，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經許可採取之土石採取區，直轄市、縣 (市) 主

管機關並應繪製土石採取區聯絡圖，公開閱覽。 

商標法 商標註冊

簿 

第 13 條 商標專責機關應備置商標註冊簿，登載

商標註冊、商標權變動及法令所定之一切事項，

並對外公開之。                                       

前項商標註冊簿，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專利法 專利申請

案 

第 36 條 專利專責機關接到發明專利申請文件

後，經審查認為無不合規定程式，且無應不予公

開之情事者，自申請日起十八個月後，應將該申

請案公開之。 

專利專責機關得因申請人之申請，提早公開其申

請案。 

發明專利申請案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公開： 

一、自申請日起十五個月內撤回者。 

二、涉及國防機密或其他國家安全之機密者。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第一項、前項期間，如有主張優先權者，其起算

日為優先權日之次日；主張二項以上優先權時，

其起算日為最早之優先權日之次日。 

公司法 登記內容 第 393 條 公司登記文件，公司負責人或利害關

係人，得聲敘理由請求查閱或抄錄。 

但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拒絕抄閱或限制其抄

閱範圍。 

公司左列登記事項，主管機關應予公開，任何人

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查閱或抄錄： 

一、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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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營事業。 

三、公司所在地。 

四、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 

五、董事、監察人姓名及持股。 

六、經理人姓名。 

七、資本總額或實收資本額。 

八、公司章程。 

前項第一款至第七款，任何人得至主管機關之資

訊網站查閱。 

商業登記法 商業登記

事項 

第 26 條 商業負責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敘明理

由，向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請求查閱或抄錄登記

簿及其附屬文件。但顯無必要者，商業所在地主

管機關得拒絕抄閱或限制其抄閱範圍。 

商業之下列登記事項，其所在地主管機關應公開

於資訊網站，以供查閱： 

一、名稱。 

二、組織。 

三、所營業務。 

四、資本額。 

五、所在地。 

六、負責人之姓名。 

七、合夥組織者，其合夥人之姓名。 

八、分支機構之名稱、所在地及經理人之姓名。 

藥事法 藥物所檢

附之藥物

成分、藥物

專利字號

或案號 

第 40-1 條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為維護公益之目

的，於必要時，得公開所持有及保管藥商申請製

造或輸入藥物所檢附之藥物成分、仿單等相關資

料。但對於藥商申請新藥查驗登記屬於營業秘密

之資料，應保密之。 

前項得公開事項之範圍及方式，其辦法由中央衛



第二章 相關法規之整理與分析 

 

29 

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40-2條第 1項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於核發新藥

許可證時，應公開申請人檢附之已揭露專利字號

或案號。 

教育經費編列

與管理法 

各級政府

教育預

算、地方教

育發展基

金及校務

發展基金

之全部項

目及金額 

第 17 條 各級政府教育預算、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及校務發展基金之全部項目及金額，應於年度決

算後公開於資訊網路。 

消費者保護法 公開調查

經過及結

果 

第 33 條 1 項，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認為企業

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

體、健康或財產之虞者，應即進行調查。於調查

完成後，得公開其經過及結果。 

公共電視法 公視之人

事、薪資結

構、預算 

(工程投標

項目除

外) 、研究

報告、年度

報告、捐贈

名單、著作

權資料、及

其他經董

事會核定

第 35 條公視之人事、薪資結構、預算 (工程投標

項目除外) 、研究報告、年度報告、捐贈名單、

著作權資料、及其他經董事會核定公開之資料，

均應供公眾按工本費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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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之資

料 

環境基本法 國際合作

與技術協

助、工程技

術及試驗

研究相關

資訊及環

境資訊 

第 12 條 中央政府應推動地球永續發展相關之國

際合作與技術協助、工程技術及試驗研究，並公

開相關資訊，以利國民、事業運用；地方政府亦

得視需要辦理之。 

 

第 15 條 各級政府對於轄區內之自然、社會及人

文環境狀況，應予蒐集、調查及評估，建立環境

資訊系統，並供查詢。 

前項環境資訊，應定期公開。 

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 

第三類毒

性化學物

質之危害

預防及應

變計畫 

第 10 條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

人，應檢送該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預防及應變計

畫，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並依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內容實施。 

主管機關應將前項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

預防及應變計畫公開供民眾查閱。 

前二項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之製

作、內容、提報、實施、公開查閱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水污染防治法 查核、處分

之個別及

統計資訊 

第 69 條第 3 項 各級主管機關必要時，得公開對

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

環境工程技師、廢水處理專責人員、環境檢驗測

定機構查核、處分之個別及統計資訊。 

勞工退休基金

監理會組織法 

本會會議

紀錄 

第 9 條第 6 項 本會會議紀錄除必須保密之事項

外，應予公開。 

農產品生產及

驗證管理法 

特定農產

品之項

目、範圍，

第 7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國內特定農產品實施

自願性產銷履歷驗證制度。必要時，得公告特定

農產品之項目、範圍，強制實施產銷履歷驗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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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實施

產銷履歷

驗證制度 

度。 

前項特定農產品之項目、範圍、申請條件與程

序、產銷作業基準、操作紀 

錄之項目、資訊公開與保存、驗證基準、標示方

式、有效期間及相關管理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進口經國內公告強制實施產銷履歷之特定農產

品，其資訊公開與保存、標示方式及相關管理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定之。 

植物品種及種

苗法 

申請內容 第 19 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品種權申請時，應自

申請日之次日起一個月內，將下列事項公開之： 

一、申請案之編號及日期。 

二、申請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三、申請品種權之品種所屬植物之種類及品種名

稱。 

四、其他必要事項。 

申請人對於品種權申請案公開後，曾經以書面通

知，而於通知後核准公告前，就該品種仍繼續為

商業上利用之人，得於取得品種權後，請求適當

之補償金。 

對於明知品種權申請案已經公開，於核准公告

前，就該品種仍繼續為商業上利用之人，亦得為

前項之請求。 

前二項之補償金請求權，自公告之日起，二年內

不行使而消滅。 

菸害防治法 菸品成

分、添加物

及其相關

毒性資料

第 8 條 菸品製造及輸入業者應申報下列資料： 

一、菸品成分、添加物及其相關毒性資料。 

二、菸品排放物及其相關毒性資料。 

前項申報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主動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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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菸品排

放物及其

相關毒性

資料 

必要時，並得派員取樣檢查（驗）。 

前二項應申報資料之內容、時間、程序、檢查（驗）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傳染病防治法 會議紀錄 第 27 條第 4 項 疫苗基金運用於新增疫苗採購

時，應依據中央主管機關傳染病諮詢委員會建議

之項目，依成本效益排列優先次序並於次年開始

編列經費採購。其相關會議應錄音，並公開其會

議詳細紀錄。成員應揭露以下之資訊： 

一、本人及所屬團體接受非政府補助之研究計畫

及金額。 

二、所擔任與疫苗相關之事業機構或財團法人

董、監事或顧問職務。 

石門水庫及其

集水區整治特

別條例 

實施計畫 第 3 條第 4 項 前項各期實施計畫應充分資訊公

開，並建立與在地居民、生態保育專家之協商機

制，以確保相關建設不破壞生態環境。 

二、 研究發現 

（一）依資公法第 6 條規定：與國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政

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應適時為之。由上表之整理可知，有許多資

訊雖非為資公法第 7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應主動公開之項目，但各機關仍依相

關法規主動公開該當資訊，實質上亦符合上開第 6 條之立法精神。據此可知，

資公法第 7 條第 1 項各款為政府最基本應主動公開之資訊，非列舉之事項，

而是屬於例示規定。 

（二）惟各法規定之公開方式或為請求查閱方式，或以報紙、公報、新聞紙、

網路或公開展覽方式等林林總總，公開方式相當混亂，可否滿足人民需要，

達到公開之效果，仍有疑義。又某些資訊具有｢時效性｣，必須｢適時｣公開始

有價值，上述法規除本身定有公開之時限者外，如何監督政府機關適時公開，

亦應有追蹤、考核之機制。 

（三）再者，上列表中之法規（如：水污染防治法），其公開資訊之項目係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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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資公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業務統計，本應主動公開，但該法規內容訂

定主管機關有裁量權決定公開，此規定即與資公法衝突，應予修法。 

（四）最後，從上述表列之相關法規中，可見某些主動公開法規有向人民收

費之規定（如：公共電視法），實不符合主動公開目的，按政府主動公開資訊

之目的，係積極提供資訊讓民眾得以獲得資訊，實不應在提供資訊時，又要

求人民付費而增加其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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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府資訊公開法實施現況之調查結果 

本章以四個面向對政府機關施行資公法之現況進行調查，第一節：係以

中央二級機關為對象，依問卷調查之方式，分為四大部分，即 1.各機關對資

公法施行之基本看法與了解；2.主動公開部分業務執行狀況；3.被動公開部

分業務執行狀況；4.綜合意見等共計 33 題之提問，由各機關填答後再統整分

析，藉以全面了解政府機關執行資公法之現況，並發現其中之問題。第二節：

則以深度訪談之方式聽取重要有代表性之民間團體對資公法施行之看法與意

見。第三節：為邀集國內之學者、專家，針對資公法之特定議題以座談之方

式，交換對政府資訊公開之立法，制度及執行之質疑或見解。第四節：以電

話對 1074 位台灣地區 23 縣市之民眾進行電話訪談，以了解一般民眾對政府

資訊公開理解之程度、滿意度等。 

第一節 中央部會之問卷調查結果與評估意見 

資公法第 4 條規定適用機關之範圍涵蓋中央至地方各級政府機關及其設

立之實驗、試驗、研究、文教、醫療及特種基金管理等機構。本研究限於時

間、人力、預算中央二級機關的政策執行力具有指標性意義，決定以中央二

級機關為調查對象。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擁有較強的公務人員素質與法制能

量，對於新法的執行定能較三級以下機關落實，至於地方政府實施狀況，如

有進一步瞭解，建議研考會作為下一步計畫的擴充，故本研究之調查對象，

以行政院所屬之二級機關為限2。 

                                                
2包括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蒙藏委員會、
僑務委員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主計處、中央銀行、故宮博物院、
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大
陸事務委員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共 36 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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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問卷之設計，由研究人員依資公法規定之架構加以研擬 ，透過全

面性涵蓋的問題導向設計方式，其中第一部分針對各機關對資公法施行的基

本看法與態度加以施測。按一部新的法律新的制度的施行，首長的態度與重

視程度，將是該法落實與否的關鍵。資公法施行迄今已逾 4 年，期間正值行

政院的改組與第二次政黨輪替3，首長的更迭是否也是影響因素，均可進一步

加以探討。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係依資訊公開之方式係主動抑係被動，分

別依各項執行績效評估指標加以施測，以瞭解機關執行之情形與困境，可以

作為檢視資公法規定是否完善週延的參考依據。另外，資公法係憲法保障國

民知的權利之基本權事項，人民申請案件中，是否均已滿足其權利，是否曾

有不服，及其事後救濟之情況如何等，均為重要的指標，應進行分析。第四

部分是綜合意見，係為瞭解各機關對資公法的立法目的與功能是否贊同之詢

答。總計本問卷有 33 題，部分採取開放式，藉以瞭解實施現況的全貎，在各

項規定的落實成果，以反應一部新法執行的成果。 

    為使本研究成果真正能夠達成研考會所設定之政策目標，研究團隊於自

98 年 6 月中旬提出初稿，並經反覆討論，定稿前並送研考會審核，使問卷設

定議題與委託機關的意旨相符，並請嫻熟資公法的中央部會兩位科長試填問

卷，提供修正意見後，於 98 年 8 月中旬定稿。 

較特別的是為提高本問卷的效度與信度，並期待受測機關能重視此問卷

的填答，經委託機關同意，以該會之名義發函4，研究團隊並附上一封致函各

部會之主任秘書之信函5，期待透過機關內部的整合，在主任秘書的指揮下，

讓問卷填答結果具有機關代表性，不受填答單位或個人因素影響其可信度。 

    本研究期中報告提出時，尚有內政部、國防部、法務部(該部在截稿後已

回覆，未及納入期中報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及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 6 個機關尚未回復，回收率為 83.3%。研究團隊持續催

                                                                                                                                 

 
3 95 年 2 月行政院改組，謝長廷院長下、蘇貞昌院長上；96 年 5 月行政院再次改組，蘇貞

昌院長下，張俊雄院長上；97 年 5 月第二次政黨輪替，劉兆玄先生擔任院長，98 年 9 月行

政院改組由吳敦義擔任院長。本法施行短短四年餘，行政院已歷經五位院長。 
4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8 年 8 月 19 日以會研字第 0982161532 號書函發給註 3 之 36 個
機關，並要求在 9 月 10 日前完成填答。 
5致各部會主任秘書之信函詳附錄有關問卷內容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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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再致函主任秘書，請求協助，終於取得全部 36 個機關問卷的回復，使本

報告得有全貎的呈現。 

    本調查問卷為求真實呈現各部會執行的現況，原則上以開放性問題提問

方式，初稿完成時，委託機關雖曾提醒將來統計分析上可能較為困難，惟研

究團隊於考量後，基於本研究案的主題是「實施成效評估」，如果未能呈現原

貎，只用調查方式處理，即便委由統計分析方法，難免隔靴搔癢，且受測機

關係全體行政院二級機關，數量有限，故決定採完全開放型式為主，再輔以

其他提問方式，以期符合真實並利於提出對策結論與建議。 

    本問卷計有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各機關對資公法施行的基本看法與態

度，共有五個題目，一方面瞭解各機關回應新法實施的作為，另一方面瞭解

首長面對此一新的制度，其貫徹的決心如何。第二部分為資公法所規定主動

公開之業務各機關目前執行之現況的呈現，計有5大題，問卷設計為期週延，

包括主動公開項目是否已完全公開、公開之方式及資訊更新頻率、行政資源

(包括人力與預算)配備等。第三部分是被動公開部分，因資公法並未規定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亦未若國家賠償法於施行細則第43條明定，各機關應於每

年1月及7月底，將受理之國家賠償事件及其處理情形，列表送其上級機關及

法務部，可完整保存相關統計資料，所以本次問卷設計也為突顯在無法規明

定前提下，各機關的主動落實實況，故本部分共計有10大題，從程序及實體

分別加以瞭解。最後一部分是綜合意見，共有6題，期待各機關明確表示對資

公法的支持態度。 

 

第一部分─對資公法施行的基本看法與態度 

一、 政府資訊公開法(以下簡稱資公法)自 94 年 12 月 28 日公布施行後，貴

機關是否成立專案小組研議因應該法施行的各種作法？ 

回答情形 統計 成立及未成立專案小組的理由說明 

是 4 國防部─專案小組名稱為：國防部執行政府資訊公開

事項（97 年 2 月開始，未解散） 

法務部─專案小組名稱為：政府資訊公開法小組(未解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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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專案小組名稱為：檢討及落實環境資訊公開

事宜（運作 1 年 1 月，已經解散） 

退輔會─政府資訊公開單一窗口作業(96 年 10 月解散) 

否 31 1.內政部－由各業務單位依資公法辦理。 

2.外交部－由各相關業務單位辦理，運作並無窒礙，且

考量實務需要，並未另成立專案小組。 

3.財政部－配合資公法之施行，於網站增加主動公開資

訊區，且由各單位依業務分工，辦理相關

增修公開資訊，故無成立之必要。 

4.教育部─各單位依權責配合法令施行。 

5.經濟部─除配合資公法施行，規劃訂定本部應辦理事

項之分辦原則外，並請所屬機關參考本部

之規劃原則辦理。全球資訊網已建置單一

窗口，主動公開資訊。 

6.交通部─未敘明理由。 

7.蒙藏會─本會業務性質單純，無須另成立專案小組。 

8.僑委會－由各單位本於權責辦理。 

9.人事局－已建置政府資訊公開專區，並依資公法規定

公開相關資訊。 

10.新聞局－以召開專案會議方式研議因應。 

11.主計處－簽奉機關首長核可辦理。 

12.中央銀行－由本行祕書處統籌。 

13.故宮－各單位設有行政秘書配合辦理。 

14.海巡署－交由專責單位負責處理。 

15.經建會－依行政院秘書長指示辦理。 

16.陸委會－本會於 96 年 10 月 25 日召開「研商本會執

行『政府資訊公開法』應主動公開事項會

議」，研商決議推動本會各項政府資訊公開

相關措施。 

17.國科會－本會應辦業務及各項業務之主辦處室已指

定。 

18.農委會－未敘明理由。 

19.青輔會－召開資公法法制作業會議。 

20.原能會－依既有行政體制,各單位均指定負責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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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政令,參考會議分配工作,追蹤執行成果,

建立例行運作機制已足，無需指定專案名

稱。 

21.勞委會－以召開會議方式辦理本會政府資訊公開業

務。 

22.文建會－由各相關單位各依其職務進行配合辦理，

且運作良好。 

23.體委會－未敘明理由。 

24.客委會－未敘明理由。 

25.研考會－已召開專案會議，訂定因應分析表及權責

單位，並列入年度法規工作小組檢討項目。 

26.中選會－現行作業方式尚無不便。 

27.公平會－由法務部門為窗口統一彙整。 

28.工程會－本會業就資公法第 7 條權責事項開會研商

各單位分工，並討論通過「政府資訊主動

公開項目及分工一覽表」；另訂定「行攻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提 供 政 府 資 訊 收 費 標

準」、作業流程（含申請書）及彙製窗口名

冊。 

29.原民會－由各該管單位自行依法執行即足以因應。 

30.金管會－由本會綜合規劃處洽所屬各局、處、室統

籌辦理。 

31.通傳會－本會由各處室自行負責上網內容。 

未作答 1 衛生署6 

研究發現： 

資公法 94 年 12 月 28 日公布，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自 94 年 12 月 31

日生效。回應新法的施行，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僅有四個機關成立專案小

組因應，占 11%，其中國防部及法務部的專案小組迄今尚存續，但已鮮少召

開會議。環保署及退輔會之專案小組已解散(退輔會填列係成立「單一窗口作

業」，究係指定受理之便民措施或專案會議指定成立，就形式上看來並非任務

                                                
6行政院衛生署在本問卷填答中，是所有機關中最不理想者，絕大部分的題目均未填答，亦

未註明理由，令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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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之方式，復填已解散，筆者判斷其填寫顯有誤解題意)。未成立專案小組

因應者有 31 個機關，占 86%。未成立之原因，以由各業務單位依權責自行處

理占多數(計有 11 個機關)；其次為召開專案會議(5 個機關)及指定單位負責處

理(5 個機關)；也有若干機關認無成立之必要。綜合以觀，雖未成立因應小組

居大部分，但絕大多數均有以召開會議或指定單位負責，聊勝於無，仍值肯

定。但如陸委會一直到 96 年才召開相關會議，已在資公法施行近二年後，時

效上好似又慢半拍。至於填答現有機制足以因應者，未讅是經過研議評估後

之結論，抑或係填答本問卷時始對未成立專案小組給予一個交待答案？此可

由後續問題之填答交叉比對得知。 

評估意見： 

按行政程序法自 90 年 1 月 1 日施行，該法第 44 條及第 45 條(資公法施

行時同步刪除)特別規定行政資訊公開之依據，行政院、考試院二院於 90 年

2 月 21 日會銜發布「行政資訊公開辦法」之法規命令據以執行，故行政院所

屬二級機關理論上在 90 年行政程序法施行之後即應有政府資訊公開之業

務，資公法公布施行後，各機關應就原辦法規定與新法間之差異加以分析，

並以專案小組或法制單位規劃執行細節，始符法制落實意旨，從上開答復情

形顯示各機關多無完整的配套措施加以因應。相較於「行政程序法」及「行

政罰法」施行時，法務部訂有「行政機關因應行政程序法之施行參考辦理事

項」及「行政機關因應行政罰法施行應注意之法制事項」供各機關參酌辦理，

並向行政院院會報告讓機關首長瞭解政策與法制的重要，不可同日而語，足

見政府貫徹施行資訊公開之決心，似有不足。 

 

二、貴機關是否指定專責單位及專責人員承辦政府資訊公開業務？ 

＿＿是，單位名稱為＿＿＿＿＿，專責人員有幾位：＿ 

＿＿否，未指定之理由：(請說明)＿＿＿＿＿＿＿＿＿＿ 

回答情形 統計 專責單位名稱及承辦人數 

指定專責單位 20 1.國防部－督察室，專責人員 1 人。 

2.財政部－法規會，專責人有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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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蒙藏會－總務處、資訊小組、專責人員 2 人 

4.人事局－企劃處，專責人員 1 人 

5.主計處－秘書室，專責人員 1 人 

6.中央銀行－祕書處，專責人員 2 人 

7.環保署－综合規劃處，專責人員 2 人 

8.海巡署－企劃處，專責人員有 1 人 

9.經建會－總務處，專責人員 1 人 

10.陸委會－秘書處，專責人員 1 人 

11.國科會－秘書室，專責人員 1 人 

12.退輔會－統計處，專責人員 1 人 

13.農委會－秘書室，專責人員 1 人 

14.青輔會－秘書室，專責人員最多 1 人 

15. 原能會－法規會，專責人員 3 人 

16.勞委會－综合規劃處，專責人員 1 人 

17.客委會－綜合處 

18.公平會－法務處，專責人員 1 人 

19.工程會－法規會，專責人員 1 人 

20.金管會－本會所屬各局暨會內各單位，專責人

員有 8 人  

未指定專責單位 15 1.內政部－由各業務單位依資公法辦理。 

2.外交部－視案由而分與相關業務單位辦理 

3.教育部－主動公開(各單位依權責配合法令施

作)；被動公開(檔案科配合相關法令執

行) 

4.法務部－應主動公開資訊由相關業務單位負

責。被動公開屬檔案者，則由總務司

檔案科負責，非歸檔資訊由相關業務

單位負責。 

5.經濟部－政府資訊公開業務係經常性，例行性工

作，本部所屬各機關單位依上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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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辦理中；另本部有關主動公開業

務已建置單一窗口，由行政院研考會

追蹤列管。 

6.交通部－由各單位就原有業務職掌辦理相關業

務。 

7.僑委會－由各單位本於權責辦理 

8.新聞局－本局由各單位依行政資訊種類依法自

行辦理公開業務，並刊登於本局網

站，各單位指派專人隨時上網檢視更

新。 

9.故宮－各單位設有行政秘書配合辦理，並由本院

秘書室彙整。 

10.文建會－由各相關單位各依其職務進行配合

辦理，且運作良好。 

11.體委會－視業務屬性，由本會各單位自行分

辦。 

12.研考會－各業務單位對是否公開資訊最為瞭

解，故無成立之必要，以求精簡務實。 

13.中選會－由各組室依規定辦理。 

14.原民會－由各單位自行指派人員辦理有關業

務即足以因應。 

15.通傳會－本會由各處室同仁自行負責。  

未填答 1 衛生署 

研究發現： 

本題填答結果，有 20 個機關指定專責單位辦理資公法業務者，所指定之

機關多屬輔助單位─秘書室、法規會、資訊中心、總務單位等。15 個未指定

專責單位之機關，其理由多認對本項業務的熟稔程度應屬業務單位，故由各

單位本於權責辦理。 

評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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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本問題之背景與理由，係著眼於資公法所牽涉業務在機關的職能分

工上係屬跨單位的業務，故在新法上路時，各機關理應衡酌落實與否的關鍵

所在。有專責單位，雖可收事權統一之效，但對業務的熟悉度可能難以期待，

加上組織編制的無彈性，新設專責單位固不可行，以現有單位擇一辦理，將

增加該單位之業務，通常不受歡迎，故有 15 個機關係將此業務依資訊的內容

交由各相關單位依權責處理。此項填答結果頗堪玩味，蓋檔案法 91 年 1 月 1

日施行時，該法對於「檔案」之定義，係採最廣義的解釋，故政府資訊公開

與檔案提供，二者間界限如何劃分，一直存有灰色地帶，管理檔案的總務或

秘書部門與業務單位因權責的不同，執法的認知定有差距，如依資公法之立

法意旨，業務單位對於資訊公開之內容，最為瞭解，是否符合公開或提供之

要件，絕對比輔助單位熟稔，故權責單位在各業務單位，而非檔案主管單位，

確符合資公法之要求。惟分散由各業務單位自行執行時，難免會有各單位各

行其是的缺失，又如業務依分層負責規定，由各單位主管決行，分歧意見更

在所難免，例如行政處分書是否週延、拒絕提供的理由是否適法週延等等，

故除應由法制單位把關，依法行政外，各部會主任秘書於總核稿時應發揮整

合及統一法律見解與執行標準之功效，否則資公法的執行實效堪憂。研究團

隊認為在新法實施之時，各機關應有任務編組的專責執行單位，其功能在調

和跨單位的意見及執行方式的統一，慢慢的各單位均有認知達成共識後，就

可以交給各業務單位依法處理，但涉及行政處分之作成時，應會辦法制單位

意見，以求週延及適法。 

三、貴機關首長、副首長（指 94 年底資公法公布施行迄今擔任者）是否曾為

指示要求同仁積極推動？ 

＿＿是，請舉其指示之場合及內容＿＿＿＿＿＿＿＿＿＿(可提供附

件，例如部務會報紀錄或相關會議指示) 

＿＿否（未曾指示） 

＿＿不清楚 

曾指示之機關 指示之場合及指示內容 

1.內政部 填答有指示，並附相關會議紀錄 

2.教育部 部務會報及副主管會報中之口頭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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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財政部 98 年度第 6 次業務會報部長裁示事項 

4.法務部 95 年 1 月 12 日召開研商「因應資公法施行法務部部內執

行事宜」會議 

5.經濟部 第 823 次業務會報指示就「資公法」施行，應配合辦理

相關作業事項 

6.交通部 曾於部務會報中指示 
7.蒙藏會 業務會報 

8.僑委會 本會 96 年間奉副首長批示辦理執行「資公法」應主動公

開事項會議。 

9.人事局 為落實資公法之主動公開事項，本局於 96 年 11 月 7 日第

1255 次及 97 年 3 月 12 日 1262 次主管會報，將本局及所

屬機關建置政府資訊公開單一窗口之辦理情形，列為工

作報告 

10.新聞局 96 年 11 月 29 日召集各處室代表會商落實推動 

11.主計處 本處 95 年度第 2 次(95.1.24)主管業務會談指示 

12.中央銀行 依 96 年 10 月 11 日核定第 0960110000355 號簽，指示由

網管小組及資訊處協助建置本行「主動公開之政府資訊」

網頁，並提供維護各項目網頁之使用介面及建置程序，

以維持各層網頁之一致性。 

13.故宮 接受資公法發布令時，即指示應積極配合辦理。 

14.環保署 主管會報 

15.海巡署 配合資公法已於網頁建置專區，由業務督導副署長，定

期邀有關單位審視新網頁內容並辦理更新。 

16.陸委會 本會主委、副主委分別於第 569、573、574、607 次主管

會報中指示同仁積極推動政府資訊公開工作。 

17.國科會 研商「資公法」公布施行之配合事項會議 

18.青輔會 主管會報，請同仁注意資訊公開法之實施。 

19.原能會 主任秘書主持工作會 

20.勞委會 96 年 10 月間主秘召開會議對本會辦理情形請各單位推動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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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客委會 主管會報 
22.研考會 1. 主管會報及擴大業務會報共五次 

2. 列入 98 年度施政目標 

23.工程會 於 95 年 5 月 15 日召開研商「本會因應資公法公布施行配

合辦理事項」會議及本會主管會報均曾指示要求同仁積

極配合辦理。 

24.公平會 94 年 12 月 28 日業務會報及第 739 次委員會議決議 

25.金管會 副首長於會議簽呈中指示由本會綜合規劃處邀集各局處

室討論及辦理政府資訊公開相關規劃事宜 

26.通傳會 不清楚，本會由委員會議討論過程中，偶因資訊揭露事

宜，會要求相關處室注意上網內容是否有即時更新，惟

並未載於紀錄中。 

研究發現： 

計有半數以上機關表示，正副首長曾在機關內部之主管會報性質會議中

提示，惟加註填答指示時間者，有若干距離資公法施行日期，均已逾相當期

間，甚至到 98 年始有指示者，所以其指示的動機可能有所不同(或有特定個

案發生爭議、或因立法委員質詢、或因媒體關注等均屬可能)。其中法務部、

研考會、主計處及工程會是因應較快速的機關，但也有近 10 個機關，未有首

長對於政府資訊公開業務作任何指示。 

評估意見： 

本題設計之理由在於進一步瞭解，機關首長對於一個新的政策或新法律

的推動，是否表達貫徹之決心與對業務的重視，特別是政府施政透明度攸關

國家競爭力指標的法案，首長是否關心是政策由上而下落實的關鍵。就制度

面而言，一部新的法律的施行，其適用範圍包括全部機關時，欠缺統籌的實

施計畫及注意事項的訂定，也欠缺事中與事後監督機關，法案主管機關應加

以檢討。民主法治國家端視制度的建立，作為施政的依循，但主事者及首長

是否認知與決心力，往往是政策執行成敗的樞紐，資公法施行時相關措施付

之闕如，首長的指示不夠及時，足以影響資公法實施之成效7。 

                                                
7
以民國 70 年國家賠償法的施行及民國 90 年行政程序法的施行，法案主管機關法務部不但
辦理一系列的講習，並訂定各機關應行配合辦理之事項，以提醒各部會因應，可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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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公法施行後，貴機關是否編列預算配合資公法的施行？ 

＿＿是，95 年度(新台幣，下同)＿＿＿＿＿＿＿＿元 

        96 年度＿＿＿＿＿＿＿＿元 

        97 年度＿＿＿＿＿＿＿＿元 

        98 年度＿＿＿＿＿＿＿＿元 

＿＿否(請說明相關經費勻支情形) 

編列預算配合之機關 1.國防部－每年度均於事務費項下勻支約 8 千元

辦理作業講習 

2.教育部─但未填列編列預算之金額 

3.法務部─自 95 年度起每年度編列新台幣 20 萬

元預算 

4.海巡署─95 至 97 年度未填，98 年度編有 170

萬元預算 

未編列預算配合之機關 1. 內政部─未敘明理由 

2.財政部－由本部依一般資訊維護費用項下勻

支，未針對辦理資訊公開乙事另外籌編

預算。 

3.經濟部─未敘明理由 

4.蒙藏會─經查至本（98）年 8 月止並無相關經

費支出。 

5.僑委會─未因資訊公開增加經費支用 

6.人事局─無編列預算 

7.故宮─於年度預算中勻支 

8.環保署─由環保署綜合企劃環境保護計畫業務

費勻支 

9.國科會─各處室辦理事項所需經費均自行由每

年度預算項下勻支。 

10.青輔會─由其他相關經費勻支 

11.原能會─於相關業務費用項下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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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考會─由相關經費勻支 

13.公平會─各處室如有需求，再由各處室相關經

費勻支。 

14.工程會─由各單位相關業務費項下勻支。 

15.金管會─在各單位現有經費下勻支 

16.通傳會─資訊公開為本會資訊科之系統規劃

項目之一，並未獨立處理。 

研究發現： 

僅 20 個機關針對本問題填答，未填答者應歸類於無編列專案預算，依此

填答結果，可以推斷因資公法實施編列有相關預算或固定編有預算執行用於

資公法規定相關業務者，高達 32 個機關，占 88%。而填答編有預算者，教育

部並無具體金額，問卷中未再進一步追蹤，故無從知悉其編列之單位、計算

基礎及在立法院審議過程中是否順利8。法務部自 95 年度起每年編列 20 萬

元，如屬業務費，是否足以因應？海巡署自 95 年至 97 年均未編列預算，但

98 年度卻大幅編列有 170 萬元，頗難理解，有進一步瞭解之必要。換言之，

絕大部分機關或不認此為新增的業務，故未增加預算科目或均在相關經費項

下勻支。 

評估意見： 

新的政策或新的法律施行相關配套措施首應考量其成本，包括人事與業

務成本。政府資訊公開如現有人力可以支應或許不必立即新增員額，但業務

的成本應加以評估，且資訊公開是各機關的共通事項，應有一致性作法。各

機關普遍未新增預算科目，或許是新增業務經費編列困難，或許較難有具體

公式估計，加上各機關有將政府資訊公開當作「資訊業務」的迷失（例如通

傳會填答結果），如納入電子化政府將之視為資訊公開業務之一環，以網路電

子傳輸為主動公開方式，雖無不可，但顯有不足，資公法的重點在於滿足人

民知的權利，促進公共參與，此部分在各機關所展現落實資公法的態度與首

長的認知，都有相當的差距，進而如要評估資公法的施行對施政效率與公眾

                                                
8 問卷設計之原意在瞭解因本法的施行業務增加，預算是否同步增加，故未詢及其編列單位

與預算審議過程。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48 

參與之指標有何進展，顯然要律定相關數據與彙整個案，才能進行得知。 

 

五、貴機關在資公法施行後是否曾辦理在職訓練或邀請資公法之專家學者演

講，讓同仁對資公法有進一步的認識？如曾舉辦，請問總共有幾個場

次？邀請的學者專家名單？參加的同仁數？（指貴機關自行辦理之講

習，不包括選送同仁前往公務人力中心、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或文官培

訓所訓練者） 

＿＿是，自 95 年 1 月 1 日至 98 年 6 月 30 日計舉辦過＿＿場次 

學者專家名單：（僅列名字即可） 

參加同仁數？僅列每場次大約人數或總參加人數即可 

＿＿否 

舉辦訓練或講習

之機關 

舉辦次數及參加人數 邀請之學者專家 

內政部 1 次，每次 40 人 民政司科長厲媞媞 

國防部 3 次，每次 80 人  本部派訓之種籽教官 

法務部 5 次，每次 100 人 湯德宗、陳愛娥教授 

主計處 2 次，每次 90 人  

故宮 於院務會議中口頭宣導  

海巡署 1 次，每次 80 人 法務部黃編審荷婷 

陸委會 1 次  

國科會 1 次，每次 45 人  

研考會 2 次，每次 60 人  

公平會 2 次，每次 30 人 法務部林秀蓮參事、李世

德科長 

金管會 係透過業務會報向各單

位主管報告政府資訊公

開相關內容 

 

通傳會 1 次，每次 70 人 法務部李科長世德 

 



第三章 政府資訊公開法實施現況之調查結果 

49 

 

 

各訓練機構辦理「資公法」課程一覽表 

機構名稱 班別名稱 訓練對象 人數 授課時數 

行政院人事

行政局人力

發展中心 

1.委任升荐任

訓練 

 

2. 政府資訊公

開法研習班 

 

3.政府資訊公

開法及個人

資料保護實

務研習班 

1.各機關具委

任升荐任資

格者 

2.行政院所屬

中央暨地方

機關公務人

員 

3.行政院所屬

中央暨地方

機關公務人

員，並以業

務處理涉及

民眾個人資

料運用者為

優先 

1.200 人 

 

 

2.200 人 

 

 

 

3.200 人 

1.每期二小

時 

 

2.每期 6 小

時 

 

 

3.每期 6 小

時 

行政院人事

行政局地方

行政研習中

心  

1. 政風人員訓

練班 

 

 

2. 省 市 營 事

業 機 構 人

員 第 七 職

等 晉 第 八

職 等 訓 練

1.95 年高普考

政風人員錄

取人員 

2.95 年原省營

及市營事業

機構現職人

員 

 

 

164 人 

 

 

 

2.27 人 

 

 

 

 

1.每期 2 小

時 

 

 

2.每期 2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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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3. 在 職 發 展

系 列 專 題

研 習 會 ─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之

運用 

 

 

 

 

4. 國 家 賠 償

實 務 研 習

班 

 

 

 

 

 

5. 公 務 人 員

保 障 實 務

研習班 

 

 

 

6. 行 政 救 濟

法 理 與 實

務研習班 

 

9. 中 部 地 區

之 中 央 及

地 方 機

關、學校公

教人員  

 

 

 

 

 

4.95-96 年省府

所屬機關、

縣市政府及

鄉鎮市公所

辦理國家賠

償業務人員 

5.95-97 年地方

機關辦理公

務員保障業

務之公務人

員 

6.各縣市辦理

訴願業務人

員 

7.96 年地方基

層特考三等

考試錄取人

員 

 

 

3.330 人 

 

 

 

 

 

 

 

 

 

4.每期 41 人 

 

 

 

 

 

 

5.95 年-186

人 

97 年-34

人 

 

 

6.97 年-119

人 

 

7.97 年-98 人 

 

 

3.每期 3 小

時，課程

名稱「在

公開與不

公開之間

─政府資

訊公開法

之運用」 

4.每期 3 小

時，課程名

稱「國家賠

償 法 與 政

府 資 訊 公

開法」 

 

 

5.每期 3 小

時 

 

 

 

 

6.每期 2 小

時 

 

7.每期 2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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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6 年地方

三 等 特 考

錄 取 人 員

基 礎 訓 練

班 

8.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數

位課程 

 

8.一般公務人

員 

 

 

 

8.96 年至 98

年計有

23,184 人 

 

 

 

8.自由選讀 

研究發現： 

各機關在資公法施行後辦理講習或訓練之次數及人數寥寥無幾。惟研究

團隊得知在相關培訓機構的班別中，多已列為課程之一，例如委任升荐任職

等訓練、法制班訓練、各項國家考試職前訓練等，故於期中報告提出後，致

函行政院所屬 12 個訓練機構9及考試院文官培訓所，期待瞭解資公法施行後，

所辦班別開設有本課程之班次、講習對象及人數，以充分瞭解公務員認知資

公法之狀況。惟各訓練機構有其設置之特殊目的，故除人事局公務人力中心

及考試院文官培訓所有相當的訓練課程，其餘機關均表示無該課程之開設，

詳見上表。 

評估意見： 

新法與新制度上路，首長的貫徹決心絕對是關鍵，而首長對其內容與政

策目標的認知程度，牽動基層公務員的動力。長期以來，政府機關的訓練均

是針對基層人員辦理，即便是中高階公務員，因屬於事務執行層級而非決策

者，往往有「觀念」而無「作法」，更無「決心」研究團隊以為台灣民主化過

程中，已經歷二次政黨輪替，政治人物對法治的瞭解，其實是有限的，因此

對於新任首長的職前訓練與觀念、制度的告知，是非常重要的議題。攸關國

                                                
9 依研考會提供研究團隊的訓練機構包括：內政部社會福利工作人員研習中心、外交部外交

領事人員講習所、財政部財稅人員訓練所、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法務部調查局幹部訓練所、

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民航人員訓練所、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教育訓練中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共 1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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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制度面的建立與行政效能、競爭力提昇的政策，類似像資公法資訊公開人

民知的權利的維護、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陽光立法的精神與落實等，均應

從上而下，先向決策者宣導始能克盡其功。 

第二部分─主動公開業務 

一、 貴機關針對資公法第 7 條規定之主動公開項目，請問： 

（一） 各款規定之項目，是否均已主動公開？ 

規 定 內 容 已公開 

機關數 

未公開 

機關數 

說 明 

條約、對外關係文書、法

律、緊急命令、中央法規

標準法所定之命令、法規

命令 

36 0  

貴機關訂頒之解釋性規定

及裁量基準 

36 0  

貴機關之組織、職掌、地

址、電話、傳真、網址及

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36 0  

行政指導有關文書 31 5 無此案例 

施政計畫 36   

業務統計  36   

研究報告 36   

預算及決算書 36   

請願之處理結果 26 10 無此項業務 

訴願之決定 30 6 未受理訴願業務 

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契

約 

36   

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33 3 行政院人事局及主

計處表示，無該項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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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僑委會表示針對

補 助 海 外 僑 團 案

件，為避免僑胞相互

比 較 引 發 不 良 效

益，爰未辦理資訊公

開。 

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 中央銀行 

經建會 

青輔會 

原能會 

農委會 

中選會 

原民會 

公平會 

金管會 

通傳會 

25 非屬合議制機關 

研究發現： 

按資公法第5條規定：「政府資訊應依資公法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

之。」第6條規定：「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

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應適時為之。」是有關政府資訊之公開採雙軌制，因

政府是資訊的最大擁有者，主動公開資訊才是服務民眾的最佳方式，故應以

「主動」公開為主，「被動」公開為輔。資公法第7條第1項復臚列十款的主

動公開項目，實務上向以該十款係屬列舉規定，除此以外之項目，可以職權

裁量是否公開，惟學者有認第6條與第7條需合併視之，而解讀該十款事項乃

例示規定，本報告從之。 

本題問卷之設計在於依資公法第7條第1項之規定，逐一檢視各機關目前

執行現況為何。從本題填答情形來看，大致符合資公法之要求，履行主動公

開義務。其中有關第一款及第二款之項目，多數機關係採超連結全國法規資

料庫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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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10個機關表示沒有請願業務、6個機關表示沒有訴願業務，致無該項

主動公開資訊。至「支付或接受補助」項目，僑委會未公開之理由恐有再酌

之餘地，本項之目的在於機關補助之給付行政事項，應符合公平原則，且攤

在陽光下，如仍視為機密不予公開，不但違反資公法之規定，亦有損行政的

威信，並不可採。 

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應主動公開部分，非獨立機關的原民會、農委會、

原能會、青輔會及經建會顯有誤認，其主動公開會議紀錄應屬依職權公開事

項，非本條項規定之主動義務。 

評估意見： 

為貫徹資公法之執行，行政院曾於 96 年 10 月 1 日由副秘書長召集各機

關研商各機關執行「資公法」應主動公開事項辦理會議，針對資公法第 7 條

第 1 項規定各款項目獲致結論，(1)第 1 款所定法律、緊急命令、中央法規標

準法所定之命令、法規命令及地方自治法規，已公開於全國法規資料庫，可

採網路超連結方式辦理。至於條約及對外關係文書，外交部以印製政府出版

品方式公開。(2)第 2 款之解釋性及裁量性行政規則，可採網路超連結至行政

院公報網站查詢。(3)第 3 款政府之機關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真、網

址及電子郵件信箱帳號，應置於機關網站首頁。(4)第 4 款行政指導文書，依

第 8 條第 1 項公開方式辦理，不排除以上網方式公開。(5)第 5 款施政計畫已

於行政院研考會網站上公開，各機關可採超連結方式至該會網頁，或自行就

各部會之施政計畫自行上網。研究報告採上網主動公開，請各機關於研究報

告完成後，依資公法第 7 條及第 18 條規定辦理，於簽核公開範圍後上網，不

得僅公開摘要，另以往委託研究計畫，如無相關電子檔案，則應製作目錄公

開於網站上，並註明其取得方式。(6)第 6 款之預算及決算書，比照研究報告，

原則上採上網方式辦理公開，至公開範圍，依資公法第 18 條規定加以檢視

後，本於職權儘可能最大範圍公開。(7)第 7 款請願處理結果及訴願決定，前

者與民眾陳情性質容有差異，依請願法規定，請願處理結果應通知請願人，

並依資公法公開。(8)第 8 款書面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因可能涉及營業秘密

及契約內容保密協定，由各機關視狀況依資公法第 8 條第 1 項所定方式辦理

公開。(9)第 9 款支付或接受之補助，由各機關按季或按月辦理，採上網方式

處理。(10)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指中央銀行、金管會、公平會、中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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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通傳會之會議紀錄，至任務編組之審議或諮詢組織，可本於職權決定會議

紀錄之公開方式。並決議請各機關於 96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機關入口網站之

首頁建置政府資訊公開之單一窗口，設置專區以供查詢。 

行政院研考會並依上開指示，列管追蹤各機關執行狀況，於 97 年 1 月完

成報告簽報行政院備查。惟研考會該次查核基礎是以行政院所屬 2 級、3 級

及 4 級機關為範圍，與本研究的範圍不同，查核結果係以連結全國法規資料

庫占 40%左右，而部分機關自行主動公開，但仍有若干 3 級及 4 級機關因無

主管法規故未公開。本研究各機關填答之情形，大致均已辦理完成。惟就實

體內容深入探知，仍可發現有些機關對法規的實體內容並不瞭解或虛應作

為，例如各機關均答復有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的主動公開，但第二類行政

規則係針對主管法規而為，青輔會、客委會、故宮等機關，並無主管作用法

規，何來第二類行政規則的發布？另，原民會、原能會、農委會、經建會及

青輔會非屬合議制機關，同仁對於自己所屬機關之屬性亦欠缺瞭解，所以其

主動公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之依據應為第 6 條而非第 7 條第 1 項第 10 款。 

又有 22 個機關表示，已將請願處理結果公開，事實上請願法已非常老

舊，機關鮮少依請願法之程序處理，而多以「陳情」取代，該部分之公開內

容不符實際。 

有關補助金之發放與支付，立法目的在為勾稽使用，除有資公法第 18

條規定情形之一者外，均應主動公開，僑委員填答不公開之理由在於避免海

外僑團相互比較形成困擾而不主動公開，顯已違反資公法之規範意旨，值得

注意。 

 

（二） 各款主動公開項目，貴機關採取何種主動公開方式(資公法第 8 條規

定參照)？請逐項臚列之。 

說明：資公法第8條規定，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斟酌公開技術之可行性，選擇其適當之方式公開，同條第2

項復規定，有關第7條第1項第1款之事項「條約、對外關係文書、

法律、緊急命令、中央法規標準法所定之命令、法規命令，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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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政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依上開規定，主動公開的方式確

有選擇之空間，然因網路的普及，民眾取得資訊最迅速的管道

即是透過網際網路，故檢視的標準也多以是否上網為重要指

標，包括政府公報。行政院公報自94年元月起已採統一發行且

電子公報與紙本公報同步發行，故本問題的評估指標應以民眾

是否容易取得該資訊作為判斷，同時亦檢視機關的認知程度。

以下擬依第7條第1項第1款所列項目逐一檢討。 

 

規 定 內 容 公 開 方 式 

條約、對外關係文書、法律、緊急命令、

中央法規標準法所定之命令、法規命令 

內政部－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

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外交部－登載於外交部網站 

國防部－公開於國防部全球資訊

網「政府資訊公開」專區 

財政部－公布於全球資訊網「訊

息公告」區之「主動公開

之政府資訊」項下 

教育部－依資公法第 8 條規定方

式外，於機關全球資訊網

為民服務區設政府資訊

公開專區 

法務部－以網路超連結本部全球

資訊網主管法規資料庫

方式辦理並依規定刊登

行政院公報。 

交通部－1.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

或其他出版品。 

2.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

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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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 

3. 提 供 公 開 閱 覽 、 抄

錄、影印。 

蒙藏委員會－公布於本會網站，

以及刊登政府公報。 

僑務委員會－刊登政府機關公報

及本會全球資訊網

站 

人事局－依相關規定分別刊登於

行政院公報資訊網、全

國法規資料庫、人事行

政局全球資訊網及全國

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等

網站。 

新聞局－刊載於行政院公報及本

局網站 

主計處－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

利用電信網路傳送供公

眾線上查詢 

中央銀行－於本行網站直接公布 

故宮－刊登行政院公報、機關網

站 

衛生署─未填答 

環保署－刊載於行政院公報、環

保署全球資訊網 

海巡署－除載於行政院公報外，

並登於本署全球資訊網

站及法務部全國法規資

料庫供民眾查詢。 

經建會－本會網址、行政院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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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本會台灣新經濟網站 

陸委會－刊載於行政院公報或建

置本會網站供公眾線上

查詢 

國科會－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公

布於本會網站首頁「政府

資訊公開」，供公眾線上

查詢。 

退輔會－於本會全球資訊網－政

府資訊公開網頁供查詢 

農委會－本會網頁、公報 

青輔會－於機關網站公告 

原能會－本會網站上有資訊公開

區 

勞委會－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

其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

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

眾線上查詢。 

文建會－公開於機關網站及全國

法規資料庫網站並刊載

於行政院公報 

體委會－刊登行政院公報及本會

網站上 

客委會－於機關網站直接公布 

研考會－行政院公報、機關全球

資訊網、全國法規資料庫 

中選會－載於行政院公報，並送

立法院查照 

公平會－登載於本會網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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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登載於行政院公報、全

國法規資料庫及公布於

本會全球資訊網頁 

原民會－行政院公報及本會網站 

金管會－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

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通傳會－上網 

研究發現： 

本項主動公開之方式依資公法第 8 條第 2 項之規定，「應」刊載於政府公

報，其中公布法律、緊急命令及條約之權限屬於總統，故應於「總統府公報」

刊載之，法規命令的發布屬行政機關之職權，故應在「行政院公報」刊載，

至對外關係文書，諸如備忘錄或協定等未經立法院審議者，因其數量相當，

故多由外交部以定期刊物方式出版。各機關的填答情形，36 個填答機關中僅

20 個將公報列入，15 個機關表示上網或與相關網站連結，另衛生署本欄空

白未填寫。 

評估意見： 

研考會 97 年查核報告中，針對本項之公開 2 級機關均已完全公開，惟技

術上針對上網部分，有機關已建置政府資訊公開專區，但未將本項資訊連結

納入者有之，或雖有連結但產生錯誤者，至刊登公報部分，因行政院公報在

研考會前主委葉俊榮、施能傑任內已有完整的規範與運作機制，且連結法務

部全國法規資料庫系統，包括事前的通報機制與事後的檢核機制均十分完

善，本項之公開成果應可肯定。惟填答問卷的同仁，並不精確的瞭解法律與

認真填答，則有令人遺憾之處。 

貴機關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內政部－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

他出版品（行政院公報） 

外交部－登載於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網站 

國防部－公開於國防部全球資訊網

「政府資訊公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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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公布於全球資訊網「訊息

公告」區之「主動公開之

政府資訊」項下 

教育部－依資公法第 8 條規定方式

外，於機關全球資訊網為

民服務區設政府資訊公

開專區 

法務部－此為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

第 2 項第 2 款規定之行政

規則，由各單位依該法第

160 條第 2 項規定之發布

程序辦理，亦可不重複建

置，採網路連結至行政院

公報網站查詢。惟一般行

政函釋性質不該當於上

開行政規則定義，非屬應

主動公開範圍，併予敘

明。 

交通部－1.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

其他出版品。 

2.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

他 方 式 供 公 眾 線 上 查

詢。 

3.提供公開閱覽、抄錄、

影印。 

蒙藏委員會－公布於本會網站，以

及刊登政府公報。 

僑務委員會－刊登政府機關公報及

本會全球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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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局─依相關規定分別刊登於行

政院公報資訊網、全國法

規資料庫、人事行政局全

球資訊網及全國政府機

關電子公布欄等網站。 

新聞局－刊載於行政院公報及本局

網站 

主計處－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利

用電信網路傳送供公眾

線上查詢 

中央銀行－於本行網站直接公布 

故宮－刊登行政院公報、機關網站 

衛生署─未填答 

環保署－刊載於行政院公報、環保

署全球資訊網 

海巡署－刊登於本署全球資訊網站

及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

庫供民眾查詢。 

經建會－本會網址、行政院公報或

本會台灣新經濟網站 

陸委會－建置本會網站供公眾線上

查詢 

國科會－公布於本會網站首頁「政

府資訊公開」，聯結本會

法規資料庫系統供公眾

線上查詢。 

退輔會－於本會全球資訊網－政府

資訊公開網頁供查詢 

農委會－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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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輔會－於機關網站公告 

原能會－本會網站上有資訊公開區 

勞委會－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

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路

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

線上查詢 

文建會－公開於機關網站並刊載於

行政院公報 

體委會－刊登行政院公報及本會網

站上 

客委會－於機關網站直接公布 

研考會─無本項業務 

中選會－認為一般行政函釋性質不

該當行政規則定義，非屬

應主動公開範圍。 

公平會－登載於本會網站公開 

工程會－依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第

2 項規定之發布程序辦

理（登載政府公報）及公

布於本會全球資訊網頁。 

原民會－行政院公報及本會網站 

金管會－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

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通傳會－上網 

研究發現： 

所謂「機關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係指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

項第2款所定，上級機關或長官，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依其權限或職

權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

之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因其攸關民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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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故同法第160條第2項規定，此第二類行政規則，應由其首長簽署，並登

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之。故本項之主動公開業務的有無繫於該機關是否有主管

的作用法規而定，如該機關僅有組織法或並無主管法規與人民權義相關者(例

如青輔會、客委會、故宮、研考會等)，理論上應無本項業務，另外，本項公

開屬資公法第8條本文所稱「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即應以刊登政府公報方式

主動公開，各機關填答情形，較完整者應屬法務部，其次中選會表明該會認

所訂頒者非屬第2類行政規則，自無主動公開之必要，均表示填寫者對相關法

律之規定是有認知的。反之，絕大部分的機關填答表示上網，恐與法律規定

未盡相符，有檢討之必要。衛生署本題亦空白未填。 

評估意見： 

研考會97年查核結果顯示有三成的機關無此項公開之內容，但在網站上

多列有本項欄位，惟空白者多未說明理由。按本次填答結果顯示，問題癥結

還是在於「第2類行政規則」的判斷，此同樣會發生在「實質法規命令」的認

定上。本次問卷發出後，亦有部會同仁來電詢問本項目之意涵，顯見公務員

的法制觀念仍有不足。按本項內容屬應刊登行政院公報事項，如有灰色地帶

難以釐清，應儘量公開，即便非屬統一解釋或裁量基準仍予刊登，並無不妥，

此可透過公報主管機關之研考會機制可要求各機關配合，並定期查核。至各

機關在機關網頁上設有專區者，建議仍應列欄位，而無此業務者加以說明即

可。惟填答中發現外交部係以連結至所屬機關網站而非在部本部網站，實有

檢討之必要。 

貴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

真、網址及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除衛生署未填答(研究團隊直接查

詢該署網站是列有政府資訊公開

專區，但不知為何在問卷中是空

白)外，35 個機關均在機關網站首

頁揭示機關所在地、聯絡方式，

至機關組織與職掌部分，則於機

關簡介中連結。 

研究發現： 

36 個機關網站首頁均列有本項主動公開項目，但多半不完整，尤其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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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信箱帳號，多數均缺漏，另外，有部會設有分散辦公室者，亦未全數於

同一網頁公佈，顯見各機關仍係依其職權自行決定公開內容，而非依法規定

執行。 

評估意見： 

政府設立之目的在為民服務，服務的地點場所應讓民眾瞭如指掌，然因

政府組織龐大，加上歷史因素，組織經過不斷的調整與切割，未能集中一處

辦公，甚至在 92 年發生 SARS 後，基於風險管理、政府業務不能稍有停歇的

考量，許多機關會有分散辦公的處置，因此有必要在方便、即時的讓人民可

以找到機關之所在與聯絡方式。各機關自行上網固符合要求，但如能在行政

院的統一網頁下公告，應可更便民。 

 

行政指導有關文書 內政部－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

詢 

外交部－登載於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 

國防部－公開於國防部全球資訊網「政府資訊公開」

專區 

財政部－公布於全球資訊網「訊息公告」區之「主動

公開之政府資訊」項下 

教育部－依資公法第 8 條規定方式外，於機關全球資

訊網為民服務區設政府資訊公開專區 

法務部－由依職權作成或取得之單位負責上網方式公

開。 

經濟部－本部網頁連結之訴願會獨立網站 

交通部－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

詢 

蒙藏委員會－公佈於本會網站 

僑務委員會－本會全球資訊網站「政府資訊公開專區」 

人事局－無 

新聞局－刊載於本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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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利用電信網路傳送供公眾線上查詢 

中央銀行－於本行網站直接公布 

故宮－機關網站 

衛生署─未填答 

環保署─無本項業務 

海巡署－本屬相關行政指導文書統一由各部會依據職

掌發佈 

經建會－本會網址 

陸委會－建置本會網站供公眾線上查詢 

國科會－本會目前無案例 

退輔會－於本會全球資訊網－政府資訊公開網頁供查

詢 

農委會－本會網頁 

青輔會－於機關網站公告 

原能會－本會網站上有資訊公開區 

勞委會－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利用電

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文建會－公開於機關網站 

體委會－刊登本會網站上 

客委會－本會及所屬籌備處無行政指導相關文書 

研考會─無本項業務 

中選會－本各單位本於業務權責及執行考量，依資公

法第 8 條 1 項各款，決定妥適之公開方式。 

公平會－登載於本會網站公開 

工程會－目前無此類案件。 

原民會－本會網站 

金管會─無依行政程序法定義之行政指導 

通傳會－上網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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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填答結果，計有 22 個機關係以機關網站方式公開，2 個機關(外交

部、經濟部)連結至所屬機關或單位、7 個機關表示無此項業務，有 3 個機關

的答案令人不解(勞委會、中選會及海巡署)。 

評估意見： 

行政程序法第 165 條規定，行政指導係指行政機關在其職權或所掌事務

範圍內，為實現一定之行政目的，以輔導、協助、勸告、建議或其他不具法

律上強制力之方法，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第 167 條復規

定，行政機關對相對人為行政指導時，應明示行政指導之目的、內容、及負

責指導者等事項。前項明示，得以書面、言詞或其他方式為之。如相對人請

求交付文書時，除行政上有特別困難外，應以書面為之。除此之外，資公法

復定為主動公開項目。按行政指導並不具有強制力，惟為避免利益衝突，強

化行政透明度，因行政指導作成之文書，應主動公開，是民主國家的常態，

但公務員對行政指導可能較為陌生，所以本項有逾五分之一的機關表達無此

項業務，按行政程序法自 90 年 1月 1 日施行以來，透過宣導及各項教育訓練

公務員對於「行政指導」應有基本認知，惟經由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填

答同仁對於其概念及適用範圍的瞭解，仍有相當程度的落差，值得注意。97

年研考會查核報告中，有半數以上機關認機關業務性質屬性無訂定行政指導

文書之可能；如目前尚無已作成之行政指導文書仍應在主動公開專區中保留

欄位較符立法原意。 

 

施政計畫 36 個機關均填答已公開於機關網

站 

研究發現： 

施政計畫的公開，各機關雖均填答已公開於機關網站，但其中以連結至

行政院計畫管理資訊網者亦多有之。 

評估意見： 

預算法第 46 條規定，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始四個月前提出總預算送請立

法院審議，並附送施政計畫。故施政計畫係各機關依據年度總預算案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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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院核定的施政方針，訂定年度施政計畫，應併同預算送請民意機關

審議。為期瞭解政府施政重點，施政計畫是一個具有整體輪廓的施政藍圖，

人民有知的需求，因其併同總預算，形式上是各機關的組合，其公開方式可

採各別機關自行公開，亦可併同公開，前者方便查詢，後者則可以勾稽各機

關業務的相關及預算編列情形是否重複或浮濫。97 年研考會查核時發現資公

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5 款係將施政計畫、業務統計與研究報告併列，故有機關

採同一網頁整合公開方式處理，但未提供分類檢索功能，不利民眾查詢，或

有採連結方式，但連結錯誤者，目前還存在，有改進之必要。 

 

業務統計 內政部－ 

1.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 

2. 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外交部－登載於外交部網站 

國防部－公開於國防部全球資訊網「政府資訊公開」專區 

財政部－公布於全球資訊網「訊息公告」區之「主動公開之政

府資訊」項下 

教育部－依資公法第 8 條規定方式外，於機關全球資訊網為民

服務區設政府資訊公開專區 

法務部－由各單位以上網或出版政府出版品方式辦理。 

經濟部－公布於網站供查詢並舉行記者會 

交通部－1.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 

2.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蒙藏委員會－公佈於本會網站 

僑務委員會－紙本、網路 

人事局－人事行政局全球資訊網項下之人事統計 

新聞局－刊載於本局網站 

主計處－利用電信網路傳送供公眾線上查詢或其他出版品 

中央銀行－於本行網站直接公布 

故宮－機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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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未填答 

環保署－環保署全球資訊網 

海巡署－發行年報，並公布於網站。 

經建會－本會網址 

陸委會－建置本會網站供公眾線上查詢 

國科會－公布於本會網站首頁 

退輔會－於本會全球資訊網－政府資訊公開網頁供查詢 

農委會－政府出版品 

青輔會－於機關網站公告「政府資訊公開」，供公眾線上查詢。 

原能會－本會網站上有資訊公開區 

勞委會－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文建會－公開於機關網站 

體委會－刊登本會網站上 

客委會－93 年起資料於機關網站直接公布 

研考會－機關全球資訊網 

中選會－陳列資料室及公布本會網站 

公平會－登載於本會網站公開 

工程會－公布於本會全球資訊網頁或刊載於出版品。 

原民會－本會網站 

金管會－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通傳會－上網 

研究發現： 

有關業務統計的主動公開，因「業務統計」並無特定範圍之法律上定義，

各機關可依其職權界定範圍，因業務統計往往可作為施政政策規劃重要參考

依據，其重要性不可喻。各機關填答情形發現，除採用網站公告外，多輔以

紙本之出版，另攸關經濟實力相關數據指標之統計，則多輔以定時以記者會

方式公布，例如財政部、經建會、主計處、央行等，但機關在填答時均忽略

之。 

評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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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統計資料有定時、年度、歷史資料等各種需求，目前各機關公布的

業務統計係依職權自行訂定，規格或背景資料均有不同，且欠缺檢索功能，

甚為可惜。行政院主計處設有統計專屬單位，統計人員亦向列入主計系統，

如從業務層面觀之，業務統計是否應分屬各業務單位，但資料的運用與管制，

則應歸屬統計專責單位，因為有用的數據才能提供正確的政策規劃。另 97

年研考會查核結果，尚有許多機關未有完整之連結，或資訊內容不足，並未

改善。若干機關填列刊載於政府公報(例如交通部)，應係依法律規定可以公

開方式填列，因行政院公報已於 94 年統合，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並未自行發行

公報，而行政院公報目前並未刊載各機關之業務統計，此部分應依行政院 96

年之指示於網站對外公開，填答與實際有所不符，併予敘明。 

 

研究報告 內政部－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外交部－登載於外交部網站 

國防部－公開於國防部全球資訊網「政府資訊公開」專區 

財政部－公布於全球資訊網「訊息公告」區之「主動公開之政

府資訊」項下 

教育部－依資公法第 8 條規定方式外，於機關全球資訊網為民

服務區設政府資訊公開專區 

法務部－原則上採上網方式主動公開，其中公務出國報告部

分，連結至研考會「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其餘由

本部所屬各機關上傳至法務部全球資訊網。可提供下

載服務。 

經濟部－本部網頁「資訊公開」項 

交通部－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蒙藏委員會－公佈於本會網站 

僑務委員會－紙本、網路 

人事局－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新聞局－刊載於本局網站 

主計處－利用電信網路傳送供公眾線上查詢或其他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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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於本行網站直接公布 

故宮－機關網站及圖書館 

衛生署─未填列 

環保署－環保署全球資訊網 

海巡署－均有現行公開機制，由專責彙整 

經建會－本會網址 

陸委會－建置本會網站供公眾線上查詢 

國科會－公布於本會網站首頁「政府資訊公開」，供公眾線上

查詢。 

退輔會－於本會全球資訊網－政府資訊公開網頁 

農委會－政府出版品供查詢 

青輔會－於機關網站公告 

原能會－本會網站上有資訊公開區 

勞委會－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文建會－公開於機關網站 

體委會－刊登本會網站上 

客委會－93 年起資料於機關網站直接公布 

研考會－機關全球資訊網、政府研究資訊系(GRS)、政府出版資

料回應網 

中選會─陳列於資料室及公布於本會網頁 

公平會－登載於本會網站公開 

工程會－ 

1.公務出國報告：登載於研考會網站      

2.研究報告：公布於本會全球資訊網頁 

原民會－本會網站 

金管會－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通傳會－上網 

研究發現： 

按行政院 96 年 10 月 1 日會議決議有關「研究報告」之公開方式為「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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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主動公開，請各機關於研究報告完成後，依資公法第 7 條及第 18 條規定

辦理，於簽核公開範圍後上網，不得僅公開摘要，另以往委託研究計畫，如

無相關電子檔案，則應製作目錄公開於網站上，並註明其取得方式。」綜觀

各機關填列情形，大致相符，但農委會僅以出版品方式處理，顯與行政院之

規定不符。 

評估意見： 

為避免研究報告之範圍與定義不清，執法困難，資公法立法時即採「立

法解釋」方式，於資公法第 7 條第 2 項明定，應主動公開者，指由政府機關

編列預算委託專家、學者進行之報告或派赴國外從事考察、進修、研究或實

習人員所提出之報告。簡言之，包括「委託研究報告」及「出國考察報告」

兩大類。前者過去每以與著作權攸關或內容檔案過大為由，僅提供「摘要」

公開或未於網站公開，未能滿足人民知的權利，民間團體每多批評，再加上

各機關自行編列預算委託研究或派員出國，計畫是否有統合與完整的審核機

制，是否發生重複等資源重疊與浪費情事，行政院始有要求全文於網站公開

之緣由。97 年研考會查核結果，近六成機關直接公開於網站，但仍有不少機

關未上載研究報告全文供民眾下載，且未於專區內分年及分類建置目錄並說

明存放地點，也有部分機關僅連結政府出版品回應網，與行政院之要求不符。

本次調查發現各機關填答情形均採上網方式，至於係在機關所屬網站抑採連

結方式，並未清楚表達，研究團隊發現，派員出國考察部分，依據「行政院

及所屬各級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編審要點」，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之

因公出國案件，應依行政院所訂年度預算籌編原則及編制概算應行注意

事項等相關規定，編制年度派員出國計畫。出國人員返國後，必須依據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點」之規定，於返國後 3 個

月內提出出國報告。研考會因此建立「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要求各機

關透過此一管理平台，讓民眾可掌握出國計畫之執行情形，且由研考會

負責網頁的維護，故絕大部分機關多將研究報告區分為二，考察部分連

結上該研考會資訊網，委託研究則自行公開，但在時效上有已完成之委

託研究已近半年尚未公開者，亦有毫無次序的公開者，均有檢討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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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及決算書 除農委會表示以「年報」方式公布外，各機關均已在機關

網站中公開，少數係採連結主計處或審計部網站方式處

理。(衛生署並未填答，研究團隊自該機關網站查詢得知有

該公開訊息存在) 

研究發現： 

有關預算及決算書之主動公開各機關均表示已在機關網站公開，經查詢

確有該欄位與內容，是各機關填答表示可推測均認已符合規定完成公開。 

評估意見： 

資公法所稱「預算書」與「決算書」，其意涵究係指送請立法院審議之「預

算案」與「決算案」，抑係立法院審議通過之「法定預算」與備查之「決算查

核報告書」。如係前者，其主動公開有其實益，如係後者，因法定預算依法應

由總統公布、決算書於立法院審議時，公報亦已刊載，則資公法之立法意旨

究係指何者，還是二者均包括在內，似未見深入探討。惟查網站上各機關公

開者，屬法定預算，範圍亦有寬窄不一，此部分人民固亦有瞭解之權利與需

求，但另為監督審議及看緊人民的荷包，建議應擴大至預算書及決算書的主

動公開，以避免黑箱作業及強化外部監督功能。 

請願之處理結果 內政部、蒙藏會、故宮、青輔會及工程會表示無此類資

料；法務部表示不論成案與否均適時公布於機關網站；

其餘機關均表示公布於機關網站。 

研究發現： 

資公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7 款係將請願之處理結果與訴願之決定合併規

定，機關同仁對「請願」與「訴願」概念不清者有之，故本問卷分開詢問後

填答情形，可能有若干與實情不符之處。 

評估意見： 

請願法係民國 31 年制定，58 年全案修正迄今已將超過半世紀，依其規

定，人民對國家政策、公共利害或其權益之維護，得向職權所屬之民意機關

或主管行政機關請願。請願應以書面為之，請願人可以推派代表說明，受理

機關並應接受答詢，並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請願人。依其規定，與行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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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法規定之「陳情」有其雷同之處，但後者可以口頭或書面為之，行政院訂

定之處理陳情相關之行政規則，有處理程序之規定與公文時效之管控機制。

本質上二者並不完全相同，然目前有混用情事。研究團隊發現許多機關事實

上並無依請願方式處理，仍填答上網公告，顯有矛盾，是機關同仁對於二者

之差異，甚至與訴願之關係未清楚釐明所致，有關請願法未修正前，請願之

處理似以通知請願人為已足，主動公開並無必要，故本款事由除實施情形應

進一步檢討外，未來修法也可以列為研修項目。 

 

訴願之決定 除蒙藏委員會、故宮、青輔會、工程會、客委會及公平會表

示，該機關非訴願機關，故無資料外，其餘各機關均表示在

網站上公布。 

研究發現： 

大致有受理訴願之機關均建置有訴願決定書的公開與查詢系統，其中查

詢功能雖未盡善盡美，但多已可發揮一定功能，尚可肯定。 

評估意見： 

訴願決定書的主動公開，行政院訴願會早在民國 91 年，資公法尚未制定

前即本於職權主動公開，並建立檢索系統，包括訴願決定書的查詢及訴願人

對訴願進度的查詢功能。按行政程序法制定時，第 45 條所列應主動公開之項

目，並未包括訴願決定書，當時行政院訴願會每年篩選有參考價值之訴願決

定書出版，惟訴願法於 88 年大修，刪除再訴願，並將訴願的提起改向原處分

機關為之，強化原處分機關自我省察之功能，為使行政機關處分更符合依法

行政的要求及促進學術研究的功能，行政院訴願會經審酌後，認訴願決定書

應可主動公開，並以在網際網路公開方式處理，並建置檢索功能，使更符合

數位化之要求。其後資公法制定時，將訴願書列為主動公開之項目，各機關

遂比照建置完成，對於提昇行政效能應有助益。惟此部分尚有學者質疑公開

之範圍是否應包括訴願人之姓名，有無涉及隱私權保護之問題，則可再進一

步研議。 

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 1. 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

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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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交通

部、蒙藏會、新聞局、環保署、故宮、陸

委會、經建會、青輔會、國科會、農委會、

文建會、體委會、原民會、通傳會 

2. 書面契約之目錄按月或按季上網，契約則

採陳列於閱覽室方式公開： 

外交部、法務部、主計處 

3.公開陳列提供閱覽： 

僑委會、央行、原能會、金管會、勞委會、

公平會、客委會、中選會 

4.連結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政府電子採購網： 

人事局 

5.書面契約提供查詢： 

海巡署 

6.其他 

工程會－目前無此類案件 

研考會－機關全球資訊網、本院工程會

政府採購網、提供公開閱覽、抄

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 

經濟部、衛生署(未填列) 

研究發現： 

有關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於機關網站直接公開者，有 18 個機

關，占 50%，又研考會則採雙軌的網站公開，一方面連結政府採購網，另一

方面又在機關網站直接公開，人事局則僅連結政府採購網；另外有 3 個機關

採網站公開目錄，契約書則採公開陳列方式；有 8 個機關僅採公開陳列方式。

海巡署的填答方式似非屬主動公開之型式，又工程會表示該機關並無此項資

料，則令人難以置信。 

評估意見： 

為避免利益衝突，增加政府的公信力，讓政府採購更臻公平，不要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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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作業，乃 88 年施行之政府採購法之立法意旨。惟該法規範者乃決標前之程

序的公開與公正，決標締約後之履行，則有賴資公法的主動公開資訊加以銜

接，使政府在履約過程中更為透明，故資公法所列者乃締約後之書面採購契

約為公開之標的。但一方面鑑於契約內容的繁複，加上可能涉及營業秘密或

保密協定，行政院 96 年 10 月會議決議係責由各機關斟酌情形後，依第 8 條

規定之方式主動公開即可；行政程序法施行時原第 44 條規定有主動公開之項

目，亦列有公共工程契約，鑑於其性質，法務部曾建議各部會應設置「陳列

室」將應主動公開之資訊，依其性質之必要，可以陳列方式處理，並在網站

上公告其方式，俾利民眾知悉瞭解的管道。大體看來各機關約莫均有主動公

開，且半數選擇直接公開於網站，8 個機關採陳列室開閱覽方式，均應認為

符合資公法之要求。惟如法務部、外交部及主計處之作法，雖契約採陳列方

式，但仍將目錄公開於網路，似較符合公開意旨及網路普及之要求。 

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1. 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

部、經濟部、交通部、蒙藏會、僑委會、央行、主

計處、新聞局、環保署、故宮、陸委會、經建會、

金管會、退輔會、青輔會、原能會、國科會、農委

會、文建會、勞委會、公平會、原民會、研考會、

體委會、客委會、中選會、通傳會 

2. 目前無此類案件：工程會、人事局 

3. 本署現已支付補助：海巡署 

4. 未填列：衛生署 

研究發現： 

幾乎所有機關均在網站上直接公開，但各機關公開之資訊是否完整及即

時，容有再檢討之空間。研考會 97 年查核報告中，大部分機關尚未公開，若

干已建置在政府資訊公開專區者，未將本項資訊完整連結納入，有選擇性公

告之嫌，至無支付或受補資料，未在專區中明確說明者亦有之。至海巡署填

答「本署現已支付補助」，實不知所云，經檢視該署之資訊公開僅屬被動公開

之說明，至主動公開項目亦僅說明與連結網站之宣導，未能直接點選，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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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公法之適用有極大之落差。衛生署問卷幾乎全部空白，經研究團隊走訪該

署網站，發現均已主動公開，何以不填列，令人費解。 

評估意見： 

支付及接受補助項目列為主動公開項目之理由在於財政透明與勾稽需

求，並可與預算搭配，使政府的施政更符合民眾的期待，且財政收支可以對

民眾公開。僑委會曾在前詢及各項規定是否主動公開時回答為避免海外僑團

相互比較，引發不良效益，未辦理公開，但於本題卻又表達於網上公開，經

筆者拜訪該會網站發現該會已公布自92年第1 季開始之公款補助個人及團體

資料，相當詳盡，但確實僅有國內的僑生或團體，並不包括海外僑團在內，

此種選擇性公開內容恐不符合資公法之要求。 

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 機關網站直接公開： 

中央銀行、金管會、公平會、中選會、通傳會 

評估意見： 

在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尚未制定前尚無「獨立機關」之概念，行政

程序法制定時即以「合議制機關」界定應獨立行使職權之機關。合議制機關

之運作係採委員合議獨立行使職權之決策機關，有別於首長制，為使委員得

不受政治干擾，明定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應主動公開，以昭公信，惟於行

政資訊公開辦法研議時，當時的公平會委員有鑑於紀錄中如將委員所有發言

均主動公開，恐有難以預料的後遺症，爰建議僅公開所審議議案之案由、議

程、決議內容及出席會議成員名單，爰有現行資公法第7條第3項的定義規定。

此部分獨立機關均能依法處理，但99年2月3日公布之「行政院組織法」規定

未來獨立機關僅有中選會、公平會與通傳會，央行及金管會均非獨立機關，

則在組織改造後，其會議紀錄如仍公開，則非義務，而為依職權所為。 

本題綜合評估與建議意見─ 

一、 行政院於96年要求各機關應在機關網站首頁建置「政府資訊主動公開專

區」，絕大部分機關均遵照辦理，但筆者於99年2月3日瀏覽各機關首頁

發現，財政部置於「訊息公告」、體委會「為民服務」下一層，而非在

首頁；另外各機關使用專區之名稱亦有不同，有稱為「行政資訊公開」

者、亦有稱「政府資訊公開」、亦有「主動公開政府資訊」不一而足；



第三章 政府資訊公開法實施現況之調查結果 

77 

其次欄位大小不一，非置於明顯處，尋找不易者比比皆是。專區內欄位

應依資公法第7條第1項公開項目順序逐項臚列，如係採超連結者，也需

要清楚方便，以利民眾運用，以避免被誤會資訊不透明。建議可以統一

專區之格式，且規範放置區位，以利使用。 

二、 未採用上網主動公開之資訊，例如書面之工程及採購契約、或無電子檔

之研究報告、統計資料等，建議仍應製作目錄，並詳細告知資料取得方

式。 

三、 有關第1款及第2款應刊載於政府公報部分，建議全國法規資料庫主管機

關法務部及行政院公報主管機關研考會，應強化通報機制之管理與監

督，以利資公法之落實。如與上開二系統連結者，亦應清楚告知，否則

建議仍置於各機關自己網站，方便民眾查詢。 

四、 有關機關所在地及職掌等相關資訊，多未設於專區，略嫌混亂與缺漏，

應加以補正，並建議在行政院網站將所屬2級機關之所在地統一公布。 

五、 預算、決算書的公開範圍，各部會作法並不一致，應請主計處統一規範，

於職權內作最大範圍的公開。 

六、 各機關負責電子化政府業務同仁，應對資公法瞭如指掌，特別是政府資

訊公開的目的與意涵，才能作好主動公開的業務。 

若干機關填答本問卷未能符合期待，令人遺憾。 

 

（三） 各款主動公開項目，貴機關之承辦單位及承辦人員（人數）為何？ 

（四） 該等主動公開項目之維護業務由何單位負責？督導長官為何種層

級？ 

說明：上開二問題選項，前者指主動公開項目實體規定執行之承辦單位

與人力需求，第(四)題則是指資料維護單位及其督導長官，就單

位部分，二者在形式上可以相同，亦可能不同，各機關填答結果，

承辦單位與維護單位同一，爰將二者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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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內容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人數 督導長官層級 

條約、對外關係

文書、法律、緊

急命令、中央法

規標準法所定之

命令、法規命令 

1. 分散於各單位： 

內政部、教育部、

法務部、交通部、

人事局、新聞局、

環保署、故宮  、 

原能會、勞委會、

公平會、原民會、

通傳會 

2. 指定單位： 

外交部(條法司)、

國防部(法制司)、

財政部(法規會)、

蒙藏會(法規會與

資訊小組)、僑委會

(法規會及資訊

科)、中央銀行(法

務室)、主計處(秘

書室)、海巡署(法

規會、秘書室)、陸

委會(文教、經濟、

政、港澳、秘書處

及人事室)、金管會

(銀行局、證券期貨

局、保險局)、青輔

會(秘書室)、國科

會(法規會、國合

處)、客委會(企劃

處、法規會)、研考

承辦人員人數

有 1 人至 600 人 

不論業務係分

散於各單位或

指定單位，各

機關的督導層

級有從首長、

副首長、主任

秘書至單位主

管或任務編組

的執行秘書均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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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法規會) 

貴機關訂頒之解

釋性規定及裁量

基準 

1.分散於各單位： 

財政部、教育部、

法務部、交通部、

人事局、新聞局、

環保署、故宮  、

經建會、原能會、

勞委會、體委會、

公平會、通傳會 

2.指定單位： 

外交部(領事事務

局)、國防部(法制

司)、財政部(法規

會)、蒙藏會(法規

會與資訊小組)、僑

委會(法規會及資

訊科)、中央銀行

(法務室)、主計處

(秘書室)、海巡署

(法規會、秘書

室)、陸委會(文

教、經濟、政、港

澳、秘書處及人事

室)、金管會(銀行

局、證券期貨局、

保險局)、青輔會

(秘書室)、國科會

(法規會)、客委會

(企劃處、法規

會)、研考會(法規

承辦人員人數

有 1 人至 600 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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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原民會(法規

會)、文建會計法規

小組) 

 

 

 

貴機關之組織、

職掌、地址、電

話、傳真、網址

及電子郵件信箱

帳號 

1. 各單位：內政

部、故宮 

2. 指定單位： 

外交部(人事處) 

國防部(部長辦公室) 

財政部(總務司) 

教育部(電算中心) 

法務部(資訊處) 

經濟部(總務司) 

交通部(管理資訊中

心) 

蒙藏會(人事室、資      

訊小組) 

僑委會(資訊科) 

央行(人事室) 

主計處(人事處及秘

書室) 

人事局(企劃處) 

新聞局(人事室) 

環保署(人事室) 

海巡署(秘書室、資

通處) 

陸委會(秘書處) 

經建會(管制考核處) 

承辦人員人數

有 1 人至 7 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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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本會綜合規

劃處、銀行局、

證券期貨局、保

險局、檢查局) 

青輔會(秘書室) 

原能會(核技處) 

國科會(人事室、秘

書室) 

農委會(人事室) 

文建會(資訊小組) 

勞委會(秘書室) 

公平會(企劃處) 

工程會(人事室、企

劃處) 

原民會(企劃處) 

體委會(綜合計畫

處、人事室、秘

書室) 

客委會(企劃處、綜        

合處) 

通傳會(資訊科) 

研考會(資訊管理處) 

行政指導有關文

書 

1.分散於各單位： 

內政部、國防部、

財政部、教育部、

法務部、交通部、

人事局、新聞局、

環保署、海巡署、

故宮  、原能會、

勞委會、體委會、

有 1 人至 600 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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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工程會、

通傳會 

3. 指定單位：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經濟部(訴願會) 

蒙藏會(法規會) 

僑委會(法規會、資

訊科) 

央行(秘書處) 

主計處(第 1 局至第 4

局、會管中心及

電子中心) 

陸委會(經濟處、港

澳處) 

青輔會(秘書室) 

文建會(資訊小組) 

原民會(法規會) 

 

 

 

施政計畫 1. 指定秘書單位： 

內政部、財政部、

教育部、法務部、

交通部、僑委會、

主計處、陸委會、

工程會、金管會、

青輔會、故宮。 

2. 指定企劃、綜合

規劃單位： 

人事局、新聞局、

1 人至 5 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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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環保署、

海巡署、原能會、

國科會、勞委會、

公平會、原民會、

客委會、研考會 

3.其他特定單位： 

外交部(研究設計委

員會) 

國防部(資源司) 

經濟部(研發會管考

科) 

蒙藏會(參事室) 

央行(會計處、經研

處) 

經建會(總務處) 

文建會(文書科) 

4.其他 

體委會(各單位) 

通傳會(各業務處) 

 

業務統計 1. 分散於各單位： 

國防部、財政部、

教育部、法務部、

央 行、主計處、

新聞局、故 宮、

經建會、原能會、

工程會、體委會、

原民會、通傳會、

勞委會 

2. 指定會計、統計單

1 人至 600 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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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內政部、外交部、

經濟部、交通部、

農委會、僑委會、

環保署、海巡署、

金管會、公平會、

客委會、研考會 

3. 其他： 

蒙藏會(參事室研      

考部門、資訊小組) 

陸委會(文教、經

濟、法政、港澳

處) 

青輔會(秘書室) 

國科會(企劃處、綜

合處各學術處園

區協調小組) 

文建會(資訊小組) 

 

研究報告 1. 指定秘書或企劃

單單位： 

內政部、財政部、

教育部、主計處、

青輔會、海巡署、

陸委會、原能會、

國科會、勞委會、

公平會、原民會 

2.分散於各單位： 

國防部、法務部、

交通部、央  行、

1 人至 16 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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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局、新聞局、

環保署、故 宮、

經建會、體委會、

客委會、通傳會 

3.指定特定單位： 

外交部(研究設計

委員會) 

經濟部(研發會管考

科) 

蒙藏會(參事室研

考、現況部門、

資訊小組) 

僑委會(統計室、資

訊科) 

金管會(銀行局、證

券期貨局、保險

局、檢查局) 

農委會(科技處) 

文建會(第一處) 

研考會(研究發展處) 

預算及決算書 各機關均為會計、主

計單位 

1 人至 16 人 

 

會計長或首長 

請願之處理結果 1. 指定法規、秘書

單位： 

教育部、僑委會、

央 行、主計處、

人事局、海巡署、

金管會、青輔會、

國科會、公平會、

原民會 

1 人至 15 人  

 

 

同第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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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特定單位： 

國防部(軍法局) 

交通部(路政司) 

蒙藏會(蒙事處、藏

事處)  

農委會(政風室) 

文建會(資訊小組) 

3.分散在各單位： 

財政部、環保署、

陸委會、原能會、

工程會、體委會 

         

訴願之決定 負責行政救濟之訴

願審議委員會、法規

會或申訴會等單位 

 1 人至 13 人 

 

最高層級副首

長(即 兼 任 訴

願會主任委員

之 副 首 長)或

訴願會之執行

秘書，惟亦有

機關填列資訊

中心主管─農

委 會(非 業 務

單位)，陸委會

則為主任秘書 

書面之公共工程

及採購契約 

1. 總務單位： 

內政部、外交部、

財政部、教育部、

交通部、蒙藏會、

僑委會、主計處、

故 宮、經建會。 

2. 秘書單位： 

1 人至 17 人 

 

同第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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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人事局、

央 行、環保署、

陸委會、金管會、

青輔會、原能會、

國科會、農委會、

文建會、勞委會、

公平會、工程會、

原民會、通傳會、

研考會 

3.分散各單位： 

體委會、新聞局 

4.其他 

海巡署(後勤處) 

客委會(綜合處) 

國防部(軍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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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1. 分散各單位： 

內政部、國防

部、教育部、法

務部、新聞局、

經建會、原能

會、研考會 

2. 會計單位： 

外交部、財政

部、經濟部、蒙

藏會、僑委會、

央 行、主計

處、環保署、金

管會、農委會、

文建會、工程

會、原民會、體

委會、通傳會 

3. 指定其他單

位： 

交通部(科技顧

問室道路交通

安全督導委員

會) 

海巡署(企劃處) 

故宮(公共事務

室) 

陸委會(企劃、文

教、經濟、法

政、港澳處) 

青輔會(秘書室) 

1 人至 600 人 同第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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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綜合

處、國合處、

國會聯絡組) 

勞委會(綜合規

劃處) 

公平會(法務處) 

客委會(企劃處)   

合議制機關之會議

紀錄 

中央銀行－秘書

處 

中選會─行政室 

金管會－秘書室 

公平會－秘書室 

通傳會－秘書室 

1 人至 7 人 單位主管 

研究發現： 

由以上二題的填答情形可知，各機關辦理資公法之業務，並無一致性之

原則，加上二個題目有其關連性存在，但填列結果，機關承辦人員對問題的

本質瞭解顯有誤差，本案試填時未發現有此問題，但成果顯見，似對本問題

之信度及效度產生影響，爰以現況呈現方式為之。其中填列矛盾之處，例如

工程會表示該會並非合議制機關，故無會議紀錄公開業務，但卻填有承辦人

一人，實不知其用意何在？原能會、主計處、原民會、經建會等亦同。教育

部因公開項目分散各業務單位，並特別指定專責單位，但各項目公開之承辦

人數填寫「600 人」，猜想是全體同仁數，依其填答結果，表示全體同仁均承

辦資公法之業務，恐有疑義。 

評估意見： 

本題設計之目的在於瞭解各部會執行資公法之人力需求，從各部會填列

結果顯示，並不需要太多人力，可從現有人力調派即可。換言之，資公法之

施行可在各機關經常性業務中吸收，與其他國家為執行政府資訊公開業務，

需搭配相當之人力顯有落差。另各機關對於政府資訊公開業務之督導多以單

位主管層級為主，少數機關由副首長為之，但也有如體委會係由機關首長負

責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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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資訊公開業務，理應納入機關內部之分層負責明細表規範其決行之層

級，惟公開有主動與被動之分，本題係指機關依職權或作成之資訊的主動公

開項目，其審核機制與資料維護機制的督導層級，至該資訊實質內容的形成，

應依其重要性訂定決行層級，與本問題不同。填答結果顯示，多半主動公開

業務係由單位主管督導與決行，故資公法的執行績效，繫於單位主管的認知

與努力。 

 

(五)針對各款主動公開項目，貴機關更新之頻率如何？如毋須更新亦請註明。 

(六)針對各款主動公開項目，其存續期間如何？ 

填表說明：例如預算書是否在年度結束後即從網站移除？採購契約是否在

履行完畢、驗收結束後不再公開？法律及法規命令在全國法規

資料庫永久存續？10 

 

規 定 內 容 更 新 頻 率 公 開 存 續 期 間 

條約、對外關係文書、法律、

緊急命令、中央法規標準法

所定之命令、法規命令 

1.不定期即時更新：內

政部、外交部、國防部、

財政部、法務部、教育

部、交通部、蒙藏會、

僑委會、央行、主計處、

人事局、新聞局、環保

署、海巡署、故宮、陸

委會、經建會、金管會、

退輔會、青輔會、勞委

會、文建會、公平會、

工程會、原民會、體委

永久─各機關 

 

                                                
10
本題設計在於主動公開項目之資訊應以最新、及時為主要公開之理由，但每項資訊公開的

存續期間應依資訊的內容按期限更新，惟所稱「更新」應非將原資訊刪除之意，故如能有類

似「歷史資訊」專區存放，將更有利於民眾取得相關資訊，故而擬瞭解各機關對於各項主動

公開項目之資訊是否定有存續期間，做為更新與移除之依據，並進而瞭解實際運作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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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客委會、研考會、

通傳會。 

2.行政院公報刊登日起

五日內：原能會 

3.完成公(發)布程序後

更新：國科會 

 

貴機關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

裁量基準 

除無訂定權責之機關

外，均不定期適時公開 

絕大部分機關均

填列「永久」，但

亦有若干機關填

列「適時更新」及

「適內容修正後

刪除」。 

貴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

電話、傳真、網址及電子郵

件信箱帳號 

適時有需要調整時隨時

更新─各機關 

原則永久，有變動

時適時更新 

行政指導有關文書 不定期隨時更新─各機

關 

1. 永久存續 

2. 法律規定期限

內刪除─內政

部 

3. 即新更新─外

交部 

4. 依公文效期而

定─原民會 

施政計畫 1. 依年度更新： 

內政部、外交部、國防

部、財政部、教育部、

蒙藏會、新聞局、環保

署、海巡署、經建會、

1. 永久 

2. 定期 

內政部－10 年 

外交部－7 年 

蒙藏會－1 年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92 

金管會、原能會、國科

會、農委會、文建會、

勞委會、客委會、中選

會 

2. 奉 行 政 院 核 定 時 更

新：交通部、衛生署、

公平會 

3.不 定 時 、 異 動 時 更

新：法務部、經濟部、

僑委會、央行、主計處、

人事局、退輔會、青輔

會、工程會、原民會、

體委會、通傳會、研考

會 

4.其他 

故宮－於公告時更新 

陸委會－半年或 1 年 

新聞局－1 年 

陸委會－10 年 

經建會－1 年 

青輔會－1 年 

國科會－依計畫

性質 

勞委會－94-98 年

度施政計畫 

工程會－3 年 

研考會－90 年迄

今 

業務統計 依業務性質分別其統計

週期，適時更新，或按

季或按月或半年、一年

更新一次─各機關 

1.永久 

2.定期 

外交部－7 年 

蒙藏會－每年 

陸委會－10 年 

經建會─1 年 

金管會－1 個月/1

年/永久 

客委會－5 年 

青輔會－每年 

研考會－90 年迄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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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定─財政

部、經濟部、 

國科會、勞委會 

研究報告 1.不定期即時更新 

內政部、外交部、國防

部、法務部、教育部、

經濟部、交通部、蒙藏

會、央行、主計處、人

事局、新聞局、環保署、

`故宮、經建會、退輔

會、公平會、工程會、

原民會、體委會、研考

會、通傳會、國科會 

2.定期更新(每年度)： 

財政部、僑委會、海巡

署、原能會、農委會、

文建會、勞委會 

3.金管會─不更新 

1.永久 

2.定期 

內政部－10 年 

蒙藏會－每年 

陸委會－5 年 

勞委會－89-98 年

度研究報告 

研考會─90 年迄

今 

3. 不定 

教育部、交通部 

、青輔會、國科會 

4. 依性質分類： 

工程會－公務出

國報告：永久 

研究報告：10 年 

 

預算及決算書 1.配合預決算編製階段

即時更新：內政部、央

行、主計處、客委會、

研考會 

2.隨年度更新：外交

部、國防部、法務部、

經濟部、勞委會( 註：

上開 2 機關同；法定預

算：俟總統公布後上網

公開；審定決算：俟審

1. 永久 

2. 定期 

外交部－4 年 

經濟部－10 年 

交通部－每年 

蒙藏會－每年 

僑委會－20 年 

新聞局－10 年 

故宮－1 年。 

陸委會－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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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部審定後上網公

開)、交通部、蒙藏會、

僑委會、新聞局、環保

署、海巡署、陸委會、

經建會、金管會、原能

會、國科會、農委會、

文建會、公平會 

3.隨時更新：財政部、 

教育部、人事局、故宮、

青輔會、退輔會、工程

會、原民會、、體委會、

通傳會 

經建會－1 年 

青輔會－1 年 

勞委會－90-98 年

度預算；90-97 年

度決算 

公平會－10 年 

客委會－10 年 

研考會－90 年迄

今 

3.視機關組織法

存續期間─國科

會 

請願之處理結果 除無本項業務之機關

外，均適時更新 

1. 永久 

2. 定期 

陸委會－10 年 

3. 不定期 

教育部、交通部、

青輔會 

4. 視 機 關 組 織 法

存續期間─國科

會 

訴願之決定 1. 定期更新：內政部、

財政部、經濟部、交

通部、衛生署、農委

會(1 年) 

2. 即時更新：國防部、

教育部、法務部、僑

委會、央行、主計

處、人事局、新聞

衛生署－10 年 

陸委會－10 年 

勞委會－10 年 

多數機關係永久

存續 

 



第三章 政府資訊公開法實施現況之調查結果 

95 

局、海巡署、金管

會、青輔會、原能

會、文建會、工程

會、原民會、體委

會、通傳會、研考會 

3. 其他 

經建會－本會無該類資

訊 

勞委會－無須更新 

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 1. 不定期即時更新：內

政部、國防部、財政

部、教育部、法務

部、交通部、蒙藏

會、央 行、主計

處、人事局、新聞

局、海巡署、經建

會、青輔會、原能

會、國科會、工程

會、原民會、體委

會、通傳會、研考會 

2. 定期更新增列：外交

部、僑委會、陸委

會、金管會、農委

會、文建會、公平

會、客委會(期間有 2

個月至 1 年不等) 

3. 其他 

環保署－領標期限結束

後即從網站移除 

外交部－5 年 

僑委會－5 年 

主計處－決標後 5

年 

陸委會－5 年 

經建會－採購契

約在履行完畢、

驗收結束後不再

公開 

工程會－5 年 

客委會－每一契

約存續期間 5 年 

 

研考會－90 年迄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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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於定案時更新 

勞委會－無須更新 

工程會－適時更新 

客委會－每一契約存續

期間 5 年 

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1. 不定期即時更新：內

政部、國防部、財政

部、教育部、法務

部、央 行、主計

處、人事局、新聞

局、故 宮、經建

會、青輔會、原能

會、國科會、勞委

會、公平會、原民

會、體委會、通傳會 

2. 定期更新：外交部、

經濟部、交通部、蒙

藏會、僑委會、環保

署、海巡署、陸委

會、金管會、農委

會、文建會、工程

會、客委會、研考會

(有按月、按季及按

年不一而足) 

1. 永久 

2. 定期 

外交部－5 年 

經濟部－5 年 

交通部－半年 

蒙藏會－每年 

僑委會－15 年 

陸委會－5 年 

客委會－每季 

研考會－90 年迄

今 

3.不定期 

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 中央銀行－有異動隨時

更新 

金管會－每週 

中選會─不定時 

公平會－每週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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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傳會－即時 

研究發現： 

綜觀各機關填答情形，有關主動公開資訊之更新頻率，多能依照資訊性

質，適時或定期更新，但作法上未見一致，其中有關預算及決算書部分，從

填答情形可知，各機關認知之標的與範圍並不盡相同，公共工程採購契約亦

同，有機關將本項規定與招標、決標資訊混淆。另外填答時有若干機關從頭

到尾只有一個答案，如果不是該機關未將本業務認真執行，可能就是填答同

仁未用心。至資訊存續期間，各機關基本與該資訊之更新期間相同，惟所稱

存續期間應係指自網站移除，如仍留在歷史資料區，僅存放地點不同，非指

移除，本題問雖附有填表說明，但本題的答復情形並不理想。 

評估意見： 

政府資訊的公開首重即時與最新，但並不表示，資料隨時更新後，舊有

資料就要予以刪除，例如訴願決定書，需要長期累積才能提供學術上的運用。

而法規部分(包括解釋性規定與裁量基準)因有瞭解其沿革之必要，故舊資料

亦有留存在網站供查詢之必要。至具勾稽功能者，例如預算、決算、補助金

之收授等，除應定期上網外，更應有資料的存續期間，才能符合公開之真正

目的。 

至 10 項主動公開項目，確有按其業務性質，訂定主動公開之時程及更新

頻率統一標準之必要，才能有客觀的評比指標與執行效果的考核。至其存續

期間，因乏相關規定可資遵循，國科會的答案係與該會組織法存續期間同，

未讅係面臨組織改造，國科會將裁併的感想，還是根本上認知不足；另陸委

會對各項主動公開項目的存續期間原則上多為 10 年或 5 年，並例外認有必要

時可延長之，相同的缺乏依據，縱使是裁量，亦難見其期限考量之依據。又

此等資訊如永久置放於網站，與附隨的公文已成檔案，未來其適用法律如何

釐清？與公文保存的年限是否應配套為之，建議應進一步加以探討。 

 

二、 為辦理主動公開業務，貴機關是否增列預算與增加員額？如果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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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金額及員額數？ 

＿＿是，從 95 年 1 月 1 日至 98 年 6 月 1 日計增加＿＿人、預算經費

增加＿＿＿＿＿元。 

＿＿否 

增加預算及員額之機

關 

無 說明 

未增加預算及員額之

機關 

外交部、教育部、財政部、

經濟部、交通部、蒙藏會、

僑委會、中央銀行、金管

會、經建會、主計處、人

事局、新聞局、衛生署、

環保署、陸委會、退輔會、

青輔會、原能會、國科會、

研考會、農委會、文建會、

體委會、工程會、勞委會、

原民會、客委會、中選會、

故宮 

 

 

三、 針對現行法採取列舉方式規定主動公開項目，貴機關除該等項目外，

尚主動公開的資訊有那些？請列表，可自行增列或提供附件。 

 

資公法規定項目外之主動公開內容 公開之法規依據  (如無法規依

據，請填依職權) 

外交部－外交檔案目錄、本部主管法

規、性別主流化專區 

國防部－重要國防政策資訊、研討會訊

息、為民服務訊息、軍校招生

訊息 

教育部─公私立學校相關資訊 

財政部─檔案運用、推動為民服務資

外交部檔案運用規定、依職權、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依職權 

 

 

依職權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依職權 



第三章 政府資訊公開法實施現況之調查結果 

99 

料、本部新聞稿 

法務部─律師查詢系統、戒毒資訊網、

法律資源諮詢網、法律事務司

主管法規宣導文宣及動畫的

電子檔資訊 

研考會─委員會會議紀錄、民意調查結

果、政府服務品質獎相關資

訊、行政院院會院長提示及決

議事項各機關辦理情形、行政

院 研 考 會 業 務 協 調 會 報 資

料、專案調查追蹤協調及考核

案件、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公文

時效、行政院所屬機關施政績

效評核意見、國營事業工作考

成總報告、電子化政府報告

書、整合一裕式服務推動計

畫、政府網站無障礙化作業規

定、政府出版資料回應網、行

政院公報資訊網、各縣市政府

研究成果統計、基本設施補助

計畫等 16 項。 

原民會─公務出國報告、國際事務條款

及對外關係文、國際交流獎補

助報告、公益彩券回饋金。 

環保署─環保署裁罰處分資料 

 

新聞局─本局出版品全文上網公開、出

版輔導與獎勵各獎項評審委

員名單、出版輔導與獎勵各獎

依職權 

 

 

 

依職權 

 

 

 

 

 

 

 

 

 

 

 

 

 

 

 

 

 

依職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政府資訊公開

要點 

依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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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入圍及得獎名單、公務出國

報告、新聞局年度施政績效評

估 

金管會─性別主流化專區 

        遊說法專區 

 

中央銀行─公務出國報告、中央銀行理

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與民眾有

關宣導事項 

退輔會─國家賠償事件統計、採購資

訊、職缺通報、為民服務、遊

說法資訊、法令公告(新修訂) 

中選會─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有關事

項。 

        總統副總統選舉之同一組候

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有關事項 

        公職人員選舉競選經費最高

金額 

原能會─各特種委員會議記錄 

        違規處罰案件 

工程會─巨額採購使用情形及效益分

析 

        重大採購效益評估 

        政治獻金法第 7 條查詢 

國科會─本會出版品 

故宮─博物館資訊及觀眾參觀資訊 

公平會─行政決定(含處分書、不處分

 

 

 

 

 

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 

遊說法 

政府資訊公開法 

 

 

資公法第 8 條第 2 款規定辦理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34 條、

第 71 條、第 77 條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38 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8 條、第

85 條第 91 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1 條 

 

依職權 

 

依職權 

 

政府採購法第 111 條 

政治獻金法第 7 條  

依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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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聯合行為許可決定書等)、

多層次傳銷報備名單等 

依職權 

依職權、依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

第 9 條規定 

研究發現： 

政府一向非常重視與民眾的溝通，馬總統更在 98 年元旦文告中，要求公

務員要聆聽民眾的聲音，要像觀音菩蕯一樣聞聲救苦，因此政府主動將所作

所為讓民眾知道，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宣導，就是上網，所有攸關民眾的施政

均可依職權上網，但填列的機關不多，事實上打開各機關網頁，應主動公開

的資訊有限，依職權者眾，填答同仁卻吝惜填列，甚為遺憾。 

評估意見： 

資公法主動公開項目實務上向採列舉規定(本研究團隊認屬例示)，但其

他法律如有規定應主動公開者，亦應公開，固不待言；另民主法治國家，資

訊公開程度往往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故政府機關應不吝惜提供各種資

訊，讓民眾知的權利的滿足。惟依問卷所得，我國中央機關主動公開之項目，

顯然不足，此與推動電子化政府的好成績好像不成比例，是否是填答承辦人

疏忽不得而知，如就提供之相關資料顯示，若干與前已填列之主動公開項目

重複，或有若干行政重大政策的網路入口專區，可採超連結方式處理，各機

關的答復亦不一致，顯見資公法無主管機關的缺失。 

四、 貴機關在執行資公法主動公開業務是否遭遇過困難（包括對法律規定

不清楚、執行方式有疑問等）？請臚列。針對這些困難有無具體改進

意見？ 

＿＿有困難，困難是：＿＿＿＿＿＿＿＿＿＿＿＿＿＿＿ 

＿＿無困難 

針對上開困難，請提供具體改進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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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難機關及

其困難 

內政部 

勞委會 

 

僑委會 

 

 

 

 

 

 

 

通傳會 

訴願決定書內容涉及當事人隱私者，隱私

界定困難，且須一一隱匿，因此增加過多

工作。 

本會針對補助海外僑團案件，未避免僑團

相互比較甚或杯葛本會等不良效應，爰此

類「支付或接受之補助」案件公開時有執

行上之困難。建議資公法第 18 條雖已明

定應限制或不予提供之情形，為針對各機

關執行資公法時有困難之案例，應予以更

明確之解釋，以資遵循。 

行政指導之範圍無法掌握 

無困難機關 上開 4 機關外

之所有機關 

 

 

 

 

評估意見： 

執行資公法是否有困難，有 4 個機關提出 3 個意見，其一在訴願決定書

如內容涉及當事人隱私時，應不予公開，致造成隱私範圍界定之困難及資公

法採分離原則，除去不應公開部分，其餘仍應公開，致有選取上人力負荷加

重之問題。此乃實體本質上之問題，通常涉及性侵、性騷擾之案例應隱匿當

事人之人別資料，如其他顯現資料足資辨識時仍應一併處理。此可請法制部

門加強宣導與教育訓練。 

僑委會的意見，恐需再加檢討，按給付行政事項雖不要求嚴格的法律保

留，但卻需要符合平等原則，方稱得上依法行政，建議僑委會訂定有關補助

之裁量基準，本於基準審核發放，循求客觀標準決定，應可解除疑慮。如從

資訊的不提供角度思維，恐難符合民主法治的基本要求。 

通傳會的意見，應屬普遍存於公務系統，即行政指導的概念首見於行政

程序法中，建議透過加強教育訓練補強之。 

綜觀上述意見，技術上資訊的主動公開並無爭議與困難，實質意義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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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部分，應加強公務員對行政法的認識。 

 

五、 貴機關在執行資公法主動公開業務是否曾與民意機關或民意代表有

過意見上的溝通經驗？ 

＿＿＿有，請簡要描述：＿＿＿＿＿＿＿＿＿＿＿＿＿＿＿（例如立委

曾公開質詢主動公開不足或未透過網路公開等情形） 

＿＿＿否  

 

曾有經驗之機關 國防部： 

立法委員曾針對本部「支付或接受之補助」不

足，請本部改善，經說明及更新後已改善該項資

訊公開。 

交通部： 

1.立法院第 7 屆第 2 會期財政委員會第 9 次全體

委員會議決議，交通部應按月向該會彙報郵政

儲金之投資標的及其變動情形等相關資料，經

交通部 97 年 11 月 18 日函復該會，目前中華郵

政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依「郵政儲金匯兌業務

監督管理辦法」第 13 條、第 14 條規定，按季

於該公司網站公布重要財務業務資訊。 

2.立法院第 7 屆第 2 會期交通委員會第 11 次全體

委員會決議要求郵政協會立即公開捐助支出

的對象、捐助目的、捐助的金額等相關資訊，

該協會於 98 年 4 月 13 日將該等資訊函報交通

部，交通部並於 98 年 4 月 15 日上傳至交通部

（郵電司）網站，供大眾瀏覽。 

未曾有經驗之機關 其他機關均填答無經驗 

評估意見： 

本題之填答除國防部、交通部以外均答復未曾有經驗，未係將立法院的

文件調閱權與此之資訊公開混淆，抑或均未加以紀錄，例如立法院曾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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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勞委會等機關將掌理之基金之運用情形公開，顯見各部會均未曾意

識到資公法與質詢內容之關係，也突顯立法委員透過質詢要求資訊，各機關

回應時未檢視與資公法規定之關係。 

 

第三部分─被動公開部分(資料時間：95 年 1 月 1 日至 98 年 6 月 30 日，如可

分年統計請按年次為之) 

 

一、 貴機關自資公法施行後是否統計依該法規定申請提供資訊之案件

數？如果有，請提供各年度的統計及准駁情形？【說明：如申請人係

以申請檔案運用方式為之者，請排除在本統計範圍，即本項研究係針

對資公法之執行，不包括機關檔案之運用。】 

＿＿＿沒有統計，但有駁回案例 

＿＿＿沒有統計亦無駁回案例 

＿＿＿有統計(請填列後表) 

95 年度申請件數＿＿＿＿＿件 

       程式不符或未補正逕行駁回件數＿＿＿＿＿件 

       准予提供件數＿＿＿＿＿件(包括部分提供) 

       實體駁回申請件數＿＿＿＿＿件 

        其他＿＿＿＿＿件(例如移轉其他機關) 

96 年度申請件數＿＿＿＿＿件 

       程式不符或未補正逕行駁回件數＿＿＿＿＿件 

       准予提供件數＿＿＿＿＿件(包括部分提供) 

       實體駁回申請件數＿＿＿＿＿件 

        其他＿＿＿＿＿件(例如移轉其他機關) 

97 年度申請件數＿＿＿＿＿件 

       程式不符或未補正逕行駁回件數＿＿＿＿＿件 

       准予提供件數＿＿＿＿＿件(包括部分提供) 

       實體駁回申請件數＿＿＿＿＿件 

        其他＿＿＿＿＿件(例如移轉其他機關) 

98 年度申請件數＿＿＿＿＿件(1 月至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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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式不符或未補正逕行駁回件數＿＿＿＿＿件 

       准予提供件數＿＿＿＿＿件(包括部分提供) 

       實體駁回申請件數＿＿＿＿＿件 

        其他＿＿＿＿＿件(例如移轉其他機關) 

 

處理方式 機關別 

沒有統計，但有駁回案例 交通部、法務部 

沒有統計亦無駁回案例 內政部、財政部、人事局、海巡署、

金管會、衛生署、僑委會、原能會、

蒙藏會、青輔會、文建會、外交部、

工程會、經建會、公平會、通傳會 

有統計(詳後述) 研考會及央行(有統計但數字為「0」) 

空白未填機關 教育部、原民會、故宮 

 

機關別／年度 95 96 97 98 

國防部 

申請件數 

程序不符或未補正逕行駁回 

准予提供(含部分提供) 

 

338 

8 

0 

 

473 

29 

444 

 

315 

7 

308 

 

399 

1 

398 

經濟部 

申請件數 

程序不符或未補正逕行駁回 

准予提供(含部分提供) 

 

44 

0 

44 

 

38 

0 

38 

 

49 

0 

49 

 

13 

0 

13 

主計處 

申請件數 

程序不符或未補正逕行駁回 

准予提供(含部分提供) 

 

88 

0 

88 

 

66 

0 

66 

 

111 

0 

111 

 

78 

0 

78 

新聞局 

申請件數 

程序不符或未補正逕行駁回 

 

0 

 

2 

0 

 

65 

0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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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提供(含部分提供) 

實體駁回 

2 64 

1 

3 

0 

環保署 

申請件數 

程序不符或未補正逕行駁回 

准予提供(含部分提供) 

實體駁回 

 

1 

0 

1 

0 

 

0 

0 

0 

0 

 

2 

0 

1 

1 

 

0 

0 

0 

0 

陸委會 

申請件數 

程序不符或未補正逕行駁回 

准予提供(含部分提供) 

 

2 

0 

2 

 

0 

0 

0 

 

0 

0 

0 

 

1 

0 

1 

國科會 

申請件數 

程序不符或未補正逕行駁回 

准予提供(含部分提供) 

 

0 

0 

0 

 

1 

0 

1 

 

3 

0 

3 

 

0 

0 

0 

勞委會 

申請件數 

程序不符或未補正逕行駁回 

准予提供(含部分提供) 

 

0 

0 

0 

 

1 

未填 

未填 

 

0 

0 

0 

 

4 

未填 

未填 

公平會 

申請件數 

程序不符或未補正逕行駁回 

准予提供(含部分提供) 

 

0 

0 

0 

 

1 

0 

1 

 

2 

0 

2 

 

2 

0 

2 

體委會 

申請件數 

程序不符或未補正逕行駁回 

准予提供(含部分提供) 

 

0 

0 

0 

 

0 

0 

0 

 

1 

未填 

未填 

 

0 

0 

0 

研究發現： 

各機關受理資訊提供應屬法定業務之一，但幾乎三分之二之機關，並未

建立統計資料，此不表示沒有此類案件，而僅有 10 個機關有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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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意見： 

從上開資料可見，被動公開之統計各部會均不確實，如以所顯示之數字

以觀，制定資公法提供民眾知的權利的行使，顯然與預期目標有很大的落差，

民眾似亦不知如何保障其權利；而提起救濟者，發現包括受理救濟之機關，

對於依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申請之閱覽卷宗與資公法的提供資訊間的不同，亦

多所混淆，二者數字需進一步勾稽，但由本題的填答，可見各機關均未將本

項業務之統計列入主動公開的「業務統計」項目之一，則是事實。統計數據

可作為檢視執行成果之指標，如果各機關均以「陳情」方式處理人民的請求

權，駁回時又未作處分書教示救濟管道，公務員顯然違法，但又無罰則，應

加以檢討。 

 

二、 承上題，駁回申請之理由均為如何？駁回後申請人是否提起行政救

濟？如有提起個案的進度及救濟結果如何？請列表說明。 

駁回申請之理由：請臚列最多五種理由─ 

駁回申請案件是否提起救濟？ 

＿＿＿是，計有＿＿＿件 

 

提起訴願件數 訴願決定 

 駁回訴願維持原處分件數＿＿＿件 

撤銷原處分＿＿＿＿件 

訴願中尚未結案件數＿＿＿＿件 

提起行 政訴 訟件

數 

駁回起訴維持訴願決定＿＿＿＿件 

撤銷訴願及原處分＿＿＿＿件 

訴訟中尚未結案件數＿＿＿件 

交通部－1 件（訴願中尚未結案件數＿＿1＿＿件） 

研究發現： 

僅交通部填列有一件在訴願當中。 

評估意見： 

有關資公法施行後行政救濟案例之分析，請詳見本報告第四章第 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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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貴機關目前受理人民申請政府資訊公開業務，是否有單一窗口？ 

 

設有單一窗口之機關 外交部─新聞文化司、文書科 

蒙藏會─總務處 

央行─秘書處 

環保署─秘書室 

海巡署－企劃處 

陸委會─秘書處 

經建會─總務處 

金管會─依業務性質由相關局處室受理 

青輔會─秘書室文書科 

國科會─秘書室 

研考會─業務單位 

未設有單一窗口之機關 內政部、國防部、財政部、法務部、經濟部、

交通部、僑委會、新聞局、衛生署、原能會、

農委會、文建會、公平會、原民會、體委會、

客委會、通傳會 

其他 教育部─於全球資訊網「為民服務」專區設

置「檔案開放應用服務窗」 

主計處─未填 

人事局─本局各單位 

故宮─未填 

勞委會─依申請政府資訊之性質不同，由各

業務單位提供服務，其中書面之採

購契約於本會網站有提供申請流

程說明 

工程會─由各單位指定聯繫窗口，並彙編窗

口 

研究發現與評估意見： 

各機關設有單一窗口受理被動公開資訊者，多半是事務單位之秘書室，

通常對索取之資訊內容知之未詳，也難責成秘書單位同仁寫准駁之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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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而如秘書單位僅擔任類似收發性質，最後仍由業務單位負責准駁之簽呈，

則在行政作業流程上又失之過繁，不夠迅速，因此針對各機關同樣都會有受

理之機會，建議仿照國家賠償法之處理模式，並建置統計資料集中陳送法務

部或研考會彙整。 

 

四、 貴機關受理人民申請政府資訊之處理流程如何？請提供流程圖。 

教育部－本部受理民眾申請檔案應用作業流程(詳附錄 5) 

蒙藏會－檢附流程圖(詳附錄 5) 

僑委會－本會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須知，流程如後：（一）民眾填具申

請表象本會提出申請（二）總收發分文至相關業務單位辦理（三）

業務單位依法受理或駁回（四）業務單位向檔案科調卷複印後提供

民眾 

主計處－附流程圖(詳附錄 5) 

新聞局－由各單位直接受理人民申請。 

環保署－流程圖請上環保署全球資訊網行政資訊公開項下查閱 

海巡署－民眾可利用網站至本署網頁，於進入首頁後，點選「政府資訊」欄

位，點選申請規定及表單下載，填妥申請書後，並相關證明文件，

已書面通訊方式送達本署。另如要查詢本案辦理情形，可洽本署秘

書室了解。 

陸委會－檢附流程圖(詳附錄 5) 

金管會－各項政府公開資訊皆置於本會全球資訊網站上供民眾自行閱覽 

國科會－民眾申請政府資訊作業流程表(詳附錄 5) 

勞委會－依申請政府資訊之性質不同，由各業務單位提供服務，其中書面之

採購契約於本會網站有提供申請流程說明 

公平會－民眾提出申請→秘書室分文→業務處承辦人簽陳主管→處室主管

同意→申請人於指定時間到達本會→如有請求閱覽、抄錄、複印有

關資料或卷宗者，應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開或提供行政資

訊收費要點」繳納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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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貴機關受理人民申請政府資訊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有那些？ 

  請臚列最多五項─ 

 

填列機關 困難事項 研究發現與評估意見 

外交部 (1）有關人事及薪資資料者 

(2）有關工商秘密者 

(3）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之

義務者 

(4）涉及國家機密者 

(5）維護公共利益或第三人

之正當權益者 

外交部顯然將資公法與檔案法之

規定混淆不清。 

法務部 1. 人民未指明資訊詳細內

容 

2. 人民請求提供資訊之範

圍過多 

就民眾角度，申請資訊不可能敘

明詳細內容，應屬常態，只要可

得確定應在許可範圍，如確難以

認定申請之資訊，可請求補正，

乃正當法律程序之一環，實不應

造成困擾。至於資訊範圍過多部

分，資公法採使用者付費原則，

多寡似應由人民決定，機關不應

以提供資訊多而困擾。 

交通部 1.查無申請人所申請提供

之資訊 

2.申請人未敘明與申請案

件之利害關係 

如無當事人申請提供之資訊，仍

應作成行政處分，似無疑義；至

所提申請人未敘明與申請案件之

利害關係，顯然對於行政程序法

第 46 條之卷宗閱覽與資公法的

政府資訊提供二者混淆，未作釐

清。 

僑委會 未備齊相關文件 此一困擾應屬承辦同仁對於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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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不熟悉使然，應加強培訓。 

主計處 1.補填「提供政府資訊申請

書」及相關附件之手續。 

2.係已屬檔案法規定之歸

檔管理案件。 

3.依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

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辦

理之案件。 

主計處所提之困難，應屬對資公

法與檔案法的適用疑義不清，及

對於陳情與政府資訊公開二者如

何劃分，仍有不明，此應屬通案

的問題，也是資公法實施未能落

實與順利的關鍵所在。 

新聞局 涉及個人資料無法提供 屬於資公法第 18 條限制提供要

件的認定問題。 

勞委會 若民眾以資公法第 10 條以

外之方式申請提供政府資

訊應如何處理(例如：電子

郵件或電話等) 

資公法申請採書面方式與行政程

序法對於人民申請案件，得以言

詞為之不同，配合電子化的需

求，除以電子簽章申請外，可以

開放線上申請。 

 

六、 對於資公法第 18 條限制提供之理由，貴機關在處理時，是否有對該等

規定的適用上產生疑惑？如何解決？有無具體建議？ 

 

問題選項 填答機關 研究發現 

條文規定不確定法律概

念太多，不知如何適用 

勞委會、中選會、僑委

會、國科會 

資公法第 18 條限制公

開 之 規 定 條 文 用 語

多屬不確定之 法律  

條文規定的裁量空間過

大，不知如何適用 

勞委會、中選會、原能

會、交通部 

概念且抽象不具體，

在適用上本應產生 

沒有詳細立法說明及舉

例可供參考 

內政部、勞委會、中選

會、原能會、交通部、

國科會、公平會 

許多爭議，但於填答

結果，意外發現各機

關多不認為有疑義， 

沒有案例可供參酌 勞委會、中選會、交通

部 

此點與學者研究之認

知有相當的差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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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進一步探討。 

 

貴機關發現疑義時如何解決？ 

問題選項 填答機關 研究發現 

發函請法務部解釋 教育部、主計處、勞委

會、中選會、僑委會、

外交部、體委會、經建

會、公平會 

各機關遇有法律適用

疑義時，向函請行政

院法制業務職掌機關

之 法 務 部 提

供諮適意見， 此於  

召開專案會議或提法規

委員會討論 

原民會、主計處、環保

署、新聞局、勞委會、

原能會、外交部、體委

會 

資公法適用時並無不

同。惟絕大部分機關

均不認有適用困難，

頗令人難解。 

諮詢專家學者 內政部、環保署、新聞

局、勞委會、交通部、

國科會 

 

簽請長官決定 原民會、環保署、勞委

會、僑委會、交通部、

體委會 

 

 

七、 貴機關受理申請的對象(即申請權人)，其分布情形如何？(例如民意代

表、國會助理、學術研究人員、一般民眾等) 

申請權人類別 人數 

民意代表 經濟部─51 人 

國會助理 陸委會─1 人 

學術研究人員 國科會─學校 1 件 

民間社團、財團法人 教育部─1 次 

環保署─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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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委會─2 人 

國科會─財團法人 1 件 

一般民眾 教育部─102 次 

經濟部─每年約 20-30 人 

勞委會─2 人 

僑委會─1 人（98 年 7 月） 

體委會─1 人 

其他人士 教育部─27 次(日本居留、記者) 

勞委會─2 人 

國科會─研究機構 1 件 

        部會署 1 件 

未統計無法提供 研考會、原民會、主計處、新聞局、

金管會、中央銀行、退輔會、中選

會、青輔會、文建會、外交部、工

程會、經建會、 

評估意見： 

本題之填答基礎應係在第二部分第一題之統計資料之下，惟從各機關填

答結果以觀，完全看不出二者之關係，例如教育部在前一題完全未答，卻於

本題區分出申請權人類別；國科會填答之申請權人有「部會署」，顯與資公法

規定申請權人資格不符；而民意代表闕如，是否與調閱權界限不清？ 

 

八、貴機關是否依資公法規定訂定收費標準？其法規名稱如何？ 

 

訂有收費標準之機關 教育部─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提供政府資訊收費

標準 

財政部─財政部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 

法務部─法務部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 

經濟部─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文書使用收費

標準 

交通部─交通部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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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局─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資

訊收費標準。 

主計處─行政院主計處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收

費標準 

環保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資

訊收費標準 

海巡署─海岸巡防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 

新聞局─行政院新聞局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 

勞委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及所屬機關申請政府資

訊收費標準 

央 行─中央銀行受理申請提供政府資訊案件作業

要點 

客委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資

訊收費標準 

退輔會─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及附屬機

構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 

原能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

資訊收費標準 

蒙藏會─蒙藏委員會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 

青輔會─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提供政

府資訊收費標準 

文建會─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文書收費標準 

研考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提

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 

體委會─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政府資訊公開規費收費

標準 

工程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提供政府資訊收費

標準 

國科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提供政

府資訊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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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委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 

公平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供政府資訊收費標

準 

通傳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供資訊及閱覽卷宗

收費標準 

未訂有收費標準之機

關 

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衛生署、金管會、原能

會、農委會 

評估意見： 

三分之一以上的機關均已依規費法之規定訂定資訊提供之收費標準，法

制業務上堪稱完備，但受理件數相當多的國防部及業務量占部會之首的內政

部卻未訂定該法規，則有檢討之必要。 

 

九、貴機關提供的資訊，其提供方式如何？收取之資訊提供費用約有多少？ 

 

問題選項 填答機關 

影印給予複製本 內政部、法務部、教育部、財政部、

經濟部、主計處、環保署、新聞局、

中央銀行、農委會、僑委會、蒙藏會、

青輔會、交通部、文建會、體委會、

工程會、經建會、陸委會、公平會、

海巡署、通傳會 

提供複製本(例如出版品或ＤＭ或

光碟等) 

內政部、法務部、財政部、主計處、

新聞局、中央銀行、青輔會、交通部、

體委會、工程會、國科會、海巡署 

提供閱覽及抄錄 內政部、財政部、經濟部、主計處、

環保署、新聞局、金管會、勞委會、

中央銀行、青輔會、交通部、文建會、

外交部、體委會、工程會、公平會、

海巡署 

提供攝影 內政部、主計處、環保署、新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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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交通部、體委會、海巡署 

其他 金管會－於本會全球資訊網設立一政

府資訊公開之單一窗口 

中央銀行－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或難

於執行者，僅供閱覽 

研究發現： 

本題係為瞭解民眾申請提供資訊，機關提供之方式為何，並非依法規定

可以以何種方式提供，故各機關在填答上或依法律規定答復，或以印象填答，

綜合言之，此乃因未有統計數據結果。 

 

 

95 年 1 月 1 日至 98 年 6 月 30 日貴機關收受申請資訊公開之規費總金額為新

台幣＿＿＿＿＿＿元 

教育部─影印給予複製本 新台幣 45,954 元 

經濟部─影印給予複製本 新台幣 7,344 元 

主計處─影印給予複製本 新台幣 1,546,999 元 

僑委會─影印給予複製本 新台幣 630 元 

陸委會─影印給予複製本 新台幣 142 元 

研究發現： 

各機關填列收受資訊公開規費之總金額相當突兀，例如主計處收受超過

百萬元，雖其自 95 年迄 98 年 6 月受理申請提供之案件高達 343 件，居各部

會之冠，但規費金額是否真有達百萬元？另最少者為陸委會僅 142 元，其受

理之案件數較少，自無疑義。 

 

十、貴機關受理申請提供之資訊以何種類別居多？請敘明最多的三項類別。 

 

填 答 機

關 

填答資料 研究發現 

外交部 與個人有關之文件、條

約、協定、法規 

在 本 問 題 中 填 答 機 關 所 列 之 項

目 ， 多 屬 主 動 公 開 事 項 ； 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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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學術研究、權益保障、事

證稽憑 

教育部填列者係屬「申請用途」而非

提供之資訊類別；勞委會所提恐 

主計處 政府統計資訊、委託研究

報告 

與檔案法相混淆；文建會填訴願卷宗

之閱覽應依據訴願法，而非資公法 

新聞局 出版品、法規命令、出版

獎勵、獎項訊息 

。陸委會及工程會所填列者，應屬被

動公開時，該機關業務中最為重 

勞委會 公文檔案（？） 視者。 

僑委會 華僑證明文件  

青輔會 主管法規名稱、內容及公

布施行日期 

 

國科會 業務統計  

文建會 訴願卷宗抄錄閱覽（？）  

體委會 補助申請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資格審定 

各種獎勵之發給 

 

工程會 公共工程推動辦理情形  

原民會 原住民人口統計資料、預

算及決算書資料、委託研

究報告資料 

 

陸委會 民間法人董事會會議紀

錄 

民間法人章程修訂審查

資料 

民間法人會址遷移資料 

 

 

十一、貴機關受請申請提供資訊時，是否曾發生與檔案法之適用產生衝突之

情形？如何解決？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2682&CtNode=3477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118 

研究發現： 

填答肯定之機關僅有客委會及體委會。其餘機關均不曾發生適用上問

題。解決方法會發函請法務部提供參考意見及召開專案會議或提法規委員會

討論，但不會發函給研考會(包括檔案管理局)提供參考意見。客委會尚有一

個案經驗係與申請對象溝通並協助依法提出申請後，圓滿解決。 

此一填答結果頗令人意外，按檔案法的規範因將「機關檔案」列入，且

擴大其定義範圍，已使政府資訊公開的空間有所壓縮，又相關機關檔案部門

對於二法之適用常有混淆不清情形，但於本題填答中完全看不出來，研究團

隊寧可相信，中央部會法制水準已提昇，而不希望是問題存在，卻未被查覺。 

 

綜合評估意見： 

資公法雖以主動公開政府資訊為主，被動公開為輔，但申請政府資訊的

提供乃憲法保障知的權利之一，政府機關不應漠視人民的請求權。長期以來，

台灣社會存在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及政府害怕讓人民知道太多的情結，隨

著民主化的腳步，公務部門的思維應重新審視與改造。過去，遇到有請求提

供資訊時，都是以不給、以機密為由不提供，資公法的立法精神與規定，係

採負面表列，沒有第 18 條規定事項之一時，就必需提供，公務員對此應有所

認知。資公法制定時，鑑於其適用範圍包括所有的政府機關在內(不是只有行

政機關)，故未訂定主管機關，資公法施行後，許多執行的細節與規範配套，

均付之闕如，也無標準作業程序。加上，資公法通過時，台灣政局是動盪的，

首長們也從未意識到資公法的重要，從本次問卷的填答情形可以一目瞭然。 

當填寫的資料未能有效的評估，可能要重新檢視問卷的設計是否缺乏信

度與效度，然而在設計之初，研究團隊就已意識到可能有此結果，因此特別

併同問卷的寄出，請各部會的主任秘書協調整合，並填出一份可以彰顯部會

執行成效的問卷，事實則令人失望，恐怕沒有一位主任秘書，曾為本問卷的

答復盡力，也未核閱就回復給研究團隊。主動公開部分，筆者尚可透過網路

搜尋及勾稽，但被動公開部分，則難以測試。 

資公法案的草擬機關法務部，有鑑於政府資訊公開乃國家競爭力之指

標，相關數據才能評估執行績效，已草擬條文，擬仿照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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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在本母法訂定各機關應定期統計並彙整統計資料。筆者雖認在依法

行政法律保留之原則下，並無在母法訂定此種條文之必要，但牽就事實，有

機關願意承擔負責統計，仍屬難能可貴，期待儘速完成立法，早日進行統計

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第四部分─綜合意見 

一、 貴機關認為資公法的落實是否有助於提昇國家競爭力？ 

 

非常同意 外交部、經濟部、故宮、陸委會、經建會、工程會、原民

會、體委會、研考會 

同意 內政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交通部、蒙

藏委員會、僑務委員會、主計處、人事局、新聞局、環保

署、金管會、國科會、文建會、勞委會、公平會、客委會、

通傳會 

沒有意見 法務部、中央銀行、衛生署、海巡署、青輔會、原能會、

農委會、通傳會 

不太同意 ０ 

非常不同意 ０ 

 

二、 貴機關認為資公法的落實是否對人民知的權利的保障有積極的助

益？ 

 

非常同意 外交部、經濟部、主計處、故宮、陸委會、工程會、原民

會、體委會、研考會 

同意 內政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交通部、蒙

藏委員會、僑務委員會、中央銀行、人事局、衛生署、環

保署、金管會、青輔會、原能會、國科會、農委會、文建

會、勞委會、公平會、客委會、通傳會 

沒有意見 海巡署、經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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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同意 ０ 

非常不同意 ０ 

 

三、 貴機關認為資公法的落實及政府的積極透明化，是否有助於人民對政府

的信賴？ 

 

非常同意 外交部、教育部、主計處、故宮、陸委會、工程會、原民

會、體委會、研考會 

同意 國防部、法務部、交通部、蒙藏委員會、僑務委員會、中

央銀行、人事局、新聞局、衛生署、環保署、青輔會、原

能會、國科會、農委會、文建會、勞委會、公平會、客委

會、通傳會 

沒有意見 海巡署、經建會 

不太同意 金管會 

非常不同意 ０ 

 

四、 貴機關認為資公法的執行是否應有專責機關負責較能落實？ 

 

非常同意 外交部、經濟部、主計處、陸委會、經建會、文建會、工

程會、體委會 

同意 內政部、國防部、財政部、交通部、蒙藏委員會、僑務委

員會、中央銀行、環保署、青輔會、農委會、勞委會 

沒有意見 教育部、人事局、新聞局、衛生署、海巡署、故宮、原能

會、公平會、原民會、客委會 

不太同意 法務部、金管會、國科會、通傳會、研考會 

非常不同意 ０ 

 

五、 機關主管的法律中是否有較資公法規定更為進步的規定？如果有，請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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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無機關填寫 

六、 貴機關對資公法有任何具體建議意見，研究團隊非常歡迎，請提供。 

    無機關填寫 

 

綜合評估意見： 

第四部份的問題設計主要在瞭解各機關對資公法的態度與看法，填答情

形發現，若干機關仍嫌保守，未能積極肯定資公法的施行與其功能，尤其前

三題非常同意的機關均未達三分之一，就連資公法研擬機關的法務部也只有

同意選項，令人遺憾。至於是否需設專責機關，每被點名的法務部與研考會

均表示「不同意」。 

第二節 民間團體之訪談結果與發現 

    資公法第 1 條確認人民得行使政府資訊公開請求權係滿足其憲法保障之

知的權利。在民主多元的社會，與政府最多接觸者，即是有核心價值理念之

人民團體，透過各種公民參與制度與政府機關進行政策對話，以共同協力完

成重大政策的推動，並監督施政的品質，為人民把關。研究團隊體認推動資

公法之立法工作，民間團體的努力功不可沒，資公法施行後，這些幕後英雄

是否已取得其知的權利的滿足，將是資公法落實與否的重要指標，故設定研

究對象之二，即長期關注資公法及與政府機關互動頻繁的團體，進行深度訪

談。研究團隊基於人力考量，擇取環保團體、消費者保護團體、專門職業公

會及國會助理工會作為深度訪談的對象
11
。並分別在 98 年 8 月至 9 月完成訪

談。惟其中國會助理工會部分，在接洽後獲得回絕的答案，理由在於該工會

係為成員(即國會助理)服務，如有需政府資訊，係各立法委員辦公室自行處

理，工會並無此等經驗，無法提供相關對資公法執行的經驗。此一回絕令研

                                                
11研究團隊選定之深度訪談團體分別為「蠻野心足生態保護協會」受訪人為理事長文魯彬先
生、「中華民國消費者保護基金會」受訪人為秘書長吳家誠先生及「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受訪人為副秘書長李元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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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團隊扼腕，雖可理解，但深表遺憾。蓋國會與行政機關的互動最為頻繁，

提供資訊與國會的文件調閱權係屬二事，其分際涉及權力分立原則，本為相

當有價值的研究內容，可惜未獲接授訪談，誠為研究過程中的一大憾事。 

為瞭解民間團體與政府的互動情形，從相關團體依法向政府機關申請提

供資訊或從政府主動公開之資訊是否得以滿足其所關心之公共議題，均可作

為評估資公法施行狀況的重要指標，從而研究團隊分別選定三個重要代表性

團體，分別與其負責人、幕僚長等人進行深度訪談，以作為研究最後建議之

參考。 

以下分別就依深度訪談設定之題目，相關團體之意見彙整： 

一、貴團體是否曾依資公法之規定向政府機關索取資訊？或依其他方式索

取(例如陳情或透過內部認識之公務員或其他方式)？ 

中華民國消費者保護文教基金會秘書長吳家誠(以下簡稱消基會吳秘書

長)表示，該會曾向政府機關索取資訊，例如民航局延後班機資訊、農藥噴灑

量之資訊、美國肉品添加瘦肉精之資訊、銀行循環利率之資訊等。另外取得

資訊之管道，例如以發文請求之方式、透過內部認識之公務員提供或直接以

電話聯絡請求等方式均有。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聯合會副秘書長李元德律師表示(以下簡稱律師公會

李律師)，該會因設置地點的地利之便，通常透過相關的人脈或認識的公務員

取得資訊，截至訪問時止，就其經驗與瞭解，從未正式依資公法之規定向政

府機關索取資訊。 

蠻野心足生態保護協會理事長文魯彬律師(以下簡稱蠻野協會文理事長)

表示該協會曾向政府索取協會所關注重大議題之資訊，例如樂生療養院古蹟

維護、湖山水庫、亞洲水泥及媽祖魚等案。該協會向不依政府資公法規定申

請提供資訊，總是透過私下管道。之所以不依法申請之理由為(一)認為政府

機關之主管儘可能不提供資料，主要心態上為了避免觸法(既使有資公法規

定)；(二)政府機關之主管提供不正確資料、提供不足或提供時機不恰當，所

以基於時間上需求，迫使該協會必須利用其他管道取得資訊，避免開會時無

法臨時解讀開會時補充資料。(三)人民與財團取得政府機關資訊相較不平等

(財團總是能取得較充足資訊且取得時間相較於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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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個團體的訪談紀錄可知，民間團體對於政府存有不信賴，擔心政府

機關故意提供不正確之訊息或不完整的資訊，又民間團體與財團在資訊取得

上不對等，致造成民間團體以私下管道方式取得之情形更為普遍，足見資公

法的施行並未正確引道民眾依資公法取得政府資訊，大大減損資公法的威信

與功能。 

二、依貴團體之任務最需要那些機關提供資訊？請提供前三名。 

消基會吳秘書長表示，該基金會索取資訊最多的機關為(一)金管會(二)

衛生署(三).NCC、交通部、健保局，另對於國防部以及外交部之資訊，較少

接觸以及要求公開之。 

律師公會李律師表示，該公會與法務部及司法院的業務來往最密切，所

需要提供的資訊也以這兩個機關為主，但會透過全聯會向機關索取資訊，是

不涉及律師處理中之個案，通常是法律修正方面的資訊。另外全聯會與立法

院的互動也相當頻繁，同樣也是法律的修正需要，但目前有遊說法加以規範，

與本主題似不相關，除此之外，偶而也會向內政部索取資訊。 

蠻野協會文理事長則表示，該協會最常索取資料的三個機關為交通部、

環保署及林務局等。 

各個團體均有其關心之公共議題，所以較常互動的機關或許知此知彼，

對於資訊的取得互存有利弊，也許更為容易，也許更為困難，有呈兩極之情

形存在。 

三、貴團體與機關間就資訊取得的互動情形如何？ 

消基會吳秘書長表示，該基金會與機關間取得資訊之互動並不良好。因

為政府之機關經常遲延或充塞理由而不提供資訊，且若有主動提供資訊時，

所提供者皆非關鍵資訊，與原始請求之目的無法達成。甚至有部分要求提供

之政府資訊，早已過期，對於真正需要資訊的人民，並無幫助。 

律師公會李律師表示，基本上以公會名義想跟政府機關了解一些資訊，

就其了解沒有遇到太多的障礙，因為並非透過正式管道取得，因為若是正式

透過行文，反而無法拿到自己想知道的。互動情形大致上還算順暢。 

蠻野協會文理事長亦表示，政府機關之主管的態度都是儘量不提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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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如果依法律救濟，遭處分卻是承辦的基層同仁，對其不公平。且政府機

關之主管提供資料總是有提供不正確資料或不完全資料或提供時間不適當。 

從三個團體的經驗顯示，與政府站在對立面的團體，在索取資訊上有實

際的困難度，反之，較無對立而呈夥伴關係者，則較有互補的功能，從而資

訊的取得亦較易。 

四、貴團體申請提供資訊，被機關拒絕的最主要理由為何？ 

消基會吳秘書長表示，通常被拒絕的理由是「無此資訊」。 

蠻野協會文理事長表示，主管機關（心態）對於資訊「無法律認定應公開」

時，都儘可能不公開，避免自己觸法。 

換言之，機關以無所請求之資訊或法律未有明文可提供予以拒絕，加上

團體認為如果提出救濟可能使基層人員受罰，也就不了了之。此一結果顯示

政府機關對資公法的立法宗旨與原則完全不理解，蓋資公法明定「以公開為

原則」，除有資公法第 18 條之情形，否則均應提供，而非以法律有明文作為

提供之依據，若政府機關對資公法的認知有如此之落差，那制定資公法就失

去其意義了。 

五、貴團體認為政府主動公開的資訊是否足夠？資公法採用列舉規定方式

是否妥適？主動公開的方式是否友善？取得主動公開資訊是否方便？ 

消基會吳秘書長認政府主動公開之資訊顯有不足，目前採用列舉之方式

應加以檢討修正，修正前應與民間團體溝通意見。目前主動公開的方式還算

友善，以網路公開方式使用最為普遍，但維護更新不確實，致有很多網站公

開的資訊過時且不齊全，至於對於政府主動願意提供之資訊，其取得還稱方

便。 

律師公會李律師表示，其認知資公法第 7 條第 1 項十款的規定應屬列舉

規定，非如日本係採例示規定，至於可否援引第 6 條有關與人權益攸關之施

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而將第 7 條解釋為例

示規定，李律師表示暫予保留。李律師認為第 8 款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主動

公開的程度非常差，因為只有一個決標公告，很少主動將公共工程及採購契

約公告，或許是顧慮會涉及採購金額或是最後廠商的部分。至於取得主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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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資訊之方法則還算友善。 

蠻野協會文理事長則認政府主動公開的資訊顯然不足。政府資訊公開的

目的要達到促進民主參與，但政府大量提供資訊，太過於雜亂，人民無法整

理及理解資訊的內容，導致無法使用該資訊。另外主動公開的方式並不友善，

例如(1)主管機關有時對外宣稱放在網路上，但實際搜尋時卻找不到；(2)主管

機關可能以網站故障為藉口，迴避公開；(3)網站資料放置不同區域，難以尋

找真正需要的資料；(4)有些網站下載速度非常慢；(5)以已主動公開為理由，

聲稱節省資源，所以不能再提供書面資料；(6)政府機關對於資料提供常無法

達到即時、完整及正確的要求。 

由上開訪談所得，其一現行之主動公開項目究為列舉抑或是例示規定，

首需加以釐清；其次政府網站的管理與維護，應有統一之界面及機制，否則

太多的資訊如未能有條理的提供使用，將折損其置放網站的功能。蠻野協會

所提的各種情形，深具參考價值。 

六、貴團體認為政府主動公開資訊的頻率是否適當？更新速度是否符合需

求？ 

消基會吳秘書長表示，政府主動公開資訊的頻率並不適當，多為過期的資訊。

且消費者往往對於問題處理的結果，具有相當的急迫性，在政府緩慢的行政

程序下，對於需要的民眾實在很難有及時的幫助。 

律師公會李律師則表示更新的情形還可以。 

蠻野協會文理事長亦表示不適當，其認主管機關常常在需使用該筆資料前三

天才提供資訊，而非一週前提供，在時點上不符所需。 

政府主動公開資訊之項目如採列舉說，則資公法第 7 條第 1 項各款資訊之性

質與更新頻率或難以滿足民眾所需，而民間團體所欲知悉的資訊遠遠超過該

些項目，從而有進一步再釐清資訊內容、項目，重新檢討提供的時機與更新

的時點，以符資公法之立法目的。 

七、貴團體認為我國資公法並未規定資公法之執行監督主管機關，是否妥

適？是否造成落實上的困難？是否有具體改進建議？ 

消基會吳秘書長表示，以該基金會為例，往往直接向政府請求而沒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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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故以側面向監察院及檢調單位聯繫，間接使政府正視此項資訊之公開提

供，或以媒體報導促使政府具體落實其資訊之公開，故確實需要專責之主管

監督機關，以確保政府資訊公開之落實。 

律師公會李律師亦表示，在執行監督上資公法並無明文規定，應該有一

專責機關，至於那一個機關適合，則有很大的討論空間。至於具體建議，則

是應趕快找到一個專責機關。 

蠻野協會文理事長則認設立執行監督機關並不妥適，公務員不會因為行

政上的懲處或懲戒而改變儘可能不公開資訊的心態，建議應由人民監督，例

如公民訴訟或由公益律師參與。 

文理事長的建議固有見地，惟監管的機制可分為內控與外控，以全民監

督是外控，機關內部，任何一部法律之執行都應該有業務主管機關，資公法

目前只有法案的主管機關─法務部，而無資訊公開業務的執行機關，致難有

執行的實效，故消基會與律師公會之建議，均將列入本研究之建議事項。 

八、貴團體與機關間就資公法之執行，最常碰到的困擾有那三項？那一些透

過溝通後已迎刄而解？那一些難以溝通？那一些仍然存在亟待克服？ 

消基會列舉的困擾有以下幾項：(1)政府欠缺跨部會之溝通機制，使得政

府資訊提供不易，應設立統合之專責機關；(2)往往公開者為過期資訊或是非

關鍵之資訊，且公務員多選擇性執法，避重就輕而無法達成原本請求的目的；

(3)政府往往對於財團(尤其是跨國性財團)利益之考量會高於個別人民，導致

重要資訊被隱蔽。尤其衛生署之專家委員與財團業者之顧問有重疊。 

蠻野協會列舉的困擾有以下幾項：(1)政府機關主管儘可能不提供資訊，

怕有違法之嫌；(2)政府機關主管可能提供不正確資料、提供不足或提供時機

不恰當，但時間上需求，迫使該協會必須利用其他管道取得資訊，避免參與

會議時臨時無法解讀會議資料；(3)人民與財團比較取得資訊相對不平等。 

各團體遭遇之困擾大同小異，足見第一部門與第三部門的溝通與瞭解，還有

相當的努力空間。 

九、貴團體認為資公法的落實情形為何？請就滿分一百分給予一個評分。 

消基會給資公法落實情形評分為四十八分，理由是鑑於公開資訊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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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開方式皆不良好，對於真正需要資訊之民間團體，緩不濟急。 

律師公會給予六十分。 

蠻野協會未給予評分，但認相較於無資公法之前，已有進步。 

十、貴團體認為資公法有那些具體內容應修正？請臚列。 

消基會認為(1)政府應設立正式之獨立窗口，使人民可更容易的連繫政府

各單位，使資訊提供過程與內容能夠更迅速，讓真正需要資訊之人更快獲得

所求之政府資訊。(2)對於主動公開之部分，應篩選資料之期限，公開之內容

不應該有過期資料存在，滿足人民資訊之需求。(3)對於拒絕公開之理由，應

該具體且妥善，不應敷衍充塞。 

律師公會認為資公法第 12 條通知第三人之時間僅有 10 日可能過短、對

於做出不公開之決定，未說明需再次通知，也有修正的必要；再者有關法院

秘密審理部分，要如何操作，應更詳細規定，故除主管機關及資公法定位外，

上述問題亦應列入修正參考。 

蠻野協會建議資公法第 13 條規定「得僅供閱覽」是否可修正為「應提

供閱覽」，以避免主管機關怠於裁量，而直接認定不公開。 

除此之外，該團體擔心本研究案中，民間團體對資公法的落實有許多批

判，擔心本研究報告因而不公開，復擔心，政府機關在瞭解民間團體關心之

議題後，是否反而讓使更取不到政府資訊。足見政府與民間的互信機制是相

當薄弱的。 

第三節   焦點座談會研討結果與發現 

一、第一場焦點座談會文稿摘要題目與發言 

時    間: 9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 下午 15:00~17:00 

地    點: 銘傳大學大會議廳 B901 

計畫主持人: 范姜真媺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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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主持人: 林素鳳教授、陳美伶副教授、詹靜芬助理教授 

與 會 者: 研考會研展處謝叔芳(計畫聯絡人)、學生何欣倫(研究助理)、學生

黃冠瑋(工作人員)、學生林冠州(工作人員)、學生陳昱帆(工作人

員)、學生呂孟樺(工作人員) 

座談對象     

姓名                  職務                  職稱 

      A1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王毓正助理教授 

      A2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林三欽教授 

      A3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張四明教授 

      A4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           簡錫堦執行長 

      A5        婦女新知基金會               彭渰雯副董事長 

      A6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         郭介恆副教授 

      A7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林恒副教授 

      A8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             王仁越科長 

      A9        文化大學法律學系             王萱琳助理教授 

 

(一)現行資公法與檔案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以及相關法制之競合 ?  

發言摘要 

A2 :  

1. 依照現行實務，係將已經歸檔之檔案劃歸檔案法之範疇，而未歸檔之資訊

劃歸資公法之範疇，此種分類是相當不安定。蓋檔案法若歸檔時間過快，

將大幅壓縮資公法之適用範圍。其實國家本希望檔案法可以更有利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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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檔案法之規定卻不如資公法完善，勢必要修法，要讓人民更能夠接

近檔案之運用。個人聽說研究團隊已經收集到相當程度之實務資料，希望

可以聆聽到該研究團隊所準備的最新報告。 

A4 :  

2. 關於資公法位階，歐洲有很多國家在憲法中規定人民有政府資訊公開請求

之權利，另訂有施行法律，這屬於憲法層次。至於要採一般法還是基本法

之見解，管見以為採基本法為妥。 

A7 :  

3. 基本法或普通法？我認為是基本法，因(1)現在的資公法涉及很高的交易成

本，占一個國家超過 30％，所以各國都非常重視訊息的擴散和利用，對於

提升國力有直接的關係，但我國並不重視。（2）權力行使的成本，包括兩

個，第一是遵循成本，第二是機會成本。 

4. 還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因，基於上面的考慮，現在許多國家把訊息公開擴

散，認為市政府任務的一個主要目的，當然是附條件，所以不涉及隱私問

題，但這些觀念在台灣並沒有被建立，所以藉這次機會把這些觀念介紹，

這就是為什麼要成立一個資訊長，資訊長不是找一個 IT 技術的人，不是

為了 security，是為了這目的。 

A8 :  

5. 就資公法定位，就法制實務上來看，且由法院判決來看，都是將資公法視

為普通法，檔案法中有關檔案公開的規定比資公法的較為落後，所以目前

有檔案法架空了資公法，我們強烈建議將檔案法中與資公法重複部分刪除

掉，目前研考會已報行政院，而行政院正在審查中。 

(二)對於資公法於實務運作成效之評析 ? 

發言摘要 

A1 :  

6. 曾經研究相關環境資訊的議題時，在台南碰到中國石油化學工業的案子，

內容主要是當地居民懷疑相關企業的化學污染影響當地人之健康，而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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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欲向地方政府申請相關地區健康資料表的公開，個人認為資公法就是

一部很好的法律，且應該基於除了個人資料例如姓名等等，其他皆應該盡

量公開的本旨，個人就請當地居民以此要求政府公開資訊之，但當事人卻

不清楚如何進行申請公開之程序。 

7. 不只這個案件，個人亦有其他關於公開電信基地臺的案子也是與資訊公開

法制相關之事件。在這件案子中，沒想到被政府機關打回票，當個人用資

公法申請時，政府機關公務人員不斷利用資公法第 18 條各款之規定，駁

回申請，甚至輪流使用。個人就只好以提起訴願以及行政訴訟救濟之，並

申請言詞辯論。在言詞辯論中，政府官員對個人之質問無法招架，最後才

得知原來是上級交代不能准許申請的答案。個人認為資公法除了第 1 款以

外，其他各款皆屬於過於使用的條文內容。 

8. 個人以為台南市政府算是較有程度的地方自治團體，但該管公務人員卻表

示對於政府資訊公開整體概念並不清楚，僅是依照命令行事，而預設立場

罷了。政府機關一開始就說本計劃案要為期三年，而予以駁回本人之申

請，但個人認為要作成行政處分駁回申請一定要有法律依據，所以要求政

府機關給予法律理由，他們才只好去資公法 18 條內尋覓理由，但他們並

無斟酌但書之內容，這是個案中遇到的問題。 

9. 幸好訴願成功，行政機關終於鬆口表示願意核准給予申請之資料，但並沒

有直接給申請人，而係表示僅以網路公開之方式為之。沒想到上去網路下

載，不但網頁連結中斷有時還連結失效或下載不完成。 

10.這些都是沒有實際操作無法浮現的問題。附帶一提，個人基地台的案子也

是贏，但縱使訴願勝利後也是要等到兩個月才能得到公開之資料，倒不如

重新申請，還比較快速，訴願中的漫長等待，實有緩不濟急之疑慮，此規

定跟訴願法中可能存有衝突。 

11. 資公法 18 條各款分析與研究，有賴於各個案件之累積與建構，但是關於

資公法主動公開之部分就不同了 ; 依照資公法第 7 條 5 款主動公開之事

由，研究報告本應公開之，但各個縣市之行政機關公開標準不一，有機

關公開也有機關不公開，究竟他們是否有如此的裁量權限？是否與資公

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規定有所扞格？更有甚者，政府採購契約原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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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且採購契約內容往往涉及龐大金額與建設，基於人民監督政府以及

行政機關透明化之理念，採購契約更應積極主動公開之，而不是到有弊

案發生或人民想去了解後才公開之。 

A4 :  

12.個人曾以勞退、勞保基金買股票紀錄案例，個人申請資訊閱覽皆遭駁回，

現正在行政訴訟當中。舉例而言，企業不善待勞工，也不准其組織工會，

卻用勞保、勞退基金去購買該公司股票，拉抬股價，形同拿勞工的錢壓榨

勞工。甚至圖利特定對象，在股市對做，該基金之主體應該是勞工，他們

應該要享有相關之資訊。 

13.本案件被官方駁回的理由主要是資公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規定，因

為保護營業秘密以及維持競爭地位而不公開，這是何等荒謬。如果敗訴，

或許可以申請大法官釋憲。這個案可提供老師作為研究參考。 

14.對於政府採購之部分，我們只有在網站上公佈合約書內容，那是不足的，

應該要有招標的過程，為何能得標以及評比之意見，皆應該公佈。得標後

的執行情況，每個月皆應追蹤與監督，使其不敢馬虎。若能把這些資訊徹

底透明化，可使人民分擔監督採購或公共工程的品質，更能為公務員分

勞。像公職人員的財產申報，監察院所能查閱之資訊幾乎只有五分之一，

如果把這些資訊公開上網，人民藉由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可切實監督並防止

貪污，這點可以學習香港之廉正公署。 

15.瑞典在限制公開之部份皆以正面表列，於國家機密之部分有一百多條不得

公開，都明定清楚，表列之外者皆必須公開資訊。例如：我國國務機要費

到現在，雖前總統因貪污坐牢卻還不公開；在瑞典，中午比爾蓋茲與官員

聚餐，當天下午連菜單、價錢都公開於網站上。先進國家政府資訊公開制

度盛行多年，我國確有落後之情勢。特別是我國公務員怕麻煩，應揭露的

資訊也不願意公開，而瑞典公務員對於各項會議決議，雖被列為機密，只

要他認為攸關公眾利益，他們可隨時對外發言，披露給媒體，只要他們不

提供會議紀錄紙本，使該國公務員更能夠將資訊從行政部門傳遞至民間，

因此許多問題不會被掩蓋，而其發言的權利也受到保護，不會因此被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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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未來我們應該好好的從這方面去推動。 

A5 :  

16.資訊公開在公部門可能面對至少三個阻礙。 第一種阻礙就是「不提供」，

或是增加民眾取得資訊的成本。例如本會曾經向勞委會要求各縣市處罰違

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之公司雇主名單，例如違反禁孕條款之類等法規，

以便本會進行監督。但勞委會說他們沒有第一線懲處的資料，只有訴願後

駁回的資料。他們說要懲處資料需要跟各個縣市主管單位申請。但這樣的

理由，會使得民間團體取得資訊的成本大為增加，因為由民間團體去逐一

索取，絕對沒有中央統整來得快。且本會也懷疑這只是一個藉口，中央主

管機關不可能沒有這些資訊，後來我們也在許多場合發現，勞委會其實真

正擔憂的還是這些資料能不能提供。基本上多數行政部門目前的邏輯仍

是，沒有立法說應當公開的資料，就不應公開；而不是相反：沒有立法說

不能公開的資料，就應該公開。加上後來較忙，所以整件事就也因此不了

了之。 

17.第二種阻礙是行政機關「無能力」提供民眾需要的業務資訊。例如個人曾

要求警政署提供其所取締私娼之統計資料，因為婦女團體合理懷疑警政機

關僅鎖定年齡層較高之娼妓為逮捕對象，但警政機關之統計資料，卻只有

三個年齡層分類，十八歲以下、十八歲到二十四歲、二十四歲以上。將二

十四歲以上的娼妓全部列在一起，會導致這筆資訊無法有效傳達我們想知

道的訊息。個人曾經向警政署表示，願意付費來請他們修改一下程式，提

供「有用的」資訊，但該機關卻回答說這樣太麻煩，電腦公司無法配合等

等，反證就是用一些行政理由打申請人回票。另一個「無能力」的例子是，

環保團體希望瞭解高科技產業所排放的廢水中，有哪些有毒物質，就這個

問題理應是環保署最有能力取得該資料的。但環保署根本就沒有將許多國

際間列管的有毒物質，納入檢測對象，或沒有檢測的能力與技術，因而沒

有這些有毒物質之檢測資料。 

18.第三種阻礙則是提供「太多資訊」，造成參與者難以負荷。也就是政府部

門提供過多資料，但並非每項資料都是民眾需要的，以致無法消化。當然

這也與民間團體本身的資源與能力有關。個人也加入治水監督聯盟，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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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於水利單位現在所有的開會資訊雖然會發給民間，但不見得是民間所需

要的，反而淹沒在一堆資訊中。不過在這過程中，民間倒是發展出一種策

略，要求水利單位填寫一份生態檢核表，透過這樣的生態檢覈表來篩選，

哪些工程需要特別關心。農委會水保局在這部分就願意配合填寫，已經實

施了幾個月，這樣的資訊真的有落實民眾參與的成效。但水利署這部分還

在觀望中。所以，個人覺得整體而言，關鍵仍在於要讓公務員對資訊公開

的精神與目的，有進一步的瞭解與認同，才有可能化解前述提到的各種阻

礙。 

(三)關於政府資訊公開事項專責管理之機關設置與否以及管理對象之選擇 ? 

發言摘要 

A1 :  

19.以現今制度，請求若被駁回，我們就將案件置入訴願程序，但倘若採用此

新制度，在人民熟悉如何使用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後，可能會使該獨立機關

案件量大增，個人有點擔心。故管見傾向於該機關應屬於宣導相關政府資

訊公開制度之教育為主。類似情況如公共工程委員會，中央與地方仍係自

己去做工程，但一發生疑義時即交由統一機關解釋之。在目前我國資公法

內容解釋上甚多疑義之時，或可採取此種作法。 

A3 :  

20.主管機關之問題，我贊成研考會是恰當之機關。於法制面，個人以公共行

政之角度觀察，現在資公法第 18 條已儼然變成保護國家資訊之利器，政

府資訊公開制度之原則完全被資公法第 18 條所侷限，資公法第 18 條之修

訂並非必要，法律有時而窮，若國家心態未改變，仍係屬於防禦策略時，

縱使修法成功，行政機關一定會有相關對策加以應付之，且可能造成國家

以個案判斷之方式片面排除申請。 

21.縱有事後救濟，例如訴願，本係國家機關之公務人員，球員兼裁判，所以

是否有一個仲裁之制度，是可以考慮的。對於政府資訊公開之爭議與仲裁

之機制，例如：法務機關有無如此之功能可以作出解釋與仲裁，還是要拉

進司法機關處理，我相信各位都是專家，對於制度之設計皆可以在討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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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應有民間團體之第三人仲裁，才可脫離國家內部運行之程序，以求公

正、公平。 

A4 :  

22.訂定主管機關，研考會不宜為之。法務部本身資訊揭露不足，也屬被監督

的對象，自然不宜作為主管機關。較好之方式在行政院下設資訊官，掌管

政府資訊公開以及個人資料保護，人員編制不用多，其主要職責是統整，

做為一平台，監管及彙整執行狀況後再交由監察院或是到國會報告，但仍

需要有民意機關的監督。而主動公開之項目自然需要更為開放、擴大，目

前過少且關鍵性的都找不到，建議資公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7、8、9 款皆

可刪除之，第 6 款則要更加具體，避免變成政府資訊保護法。 

A6 :  

23.主管機關方面，像早期檔案法制定時的觀念，就是認為所有的檔案資料集

中管理，只要掌握好這個機關就可以。但以現在來說，一個機關管不了那

麼多事，所以檔案法中有國家檔案、機關檔案，這實在訂的很奇怪，剛剛

先進們提到應該要公告目錄，檔案法深受這所苦，因機關要銷毀檔案之前

要先報給他們，在他們銷毀前要公告目錄，但這麼多東西他們也無法審

查，這些東西只有各機關最清楚，所以流於形式。本來希望不要被任意銷

毀，但卻很難做到。所以現在又希望回到分散管理，我覺得這裡所講的主

管機關可能有好幾個，一個是法律的（如法務部對於法的解釋或訂定的權

限）。 

24.另一個層面就是執行法律的，而到底要誰做呢？另一概念就是要設一個很

強的監督機制，就想瑞典、日本，而不是找個機關來搞定，我認為這是不

可能的。若我國設置專責機關，要有一致之標準 ; 由上至中央下至第各

機關皆設置之，且從業之公務人員必須受到相關之訓練。 

(四)資公法第 18 條各款立法之方式與建議 :  

發言摘要 

A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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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當個人用資公法申請時，政府機關公務人員不斷利用資公法第 18 條各款

之規定，駁回申請，甚至輪流使用。個人就只好以提起訴願以及行政訴

訟救濟之，並申請言詞辯論。在言詞辯論中，政府官員對個人之質問無

法招架，最後才得知原來是上級交代不能准許申請的答案。個人以為，

資公法除了第 1 款以外，其他各款皆屬於過於使用的條文內容。 

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  

26.個人認為訴願法規定行政機關應該積極的自為處分，因行政機關本為對案

情最了解者，有能夠直接公開政府資訊之權限，但是卻為駁回當事人申請

之處分。受處分相對人只好提起訴願，如同行政機關將問題拋給訴願委員

會 ; 並且使當事人耗費訴願時間長達兩個月，等到訴願委員會下重為處

分之決定後，原行政機關再依資公法第 18 條其他各款之事由再予以駁回。 

27.此情況使當事人身陷於申請公開被駁回以及訴願程序的輪迴當中。實際上

當事人只要重新申請或行政機關主動積極的自為決定，其實就可以減少行

政成本以及當事人勞力的浪費，更能促進申請人權益之保障。再者，訴願

委員會本係上級行政機關，並非司法機關，基於行政一體原則之下核准公

開處分即可。 

28. 資公法第 18 條各款之設計才是重點所在，如果規定不當，資公法將變成

政府資訊保護法。再者，於日本行政機關在決定准駁人民申請之前，皆

會詢問第三人監督機關之意見，且原則上行政機關皆會遵守其專業判

斷，所以有此良善之設計作為比較，以資參考。 

A4 :  

29.主動公開之部分往往公開無關緊要之事項或政令宣導，對於關鍵之資訊都

看不到，想要資料也拿不到。例如對於富有人士之相關遺產之多寡我國亦

不公開，皆屬於資公法第 18 條涉及個人隱私而不得公開之事項。但反觀

瑞典對於個人繳稅紀錄的揭示事項，卻是行之有年；而美國也即將通過大

公司董監事業務執行者個人財務資料必須公開之法案，使其透明化，我國

卻以隱私或機密列入禁止公開之事項。 

(五)對我國政府資訊公開落實之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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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摘要 

A3 :  

30.對於資公法原則上公開而例外禁止之分寸如何拿捏，對於此判斷應以何人

為之，都是可以深入討論之問題。因為政府機關勢必希望公開之事項能夠

越少越好，因此產生某種模糊地帶，但人民為了保護自己之權益，則會有

相反之見解，因此將產生某程度之衝突，勢必多加重視。於被動公開部分

目前有無要進行 case study，歸納兩造之間主要之爭執點在哪，未來對於爭

議之仲裁要如何建構，這是相當重要的。 

A5 :  

31.個人覺得整體而言，關鍵仍在於要讓公務員對資訊公開的精神與目的，有

進一步的瞭解與認同，才有可能化解前述提到的各種阻礙。 

A6 :  

32.從現在調查看起來，最常用的是內部文稿和隱私，這兩個問題。就公開的

部份，「合議機關的會議紀錄」像 NCC 每次開完會後就有記錄在線上，我

發現機關間有很大的落差，有些機關只將結論公開，討論過程沒有公開，

會議紀錄是為了讓決策透明，這些是目前比較需要努力的。另外就資訊公

開的公開目的，我覺得在平衡隱私和目的間，是否在個案上有指標性的，

讓法制上可以在做調整。 

A7 :  

33.對於改善作法這部份，我會建議除法律本身外，應從制度面，因制度面的

改良才可以反應法規，例如：日本的諮詢委員會從降低遵循成本來看是一

個非常好的方式，降低高的訴訟成本、權力行使成本，這些都是人民負擔

的，政府反而只是消極的配合而已，所以可以建議從制度面來改善。而制

度面不涉及到人的執行 executive，有 executive 達到 performance 的改良，怎

樣確認行政機關首長的績效表現的平常標準看他是否可以當一個基數，換

句話說，如果今天要升遷，就必須要靠政府公開的一個情形，是否遵守人

民在按照 KPI 去做之後是否滿意，如果不滿意，績效、升遷就會受影響，

如果這麼做，公務員即會遵守。所以我認為制度面要從人著手，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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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詳細，只是增加行使成本，所以從法律以外的行政措施制度來考慮。 

A8 :  

34.我們認為，第一階段修法，從中央到各機關都要有個專責單位，要負責宣

導教育及統計工作，另外能夠的話要協助機關認定公開與否，另外就資公

法定位，就法制實務上來看，且由法院判決來看，都是將資公法視為普通

法，檔案法中有關檔案公開的規定比資公法的較為落後，所以目前有檔案

法架空了資公法，我們強烈建議將檔案法中與資公法重複部分刪除掉，目

前研考會已報行政院，而行政院在審查中。 

35.另外，檔案法的修正刻不容緩。最後長期努力的目標就是：是否要設一個

主管機關？方才提到日本的諮詢委員會，他不是訴願委員會的性質，其意

見也無強制拘束力，但實務上大家都會遵守，其性質類似我國的車禍肇事

鑑定委員會。其實目前就個案認定應否公開的工作由法制單位來作，可能

和實務是不符的，法制單位所做的解釋是針對法規適用的解釋，不做實體

認定，所以由法務部來認定公開與否是做不到的。個人建議可以參考日本

的作法，協助各機關公務員來做認定。 

 

二、第二場焦點座談會文稿摘要題目與發言 

時    間: 99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 下午 15:00~17:00 

地    點: 銘傳大學國際會議廳 

計畫主持人: 范姜真媺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 林素鳳教授、陳美伶副教授、詹靜芬助理教授 

與 會 者: 研考會研展處謝叔芳(計畫聯絡人)、學生何欣倫(研究助理)、學生

黃冠瑋(工作人員)、學生林冠州(工作人員)、學生陳昱帆(工作人

員)、學生呂孟樺(工作人員) 

座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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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務                  職稱 

      B1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施能傑系主任 

      B2        司法院資訊處                   郭瑞蘭處長 

      B3        東吳大學哲學系                 陳瑤華副教授 

      B4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籌備處     湯德宗主任 

      B5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程明修副教授 

      B6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林子淩秘書長 

      B7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李育德科長 

      B8        銘傳大學科技法律學系         劉憶成兼任講師 

      B9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               李世德科長 

      B10       中興大學財經法律系             林昱梅副教授 

      B1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闕銘富法官 

      B12       寰瀛法律事務所                 李元德律師 

      B13       建業法律事務所                 陳宇莉律師 

(一)現行資公法與檔案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以及相關法制之競合 ?  

發言摘要 

B5: 

1. 對於剛剛湯德宗主任提到資公法與個資法是一體兩面，我也傾向適度的掛

勾，因此今天在研究這個主題時，除了資公法之探討外，另外尚須對其他

相關法制作一實效的檢討，否則將來在檢討個資法時，又遇到同樣的問題。 

B7: 

2. 按社會現象錯綜複雜，政府為達成保障人民自由權利與促進人民福祉之憲

法目的，對於同一事項難免於不同法規（指法律及命令）中各有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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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其適用上即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

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

應優先適用。」；換言之，即以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來適用競合之問

題，而所謂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亦非該法規全部優於另一法規而適用，而係

個別條文之間依法規適用原則予以比較認定，故不乏有學者認為縱同一法

規中亦有一條文較另一條文應優先適用之例，故稱為「普通法」「特別法」

似有未妥，而應稱為「特別規定」「普通規定」，以免混淆。另需補充說明

者為依憲法第 171 條、第 172 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1 條之規定「法律

不得牴觸憲法，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牴觸

上級機關之命令。」，是普通法與特別法之競合適用僅存在同一法位階中，

命令縱有法律授權，仍應受上開法律優越之限制，不得牴觸其他法律之規

定。 

3. 由於在適用上始作比較，易造成機關執法之初困擾，因此實務上曾習慣於

法規中明定如「資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等類似體例，以

表明該法規為普通法之性質；然一法規與同位階之他法規之適用順序仍需

個案判斷，並不因為有該等類此體例之規定，而取得對於其他同位階法規

之普通地位，且不能解決該法規完成法制作業後與其他嗣後完成法制作業

之法規間之適用問題；且該法規縱有部分規定具優先適用之特性，惟該法

規其他部分並未具該特性（如行政罰與刑罰），此種規定反亦發生爭議，

故行政院法規委員會於明定上開體例不宜，應配合法制作業刪除（詳見如

行政院法規委員會編印行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 2008 年 8 月版第 263 頁至

第 264 頁）後，現行行政院修訂之法規中已無此種問題。 

4. 誠如前述，社會現象錯綜複雜，同一事項有數法規分別規定亦非少見，因

此某一法規能否排斥其他規定而優先適用，除斟酌其立法目的外，尚需通

過憲法第 23 條規定之比例原則之檢視；以政府資訊公開相關規定而言，

其雖已有資公法，然而其他法律仍得就政府資訊公開事項依其需要另為特

別規定，此時法制作業重點在於該特別規定，從其立法目的是否符合憲法

第 23 條之規定及與其他相關法律如何適用之問題，因為縱有定位某法律

為普通法或基本法，實務上仍不排斥其他法條或其他法律得為特定合比例

目的為不同之規定（較寬、較嚴等），形成某一政府資訊公開事項，資公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140 

法之規定外，某法律得就某範圍事項於該法律作不同於資公法之規定，而

另一法律仍得對相同範圍事項再為不同於資公法及某法律之特別規定，形

成特別法之特別法，例如屬「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

檔案，是否准予開放應用，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12 條之規定處理，不

適用國家機密保護法其他開放應用之規定，亦不適用檔案法或資公法之規

定。 

5. 故法規是否需於法制中表現其為特別法、普通法、基本法（有關基本法實

務上之見解可參考行政院法規委員會諮詢會議紀錄彙編（第一輯）及前開

所引行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第 424 頁至第 425 頁）似非重點。因為任何法

規中規定之事項甚多，同一法規中固有某一條文為另一條文之特別規定情

況；不同法規中除依其立法目的，部分條文或為其他同一位階法規條文之

特別法或原則性規定，則該部分條文外之其他條文規定，與其他法律並無

發生特別或基本等競合關係，且各該規定是否能定較嚴或較寬而排斥所謂

普通法或基本法之規定，仍在於透過其立法目的及憲法第 23 條之檢視認

定，始能確定；是特別法、普通法、基本法在學理上故不失為一種分類方

法，以便讓學習者儘速瞭解相關機制之規定，然從實務之角度，仍應由主

管機關於法案草擬時作好相關法規衝擊影響之評估，從立法目的及憲法第

23 條檢視其規定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之事項是否有已逾越比例、不合時宜或

是否與其他法規有牴觸、競合及應如何配套修正或解釋；是從法制作業整

合之角度而言，實務上似無需在法制上先確定該法律為普通法、基本法等

性質之必要，而是應著重在有完整影響評估，釐清法條間彼此之關係及有

無需配套修正調整之事項，以免牴觸而發生適用上之窒礙。 

B9: 

6. 基本法或普通法，目前學者認為是基本法，但是在許多法律中亦有資訊公

開之規定，定位相當困難。個人認為檔案法算是個模範，任何涉及資訊公

開之事項，都刪除並且交給資公法處理。此問題又再衍生出，立法委員申

請資訊公開的問題，立委認為其並非一般人民，資公法無法限制其權限之

行使，後來立委甚至打算將資公法訂立新法條，將立法委員排除資公法適

用，好在後來有相當之協調，方不致此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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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7. 我參考大家意見後有點修正，我算是修正式的基本法說，現在我國基本法

有點亂，許多如環保基本法，教育基本法，實在不知為何。其實，個人對

於政府資訊公開最根本之原則，乃是資公法之規定為最低公開限度，其他

法律若有特別規定，只可以規定公開更多，而非限制更嚴。如前所述，個

人有對基本法說做了某程度之修正，此修正乃是立法者不可以在資公法制

定後，又制定相反之法律，畢竟後法優於前法，此如同廢除資公法，頂多

於他法內容規定 : 資公法第幾條排除資公法第幾條之規定，這樣一來才可

以維持資公法最基本之目的。 

B7 

8. 本會檔案管理局主管之檔案法，因其於民國 88 年已完成立法，故其中之檔

案應用與嗣後施行之資公法規定之政府資訊開放應用等規定有所重覆，為簡化

適用程序，檔案法亦於全面檢討後，作全案修正，將除超過 30 年之國家檔案

開放應用以更有利開放應用之角度而與資公法為不同之規定外，其餘檔案開放

應用即回歸到適用資公法，目前該法尚在報行政院處理中。 

(二)對於資公法於實務運作成效之評析 ? 

發言摘要 

B5: 

9. 以我個人比較熟稔的經驗，公務人員的資訊保障也是很欠缺，公務人員的

考績資訊，或是過去十年的考績評等，都是很難取得，更何況一般老百姓，

再來就是判決書公開部分，以學術工作者的立場來說看到一些遮蓋姓名而

難以解讀的案情資料，是十分為難，當然這不是說這是好或是不好，這本

來就是一個折衷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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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10.素鳳老師曾經深度訪談過我，我們代表律師公會接受，其實很慚愧地，談

成效律師界只能就第 20 條以及 21 條討論，其實個人想討論兩點： 

      第一點: 資公法之訴訟整年下來只有三十幾件，律師接觸相關案件之機會

相當少，相當不熟悉。甚至有律師以為要利害關係人才可申請，依此觀之，

大家熟悉度不夠，導致運用以及救濟案件也不多。 

      第二點:當事人成本之考量亦為問題，例如當事人欲打訴訟時，有相關資

訊需要申請，律師建議他可以用資公法申請公開，但若被駁回後，要打行

政訴訟時，此又屬另一案件，很現實的，又要一筆律師費，故當事人不太

會就此提出救濟，案件自然少了許多。 

B10: 

18.以主動公開部份而論，現在許多資料都直接透過網路公開之，查詢資料相

當快速，但現今人民需要更多之資訊，可知大家對主動公開之態度與理解

已經不同，更可以推出主動公開項目需要擴張之問題。 

19.再觀察被動公開之部分，其實機關避免責任，故有先前立場，例如學者之

見解，相關機關將其公開，若其後該學者改變見解，公開者可能會因為此

而為該公開資訊負責。但個人認為此障礙屬可解決之範圍，例如：事前同

意。 

20.其實較大之問題乃是被動公開之部分，此部分行政機關態度真的保守許

多。對於限制公開之部分，個人建議研究團隊不應僅針對該條各款討論與

研究，應對大家所希望取得之資訊為何著手觀察。以主動公開部份而論，

個人曾經看過一判決，乃是人本教育基金會請求教科書選擇會議紀錄之公

開，法院認為此並非學校主動公開之範圍，這些都是國家機關態度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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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5: 

21.一個法律在一個國家施行，主事者之態度、熟悉度與重視度一看便知。被

動公開之部分，縱使有主管機關，各部會縱統計相關政府資訊公開之案件

資料，其根據在哪，亦屬疑問，由此可知目前並無完善建立統計之制度，

當初國賠案件亦無主管機關，但法務部透過統計制度亦有個執行之方向。

但資公法目前則是完全落空，所以法務部希望先在法律中要求各機關要統

計，但其實統計根本不需要立法，只要上級要求即可，此點亦可再與探討。 

(三)關於政府資訊公開事項專責管理之機關設置與否以及管理對象之選擇 ? 

發言摘要 

B1: 

22.我基本上不贊成設主管機關，因為這個法是各機關去作執行，只要有一個

organization 機制就可以，如果真的要有一個機制的話，一定要是法務部，

因為在政府組職運作中，所有的幕僚部門不主管作用法，特別是未來研考

會這個業務會變成國家發展委員會，為行政院的幕僚機關，你讓一個幕僚

機關去主管一個作用法，我覺得不是一件很好的事，與其決定誰是主管機

關，不如來思考誰來作溝通的管道？怎樣做一個溝通的管道？但是站在真

正可以落實這部法的，應該還是研考會，因為通常法務部比較保守，在台

灣的民主發展中，立了許多政府資訊公開相關的法制，希望政府能夠更開

放他的資訊，人民也漸漸有這個知的意識，這都是很好的事，據我了解，

簡錫堦先生也為這方面努力了很多 

B3: 

23.順著剛剛的討論脈絡下來，以研考會作為主管機關，可能有施老師所言幕

僚機關不適宜成為作用法之執行機關，然而法務部又顯的保守，而且法務

部自己的資訊公開可能也做的不是很好，另外監察院的部份，王院長表示

可能僅能對公務人員監督的部份使力，所以民間團體可能最後會傾向於一

個獨立機關作為資訊公開的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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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24.主管機關的設立，同剛剛郭處長所言，設立主管機關確實會有統一的好

處，也會加速政府資訊公開的落實，接下來這個獨立機關的設置我知道有

爭議，但是我個人覺得應當設立一個政府資訊公開的獨立機關，來負責訴

願，因為政府資訊公開並不是只有法律面的問題，它也牽涉一個國家政治

面，它到底要給予人民多少資訊的政策與技術面，如果我們放任各機關去

處理，可能會因各機關對該法律的認知不同而有一國多制的情形發生，例

如國防部一向保守所以一概拒絕公開，而內政部可能一概公開等，這就不

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在日本有一個技術性的方法，他們成立一個沒有拘束

力的專家團體，但實際上行政機關多半會尊重他們的決定，而達到一種實

質上已經統一的情況，可見這種需求是一致的，但台灣是不是能仿照日本

這種制度可能就有疑慮，畢竟在台灣或許連總統的話都沒有人要聽，更何

況一個無拘束力的專家團體？另外有學者會說我們當前的組織法能不能

還容得下這個組織機關？這其實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我的意見就

是說，如果這個獨立機關確實重要，那就應當修改組織法，你不能說一個

錯誤的組織法在前，然後說不能設立確切需要的機關，這點呼應一下陳教

授的意見，那我發言到此。 

B7: 

25.至於是否需設主管機關之必要性，首先應釐清現有狀況之問題方能討論是

否設主管機關及其業務職掌之問題，按資公法或許於立法時認為其與行政

程序法或中央法規標準法等法律均視為政府各機關均應適用之法律，故各

機關應依法律規定於職權範圍內執行，無設主管機關之必要；是該法施行

後，法務部已於部內設有學者專家會議研議相關問題供各機關參考，現狀

上如認有需增加某些事務之推動（如年度執行成效彙編或其他議題），是

否一定需明列主管機關或僅於法條中明定特定機關應辦理之事項，以免本

屬政府各機關均應全力推動之事項因指定主管機關反而造成其他機關認

非屬其主管業務而不予重視或僅消極配合之缺憾。 

B1: 

26.我想我們應該有一個共識就是 ; 我們需要一個統一的指導協調機制(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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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但是這個機制是否必定是要一個機關型態？如果是一個機關是否一

定是要一個獨立性質的機關型態？他必須是立於部會層級？抑或是在部

會之下？又或者是否一定要放置在行政院體系中？當然我是反對放在立

法院體系中，在某種觀點下，你或許可以設置在立法院的法制局，另外我

反對放在監察院體系，監察院實在不適宜擁有過多的角色扮演，這對台灣

真的不是好事情，總結來說，以我個人的想法，我實際上不是認為一定要

以機關型態的方式呈現，因為有時候用機關型態的事情不見得有政治影響

力，還需要觀察其他機關是否會願意處理相關案件，如果完全沒有罰則，

根本無法拘束其他行政機關，唯一的好處就只剩下一般通報義務(general 

report)。專責機構究竟要以何種型態呈現，其實可以再討論，不過一定要

有一個可以統一、溝通以及處理訴願相關案件的救濟機制。 

B4: 

27.接下來個人回應一下施能傑老師之議題，有兩點回應 :  

第一點:究竟是否要以機關形態展現抑或是設置在二級或三級機關，個人

皆論述於拙著之中，細節部份很難在此討論。 

第二點:對於主管機關究竟要設置在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之問題，在歐洲

國家有一種 Ombudsman 的特殊制度，此設立於國會之下，然此制度在台

灣之政治生態中恐怕難以實踐，所以個人我壓根兒不想討論此議題，討

論這問題只有治絲益棼。在台灣之政治生態中，縱使講了許多有意義之

資訊，也很容易被錯誤的導入政治化之立場中，屬泛政治化的情況。 

28.再來是監察院的問題，我根本認為監察院本體就需要改制，所以專責機關

不可能設立於此。也不可能設置於法院以及一般行政機關(因行政一體)，

故個人認為必定需要設置一個獨立機關。嚴格來講，行政院若有決心，以

其為主管機關即可，有何複雜可言，但行政院並不願意承擔，那還有什麼

辦法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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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29.專責機構之設立 : 此需觀行政院有無負責之意願，法務部是可以的，但是

人力實在不充足。且救濟管道是否一併包辦，也是問題，目前無法處理，

應列為第二階段討論之。 

B14: 

30.對於專責機構處理政府資訊之問題，個人認為資訊種類非常多，在台灣是

否會發生專責機關成立後，若有相關機關本身專業性不夠致無法判斷公開

與否，皆要向該機關詢問，進而發生數機關間權限之問題，可能會將此問

題導入政治化，此亦必須加以考量。 

(四)資公法相關法制立法之建議 :  

發言摘要 

B3: 

31.個人想針對剛剛限定公開那部份之問題，其實民間團體討論時發現幾個問

題，公務員若發現有公開與否之模糊地帶時，都將列入資公法第 18 條之

範圍，是否能夠更明確指出不能公開之範圍，而其他則是必須公開，畢竟

目前限制公開之範圍模稜兩可，實不洽當。 

B11: 

32.個人僅針對個人專業之部分回答，我無法理解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留著而

刪除 44 以及 45 條之目的，47 條又無效果，並無存在意義，其實可以做出

一致之解決。 

33.個人報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之相關資料，時間為 90 年至 98 年底，不列入

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總共有二十一件案子，從資公法出現後有三十八件，

原告勝訴僅一件。 

34.訴訟要件為先程序後實體，資公法目前被定位於主觀訴訟，必須要有訴之

利益，個人非常贊同法務部李科長主張之編列專法規定其他領域之公開事

項，否則任何案件若不發生損害，人民根本無法請求法院之救濟，因為沒

有訴之利益，將遭到程序駁回，除非像日本一樣朝團體訴訟之方向，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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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皆可公開資料，所以總則性規定之擴張應停止，充實分論部分，雙

管其下，畢竟朝客觀訴訟之方向才是正確的。 

35.行政程序法 46 條規定當事人得以閱覽卷宗，這樣是否等於當事人繳清訴

訟費用以後即得閱覽所欲之資訊，這樣資公法有何用。其實日本是採取 in 

camera 之方式，對於不可公開之資料法官仍得閱覽內容，但不可提示給當

事人，當事人僅能信任法官之判斷，此亦為不同觀察之角度，個人認為此

部份可以做謹慎之研究，我國實務上常請相關機關寄送係爭資料給法院，

並標明不公開之部分，剩下交由法院判斷 

(五)對我國政府資訊公開落實之建議 :  

發言摘要 

B7: 

36.按資公法之目的既在便利人民向政府請求資訊，因此政府資訊公開如何落

實立法目的，則需民眾不吝透過各種管道向政府表達其訴求，方能使施政

方向聚焦於相關議題。如果民眾仍循以往非正式管道拿到資料而不依法申

請或對於申請否准亦不爭執，則要求政府機關體認其重要性恐亦屬困難；

同樣地，如以該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要求政府機關原則上應主動公開

之「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為例，該法立法目的應在藉由會議紀錄之公

開達到瞭解合議制機關作成決定之理由及其成員正反不同看法，以瞭解相

關施政之方向等目的，然如該會議紀錄仍循一般會議紀錄記載討論案由及

決定，對於會議資料或成員討論過程均無記載或應如何記載，均無一定規

範，則雖形式符合亦應不能達成法律上之目的。故從個人實務經驗來看，

在民主社會改變現狀應以憑藉強力之團體積極監督推動，才能凝聚施政之

共識；以行政院曾於民國 93 年間開始推動法規影響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機制為例，不過後來因故未能繼續，雖將部分精神納入「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惟因並無後續配套更細緻

之措施，造成此一立意甚佳作業不能延續甚為可惜；相對於嗣後推動之性

別影響評估作業，其雖屬法規影響評估中之一環，因有熱心團體積極推

動，其成效甚為可觀，至少現在行政院及所屬機關不論在法律案或計畫案

之訂修均需依規定附固定格式之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且需至少有 1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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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簽名認可，是在公共議題之推展上，並非僅有政府單方面之規畫，更

需強而有力的民眾或團體於政府開啟開端後，來持續共同推動，方能更有

效地獲取資源及進展；當然地，政府如何配套以獎勵補助（如在稅法上擴

大捐贈扣除之範圍、訴訟費用減免等）使相關公民團體來聚焦此一問題，

亦屬將來相關機制研討時之重點。 

B3: 

37.行政機關於作成決議前，應該要知道該項決議之紀錄以及決策未來都有被

公開之可能，如果公務員有建立如此之觀念，往後政府資訊公開之落實相

信就不會是什麼難事。另外在統一解釋之方面，各個機關之公務員往往會

望文生義，做出不同之解釋，而且許多公務員會受到業者之關說，使其對

於資訊公開呈現一被動之態度。 

B8: 

38.從國外之經驗來學習，較合理之作法乃是：主管機關與業者坐下來徹底討

論相關之審查事宜，整體言之，必須要有一個正當之程序，讓民眾了解對

資訊公開之判準究竟為何。 

39.另外在政府資訊公開網路化之落實層面，不同之行政機關所揭露之資訊亦

有所不同，有些只是虛應故事，貼上全國法規資料庫會出現之條文應付了

事，有些則是鉅細靡遺的公開確實之資訊，甚至會有版本之不同，致使人

民與行政機關所討論之資料在基礎上根本就有所出入，諸如此類之問題，

實有省思之必要。 

B1: 

40.公開多大或多小，都是政策之選擇，法律只是做出規範而已，故其範圍應

該參酌台灣民主發展到現在究竟可以公開的程度在哪。依照資公法第 6 條

之規定，似乎一切資訊都要公開，避免行政部門懼怕，故訂出第 18 條限

制公開之規定，執行上容易生問題，因為行政部門會盡量躲入該條之範圍

內而拒絕公開。其實民主之發展比行政部門之發展還快，所以在救濟之部

分，應該要將舉證之則任加諸於行政機關身上，若其不公開資訊必須舉證

證明不公開之事由，給行政機關壓力，應更能夠達到救濟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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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從民眾角度觀之，其乃是希望了解基本事實(原始資料)，理論上應該都要

公開，行政部門沒有道理拿人民之納稅錢調查許多資訊，然後又不公開，

此並無道理。法院碰到此種狀況，應該判決行政部門敗訴。 

42.若希望政府資訊公開制度短期間有成效，一定要讓各領域之人民感覺到資

公法之進步，尤其是涉及公共事務之事情，應該要盡量公開，若屬其他領

域，第 18 條之規定確實需要檢討，畢竟行政機關濫用該條，且不怕與人

民對簿公堂，畢竟一般人民不太希望打訴訟，或許可以考量公益團體介入。 

B9: 

43.我國究竟要如何檢討，現在大的方向，依湯老師所言，就是要組成修法小

組，法務部目前也已為之，以便作全方面之檢討。在檢討過程中，個人分

成三點論之，當事人(資訊取得即時性)、行政機關(機關審查明確性)以及

救濟管道(救濟迅速性)，此為大方向。 

44.其實資公法已經開始被大家所重視，此屬良好之發展，但所公開之領域越

多，資公法就不能只停留在總則之部分，應有分論之規定，包括醫療、環

保以及公共設施等，尤其是公共設施資訊之公開在八八水災橋斷裂後更受

重視。但若直接訂定公開事項，必定使資公法第 7 條篇幅過大，此時應以

專法規定為宜。 

45.縱使掌握到個人剛剛所提之資訊取得即時性、機關審查明確性以及救濟迅

速性之原則，亦可能出現有部分資訊被限制公開，但對於不同領域之人

民，可能認為該部分之資訊不容判斷，應立即公開，如同立法院於八八風

災過後，對於公共設施橋樑之部分希望增定強制公開之項目(危險評估

等)，立意良善，惟方向錯誤，立委們希望增訂於第 7 條，此後我發函於

行政院，提出若將此規定於資公法內，亦將受到第 18 條之限制，仍有不

公開之可能。 

46.恰巧的是，工程會最近擬定公共設施維修法，參考於日本與德國，其將相

關評估事項列為強制公開之事項，訂於該法，此才屬正確之方向，不能不

斷擴展資公法之篇幅，才能將此制度帶往新的境界。 

附記：有關焦點座談之總合意見整理，置於本研究報告第六章第一節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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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一般民眾電話調查結果與發現 

一、調查設計 

(一)調查題項與研擬 

政府資訊公開是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實踐打造服務政府、責任政府、

法治政府的承諾，故應注重資訊公開範圍之確定性、程序之明確性，並兼顧

是否具備有效的監督及救濟手段。馬總統在 2008 年的競選政見中亦提及「凡

與公共利益有關之政府決策與法令須透明化、資訊應公開化」等主張。而自

「資公法」施行多年以來，在保障人民知的權利方面是否能在兼顧國家安全

與個人隱私的情況下達到施政公開與透明，應有必要針對整體制度、執行成

效進行評估，同時檢討現行法制不足之處，以作為必要之修訂，並提供政府

未來施政參考。 

事實上，在當前全球化與區域競爭的壓力下，公共事務皆具有快速變

遷、日益複雜與不可預測等特質。因此，任何公共部門組織或是機制的設計，

除了必須能回應設立時的需要、解決問題之外，也必須能因應環境或問題的

變化而迅速作出調整，而此亦有賴組織透過評估機制的建立，定期針對組織

的績效進行評量與回饋，並有能力針對評量回饋的結果進行修正調整。 

職是之故，本調查係為瞭解民眾對於資訊公開制度的瞭解程度及使用情

形、相關資訊公開制度執行狀況，以及剖析政府資訊公開相關問題及制度改

善建議，透過台灣地區 23 個縣市的人口比例隨機抽樣的電話訪問，分別進行

認知、態度與行為等切入面的比較分析，一方面藉以瞭解相關資訊公開制度

的民意內涵，另一方面透過各方意見的交叉分析，作為政府相關單位未來研

擬具體政策行動之參考。故本問卷調查的研究方向為： 

1. 資訊公開制度認知情形 

--獲取政府訊息管道 

--對政府資訊公開法制化之瞭解程度 

--民眾索取政府資訊權利之瞭解程度 

2. 資訊公開制度實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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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政府機關索取資料之比例 

--民眾未向政府索取資料的原因分析 

--索取資料過程的順利程度 

--取得資料內容之滿意程度 

--資訊公開制度之行政救濟認知程度 

--資訊公開制度之行政救濟實施困境 

3. 資訊公開方式之成效評估 

--「提供書面或印刷品」方式之成效評估 

--「電腦網路或網頁」方式之成效評估 

--「展場公開展示」之成效評估 

--「記者會或公開宣導」方式之成效評估 

--「1999 市民服務電話專線」」之成效評估 

4. 資訊公開制度整體成效評估 

5. 基本資料分析 

--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居住縣市等 

(二)調查方法 

一般而言，欲瞭解人們的思考及行為模式，直接的詢問乃是最佳的方式

之一；因此，調查研究法就成為社會科學中獲得充分發展且廣泛使用的研究

方法。簡言之，調查研究法是一個資料蒐集的方法，透過抽樣過程選出特定

人選做為樣本，直接詢問他們對事物的反應及看法，並將結果當作參考基礎，

進而運用至較大的範圍（Manheim & Rich, 1998: 151）。 

由於本研究調查地區涵蓋整個台灣地區，為求研究設計的周延性，本研

究問卷調查將透過「電腦輔助電話訪問」（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簡稱 CATI）系統，針對各縣市進行等比例分層隨機抽樣（proportionat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以電話資料庫之家戶單位隨機抽樣，問卷訪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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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將進一步進行電腦的統計交叉分析，以瞭解性別、年齡與區域等人口屬

性變項是否出現顯著差異。 

本研究在電話調查部分，是按縣市人口比例定額進行家戶電話隨機抽

樣，主要是針對台灣地區二十歲以上成年民眾進行認知、態度的瞭解，以及

區域、性別、教育程度等人口屬性變項的比較分析。由於樣本空間的選取必

須兼顧整體的涵蓋面以及區域的差異性；因此，本研究採取「隨機抽樣」模

式，以各縣市為區域單位，按照台灣地區縣市人口比例配額，以家戶電話隨

機抽取受訪者的方式，雖不能完全代表台灣地區人口結構的實質內涵，但在

有限的資源以及嚴謹的研究設計下，應可適度地反應當前台灣社會對政府資

訊公開制度的本質與問題癥結。 

本調查係委託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民意與市場調查中心進行電話訪問

調查工作，該中心係以 WIN CATI 系統電話資料庫為抽樣母體，並以台灣縣

市人口比例樣本配置方法分配各縣市之樣本數。在抽取樣本時，以台灣地區

縣市人口比例進行分層隨機抽樣，再以電話號碼尾數兩碼亂數隨機抽樣法選

取受訪者，以增加電話號碼之涵蓋面。 

1.調查流程與規劃 

在實施流程規劃方面，本調查經由相關文獻之檢視與梳理，建立研究問

題與問卷研擬。問卷初稿確認後，進行 51 份樣本之小規模前測，前測結果進

行信度分析，並經研究團隊的腦力激盪，據以研擬增刪問卷的題項與修正問

卷的措辭，藉以提升正式問卷建構效度與實施成效。 

根據前測修訂後之正式問卷，進行全國性的 CATI 系統電話抽樣調查，

調查完成後進行資料除錯與檢核後，進行相關統計分析。最後，根據統計分

析的結果，完成調查報告之討論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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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調查流程圖 

2.調查區域範圍與對象 

本調查以台灣地區 23 縣市為調查範疇，調查對象為二十歲以上成年民

眾，為了掌握受訪對象可以在隨機的狀況有相同被抽樣的機率，將調查時間

安排於晚間 6 時至 9 時進行；同時，為避免母體抽樣的偏誤，故在監控性別

與控制縣市人口比例下，進行家戶為單位之電話隨機抽樣。 

資料蒐集與分析 

問題範疇與評估指標 問卷設計與問題確認 

問卷前測 

前測之信度、效度檢驗 

CATI 系統正式電訪 

統計分析 

調查結論與建議 

資料除錯、檢核 

調查結果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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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調查期間 

前測方面，於 98 年 11 月 4 日完成 51 份有效前測個案。經由前測結果，

進行正式問卷之討論與分析，為完成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 3%

的有效樣本，本調查自 98 年 12 月 9 日至 22 日進行正式問卷之電話調查，扣

除週末例假日，共計 10 個調查工作天，共計完成 1,074 個有效樣本。 

4.抽樣及誤差水準 

樣本數大小和信賴係數(Z)、最大可容忍誤差(d)以及母體的變異程度

(variation in the population)有密切關係，如下式： 

n

pq
ZZd   ˆ

         (1) 

其中 Z 值與 d 值均可由研究者自行決定，而母體的變異程度則多由過去

經驗或藉由小樣本推估而得。當我們在未知母體變異狀況下，可採 p＝0.5、q

＝0.5，以求出樣本數的最保守估計值。因為在給定 d 與 Z 值之下，p、q 之值

各為 0.5 時會比任何 pq 乘積都大，因此本研究之樣本數推估採下列公式(2)

之計算方式。在顯著水準 =0.05、估計誤差 d=0.05 之下，可決定抽樣樣本數

n 如下式所示： 

1
4

1
2

2

2/ 









d

Z
n 

         (2)  

共計成功訪問 1,074 個樣本，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計±2.96%。 

 (三)分析技術 

1.資料的輸入與檢誤：為確保資料的正確性，調查期間有督導人員的監

聽與監看，同時編製檢誤表，最後依據該檢誤表就原始資料的正確性進行系

統性的檢閱與審查工作，以確保每一筆資料都符合邏輯，若有發現錯誤，則

立刻回撥給受訪者確認其答案的正確性。 

2.遺漏值與開放問項之處理：一旦發生遺漏值的情況時，將調閱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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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資料補齊答案或直接刪除該樣本，找尋條件相似的樣本重新訪問。至於

有關開放項目的處理，則要求訪員於實際訪問時，精準地紀錄所有訪談內容，

並予以臚列、整理，作為本研究重要的調查結果之一。 

3.次數分析：根據研究目的，以次數分配表列受訪者基本特性（包含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及居住縣市）及受訪者對各題項之分佈情形。由

於統計數據分析，多數採小數點後一或二位「四捨五入」處理，故部分題目

百分比例加總資料無法完整呈現 100%的現象，此乃統計分析之合理誤差。 

4.描述性統計：除了人口屬性以及認知性與事實性的題項外，部分民眾

態度與滿意度分析，本調查皆採用李克特（Likert Scale）量表，量表尺度區

分為五等，分別為「非常滿意（公開）、（順利）」（5 分）、「滿意（公開）、（順

利）」（4 分）、「普通」（3 分）、「不滿意（公開）、（順利）」（2 分），以及「非

常不滿意（公開）、（順利）」（1 分）。 

調查結果將滿意度量表轉化為滿意度指標分數，透過描述性統計分析各

變項之平均值、上限與下限與標準差等，掌握各評估指標可能出現之不同結

果，據以顯示民眾對於該指標表現上的滿意或不滿意的程度。 

5.交叉分析：以列聯表（crosstabulation）進行受訪者基本背景資料及對各

問項之分佈情形的交叉分析；同時可以進一步透過 t-test 和 ANOVA 等變異數

分析方法，檢定各類人口屬性變項與各項問題或指標之間有無顯著性差異。 

二、調查結果分析 

(一)基本資料分析 

針對 1,074 位受訪者的樣本資料進行相關的描述統計分析，並整理調查

樣本人口屬性與區域資料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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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電話民調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表 

基本資料   分析說明 

性別 男性 （481 人，44.8％） ；女性 （593 人，55.2％） 

年齡 
20-29 歲（ 137 人，12.9%）；30-39 歲 （210 人，19.7%） 

40-49 歲 （268 人，25.2%）；50-59 歲 （275 人，25.8%） 

60 歲以上（174 人，16.4%）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108 人，10.2%）；國中（105 人， 9.9%）； 

高中（職）（373 人，35.1%）；專科（138 人，13.0%）； 

大學及研究所以上（338 人，31.8%） 

職業 

商    （88 人，8.3%）   ；軍公教（66 人，6.2%）； 

自由業（65 人， 6.1%）  ；工（63 人，5.9%）；  

農林漁牧（35 人，3.3%） ；學生（34 人，3.2%） 

家管 （159 人，15.0%）  ；退休或無業（ 94 人，7.8%）； 

其他 （353 人，33.2%） 

居住區域 

大台北（321 人，30.1%） ；桃竹苗（139 人，13.0%）； 

中彰投（252 人，23.6%） ；雲嘉南（153 人，14.3%）；  

高高屏（155 人，14.5%） ；宜花東（ 48 人， 4.5%） 

說明：有效問卷為 1,074 份，受訪者部分問卷題目拒答或未回答部分，以遺

漏值方式處理，故部分項目分析數據，依實際填答人數略有調整。 

首先，在性別分析方面，受訪者以女性為多，約佔 55.2%，而男性略少，

約 44.8%。在年齡方面，以 40-59 歲之受訪者居多，合計約佔 51.0%；而 30-39

歲居次，約佔 19.7%；至於年齡分佈的兩端，包括 20-29 歲和 60 歲以上者，

則分別有 12.9%和 16.4%的比例。 

其次，從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分析，以大專以上學歷者為最多，約有 44.8%

的比例，而高中(職) 以 35.1%的比例居次，兩者合計約佔總數之 79.9%；而國

中以下學歷者，則有 20.1%。 

此外，在職業分佈上，受限於家戶電話訪問的結構性因素，以家管或退

休、無業者居多，約有 22.8%；商業（8.3%）和自由業（6.1%）二者合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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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農（林漁牧）、工職業者，約計 12.0%；軍公教和學生，則分別有 6.2%

和 3.2%的比例；至於，回答其他選項者，則達 33.2%。 

最後，根據台灣地區 23 個縣市進行區域分析，其中大台北地區比例最

高，約有 30.1%，中彰投區域以 23.6%居次；桃竹苗、雲嘉南和高高屏三個地

區，受訪人數相當接近，約有 13-15%的比例；宜花東地區樣本數最少，僅有

總數之 4.5%。 

(二)資訊公開制度認知情形 

本題組針對民眾對資訊公開制度的認知與瞭解情形進行調查，包括民眾

如何得知政府機關訊息，以及對資訊公開法制化與索取政府資訊權利的瞭解

程度。同時，並針對受訪民眾的不同屬性進行交叉分析，據以瞭解不同屬性

民眾之相關認知、態度與行為之間的差異。 

1.獲取政府訊息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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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通常會從哪裡得知政府機關的各種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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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民眾獲取政府訊息管道之分析 

根據受訪民眾獲取政府訊息管道的分析可以瞭解，由複選題回答比例之

長條圖資料顯示，受訪的民眾認為「電視」（81.0%）、「報紙」（42.2%）為前

二項獲取政府資訊的主要管道，其中「電視」一項更是獨占鼇頭，在受訪民

眾中有高達 81.0%認為「電視」是獲得政府訊息的重要管道。其次，「網際網

路」此項新興訊息管道，獲得 28.9%比例的受訪者的認同，成為第三順位之

重要訊息來源。至於，「廣播」（10.7%）、「雜誌」（8.3）等傳播媒體，以及「親

朋好友」（8.3%）等人際管道，則獲得一成左右民眾的選填，成為其他的政府

訊息來源。 

相對前述較為被動告知型的訊息管道，「電話政府機關查詢」（3.7%）和

「親往政府機關查詢」（2.0%）此二項，乃是屬於民眾主動向政府機關查詢資

訊的管道，其獲得選答比例相對較低，顯示民眾並不主動向政府機關查詢相

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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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政府資訊公開法制化之瞭解程度 

您是否瞭解國家已立法規定，「政府應該主動公開訊息，
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同時人民也可以監督政府的施政」嗎？

79, 7.4%

329, 30.6%

64, 6.0%

483, 45.0%

119, 11.1%

非常不瞭解 不太瞭解 普通 有些瞭解 非常瞭解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人
數

（
百

分
比

）

0%

9%

19%

28%

37%

47%

56%

79, 7.4%

329, 30.6%

64, 6.0%

483, 45.0%

119, 11.1%

平均值＝3.22±1.20

 

圖 4、民眾對資訊公開法制化瞭解程度之分析 

自資公法公佈施行以來，其中「政府應該主動公開訊息，保障人民知的

權利；同時人民也可以監督政府的施政」的立法目的，民眾是否已充分瞭解？

從圖 4 民眾對相關法令法制化瞭解程度的自我評估顯示，有 56.1%比例的民

眾表示瞭解此項立法；相對地，也有 38.0%的受訪民眾表示不瞭解相關法令

的立法。 

進一步將民眾對此項立法的瞭解程度與人口屬性進行交叉分析，結果顯

示在性別、年齡方面和居住區域等方面，並無出現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是

在教育程度和職業類別方面，則出現民眾在此項立法目的之瞭解程度上，在

不同屬性之間有顯著差異。 

首先，在教育程度之交叉分析方面，ANOVA 分析顯示不同教育程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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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法制化之瞭解程度出現顯著差異（F=8.58，P***=0.000<0.001）。進一

步從圖 5 的平均數比較圖顯示，民眾對法令的瞭解程度，基本上與教育程度

呈現正向關係；換言之，大專以上學歷的民眾，對資訊公開法制化的瞭解程

度明顯高於國中以下較低學歷的民眾。 

 

法制化瞭解程度與教育程度之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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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虛線部分僅作為比較參考之基準，方便讀者閱讀比較，其間並無連續關係。 

圖 5、法制化瞭解程度與教育程度之交叉分析 

其次，在與職業類別之交叉分析方面，ANOVA 分析顯示不同職業類別

對法令瞭解程度出現顯著差異（F=3.31，P**=0.001<0.01）。從圖 5 平均數比較

圖中，民眾對法制化的瞭解程度，軍公教和商業等職業類別明顯高於其他職

業類別，特別是工人與農林漁牧業等較基層的職業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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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化瞭解程度與職業類別之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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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虛線部分僅作為比較參考之基準，方便讀者閱讀比較，其間並無連續關係。 

圖 6、法制化瞭解程度與職業類別之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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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眾索取政府資訊權利之瞭解程度 

您是否瞭解，根據法令民眾可以向政府機關索取相關資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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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民眾對索取政府資訊權利瞭解程度之分析 

本研究接續針對向索取政府資訊此項法制化之基本權利之瞭解程度進

行分析，調查結果顯示有 35.2%比例的民眾表示瞭解此項權利，但其中僅有

5.4%的民眾表達較為肯定的「非常瞭解」之選項；相對地，卻有 58.1%表示

不瞭解這項權利，而其中選擇「非常不瞭解」的民眾也有 11.2%的比例。 

進一步將民眾向政府索取資訊權利的瞭解程度，與不同之人口屬性進行

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在性別、年齡方面並無顯著差異。但是在教育程度、職

業類別和居住區域方面，出現民眾在瞭解程度上有顯著差異。 

首先，在教育程度之交叉分析方面，ANOVA 分析顯示不同教育程度對

此項權利之瞭解程度出現顯著差異（F=17.69，P***=0.000<0.001）。進一步從

圖 7 的平均數比較圖顯示，民眾對索取資訊權利瞭解程度與教育程度呈現正

向關係；換言之，學歷愈高的民眾，表示對資公法立法保障向政府索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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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權利，其瞭解程度相對高於學歷較低的民眾。 

索取資訊權利瞭解程度與教育程度之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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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虛線部分僅作為比較參考之基準，方便讀者閱讀比較，其間並無連續關係。 

圖 8、索取政府資訊權利瞭解程度與教育程度之交叉分析 

其次，在與職業類別之交叉分析方面，ANOVA 分析顯示不同職業類別

對此項權利瞭解程度也出現顯著差異（F=3.5，P*=0.01<0.05）。在圖 8 之平均

數比較圖中，民眾對權利的瞭解程度，在一般職業位階較高的類別（如軍公

教、商業和自由業）中，相對較高於職業位階較低的類別（如工人與農林漁

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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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資訊權利瞭解程度與職業類別之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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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虛線部分僅作為比較參考之基準，方便讀者閱讀比較，其間並無連續關係。 

圖 9、索取政府資訊權利瞭解程度與職業類別之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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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資訊權利瞭解程度與居住區域之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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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虛線部分僅作為比較參考之基準，方便讀者閱讀比較，其間並無連續關係。 

圖 10、法令瞭解程度與居住區域之交叉分析 

最後，在民眾權利意識與居住區域之交叉分析方面，ANOVA 分析顯示

不同職業類別對權利瞭解程度出現顯著差異（F=3.42 ㄝ P**=0.005<0.01）。也

就是說，不同居住區域的民眾，對向政府索取資訊權利的瞭解程度出現顯著

的統計差異；從圖 10 平均數比較圖中顯示，大台北與中彰投地區的民眾，其

對資公法保障權益之瞭解程度，相對明顯高於其他區域。 

(三)資訊公開制度實施狀況 

本研究進一步針對資公法之實施成效進行相關調查，包括民眾實際向政

府機關索取資料的比例、不願索取的原因、索取資料過程與內容的評價，以

及對相關行政救濟措施的認知與執行困境等，進行相關統計分析。 

1.曾向政府機關索取資料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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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曾經向政府有關機關索取過所需的各種資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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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曾向政府機關索取資料比例之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自資公法施行以來，僅有 26.1%的受訪民眾表示曾向政

府機關索取資料，相對上有 73.9%較高比例的受訪者未曾有向政府索取資料

的經驗，其有無索取資料民眾約為一比三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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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眾未向政府索取資料的原因分析 

能否請問您，為何民眾不太會向政府索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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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民眾未向政府索取資料的原因分析 

前述調查顯示，有四分之三民眾未曾有向政府索取資料的經驗，本題項

針對未向政府機關索取資料的原因，藉由複選題的方式，讓受訪民眾進行選

答。從圖 11 顯示的結果發現，「不知如何索取」（34.3%）、「怕程序麻煩」

（31.8%），以及「不知有此權利」（25.2%），乃是前三項民眾未向政府機關索

取資料的原因。其中，排序之前二項乃是 Know How 的程序問題，顯示民眾

最主要實踐此項自身權益的障礙，乃是相關施行辦法的欠缺、不明確，甚或

是沒有具體的宣導與鼓勵措施；然而，排序第三的「不知有此權利」，更是

Know What 的根本問題，如果民眾不知有此權益，何來會有向政府實際索取

資料的具體行動。 

其次，民眾擔心索取資料過程「時間會拖很久」（16.7%），也是受訪民眾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168 

認知較高的項目。相對地，「給的資料不實用」（9.1%），甚至「覺得政府不會

給」（6.5%）的比例相對較低，或許其不構成阻礙民眾實踐權利的主因；甚或

是前數項主要成因，乃是認知性的根本問題及程序上問題之前置條件，如果

前置條件不完備，後續索取資料結果的實質內容與品質，則顯得不太具有其

實質意涵。 

3.索取資料過程的順利程度 

在您向政府機關索取資料的過程，是否順利取得您需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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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索取資料過程順利程度之分析 

在前述 26.1%表示曾向政府機關索取資料的 280 位受訪民眾中，我們擬

進一步瞭解其取得資料的過程與資料內容品質之滿意度。圖 13 之調查結果發

現，有 69.3%具有向政府索取資料經驗的民眾，表示索取過程相當順利（「非

常順利」者 13.2%，「還算順利」者為 56.1%）；相對而言，表示過程不順利者，

僅有 16.8%的比例，顯示有近七成的民眾肯定資訊公開的執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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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取得資料內容之滿意程度 

通常您向政府申請取得的資料內容是否令您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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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取得資料內容之滿意度分析 

再者，這些曾向政府索取資料的民眾對索取資料內容品質的評價方面，

圖 14 之滿意度量表分佈顯示，僅有 36.0%民眾表示滿意，回答不滿意者為

17.9%，而有高達 46.1%的多數受訪民眾對取得資料內容表達「尚可」中性態

度，顯示政府相關單位在提供民眾資料的內容品質上，仍有努力改善的空間。 

 

5.資訊公開制度之行政救濟認知程度 

資公法第 20 條規定「申請人對於政府機關就其申請提供、更正或補充政

府資訊所為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然而在實際執行上，民眾

的態度與意願則顯得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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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的調查分析顯示，有 47.2%的受訪者表達會就資公法保障的權益提

出行政救濟的程序；然而，也有 47.7%的受訪者表達不會爭取此項權利。民

眾在行政救濟權益的認知與意願上，表達正反比例相當的態度，或許也顯現

民眾對資公法之行政救濟相關措施與內涵，仍有相當的認知模糊與施行疑義

之所在。 

如果您向政府機關申請資料，政府機關拒絕您的申請，或是提供給您的
資料不完全時，您是否會向有關單位提出行政救濟(或「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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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資訊公開行政救濟之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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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資訊公開制度之行政救濟實施困境 

通常政府拒絕給資料或資料不齊全狀況，您認為為何民眾通常不會請求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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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資訊公開行政救濟實行困境之分析 

上述調查結果顯示，有接近半數（47.7%）的受訪民眾表示不會針對資公

法保障的權益受損時，進行相關的行政救濟的行動。本研究為進一步分析其

成因，乃針對全體受訪民眾採取複選題之選答。結果顯示，有 49.1%近半數

的受訪者表示「怕程序麻煩」，顯示民眾對行政救濟程序的認知與過程存有相

當的疑慮；甚至在行動內涵上，民眾在政府資訊不願或不足提供下，不願意

付出更多的時間與資源提出程序可能更複雜的行政救濟。 

其次，「不知如何救濟」（31.7%）和「時間拖很久」（27.2%）也歸屬於行

政救濟的程序問題。至於在「不知有此權利」（23.9%）方面，則是另一個基

本權益認知與宣導的根本問題。 

(四)資訊公開方式之成效評估 

根據資公法第 8 條規定，政府資訊需採取主動方式公開。因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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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資訊公開實施方式之實質成效，從資公法明訂之幾項公開方式，針對受

訪民眾對其成效進行評估指標的檢證；同時，當前在國內外新興的「1999 民

眾電話服務專線」的設置，由於其對政府資訊公開具有關聯性，故也透過此

次調查進行成效之評估和檢驗。 

1.「提供書面或印刷品」方式之成效評估 

首先，資公法第 8 條規定之「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係屬

於傳統書面或印刷品的公開方式，調查結果發現約有 32.1%的受訪民眾表示

對此項資訊公開方式表示滿意，但其中表示「非常滿意者」僅有 1.7%的比例；

相對地，也有 30.5%的受訪民眾表示不滿意的否定態度，甚至有 5.1%的民眾

表示「非常不滿意」。事實上，其滿意與不滿意度的比例相當接近，而表達中

立「普通」態度者，則為最高比例 37.3%的選項，顯示此項公開方式僅獲得

不到半數民眾的認同與支持。 

通常政府會透過「提供書面或印刷品」公開相關資訊，
您對此種公開方式的滿意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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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提供書面或印刷品」方式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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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腦網路或網頁」方式之成效評估 

通常政府會透過「電腦網路或網頁」公開相關資訊，
您對此種公開方式的滿意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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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電腦網路或網頁」方式之成效分析 

其次，資公法第 8 條規定之「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

查詢」，則是屬於新興網路科技的公開方式。調查結果發現約有 31.5%的受訪

民眾對此項資訊公開方式表示滿意，其中表示「非常滿意者」也僅有 1.7%的

比例；相對地，也有 33.3%的受訪民眾表示不滿意的否定態度，甚至有 7.2%

的民眾表示「非常不滿意」。其滿意比例甚至比前述傳統書面公開方式略低，

顯示此項新興科技的公開方式並不特別為政府加分，甚至其不滿意比例略高

於其滿意度，是故此項公開方式有其加強與努力空間。 

3.「展場公開展示」之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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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政府會透過「政府機關內部閱覽室或政府出版品中心公開展示」
公開相關資訊，您對此種公開方式的滿意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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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展場公開展示」方式之成效分析 

再者，資公法第 8 條規定之「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

或攝影」公開方式之成效評估方面，從圖 18 顯示可知，有 26.6%的受訪民眾

對此項資訊公開方式表示滿意，其中表示「非常滿意者」僅有 0.6%的比例；

另一方面，有高達 40.0%的受訪民眾對此項公開方式表示不滿意之否定態

度，甚至其中有 8.7%的民眾表示「非常不滿意」的極端態度。事實上，此一

公開方式乃是此次調查四項法定公開方式民眾評價最低的項目，這也表示政

府機關花費大批資源普遍設置的展場空間與展出內容，並未獲得民眾的肯

定，反而導致更多民眾的不滿。 

4.「記者會或公開宣導」方式之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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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政府會透過「記者會或公開宣導」公開相關資訊，
您對此種公開方式的滿意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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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記者會或公開宣導」方式之成效分析 

在資公法第 8 條明定之「舉行記者會、說明會」，乃是最後一項法定公開

方式，從圖 20 之實施成效分析顯示，有 41.6%的受訪民眾對此項資訊公開方

式表示滿意，其中表示「非常滿意者」有 4.0%的比例；相對地，約有 25.3%

的受訪民眾表示不滿意的態度。綜合此四項公開方式的成效，此一公開方式

乃是此次調查獲得民眾評價最高的項目，或許在傳播媒體的日常性及即時性

的報導下，舉行記者會、說明會等公開宣導的方式，可以讓民眾更能貼近及

有效掌握政府資訊的公開與透明。 

5.「1999 市民服務電話專線」之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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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許多縣市開始設立「1999市民服務電話專線」，
您認為是否能幫助民眾得到想要知道的政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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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999 市民服務電話專線」方式之成效分析 

由於台北市政府在台首創之「1999 市民服務電話專線」獲得相當多市民

的肯定，也成為其他縣市政府仿效的一種民眾電話諮詢系統。事實上，1999

服務專線的設計，乃是源自紐約市 3-1-1 市民服務中心的設置，將分散各處

的電話語音中心集中化。其並非僅是傳統櫃檯與民眾接觸方式的升級，而必

須是一種市府整體公共服務提供方式的改造，民眾打電話進來即可透過資訊

系統流程的轉化，與各單位合作協調，讓 1999 市民服務中心逐漸成為一個積

極的、整合的、創新功能的角色。 

就其功能而言，民眾日常龐大的話務量中，有很大一部份乃是民眾針對

政府公開資訊的查詢，故其也某種程度地成為政府資訊公開方式的一種類

型。圖 21 的分析資料顯示，有 67.9%的民眾認為 1999 服務專線能夠幫助他們

得到想要知道的政府資訊，僅有 21.25%的受訪民眾抱持相反的否定態度。對

照前述四項法定公開方式的民眾評價數據，1999 服務專線獲得更多民眾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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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與肯定，顯示其具有實踐政府資訊公開宗旨的另一種潛質。 

(五)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之評估 

相對前述針對政府資訊公開制度的分項分析，包括民眾對此一制度目的

的認知、實施現況、以及公開方式的成效評估，我們可以從分項指標拼圖的

方式，初步描繪出民眾對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之認知與態度。而本題項則將進

一步針對此一制度實施成效進行整體性的評價。 

我國已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您認為目前我國政府資訊公開實施的情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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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之分析 

數據結果發現，資公法施行以來，僅有 21.8%受訪民眾認為政府資訊是

有效開放的（包括「大部分公開」19.2%和「充分公開」2.6%）；相對地，卻

有高達 60.7%的受訪者表示，此一制度實施之後，並未有效地讓政府資訊公

開、透明（包括「小部分公開」49.8%和「根本不公開」10.9%）。 

此數據結果說明，對政府資訊公開成效持負面看法者，以接近三倍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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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多過持正面看法者，此給予資公法實施以來，打了一個不太理想的分數，

也顯示政府資訊公開的的方向步伐，有更多進一步討論與發揮的空間。 

進一步此項政府資訊公開制度的實施成效，視為一種五等第尺度的評量

量表，與民眾之人口屬性進行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在性別、年齡和職業類別

方面，並無出現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是在教育程度和居住區域等方面，則

出現民眾在此項制度實施的評價上，在不同屬性之間有顯著差異。 

首先，制度實施評價與教育程度之交叉分析方面，ANOVA 分析顯示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資 訊 公 開 制 度 實 施 評 價 出 現 顯 著 差 異 （ F=2.61 ，

P*=0.035<0.05）。進一步從下圖之比較平均數圖顯示，受訪民眾對資訊公開制

度實施評價，基本上與教育程度呈現正向關係；明顯可知，在排除小學以下

學歷者之評價（其數值 2.51 與總體平均值 2.53 相當接近，但意見分佈較為分

歧），其他學歷類別之意見分佈中，呈現學歷愈高者，對於資訊公開制度實施

評價也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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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實施評價與教育程度之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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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虛線部分僅作為比較參考之基準，方便讀者閱讀比較，其間並無連續關係。 

圖 23、制度實施評價與教育程度之交叉分析 

其次，在與居住區域之交叉分析方面，ANOVA 分析顯示不同居住區域

的民眾對法令瞭解程度出現顯著差異（F=4.26，P***=0.001≦0.001）。從下圖

中之比較平均數圖顯示，「中彰投」（2.73）和「高高屏」（2.63）地區的民眾

對制度實施成效評價較高，而北部區域民眾意見（2.50）與總體平均值（2.53）

比較接近；相對地，「雲嘉南」（2.27）和「宜花東」（2.29）地區的民眾，對

制度實施成效評價則比較低。進一步從區域特性分析，顯然西部地區民眾的

評價則優於東部民眾，而農業縣區域則對制度實施評價較低。尤其，在「中

彰投」（2.73）在「雲嘉南」（2.27）地理區位比鄰而居，但在對制度實施評價

確有兩極分佈（Scheffe 事後檢定出現顯著差異），尤為顯示農業縣分區域，

對於資訊公開制度實施的評價，較低於其他非農業縣分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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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實施評價與居住區域之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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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虛線部分僅作為比較參考之基準，方便讀者閱讀比較，其間並無 

連續關係。 

圖 24、制度實施評價與居住區域之交叉分析 

最後，我們將此項民眾對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之評價、資訊索取過程

和內容滿意度，以及前述四種資訊公開方式的滿意度進行比較分析，僅管量

表內涵不盡相同（如「非常滿意」、「非常公開」和「非常順利」等），但是三

種量表尺度皆採用李克特（Likert Scale）量表，可提供整體指標之比較參考，

而五等尺度區分為「非常滿意（公開）、（順利）」（5）、「滿意（公開）、（順利）」

（4）、「普通」（3）、「不滿意（公開）、（順利）」（2），和「非常不滿意（公開）、

（順利）」（1）。 

根據圖 24 的評價比較分析圖顯示，正如前述資訊公開制度的實施成效，

在民眾的評價為 2.53，介於「普通」（3）和「小部分公開」（2）之間，顯示

實施成效實屬為佳。進一步從民眾索取資料的程序和內容而言，其評價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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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揚（平均值分別為 3.62 和 3.16），但前者仍高出後者甚多，表示民眾對於

索取政府資訊的程序評價較高，但是索取獲得的資訊內容卻差強人意（評價

平均值 3.16 接近「普通」（3）），也代表者徒有法令程序，政府機關不提供民

眾真正所需或滿意之資料內容，民眾對此項良法美意仍然無法獲得其真正的

政策價值。 

進一步分析四項資訊公開方式的滿意度，整體而言四項公開方式多屬

「普通」的評價，除了召開記者會和公開宣導此一方式，獲得比「普通」略

高的平均值（3.15），其他方式皆可謂之差強人意，尤其政府機關閱覽室和公

開展示一項，其評價值（2.79）為四者之末，其執行方式與具體成效，值得

相關單位進一步分析與瞭解。 

制度執行評價、資料索取程序和內容，以及各種公開方式滿意度

2.53

3.62

3.16

2.92
2.98

3.15

2.79

2.53

3.62

3.16

2.92
2.98

3.15

2.79

制度實施
總體評價

索取資料
程序評價

索取資料
內容評價

電腦網路或
網頁方式評價

書面或印刷品
方式評價

記者會或公開
宣導方式評價

閱覽室或公開
展示方式評價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公
開

、
不

順
利

)(
1)

--
普

通
(3

)-
-非

常
滿

意
(公

開
、

順
利

)(
5)

2.53

3.62

3.16

2.92
2.98

3.15

2.79

 Mean  Mean±0.95 Conf. Interval 

 

說明：虛線部分僅作為比較參考之基準，方便讀者閱讀比較，其間並無連續關係。 

圖 25、制度實施、資料索取與公開方式評價之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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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電話民調結果之分析與發現 

1.資訊公開制度認知方面 

(1) 民眾獲取政府訊息管道，以「電視」（81.0%）、「報紙」（42.2%）為主

要管道；而「網際網路」（28.9%）為排序第三之民眾訊息來源，且領

先「廣播」（10.7%）、「雜誌」（8.3%）等傳播媒體甚多，顯示此項新

興資訊管道的作用日受民眾青睞，值得相關政府單位作為訊息管道

的參考。 

(2) 資公法公佈施行以來，有 56.1%比例的民眾表示瞭解此項立法，也有

38.0%的受訪民眾，表示不瞭解相關法令的立法。其中，在民眾教育

程度交叉分析方面，大專以上學歷學歷的民眾，對資訊公開法制化

的瞭解程度，明顯高於國中以下較低學歷的民眾；再者，在職業類

別方面，軍公教和商業等職業類別，其對此項法令的認知度，明顯

高於工人與農林漁牧業等較基層的職業。 

(3) 民眾對於資公法令權利之認知分析中，有 35.2%比例的民眾表示瞭解

此項權利，卻有 58.1%表示不瞭解這項權利，其中表示「非常不瞭解」

的民眾達 11.2%。不同屬性民眾，學歷愈高的民眾，愈瞭解此項權利；

同樣地，一般職業位階較高的民眾（如軍公教、商業和自由業），其

對此項權利的認知程度，高於職業位階較低的民眾（如工人與農林

漁牧業）；至於在區域類別分面，大台北與中彰投地區的民眾，其對

資公法保障權益之瞭解程度，明顯高於其他區域。 

2.資訊公開制度執行現況 

(1) 僅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受訪民眾表示曾向政府機關索取資料，另有四

分之左右較高比例的民眾則未曾向政府索取資料。 

(2) 未向政府機關索取資料的原因中，「不知如何索取」（34.3%）、「怕程

序麻煩」（31.8%），以及「不知有此權利」（25.2%），乃是前三項民眾

未向政府機關索取資料的原因。 

(3) 而在曾向政府索取資料民眾中，有 69.3%比例表示索取過程相當順

利，表示過程不順利者僅有 16.8%。其次，在索取資料內容的評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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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6.0%民眾表示滿意，回答不滿意者為 17.9%。 

(4) 對於法令保障的行政救濟制度認知方面，有 47.2%的受訪者表達會爭

取權益，提出行政救濟，也有 47.7%的受訪者表達不會爭取此項權

利。民眾不會提出行政救濟的原因中，有近半數民眾表示「怕程序

麻煩」，而「不知如何救濟」（31.7%）、「時間拖很久」（27.2%）和「不

知有此權利」（23.9%），則是次之的主要原因。 

3.資訊公開方式之成效評估 

(1) 四種資訊公開方式實施成效中，民眾多給予「普通」（3）的評價，

除了召開記者會和公開宣導此一方式，獲得比「普通」略高的平均

值（3.15），其他方式皆可謂之差強人意，尤其政府機關閱覽室和公

開展示一項，其評價值（2.79）為四者之末。 

(2) 台北市政府創設之「1999 市民服務電話專線」，陸續成為其他縣市政

府採取的一種民眾資訊管道。其中，有 67.9%的受訪者認為此項專線

服務，能夠幫助他們得到想要知道的政府資訊，僅有 21.25%的受訪

民眾抱持否定態度。 

4.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1) 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價中，僅有 21.8%受訪民眾認為政府資訊是

有效開放的；相對地，卻有高達 60.7%的受訪者表示，此一制度實施

之後，並未有效地讓政府資訊公開、透明。 

(2) 其次在制度成效與民眾屬性的交叉分析中，基本上學歷愈高者，對

於資訊公開制度實施評價也相對較高。而在區域屬性方面，「中彰投」

（2.73）和「高高屏」（2.63）地區的民眾對制度實施成效評價較高，

而北部區域民眾意見（2.50）與總體平均值（2.53）比較接近；相對

地，「雲嘉南」（2.27）和「宜花東」（2.29）地區的民眾，對制度實施

成效評價則比較低；綜觀之，西部地區民眾的評價則優於東部民眾，

而農業縣區域則對制度實施評價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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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相關訴願及訴訟案件之調查分析 

    於現況之調查中，資公法於行政救濟及司法救濟之實務上，如何解釋及

適用法律，亦得解讀出資公法立法有無缺失，而得以獲得修法之方向。本研

究團隊以鍵入｢資訊公開｣之關鍵字方式，自各部會網站及司法院網站查詢蒐

集自本法施行後至 2009 年 6 月為止，行政院所為之訴願決定案件，各高等行

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有關政府資訊公開所為判決；再加以整理、分析訴願

決定之理由、法院判決依據之條文及其理由之說明，檢視實務界對資公法定

位、條文之解釋所採之見解，是否有利於資公法之落實？能否達到本法立法

之目的？以發現立法上之缺失或條文解釋上應釐清之問題，俾有利於本法之

施行與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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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訴願案件之統計與分析 

一、各部會案件數及准駁比例 

表 3、行政院訴願委員會提起訴願對象機關年度案件數統計表 

(95 年度至 98 年度) 

年度(民國) 

機關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案件數總計 

行政院 1  1  2 

內政部 3   1 4 

國防部    1 1 

財政部   2  2 

教育部  3 3  6 

法務部 1 1   2 

經濟部 1 3 1  5 

新聞局  1   1 

衛生署 2 2 1  5 

環保署 1    1 

金管會   2  2 

農委會    1 1 

公平會 2  1  3 

年度總計 11 10 11 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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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訴願結果與理由統計表  (九十五年度至九十八年度) 

民國九十五年至九十八年總案件數 35： 

       

      理由 

   

結果 

 

資公法第

18 條 

 

資訊不存在 

 

其他法規
12

 

 

資公法第 18

條以及資訊

不存在 

 
總  計 

訴願駁回 
20 2 6 1 29 

訴願不受理 
  2  2 

撤銷原處分 
  1  1 

部分不公開 
3    3 

總計 
23 2 9 1 35 

 

(一)訴願駁回比例達 83%： 

1.內政部訴願字號 

院臺訴字第 0950088495 號 

院臺訴字第 0950088329 號 

院臺訴字第 0950082777 號 

院臺訴字第 0980085445 號 

2.公平交易委員會訴願字號 

院臺訴字第 0950089238 號 

                                                
12包括 檔案法、典試法、行政程序法與訴願不受理相關規定以及資公法 18 條以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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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臺訴字第 0970083840 號 

院臺訴字第 0950093497 號 

3.行政院訴願字號 

院臺訴字第 0970087395 號 

4.法務部訴願字號 

院臺訴字第 0960091552 號 

院臺訴字第 0950087012 號 

5.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訴願字號 

院臺訴字第 0970085644 號 

院臺訴字第 0970090712 號 

6.財政部訴願字號 

院臺訴字第 0970081340 號 

7.國防部訴願字號 

院臺訴字第0980085464號 

8.教育部訴願字號 

院臺訴字第 0960083849 號 

院臺訴字第 0960088162 號 

院臺訴字第 0970085149 號 

院臺訴字第 0970093962 號 

9.新聞局訴願字號 

院臺訴字第 0960081330 號 

10.經濟部訴願字號 

院臺訴字第 096008715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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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臺訴字第 0950083321 號 

院臺訴字第 0960086757 號 

院臺訴字第 0970085112 號 

院臺訴字第 0960092304 號 

11.農業委員會訴願字號 

院臺訴字第 0980083360 號 

12.衛生署訴願字號 

院臺訴字第 0950095204 號 

院臺訴字第 0960081609 號 

院臺訴字第 0960093269 號 

院臺訴字第 0970085147 號 

13.環境保護署訴願字號 

院臺訴字第 0950092743 號 

(二)不受理達 6%: 

1.財政部訴願字號 

院臺訴字第 0970091001 號 

2.國防部訴願字號 

院臺訴字第 0980085464 號 

(三)撤銷原處分達 2%： 

行政院訴願字號 

院臺訴字第 0950080609 號 

(四)一部公開一部不予公開達 9%： 

1.教育部訴願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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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臺訴字第 0960091902 號 

院臺訴字第 0970081104 號 

2.衛生署訴願字號 

院臺訴字第 0950080719 號 

二、行政院所為駁回訴願決定根據條文之分析 

表 5、行政院駁回訴願決定根據條文之分析表 

   法條 

 

 

 

      

案號 

資公法第 18 條第 1 項 資

公

法 

第

14

條 

資

訊

不

存

在 

非

屬

行

政

資

訊 

檔

案

法

第

18

條 

第

1

項 

行政

程序

法第

46 條

第 2

項第

1 款 

訴

願

法

第

77

條

第

8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6 

款 

第 

7 

款 

行政院 

0970087395  V          

0950080609 

（有理由） 

           

內政部 

0950088495    V        

0950088329    V        

0980085445   V          

國防部 

0980085464 

（不受理） 

          V 

財政部 

0970081340  V          

0970091001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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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理） 

教育部 

0960083849  V     V     

0960088162     V    V   

0970085149  V          

0970093962        V    

0960091902     V    V   

0970081104 V V       V   

法務部 

0960091552  V          

0950087012  V          

經濟部 

0960087157  V          

0950083321  V          

0960086757      V      

0970085112     V    V   

0960092304  V          

新聞局 

0960081330 V    V       

衛生署 

0950095204        V    

0960081609        V    

0960093269  V          

0970085147  V      V    

0950080719        V    

環保署 

0950092743     V       

金管會 

097008564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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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0090712  V          

農委會 

0980083360  V   V       

公平會 

0950089238 

(誤用資公法) 

  V V      V  

0970083840  V          

0950093497     V    V   

 

三、研究發現 

(一)自統計數字得之，訴願之件數每年約為 10 件左右，事實上件數並不多，

而決定駁回比例甚高，佔 83％。 

(二)自駁回所引用之法條根據觀之，佔最多者為資公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

規定限制公開之：行政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

備作業之相關資訊。且申請人對依資公法第 7 條第項 1 第 10 款應主動公

開之合議制機關會議紀錄，與前開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限制公開資訊

似乎區別不易。 

(三)與檔案法之問題競合：其中有數件訴願決定係以檔案法為資公法之特別

法應優先適用，而請求公開之資訊為業已經歸檔管理之檔案為理由，逕

行引用檔案法第 18 條規定駁回訴願。對兩法之關係最具體陳述者為法務

部（見院臺訴字第 0960091552 號）之案件。簡言之，受理申請之法務部

係依檔案法規定受理申請案件，依檔案法第 1 條第 2 項：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而其第 17 條則規定：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

-----各機關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絕。檔案法第 18 條原訂有得拒絕申請公

開之事由，法務部又援引資公法第 18 條第 1 項限制公開事由以補充檔案

法所未規定之事由，據以否准當事人之申請。顯然認定檔案法為資公法

之特別法，人民所申請公開之資訊如為如建立為檔案，則優先適用檔案

法決定公開與否，如檔案法之限制公開事由有不足時，則再以資公法規

定之限制公開事由補充之。其結果造成被請求公開之資訊，除必須無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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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於檔案法之得拒絕申請事由外，尚須無資公法之限制公開事由，經二

道關卡始能公開給人民，增加資訊公開之困難度。且政府機關處理案件

十之八九均於一定時間內製成檔案管理，因檔案法之優先適用，顯然將

架空資公法之適用，大大斲傷資公法立法之目的。 

第二節 行政訴訟案件之統計與分析 

一、案件之分析統計 

    依前述查詢方法所查得之案件包括二種，一為案件本身即為請求政府資

訊公開之案件，另一為行政事件訴訟中，當事人請求卷宗閱覽而遭法院以資

訊公開法駁回者，故而下表所列案件不純然為資公法之案件。 

(一)請求政府資訊公開之案件 

表 6、行政法院之政府資訊公開案件訴訟結果統計表 

       判決法院 

 

判決主文 

台北

高等 

行政

法院 

 

台中

高等 

行政

法院 

高雄高

等 

行政法

院 

 

最高行

政 

法院 

 

 

總計 

 

 

 

原告之訴駁回 46 件 7 件 11 件  64 件 

上訴駁回    11 件 11 件 

再審駁回    1 件 1 件 

抗告駁回    2 件 2 件 

原裁定廢棄，發回自為判決    2 件 2 件 

其

他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對於原告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十

日及九十六年八月六日檔案應 

用申請事件，應依本判決之法律見

  1 件 

(96 年度

訴字第

983 號)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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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另為處分。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全部公開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駁回如主文

第 2 項申請部分均撤銷。 

被告應依原告請求作成准原告閱

覽、抄錄原內政部土地測量局第六

測量隊 88年 10月 5 日 88測隊 6字

第 1187號簽所附被告土地複丈圖及

地籍調查表之行政處分。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一部公開一部不公開 

 

 

 

 

 

 

 

 

1 件 

(96 年度

訴字第

946 號) 

 

 

 

 

 

 

 

 

1 件 

 

 

 

 

 

表 7、政府資訊公開行政訴訟案件駁回理由分析統計表(一) 

  駁回 

依據 

 

法院 

分類 

資公法 行政程序法 檔案法 典試法 其

他 

理

由 

 

第 18 條第 1 項 第 46 條第 2 項 第 18 條 第 23 條 

第 2 項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6 

款 

第 

7 

款 

第 

8 

款 

第 

9 

款 

第 

10 

款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6 

款 

第 

7 

款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5 5 31 18 3 11 1 1 1 1 18 2 3 2 2 2 2 2 2 2 3 2 1 0 0 0 16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0 0 3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0 0 5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最高行政法院 1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2 1 1 1 0 0 0 0 13 

總計 6 5 40 18 4 11 1 1 1 1 22 2 3 3 2 3 3 3 4 3 4 3 1 0 0 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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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法院訴訟判決理由分析統計 

表 8、政府資訊公開行政訴訟案件駁回理由分析統計表(二) 

  駁回依據 

 

 

 

法院分類 

資公法 行政程序法 檔案法 典試法 其

他 

理

由 

 

第 18 條第 1 項 第 46 條第 2 項 第 18 條 第 23 條第 2 項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6 

款 

第 

7 

款 

第 

8 

款 

第 

9 

款 

第 

10 

款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6 

款 

第 

7 

款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4,訴,3017                           v 

94,訴,3298 v v v             v v          v13 

94,訴,3753   v v       v                 

95,訴,162   v v       v                 

95,訴,414   v v       v                 

95,訴,90514                           v 

95,訴,1916    v                        

95,訴,2057                           v15 

95,訴,2508   v        v                 

95,訴,2719      v                      

95,訴,2864                           v 

95,訴,2910   v v       v                 

95,訴,3100                           v 

95,訴,3175   v        v                 

95,訴,3216      v                      

95,訴,3718   v                        v16 

95,訴,3729   v v       v                 

                                                
13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4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14
此為裁定。 

15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4 條資訊更正之案件。 

16法院援引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處理閱卷作業要點為判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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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訴,3879   v                        v17 

95,訴,3879
18
                           v 

95,訴,3960   v        v                 

95,訴,3986                           v 

  駁回依據 

 

 

 

法院分類 

資公法 行政程序法 檔案法 典試法 其

他 

理

由 

 

第 18 條第 1 項 第 46 條第 2 項 第 18 條 第 23 條第 2 項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6 

款 

第 

7 

款 

第 

8 

款 

第 

9 

款 

第 

10 

款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6 

款 

第 

7 

款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95,訴,4041  v  v       v                 

95,訴,4046   v v       v                 

95,訴,4204   v v  v                      

95,訴,4311     v      v v v v v    v         

96,訴,718   v                         

96,訴,1001   v                         

96,訴,102819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96,訴,1350     v                       

96,訴,1653   v v       v                 

96,訴,1791   v                         

96,訴,1852   v v  v     v                 

96,訴,2311
20
                           v 

96,訴,2587                           v 

96,訴,303221 v v v             v v v v v v v      

96,訴,3309 v  v        v  v        v       

                                                
17法院援引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處理閱卷作業要點為判決依據。 
18
此為裁定。 

19判決書理由中並未詳細說明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何項何款,亦未說明適用行政程序
法第 46 條何項何款。 
20
此為裁定。 

21判決書理由中並未詳細說明適用檔案法第 18 條何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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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訴,4181   v v  v     v                 

97,更二,39                           v
22
 

97,訴,86   v                         

97,更一,102   v v       v                 

97,訴,355   v                         

97,訴,699                           v 

97,訴,755  v v                 v v v      

97,訴,1060 v                      v     

97,訴,1668                           v 

97,訴,1678   v v  v                      

97,訴,2510   v v  v                      

  駁回依據 

 

 

 

法院分類 

資公法 行政程序法 檔案法 典試法 其

他 

理

由 

 

第 18 條第 1 項 第 46 條第 2 項 第 18 條 第 23 條第 2 項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6 

款 

第 

7 

款 

第 

8 

款 

第 

9 

款 

第 

10 

款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6 

款 

第 

7 

款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97,訴,2659   v v  v                      

97,訴,3106      v            v          

97,訴,3185   v        v                 

98,簡,101   v v  v                      

98,訴,120                           v 

小計 5 5 31 18 3 11 1 1 1 1 18 2 3 2 2 2 2 2 2 2 3 2 1 0 0 0 16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95,訴,198                           v23 

95,訴,313
24
              v             v

25
 

                                                
22新舊法溯及既往問題（行政資訊公開辦法）。 
23
新舊法溯及既往問題（行政資訊公開辦法）。 

24
此為裁定。 

25政府資訊公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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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訴,504   v        v                 

96,訴,225                           v 

96,訴,495   v                        v 

97,訴,480                           v 

98,訴,23   v                         

小計 0 0 3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5,訴,862                           V 

95,訴,888
26
                           v 

96,簡,87   v                         

96,訴,455                           v 

96,訴,907   v        v                 

96,訴,926                           v 

97,訴,173   v                         

97,訴,575   v        v                 

97,訴,708   v        v                 

小計 0 0 5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最高行政法院 

  駁回依據 

 

 

 

法院分類 

資公法    行政程序法 檔案法 典試法 其

他 

理

由 

 

第 18 條第 1 項 第 46 條第 2 項 第 18 條 第 23 條第 2 項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6 

款 

第 

7 

款 

第 

8 

款 

第 

9 

款 

第 

10 

款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6 

款 

第 

7 

款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95,判,916
27
                v v v v v v v     v 

95,判,1898 v  v                         

96,裁,882                           v 

                                                
26
此為裁定。 

27判決書理由中並未詳細說明適用檔案法第 18 條何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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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裁,96                           v 

97,裁,490                           v 

97,裁,728                           v 

97,判,957                           v 

97,判,1028     v              v         

97,裁,3354                           v 

97,裁,4849                           v 

98,判,72                           v 

98,判,430                           v 

98,判,404                           v 

98,裁,1267                           v 

98,裁,1283                           v 

小計 1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2 1 1 1 0 0 0 0 13 

總計 6 5 40 18 4 11 1 1 1 1 22 2 3 3 2 3 3 3 4 3 4 3 1 0 0 0 38 

二、發現 

(一)依統計資料顯示法院判決勝訴之案件很少。 

(二)與訴願之統計結果相同，仍以依資公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機關

意思決定作成前之準備作業資訊為根據，為原告敗訴之理由者最多。 

(三)與行政訴訟法第 96 條卷宗閱覽權之關係：依所蒐集之判決內容分析，許

多行政訴訟案件（可能為一般行政訴訟、亦可能為請求政府資訊公開訴

訴），法官就卷宗閱覽權與資訊公開請求權之區別，雖述明前者為特定案

件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程序上之權利，後者為一般人之資訊公開請求

權，權利之性質甚至法律位階，救濟之程序並不相同。但對訴訟程序中

於當事人請求閱覽卷宗時，卻往往以依行政訴訟法第 164 條自行政機關所

調取來之書證等資訊，其有該當於資公法第 18 條第 1 項所定之限制公開

事由為理由，拒絕其閱覽卷宗；如此法律之適用有無疑問已須檢討，又

因卷宗閱覽權為程序上權利，故當事人無法單獨就被拒絕閱覽書證等資

訊之決定請求救濟，必須隨實體案件於上訴後由上訴審法院一併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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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事人而言極其不利。 

三、建議 

(一)檔案法應修法，檔案應為政府資訊之一部分，且依檔案法第 18 條拒絕申

請閱覽之事由與資公法第 18 條限制公開事由規定並不一致，有寬嚴之不

同，為避免適用法上之混亂，與不公平之結果，檔案法應刪除第 18 條之

規定，不問被請求公開之資訊是否已建為檔案，均回歸至依資公法處理

判斷。 

(二)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行政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之內部單位之擬稿、準

備作業，現行規定要件太過籠統，顯有被濫用之情事：為改善之長程目

標應修法，而目前至少各機關應先致力建立統一明確之判斷基準；例如

會議紀錄至少會議之時間、地點、討論事項、結論應予公開。 

(三)在訴訟程序中之原告請求卷宗閱覽者，法院應聽取該當行政機關之意見

後，並參酌美國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之判例28，命被

告作成證據索引（Vaughn Index），說明不公開之理由，不得草率依資公法

之規定限制行政訴訟中當事人之卷宗閱覽權，以符合程序正義之要求，

以有利於原告為訴訟上有用之攻擊、防禦。 

第三節 實務運作之評析 

一、關於行政實務解釋之不當 

(一) 資公法與檔案法之關係：外部法與內部法而非普通法與特別法關係 

由於立法之疏失，導致法務部不得不以函示作出不當解釋。法務部法律

決字第0950001869號函示略謂：「依檔案法第2條第2款規定，所謂『檔案』

係指『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

準此，資公法所定義之『政府資訊』，其涵蓋範圍較檔案法所定義之『檔案』

為廣，亦即，檔案仍屬政府資訊之一部分。又資公法第22條與檔案法第21條

同屬申請人申請提供政府資訊（檔案）之收費規定，依資公法第2條但書規定，
                                                
28Vaughn V﹒Rosen ﹐484 F.2d 820（D.C.Cir.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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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優先適用檔案法，故人民申請閱覽或複製之政府資訊如屬業經歸檔管理之

檔案，應優先適用檔案法之規定處理。」如此一來，得依資公法申請資訊提

供之可能性極微。蓋以現行法制而言，依前述規定及法務部函釋，將資公法

定位為普通法，則如以行政事件為例，尚未結案仍在行政程序中，則當事人

或利害關係人得依行政程序法第46條或訴願法第49、50條之規定請求閱覽卷

宗；設若事件如已經結案而歸檔，則優先適用檔案法第三章規定，則資公法

之適用，僅存在於必須爭取事件終結後至歸檔之期間內。而且，尚有其他個

別法之特別規定存在，均優先於資公法適用，則資公法適用之可能性恐微乎

極微。 

其實，檔案法立法當時，因恐資公法遲遲無法完成立法，遂以第17條至

19條規定夾帶資訊公開之目的與精神。該等規定，原係為保障人民權益之便

宜方式，卻因資公法第2條之錯誤規定及法務部法律決字第0950001869號函

釋，定位資公法為普通法，檔案法為特別法而優先適用，部分規定反而造成

資訊公開申請之不利。資公法既已公布施行，自應刪除前開相關規定。且隨

著資公法之公布施行，檔案法第三章已經完成其階段性任務，又因時空轉變，

其他必須修正之處也不少。檔案管理局已作相關檢討修正，完成「檔案法修

正草案」，檔案法修正草案已擬刪除前開3條規定，於去（98）年6月30日併

同「檔案管理局組織條例修正草案」，函送行政院審議中（「檔案法修正草

案及「檔案管理局組織條例修正草案」內容，請造訪

http://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d=23&p=1091檔案管理局官網）。 

(二)閱覽卷宗與資訊提供之關係：排斥關係而非競合關係 

資公法第九條：「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設籍之國民及其所設

立之本國法人、團體，得依資公法規定申請政府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持有中

華民國護照僑居國外之國民，亦同。外國人，以其本國法令未限制中華民國

國民申請提供其政府資訊者為限，亦得依資公法申請之。」行政程序法（下

稱程序法）第46條第1項：「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

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

限。」 

關於資訊公開之請求，表面上似僅為滿足人民「知的權利」，然其更深

http://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d=23&p=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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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意義在於使人民得以取得之資訊，要求政府盡其說明責任，進而達到監督

政府之目的，一般先進國家規定「任何人」均得請求，無請求權人資格及目

的限制。而閱覽卷宗請求，為使程序中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獲取必要訊息，

俾得適時主張或維護其自身權益，屬於正當程序之一環，具完全主觀性。再

由公務員人員保障法第42條、訴願法第48條及行政訴訟法第96條等程序法

令，亦均有閱覽卷宗之規定以觀，閱覽卷宗請求應僅限於個案之各該程序中。 

因此，資訊公開(提供)請求與閱覽卷宗請求之區別，應以系爭資訊是否

存在繫屬個案（於本文簡稱「個案性」）作為區別。二者之不同，簡單整理

於下表：            表9、資訊公開與閱覽卷宗比較表 

      資訊公開(提供)      閱覽卷宗 

權利主體 我國國民及互惠國國民 個案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 

請求目的 無任何目的或用途限制 為主張或維護權利或利益 

請求客體 政府機關保有之紀錄內所有資訊 系爭個案有關資訊 

期間限制 無期間限制（但須係現存紀錄） 個案程序中 

爭訟權利 不服准駁決定，得逕提訴願 對實體決定不服時併聲明之 

（三）第18條第1項第3款解釋違誤 

第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

或其他準備作業。但對公益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此規定係繼受已

遭廢止之「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第5條第1項第3款與本款而來。法務部曾於民

國92年就該規定作成函釋，迄今仍為各行政機關與司法審判機關所援用。 

法務部法律字第 0920036925 號函示略謂：「查依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第5

條第1項第3款規定，行政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準備作業

或與其他機關間之意見交換，除係意思決定作成之基礎事實外，應限制公開

或提供，其立法目的在於此等機關內部意見或與其他機關間之意見交換等政

府資訊，如予公開或提供，因有礙該機關之最後決定之作成極易滋生後遺症，

例如對有不同意見之人加以攻訐，自應限制公開或提供。準此，因該類資訊

係行政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作成或取得之資訊，於行政機關作成意思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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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仍有上開規定之適用。」 

   惟此一規定，其目的係為防止事件仍處於個案程序中，因行政文書尚處

於草擬或準備階段中，卻因資訊公開申請事件不斷而導致陸續不斷干擾，影

響決策形成或延宕結案時間，應係單純屬於程序中閱覽卷宗階段之除外規

定。因此，事件終結後，原則上即無此一規定之適用，除非該資訊有公開後，

於日後相同的意思形成時，對於意見之坦誠交換或意思決定之中立性等，有

產生妨礙等負面效果之虞者，方得豁免公開；否則無異僅得公開最後已形成

之意思且對外公佈之決策結果，形同黑箱作業。意思決定前之資訊限制公開，

完全違背資訊公開之「保障人民知的權利」或「使政府善盡說明責任義務」

之目的精神，亦乖離藉資訊公開之手段以達成監督政府之間接目的。前開解

釋顯有不當，卻仍為行政法院所採。不應再繼續援用。 

   日本資公法第5條規定各種得不公開之資訊，其中第5款規定：「行政機

關之內部或相互間之審議、檢討或協議之資訊，因公開致有妨害意見之坦誠

交換或意思決定之中立性之虞者，或致使民間產生混亂或使特定人獲得不當

利益或遭不當損害之虞者。」此一規定之立法例，應可提供我國修法之參考。 

行政程序終結後，意思形成過程中之資訊，原則上即應公開；如公開有

致負面影響之虞者，於條件限制下，方得不公開，且應為更細緻化規定。諸

如，訂定公開基準、事實與意見之區分標準等。 

二、司法實務見解猶待補強 

   如僅就司法院裁判書之案由分類，無從認定其正確性質屬性。欲探究案

件本質，必須從「事實概要」找尋脈絡判斷之。惟各該案件事實概要卻又經

常出現對於行政程序之時點記載不清，無法了解原告是否係處於｢行政程序中

｣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地位，卻誤提資訊公開之申請；而對於各案件之複雜

請求事項之釐清，則又必須待研讀完全案判決後，方能確實得知原告究為｢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或「一般人民」。完大致可說，其中真正涉及資訊公開

權之資公法之案件，為數並不多（截至2009年上半年為止，計蒐尋找出近140

篇之判決；請參考行政法院資訊公開案件年度統計表）。其中大多數之判決

見解，論斷邏輯或內容均一致，於此不一一重複，僅檢選常見而有待補強之

類型案例簡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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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資公法之定位 

關於就資公法與檔案法之關係而言，法院均採與法務部相同見解，以檔

案法為特別法，再加上資公法第2條之規定，因法律競合而優先適用檔案法，

並無不妥。但從規定內容目的與屬性而言，檔案法為內部法，應盡快修正，

使資訊之公開回歸適用外部法之資公法。 

（二）混淆「資訊公開」與「卷宗閱覽」 

「資訊公開請求」與「卷宗閱覽請求」，二者於法律適用上，係屬相互

排斥關係，並無競合問題。無論從權利主體、請求客體及目的等以觀，二者

均有不同，也就是視請求資訊是否具有個案性而區別之，二者之區隔並無太

大困難。然卻常見法院見解對於二者之區別，混淆｢卷宗閱覽權｣與｢資訊公開

權｣概念之案例。本質上係屬資訊公開之案件，於關鍵字中稱｢卷宗閱覽｣，對

本質上屬｢卷宗閱覽｣之案件卻以以｢資訊公開｣稱之，甚至再加上對於檔案應

用之未能釐清，常有將檔案法、行政程序法及資公法之公開相關規定臚列，

卻不明確說明究竟採何規定作為判斷依據。以下僅選擇二案例說明之。 

裁判字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訴字第03753號 

裁判日期：951011 

判決主文：原告之訴駁回。 

法律見解： 

    「行政機關對前項之申請，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拒絕︰一、行

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三、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

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四、政府機關為實施取締等業務，而取得取

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行政

程序法第46條第2項、資公法（94年12月28日公布）第18條分別定有明文。本

件「交通部取締違反郵政法事件處理報告表」係被告行政處分決定前之準備

作業文件，而「檢舉內容」因涉及證人保護，且為被告實施取締之相關資料，

依前揭法律，被告並無公開之義務，被告因而拒絕原告閱覽，並無不合。又

本案係屬舉發案件，被告依舉發之證物，已足資認定原告違規事實，因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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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現場採證，自無填寫「交通部取締違反郵政法事件紀錄單」之必要，原告

主張被告調查程序不合法云云，不足採信。 

 

發現與簡評： 

   法院明白揭示資公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及第4款限制公開之規定，認為原

告主張公開之「交通部取締違反郵政法事件處理報告表」，係屬「行政處分

決定前之準備作業文件」；又認為被請求公開之另一「檢舉內容」，則因涉

及證人保護，且為被告實施取締之相關資料，故認為被告並無公開之義務。 

   然關於前者「交通部取締違反郵政法事件處理報告表」之提供與否，首

先應釐清究竟個案是否已經終結，而決定究應適用行政程序法閱覽卷宗之規

定或資公法之規定。如程序尚未終結，該資訊雖屬「行政處分決定前之準備

作業文件」，但應再進一步區分究為該事件之事實或價值判斷有關資訊，如

屬前者，不得拒絕。倘程序已終結，原則上即無所謂「行政處分決定前之準

備作業文件」限制公開之適用，除對意思形成等產生負面影響等例外情形，

原則上均應公開。法院於適用法律上，未先釐清該資訊之性質為何，而將行

政程序法第46條與資公法第18條第1項二者一併適用，實有觀念混淆之嫌。實

際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大多採如是適用法律，凡涉及提供資訊之申請

案件者，皆作如是處理。 

   關於後者「檢舉內容」，法院認為因涉及證人保護且為被告實施取締之

相關資料，故支持原處分機關之駁回決定。然如原告僅請求公開檢舉內容，

則其中如有涉及他人資訊而因公開有侵害隱私之虞者，除該部分外應屬基礎

事實，無不公開之餘地。且並非被告實施取締之相關資訊均不公開，應限縮

於因公開而致生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之虞者。 

 

裁判字號：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00290號 

裁判日期：960508 

判決主文：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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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見解： 

   茲兩造所爭執者，厥為原告是否為本件之利害關係人。經查，被告於94

年6月15日所核發之94府都建建字第0651-00號建造執照（見本院卷第45頁），

其起造人為鄉林建設公司，設計人為戴育澤，則原告非本案之當事人，亦非

設計人，已甚為明顯。次查，原告固為鄉林建設公司就被告台中國際會議及

展覽中心開發案之原始開發投資計畫書所示之建築設計團隊之一，並參與開

標之簡報及相關建築設計，為被告所不爭，並有原告提出之台中國際會議及

展覽中心原始開發投資計畫書附卷可憑，而堪認為實在。然該計畫書建築內

容原以地下2樓，地上4樓之建築物作規劃（見本院卷第77頁），惟被告與鄉

林建設公司於簽訂開發興建暨經營契約後，鄉林建設公司即提出變更為地下4

樓，地上6樓之建築物，並經被告於94年5月25日召開之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及甄選委員會聯席審查會議討論後修正通過變更調整。故該開發案最後以地

下4樓，地上6樓之建築物型態申請建造執照，明顯已與原開發投資計畫書建

築內容以地下2樓，地上4樓之建築物規劃不同，即難認被告核發系爭建造執

照之結果對原告之法律上利益受有影響，原告非本案之利害關係人亦甚明。

至原告主張其為被告台中國際會議及展覽中心開發案之原始開發投資計畫書

之建築設計團隊之一，就該開發計畫案，有利害關係，其申請閱覽該開發計

畫案部分，已經原告申請閱覽完畢，雖據兩造陳明在案。然就系爭建造執照

部分，原告既非當事人、設計人或利害關係人，尚不得以其為該開發計畫案

之利害關係人，推論其亦為系爭建造執照之利害關係人而得申請閱覽、影印

該卷宗。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均非可採。 

 

發現與簡評：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認為本案爭點為｢卷宗閱覽權｣之有無，而就原告是否

為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加以判斷，最後認定其既非當事人亦非利害關係人，

而認為不得閱覽卷宗。 

   倘確如法院判斷原告非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則請求公開之資訊則不具

個案性，此時應係以一般人之身分請求資訊公開，法院應行使其闡明權（闡

明義務），曉諭變更請求請資公法請求提供資訊。至於系爭資訊是否涉及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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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秘密等而豁免公開，則屬另一問題。 

（三）誤解主動公開之例示事項為列舉事項 

裁判字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訴第 3986 號 

裁判日期：960529 

判決主文：原告之訴駁回。 

法律見解： 

   關於主動公開政府資訊之範圍及其方式，應以該法第6 條及第7 條規定

者為限。其立法意旨在藉政府資訊之公開，便利一般民眾共享及公平利用政

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

促進民主參與；是上開規定中行政機關應主動公開之資訊範圍，與具體事件

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於行政程序中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之利益，所得向

行政機關申請閱覽、複印有關卷宗資料者（行政程序法第46條規定參照），

顯有不同。 

   查原告申請閱覽系爭函文及資訊，目的在了解被告作成94年7 月12日台

總局人字第0941014288號令，將原告調職基隆關稅局之依據（見本院96年4 月

24日準備程序筆錄），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核非屬前揭資公法第6 條及第7

條所訂應主動公開之資訊範圍甚明。而原告不服該調職處分，已提起行政訴

訟，經本院以95年7 月6 日95年度訴字第833號裁定駁回原告之訴在案，原告

不服，對之提起抗告，有上開裁定書在卷可稽，並為原告所自承（見本院96

年4 月24日準備程序筆錄），則原告應於本院94年度訴字第833 號案件中，

一併就申請閱覽之決定聲明不服。被告拒絕閱覽為行政程序中之附隨程序，

原告尚不得單獨提起行政救濟。從而，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發現與簡評： 

法院將資公法第7條第1項主動公開事項解釋為列舉規定，實屬誤解。 

綜觀同法第6條及第7條規定，可知舉凡「攸關人民權益之措施或施政」

http://web.law.tpc.gov.tw/Scripts/Query1B.asp?no=4K95+%B6D+++++++++398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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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應主動公開，而第7條第1項之10款規定係主動公開之最小範圍，換言之，

任何機關至少應公開該項規定之10項目。 

 

（四）關於「意思形成過程資訊」之誤解 

裁判字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更二字第00039號 

裁判日期：970925 

判決主文：原告之訴駁回 

法律見解： 

1.在行政程序法施行前，行政資訊之公開是否有據？ 

(1)因為行政資訊是由國民納稅而蒐集，屬於公共財產，應該開放給國民利

用，不應任憑政府機關處置，應以公開為原則，相對於行政資訊之公開國

民亦有求知之權利，而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有權向

行政機關要求就其所持有之資料允以公開，且為避免行政機關以秘密會議

的方式私相授受，亦規定行政機關之會議以公開為原則，此為行政程序法

第44條至第46條之立法精神，立於行政資訊為公共財之概念，即使行政程

序法施行前之行政資訊，亦應以公開為原則。而法律不溯既往是避免法律

規範影響到人民權益，造成人民無法預估之不利益事項，而行政資訊之公

開是有利於人民之事項，原本就是公共財的分享，自無因相關法規之立

法，反而認定立法前之行政資訊應不公開之理。 

(2)且法務部90年9 月13日法90律決字第034050號函亦闡明「按行政程序法及

其授權訂定之行政資訊公開辦法（下稱公開辦法）分別於90年1月1日及同

年2 月23日開始施行。依行政程序法及公開辦法規定行政資訊公開之型態

有二，即應主動公開之行政資訊（行政程序法第45條第1 項及公開辦法第4 

條第1 項規定參照）及應人民請求而公開或提供（被動公開）之行政資訊

（除應主動公開者外皆屬之）。屬被動公開之行政資訊，不論其為資公法

及公開辦法施行前或施行後所作成或取得者，人民均得向持有或保管該資

訊之行政機關請求提供（公開辦法第9 條），除符合公開辦法第5 條第1

項限制公開或提供者外，行政機關應予提供，不得拒絕。」亦足供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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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自不能以相關行政資訊公開之法規，無法規溯及既往之規定，而拒絕系

爭行政資訊之提供。 

2.然而兩造之爭執在於：「各該委員之發言要旨紀錄」究竟是合議制機關之

會議紀錄？或行政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之內部準備作業？ 

(1)就整個會議記錄而言，原告所要求的是可否決議之全部詳細過程，就是

被告就系爭會議所提出之案由及決議，如果再加上委員發言要旨紀錄，

就如原告所稱；但公開辦法第4條第5項就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加以規範

定義，指其所審議議案之案由、決議內容及出席會議成員名單，無涉於

委員發言要旨紀錄，而原告自被告他次委員會議紀錄中，得悉被告曾於

委員會議中確認前次會議之委員發言要旨紀錄，而認為有委員發言要旨

紀錄之存在而要求提供，被告雖不否認有該紀錄之存在，但該部分屬於

公開辦法第5條第1項第3款得限制公開之範圍，被告據以否准原告之請求

自屬有據。 

(2)而會議全程之錄影或錄音，被告稱相關規則並未規定必須錄影，所以未

曾錄影，而為製作委員發言要旨，所以有錄音，但會議規則未規定錄音

之保存期限，所以發言要旨製作完成後，就不會再保存錄音，而系爭行

政資訊86年8月27日第304次，及88年9月29日第412 次等委員會議之會議

紀錄，關於可否決議之全部詳細過程，除委員發言要旨紀錄外，被告均

已提供，所謂全程之錄影或錄音就是為補足委員發言之內容，也就是公

開委員發言之要旨，基於同一理由，被告予以否准，亦屬於法有據；本

件並無積極之證據，證明真有全程之錄影或錄音之存在，而全程之錄影

或錄音之存否，亦非據以處分之所在，亦此敘明。 

 

發現與簡評： 

   首先，關於在行政程序法施行前，行政資訊之公開是否有據之問題，法

院之見解認為應得溯及適用，故仍應公開之最後判斷，可以同意。但是，實

則根本無溯及適用問題。蓋所謂行政資訊之範圍為該當行政機關所管有之現

存資訊，不論何時作成或取得，只要是請求公開時為行政機關所管有之資訊

均屬之，無須判斷作成或取得時相關法令是否已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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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關於「各該委員之發言要旨紀錄」究竟是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

或行政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之內部準備作業？法院並不否認（但未明言）係

屬會議紀錄，但卻採納被告公平會之說詞，認為被告雖不否認有該紀錄之存

在，但該部分屬於公開辦法第5 條第1 項第3 款（即意思形成過程資訊）得

限制公開之範圍，而認為被告否准請求係屬有據。且更進一步指稱，會議規

則未規定錄音之保存期限，所以發言要旨製作完成後，就不會再保存錄音，

且並無積極之證據，證明真有全程之錄影或錄音之存在，而全程之錄影或錄

音之存否。 

然請求時如為個案尚未終結，係屬閱覽卷宗問題；如已終結確定，則為

資訊公開問題，此時已非「意思形成過程階段中」，並無意思形成過程資訊

不公開之問題，除非有負面影響或有其他各款規定之不公開事由。 

總之，法院判決令人有屬畫蛇添足之憾，蓋如被請求提供之資訊如已依

法銷毀而不存在，僅以資訊不存在無法提供而駁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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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外國法制之介紹與比較 

按自美國 1966 年制定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以來，

對世界各國影響深遠，現已為民主國家必要之裝置；而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

尤其政府資訊公開之兩造當事人不問在實力上、或證據之掌握上，均相當不

對等，為防止政府機關濫用資公法，各國對資公法施行之監督，亦多有於政

府機關外建立第三人機關，在政府公開資訊程序中給予意見，或於事後對請

求被拒絕協助之人民協助其進行救濟。以下本章即就英國、美國、澳洲、紐

西蘭、愛爾蘭、加拿大、日本等國相關法律規定予以介紹，供我國參考、借

鏡。 

第一節 外國相關法制之介紹 

一、英國 

    英國於 2000 年制定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29)，其第Ⅲ章規

定有關政府資訊公開之主管大臣30、大法官及資訊官（the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之權限，其要旨分述如次： 

(一)主管大臣： 

    制定資訊公開實施要領（第 45 條第 1 項），施行要領中應包含對請求公

開人提供建議及援助，請求之移送，與公開請求人或資訊利害關係人之協議，

有關處理公開請求之不服申訴程序等。此實施要領由主管大臣與資訊官共同

協力制定與修正，主管大臣並應向上下議院提出所制定或修正之實施要領。 

(二)大法官（Lord Chancellor）： 

    得制定或修正有關公務機關等紀錄之保存、管理及廢棄之實施要領（第

                                                
29 英國 2000 年資訊自由法之全名。 
30 為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主管官署最初為內務省(Home Office)。但於 2001 年 6 月 8 日，
內務省所管轄有關資訊公開、資料保護，人權與有關憲法改革之責任移轉給大法官省(Lord 
Chancellor’s Department)管轄。Transfer of Functions (miscellaneous) Order 2001 (S.I 2001 No.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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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條第 1 項）。大法官與主管大臣、資訊官協議為上開實施要領之制定或修

正，並將之提出於上下議院。 

(三)資訊官31：其權限得分為二種: 

1.一般之權限： 

促進公務機關為完善之法律運用及遵守法律(第 47 條第 1 項)之權限；並

對公眾提供有關資公法之適用、完善運用等相關資訊(同條第 2 項)。資訊官

於得到公務機關之同意後，得對該公務是否遂行良好之法律適用進行評價(同

條第 3 項)。此外，資訊官若認定公務機關之執行職務未遵守主管大臣及大法

官所定之實施要領時，得對該公務機關進行載明促進措施之「運用勸告」(第

48 條第 1 項)；此「運用勸告」係以書面為之，上記明未被遵守之相關規定(同

條第 2 項)。又資訊官將有關其權限行使之年次報告書向上、下議院提出(第

49 條第 1 項)，亦得提出有關適宜、適合其權限之其他報告書於上、下議院。

英國另設資訊審判所(the Information Tribunal)掌管資訊公開訴訟。 

2.執行面之監督權限： 

(1)請求由資訊官為審查裁決：任何人(審查請求人(the complainant))均得請

求資訊官對其所請求公開資訊之公務機關，作出是否依從資公法第一章要求

事項處理之裁決(第 50 條第 1 項)。除認定其係同條第 2 項之請求為不依程序

或濫用權利者等外，資訊官於該當公務機關有怠於提供資訊或怠於確認或否

認者，或有未依從同法第 11 條至 17 條之規定者時，則以裁決通知公務機關

依從該其要求採取必要之措施及必須採取措施之期限。 

(2)資訊通知：資訊官於受理審查請求時，或認定有遵守資公法第一章規

定或實施要領之必要者，得對該當公務機關送達記明期限及形式之通知，要

求其提供有關符合遵守資公法第一章規定或實施要領之資訊(第 51 條第 1

項)。 

(3)執行通知：資訊官認定公務機關未遵守資公法第一章規定時，對該當

公務機關得送達通知，記明要求於所定時間內採取措施(第 52 條第 1 項)。 

                                                
31
 英國之資訊官員為 1998 年資料(data)保護法設置之資料保護資訊官，於 2000 年資訊自由法

制定後，改稱資訊官，同時掌管資訊公開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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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知遵守之懈怠：公務機關對前述通知怠於遵守時，資訊官得向法院

提出書面證明書(第 54 條第 1 項)；法院於該證明書被提出時，得調查該當事

件，於聽取證人及抗辯陳述後，以犯法庭侮辱罪為理由，處置該當公務機關(同

條第 3 項)。 

    綜上，英國有關資訊公開之監督，分別有公務機關自身之主管大臣、及

機關之外之大法官及獨立之資訊官兩種機制在運作。前者在實務面之運用上

發揮指導、輔助之功能，後者則對法律之遵守發揮有力之監督功能。且兩者

均需向上、下議院提出相關之報告書或實施要領，事實上須向國會負責。 

二、美國 

    美國於 1966 年制定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PL89-487,5 

U.S.C.§552，下稱 FOIA),其後經過 1974 年、1976 年、1986 年、1996 年等四次

修正，至 2002 年因請求資訊公開案件增加 35%以上32，行政機關已無法遵守

法定之 20 日處理期限而常有遲延情事發生造成民怨。且於 911 事件後小布希

政權以反恐怖活動為理由，指定為機密之資訊急速增加，拒絕公開資訊之傾

向相當明顯33，引起國會不滿，要求改革之聲浪因而高漲。故 2007 年民主黨

眾議員 Wm. Lacy Clay 於 3 月 5 日提出資公法修正草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mendments of 2007,H.R.1309)，同月 14 日眾議院議決通過。嗣後，參議院

於 2007 年 3 月 13 日 Patrick Leahy 司法委員長亦提出公開政府法(Open 

Government Act of 2007,S.849)法案，並於同年 8 月 3 日修正通過。於參、眾二

院各通過修法之法案下，經協調後以參議院之法案中納入眾議院修正草案並

予修正後之方式，於同年 12 月 14 日以「2007 年政府公開法案(Open Government 

Act of 2007,S.2488，下稱政府公開法)」通過參議院議決；同法案再於同月 18

日通過眾議院議決，並於同年 12 月 31 日於總統署名正式成立(P.L.110-175)34完

成 FOIA 之修正。 

    上述政府公開法中，有關監督行政機關執行政府資訊公開之規定，併入

                                                
32
 有關資訊公開請求之詳細現狀可以至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Annual Report for Fiscal Year 
2007<http://www.usdoj.gov/oip/annual-report/2007/07contents.htm>  
33
 David Nather ,“A rise in state secrets ”, CQ Weekly ,July 18, 2005, pp1958-1966 

34 Open Government Act of 2007  P.L.110-175  Dec.31, 2007, 121, Stat . 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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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FOIA 之相關條文後，美國現行之監督及促進政府資訊公開法制如下： 

(一)對不當拒絕公開請求之行政機關職員之懲戒(552(a)(4)(F))： 

    (i) 法院對審理之政府資訊公開請求訴訟，提出係該當行政機關職員恣意

或擅斷所作之不公開處分而產生問題之認定書時，特別法務官對應對該當不

公開處分負責之職員迅速進行決定是否為懲戒處分之程序；並於調查證據及

檢討後，對該當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提出調查結果及勸告書；主管人員必須

依勸告採取改正措施。(ii) 法務部長應將前(i)所記載之訴訟事件通知特別法

務官，並將前開訴訟事件數記載於年次報告書應向國會提出。(iii) 特別法務

官基於前(i) 所採取之措施，亦應對國會提出年次報告書。 

(二)公共協調官之設置(§552(a)(6)(B(ii)))： 

    增訂行政機關為協助公開請求者，及有助於解決行政機關與公開請求者

間之紛爭，應尋求資訊公開公共協調官之協助。 

(三)公開請求與處理狀況之個別追蹤編號（§552(a)）： 

    追加規定(A)：花費 10 天以上處理之資訊公開請求案件，應建立系統附

以個別之追蹤編號，並通知請求者該當追蹤編號。(B)：對使用追蹤編號之請

求者，設置電話或電腦網路以提供有關以下處理狀況之資訊：(i)行政機關受

理請求知日期；(ii)行政機關預定處理完畢之日期。 

(四)行政機關報告義務（§552(e)）： 

    各行政機關於每年 3 月以前應向眾議院及參議院提出年度報告書，以交

付國會主管委員會覆議；此報告書應包含以下事項： 

1.依資公法對行政機關請求公開之件數，而該當行政機關決定不予提供之件

數及理由； 

2.因不服行政機關之依資公法所為之處分而提出申訴之件數、申訴之結果，

對各不服申訴決定之理由； 

3.依資公法拒絕公開公文書，應負責任之人其姓名、職稱或職位及其所參與

之件數； 

4.依前述 (F)(i)對行政機關職員進行之懲戒程序其結果或未予懲戒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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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政機關自受理公開請求日起算，至其回答日止所需日數之平均日、回答

所需日數之中間值； 

6.自受理公開請求日起算，至其回答日為止，每一個所需業務日數之請求件

數； 

7.自行政機關受理資訊公開請求日起算，至資訊提供日為止，所需平均日數、

資訊提供日數之中間值、資訊提供日數之公佈狀況； 

8.行政不服訴訟之行政機關受理日開始至回答日為止，所需日數之平均值集

中間值； 

9.各行政機關繫屬中之請求案件，而其受理日經過最久未結案之 10 件案件之

資料。 

(五)政府資訊服務局及相關人員之設置等： 

    本次修法於 FOIA 之最後增訂(h)項，訂立有關政府資訊服務局與之設置

條款： 

1.於國立公文書館(NARA)中設置政府資訊服務局(Official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OGIS)； 

2.政府資訊服務局執行下述之職務：(A)、有關 FOIA 之行政機關政策或程序

之審查；(B)、關於行政機關遵守 FOIA 之審查；(C)、對國會及總統為有關

改善 FOIA 運用之變更政策建議； 

3.政府資訊服務局為解決資訊公開請求者與行政機關間之紛爭，進行非全以

訴訟解決之仲裁替代方案。又依同局之裁量，無法以仲裁解決時，得有權

提出諮詢意見。 

另於資公法(i)項訂明：會計檢察院對行政機關資公法施行進行檢查，並

將其詳細結果刊載於報告書。其後(j)項規定：各行政機關任命其機關之上級

職員為資訊公開主任擔當官(為司長級(次官補)或同等級者)；又後之(k)項在規

定：主任擔當官依該當機關首長之命令，執行下列職務： 

1.負有該當機關全體關於 FOIA 有效率執行且適當遵守之責任； 

2.監督該當機關全體對 FOIA 之施行，對該當機關之首長、該當機關之主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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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官及法務部長為適當之通知該當機關之 FOIA 施行狀況； 

3.為改善 FOIA 之施行狀況，對該當機關之首長提出修正該當行政機關之慣

行、政策、人員及預算之建議； 

4.有關該當機關 FOIA 施行狀況，依法務部長所指示之時期及形式，透過該當

機關之首長向法務部長報告； 

5.促進 FOIA 所規定適用除外規定(exemption)有關其目的之一般理解； 

6.各行政機關至少任命 1 人為資訊公開公共協調官，(i)、資訊公開公共協調

官：有執行來自資訊公開請求者，對資訊公開請求中心職員，最初對應服

務產生質疑之監督，並將之報告該當行政機關資訊公開主任擔當官。(ii)資

訊公開調整官，負責支援有關資訊公開請求之處理狀況，減少其遲延，提

升其處理狀況之透明度及理解度，以及其紛爭之解決。 

綜上，美國對 FOIA 執行之監督機制與英國相同者為行政機關均有向國

會報告資公法施行狀況之義務，國會間接發揮監督之功能。但美國並未如英

國在行政機關外，另第三人如資訊官之監督機關，而係由行政機關體系內設

置資訊服務局以進行自我監督，並協助行政機關與公開請求人間解決紛爭，

又於各機關有專責之主任擔當官，進行各機關之監督，由法務部長做最後之

掌握。 

三、澳洲 

    澳洲於 1982 年制定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至今已有 20

年以上之歷史，依其所規定之監督政府資訊公開之機制為： 

(一)聯邦監察官(Commonwealth Ombudsman)之申訴處理： 

    聯邦監察官為依 1976 年聯邦監察法(Ombudsman Act 1976)所設立之獨立

機關，以透明化、負說明責任之行政實現為目標，廣泛的接受對行政之各種

申訴以發揮監督功能之機關，其職權中包含對政府資訊公開之申訴處理。依

資訊自由法(下稱資公法)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任何人對行政機關依資公法為

職權之行使或職務執行之處分，均得依資公法向監察官提出申訴；且依同條

第 3 項，如公開請求人先向聯邦監察官提出申訴時，必須等監察官基於監察

法做出申訴結果並通知申訴人後，才得向行政不服審查法院提出審查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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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於行政不服審查法院審查後才提出申訴者，除有「特別理由外」，聯邦監察

官不進行審查。 

1.任命： 

聯邦監察官由澳洲總督任命，任期為 7 年以下，可以連任，其資格要件

並無特別規定，一般而言均為具有法官資格等專門資格者，或具有行政經驗

者35。 

2.申訴處理： 

聯邦監察官受理申訴後，依上述同條第 5 項(a)開始著手進行調查，並檢

討該當行政機關所作處分是否妥當；如結果認為妥當者，即對申訴人及該當

機關為調查終結之通知。但如認為行政機關確為不當之處分時，則進行檢討

救濟方法，要求行政機關對於本身問題及考慮之事提出意見。其結果，如行

政機關同意聯邦調查官之意見時，此申訴事件即為終結(當然在事後仍須確認

行政機關是否確實實現救濟方法)。如行政機關主張自己之見解不同意聯邦監

察官之意見時，監察官則檢討行政機關所提出之見解，有必要時也修正自己

之意見，但如仍有歧見不合者，聯邦監察官依監察法第 15 條向該行政機關之

主管機關提出報告書，並依同法第 16 條向總理提出報告書或依同法第 17 條

向國會提出特別報告書。 

3.自主調查： 

聯邦監察官除依申訴進行調查外，亦得自己選定調查對象之行政機關，

進行自主調查，然後依監察法第 35A 條公佈其調查報告書。至目前有關資訊

自由法施行狀況之自主調查，於 1999 年 6 月及 2006 年 3 月進行過二次36。 

(二)報告義務： 

                                                
35
 Commonwealth Ombusdsman , Scrutinising government：Administration of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982 in Australian Government Agencies , March 2006 

36 2006 年 3 月之報告書為：Scrutinising government : Administration of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982 in Australian Government Agencies。 

http://www.comb.gov.au/commonwealth/publish.nsf/AttachmentsByTitle/reports_2006_02.pdf/SFILF/F

OI_report_March2006.pdf 

http://www.comb.gov.au/commonwealth/publish.nsf/Attach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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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資公法第 93 條第 1 項(a)：資公法主管大臣每年 6 月 30 日年度終了時，

應將有關資公法運用狀況報告書，於該年之 6 月 30 日以後儘速作成。(b)作

成報告書後，應於會議會期 15 日內，向聯邦議會兩院提出。第 3 項(a)：同條

前開報告書中，應記載下列事項：(i)該年度中所受理之請求公開件數；(ii)(A)

被請求公開文書完全公開之件數；(B)被請求公開之文書完全被拒絕之件數；

(C)部分公開之件數；(iii)當年度對行政機關決定不服請求審查(相當於我國之

訴願)之件數及其審查結果；(iv)當年度中向法院提出請求審查之案件件數及

審查結果；同條第 4 項各機關之主管大臣及各機關遵守資公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公告應公告之各機關組織、任務及權限等之程度，亦應詳細記載於第

1 項(a)之報告書中。 

    綜上，澳洲之制度較接近英國，以設立獨立機關監察官監督及處理申訴

之，並與行政不服審查法院審理訴訟，對行政機關之資訊公開，建立雙軌單

一選擇式之救濟機制，且其監督官有獨立自主調查權限亦為其特色。 

四、紐西蘭 

    紐西蘭之政府資訊公開，區分為關於中央政府機關之(Official Information 

Act 1982)法及地方政府機關之(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 Information and 

Meetings Act 1987)法37。 

(一)監察官之申訴調查： 

    對政府機關所為公開除外等不服之申訴(Complaint)依法(以上所稱法，以

上述中央政府 1982 年立法為主)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係由監察官(Ombusdmen)

進行調查、審理。其監察官由國會推薦總督(Governor-General)任命，身分上

屬於國會之職員，對國會負有說明責任。組織上則為獨立機關，預算由國會

直接分配，可依自己裁量雇用職員。 

(二)調查、勸告之程序： 

    依法第 29 條 A：監察官得要求該當行政機關提出系爭之資訊，以祕密審

查(in camera)方式進行審查，如該行政機關於要求期限內未提出時，得向內閣

                                                

37 The website for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men in New Zealand (http://www. Ombudsmen.gov.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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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及國會報告。調查過程中隨時向申訴人傳達調查狀況；於該當行政機關

提出解決方案時，得停止調查。調查結果認定該當行政機關或申訴人之任何

一方主張為不合理時，則將其基於調查所得之暫定見解(provisional view)通知

該方，並要求其提出意見，再審其意見；最後整合意見與理由通知申訴人及

該當行政機關(如為要求該當行政機關變更原處分時，則以勸告方式為之)。 

(三)勸告知遵守義務等： 

    於對該當行政機關為勸告者，該當行政機關被課予於 21 日內遵守該當勸

告之公的義務。如被勸告行政機關於合理期間內未採取充分且適當之措施

者，監察官得將該勸告影本送交內閣總理及議會。 

(四)其他之活動： 

    監察官除受理申訴之審理外，另發行每一年度有關政府資訊公開之報告

書，及一期之 Ombudsmen Quarterly Review、各種 Guideline 及申訴之事例集

(Compendium of Case Notes)。 

    綜上，紐西蘭之資公法施行之監督與救濟，與英、澳相同係由第三人獨

立機關之監察官執行，不同者為監督官係屬國會職員，對國會有法定說明義

務。 

五、愛爾蘭 

    愛爾蘭於 1997 年制定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1997)，翌年 4

月 21 日開始施行
38
。之後，2003 年修正(Freedom of 

Information(amendment)Act2003)。其監督之機制主要有以下二種： 

(一)行政機關內部之審查(internal review)： 

    依 1997 年法第 14 條第 1 項(a)：該當機關於決定拒絕公開全部或一部之

被請求資訊時，依同法第 3 條第 1 項由受該當職務之委任人進行內部審查，

而實務上係由該當公務機關內部之內部審查擔當人(internal reviewer)處理，而

此內部審查被認為為下述之資訊 Commissioner 申訴之前置程序39。 

                                                
38
 有關其制定背景可由 http：www.oic.gov.ie/en/studentssection/Name.601.en.htm，得知。 

39 高等法院 Killea v.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2003〕2I.R.4 

http://www.oic.gov.ie/en/studentssection/Name.601.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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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官(Commissioner)之審查： 

    1997 年法第 33 條 1 項設置資訊官 Commissioner 事務局(Officer of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負責審查資訊公開請求者之申訴事件；又資訊官

由政府建議經上下議院同意後，總統任命，而獨立行使其職權(法 33 條二項)。

其職權依法第 34 條第 1 項為審查： 

1.基於前述內部審查所作之決定； 

2.該當公務機關首長之最初否准公開之決定； 

3.課徵程序費用之決定； 

4.對公開請求檢討期間之延長決定等。 

此外，依法第 36 條第 1 項其對公務機關在實質上、程序上是否遵守資訊

自由法亦有調查之權限；又依法第 34 條第 7 項規定：其亦得在審查期間隨時

於當事人間合意之期限內中斷審查，努力尋求雙方和解(friendly settlement)之

可能。 

(三)與法院之關係：    

    依法第 42 條第 1 項，受資訊官審查之當事人或受其決定影響之其他人，

得對資訊官所為決定之法律上觀點(ona point of law from the decision )，向高等

法院上訴，即法院事實上對資訊公開之法律上見解，仍具有最後判斷之權限。 

    綜上，愛爾蘭之資訊官之審核，為具有替代一審法院功能之準司法性格，

是其最具特色之處，比較特殊的是其可以介入公開請求人與行政機關間以和

解之方式解決紛爭。 

六、加拿大 

    加拿大於 1982 年制定資訊接近法(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其中所設置

有關監督政府資訊公開之機制有三種： 

(一)資訊官(Commissioner)之申訴提起及審查等： 

1.任命： 

    依法第 54 條第 1 項：資訊官經上議院及下議院之決議指名，由總督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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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依法第 55 條第 1 項：資訊官之地位相當於各部會之次長，具有次長所有之

權限，且不得兼職。 

2.審查權限： 

依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資訊公開請求人，基於資公法所為之申訴，應

由資訊官以非公開方式進行審查，且依法第 41 條規定：依資公法請求之文書

被全部或一部拒絕公開者，必須先向資訊官申訴，始能向法院提起訴訟；因

此係採申訴前置主義。又依同法第 3 項：資訊官對資公法之請求公開或其實

現，經審查認為足夠合理之理由存在時，得自己向法院提出訴訟。資訊官審

查申訴依法第 26 條第 1 項(a)有下列權限：得傳喚、命令申訴人或該行政機關

公務員出庭，依宣誓為書面或口頭之證言，命提出書類及證物。(b)於遵守管

理之條件下，進入行政機關管理之機構內，進行調查或於非公開下聽取事情。

同時第 2 項：資訊官得檢查行政機關所管理之任何適用資公法之文書，且該

當文書不問任何理由，必區提供給資訊官。 

3.提出報告書： 

依法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資訊官於審查申訴後，認為該當申訴有充分理

由時，應對管理該當文書之行政機關首長，提出記載下列事項之報告書：(a)

審查之結論，及資訊官認為適當之勸告；(b)於認為適當者，於報告書中記載

該當行政機關為施行所記載勸告應採之措施，或預定採行之措施，或不採行

任何措施者或者預定不採者其理由，於記載期間內應通知資訊官之要求。資

訊官於審查終了後，應對申訴人及對資訊官有陳述意見權利之第三人，報告

其審查結果。 

4.訴訟提起之教示及提起： 

依法第 37 條第 5 項規定，行政機關首長於申訴審查終了後，資訊官仍未

作出認可公開被請求公文書之通知時，資訊官應教示申訴人該當事件有請求

司法審查之權利。再依法第 42 條第 1 項(a)經資訊官審查之事件而該當公文書

被拒絕公開時，資訊官於得到公開申請人同意下，得向法院提起訴訟。又依

同條(b)規定：於申訴人依法 41 條提起訴訟時，資訊官得代替其出庭。 

5.報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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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第 38 條資訊官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對議會提出相關業

務之年次報告書。又依法第 39 條第 1 項所定，於有緊急性、重要性之事件時，

亦得對議會提出特別報告書。 

(二)行政機關之報告義務： 

    依法第 72 條第 1 項之規定，各行政機關首長應將各會計年度該當機關有

關資公法之適用狀況作成報告書向議會提出。再依同條第 3 項規定，提出於

上下議院之報告書，付託給議會指定或設置之委員會。 

(三)議會之審查： 

    有關資公法之適用，得由上下議院之議會指定或設置委員會或兩院之合

同委員會，做經常性之審查。 

    綜上，加拿大資訊自由法對資訊官，所定政府資訊公開之運用之監督權

限之規定相當完整，其非僅止於對不服申訴之審查，對行政機關提出勸告等，

尚包括訴訟之提起及替代出庭，且對資訊官於進行審查時得行使之權限亦為

明定，為各國中權限最廣泛、最具實力者。 

七、日本 

    日本資公法之制定發展甚早，於 1980 年代已有地方政府制定資訊公開條

例，之後各地方政府陸續立法施行，經十餘年後，中央政府機關始立法施行，

故在其中央立法之前已累積多年地方政府施行之經驗，因此發展出一套較不

同之監督審查機制。 

(一)公開審查會之設置： 

    對日本中央行政機關而言，1999 年制定之政府資訊公開法制，為一全新

法律，其限制公開事由之解釋及該當性之判斷仍有待判例實務之累積，以建

立同性質之資訊各機關判斷是否公開共同適用之基準，以求法之公平適用。

據此，日本資公法立法時，特別著重於行政救濟程序中設計一創新之諮詢制

度，替代傳統之行政不服審查救濟程序，於公開請求人等對行政機關否准之

決定與不服為申明時，要求該當行政機關須向諮詢機關諮詢意見，諮詢機關

之答覆，逐步統一實務上之見解建立共通判斷基準，並由其對資公法之制度

運作提出建言，促使行政機關為適當資公法運作，以保障人民之資訊公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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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權並減少訴源。 

據此日本資公法第三章不服聲明之第一節即設置「諮詢」相關規定，法

第18條規定：對公開決定等依行政不服審查法為不服聲明時，應對該當不服

聲明為裁決或決定之行政機關，除有1.不服聲明為不合法予以駁回；2.以裁定

或決定撤銷或變更有關公開決定等，將該當相關行政文書全部公開者外，應

向資訊公開審查會諮詢之。故該當行政機關對不服聲明為裁決或決定前，必

須先向第三人諮詢機關即資訊公開審查會（下稱：公開審查會）諮詢意見；

此諮詢為程序上之法律義務，如該當行政機關未履行即為裁決或決定時，其

裁定或決定為違法無效。如此須先向公開審查會諮詢程序之設計為資公法救

濟程序之重心，置於行政救濟程序中用以替代原行政不服審查制度，為日本

資訊公開法制中之特色40。  

(二)公開審查會之定位及機能 

承前所述，公開審查會係以第三人中立機關之立場介入資訊公開之行政

救濟程序中，統一法律見解、有實效的解決聲明不服事件。而有關公開審查

會之定位，在立法當初亦有二種不同見解；一說主張其應為裁決機關，亦即

公開審查會在對聲明不服事件為調查、審理後，對原行政機關所為之公開處

分等是否違法或不當作出判斷並答覆，諮詢之行政機關須依此答覆對不服聲

明作出裁決或決定。換言之，法律賦予公開審查會裁決權，其對諮詢所作之

答覆，對諮詢之行政機關具有法律上之拘束力；以強有力之第三人裁決機關

之地位，明快、迅速解決有關資訊公開之紛爭
41
。但另一派學者主張，如為裁

決機關，一般而言其審查程序應嚴謹、慎重，此與資公法設置公開審查會以

實現簡易、迅速救濟程序之本旨顯有齟齬；被請求公開資訊常包含有關國家

機密、外交利益、公共安全等需要專門知識、專業判斷是否能公開者，對此

由第三人性格之公開審查會在行政決定過程中背負最終判斷責任，可能迫使

其採自我抑制之消極態度，事實上不利於其救濟功能之發揮，毋寧將資訊是

否公開最終判斷權限仍由該當行政機關保留，公開審查會僅立於第三人立場

陳述意見，反可無所顧忌有效發揮其諮詢建言功能42。而最終立法時，則採後

                                                
40 宇賀克也，新情報公開の逐条解説，頁 111，有斐閣，2002 年 
41
 松井茂記，情報公開法，頁 311，有斐閣，2001 年 

42 阿部泰隆，「論争．提案＝情報公開」，44頁，日本評論社、1997年10月。藤原静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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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見解，將公開審查會定位為「諮詢機關」。因其為諮詢機關，故對行政

機關諮詢所作之「答覆」，對行政機關即無法律上之拘束力，如行政機關不

遵從其答覆內容為裁決或決定，亦不構成違法，公開審查會設置目的將因而

減損。對此疑慮，一般學者多以下列理由主張公開審查會實質上具有裁決機

關之機能，為一「準司法機關」，應可期待其答覆發揮類似第一審法院判決

之效力；1.基於行政組織法之分析，公開審查會設置於總理府內，其調查、

審議權限依資公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除會計檢查院43外，及於國會及法院以

外所有國家中央機關之資訊公開請求事件；換言之，其所掌職務為內閣法所

定各大臣分擔管理原則之例外，其地位超越並列之中央各行政機關及內閣而

在上位，立於此位置，公開審查會實帶有部分內閣機能；2.公開審查會所為

之答覆並非為資訊提供或自特定立場提供建言，而係就資訊公開請求事件作

實體之調查審議後，以答覆對諮詢之行政機關提示裁決或決定之內容，並將

之公諸於世44，故其有助於各行政機關間建立判斷資訊公開統一基準之功能；

綜上，顯見公開審查會之職掌橫跨各中央行政機關，且在組織法上地位特殊，

縱然為諮詢機關，諮詢之行政機關如未遵從其答覆內容而為裁決或決定，必

須要有充分之理由，否則難取信於民，且可能干犯眾議45。職是之故，即使資

公法中未明文規定諮詢之行政機關有遵從或尊重公開審查會答覆之義務，於

此制度設計下，實質上已賦予公開審查會裁決之機能，其答覆非諮詢之行政

機關得以輕易推翻者。  

(三)報告義務： 

資公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總務大臣得要求行政機關首長報告資公法之施行

狀況；其第 2 項規定，總務大臣每年度綜合整理前項報告，並公布其概要。

又依前述總務大臣所為之施行狀況調查，每年應包含之項目為：公開請求件

                                                                                                                                 
較のなかの情報公開法要綱案，法律時報69巻1号29頁，1997年。宇賀克也、前掲6，112頁。 
43 會計檢查院相當於我國審計部，因所執行之職務必須中立、公正，不受一切指揮監督獨立
行使職權，故其組織及權限係基於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性質上為不屬於國家行政組織法
中受內閣統轄之獨立行政機關；故其另於會計檢查院中設置資訊公開審查會。 
44 所 有 有 關 資 訊 公 開 審 查 會 之 調 查 審 議 狀 況 、 已 存 之 答 覆 ， 均 可 在 審 查 會 之 網 頁
（http//www8.cao.go.jp/jyouhpu）上查閱。 
45
 岩橋健定，情報公開法18条～36条―不服申し立て情報公開訴訟，ジュリストNo.1156号68

頁，1999年6月。藤田宙靖，情報公開法施行一年を振り返ってー情報公開審査会委員とし
て の 経 験 か ら ー 平 成 14 年 7 月 12 日 ， 法 務 省 仙 台 法 務 局 に お け る 講 演 ；
fujita@law.tohoku.ac.jp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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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公開決定之件數、不公開之理由、申訴及訴訟之件數、審查會諮詢件數、

答覆之狀況，如當年度有社會大眾特別關心之事件或被指摘有問題之事件

時，亦得列為特別調查事項46。 

第二節 外國相關法制之比較 

    為讓各國之法制之異同更清晰呈現，本節特別以下表表列方式，將前節

所介紹各國法制作一比較。 

一、 本研究團隊所蒐集得外國之法制如下表示之： 

 

 

 

 

 

 

 

 

 

 

 

                                                
46宇賀克也，新‧情報公開法の逐條解說（第 3 版），頁 140，有斐閣，2006 年 5 月。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226 

 



                                            第五章 外國法制之介紹與比較 

227 

 

表 10、外國相關法制比較表 

              國家 

 

 

 

項目 

英國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年立法  2005年 1月

全國施行) 

紐西蘭 

Official Information 

Act 1982 

 

加拿大 

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   

澳洲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982 

愛爾蘭 

FOIA 

(1997年定立，2003年

修正) 

日本 

政府情報公開

法 

美國 

FOIA 

(1966年制定 

，最終修正資訊公開法為 2007年 3月 14

日) 

公佈或報告施行狀況之義

務 

資訊官 commissioner 

年次報告義務、隨時報告義

務§49 

Ombudsmen  

Act  1975 

對議會有說明責任§28~32 

資訊官

commissioner 

之對國會之報告義

務§38,39 

主管大臣於每年 6月

30日年度終了時應儘

速作成法律運用狀況

報告書，並向國會提

出§93(1) 

 總務省行政管

理局 

§24條(報告

事項等) 

為二階段報告義務：(一)每年 2 月 1日前

由各行政機關向聯邦司法部長提出前一年

度之報告書記載：1.拒絕請求公開之件數

及其理由。2.不服申訴之件數、申訴之結

果、拒絕公開之最終理由及授權行政機關

指定機密資訊法令之全名單。法院是否支

持該指定機密之記述，即被指定為機密之

資訊其範圍之簡潔述明。3.前年 9 月 30

日係屬於現在該當行政機關之請求公開件

數及其係屬之日數之標準值。4.行政機關

請求公開之件數及已處理之件數。5.對不

同種請求，行政機關處理上所必要日數之

標準值。6.處理請求公開所徵收之手續費

總額。7.對處理請求公開事務，行政機關

之專任常勤職員人數及花費之費用。 

又前開報告書應依電腦或其他電子通訊方

式，讓公眾得以利用。§552(e) 

(二)司法部長向國會之報告義務。 

司法部長每年 4月 1日前，應向國會提出

年次報告書。其中應包含前一年度提起事

件之數目、各事件所爭執之例外事由、各

事件之結果、花費之成本、手續費及制裁

名單。 

另

設

專

責

機

關 

設置之方法 資訊官 commissioner 

事務局    

資訊法院 

資訊審判所(the 

Information Tribunal) 

身分上為議員之職員，由

議會推薦，總部任命；組

織上為獨立行政機關外，

預算獨立 

國會 ombudsman由

國會指名，總督任

命§56 

聯邦 Ombudsman，由

總督任命 

1997 年 Office of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由財務大臣任命§33 

首相提名國會

同意情報公

開、個人情報

保護審查會 

於國立公文書館中設置政府資訊服務局 

權

限 

參與施行方針或

政策之制度 

對資訊公開法之運用或實務

運作提出勸告 

受理申訴§28 

進行調查§17 

勸告 

行政機關有遵守之義務，

未遵守時將勸告送交內閣

總理大臣及國會 

進行資訊公開之廣報活動 

年次報告書一年四期之

Ombudsmen  

Quarterly Review建立各

種 Guide-line，申訴處理

之先例集之編輯

(compendium of case 

notes) 

受理不服申請，於

得到公開請求權人

同意時，得提起訴

訟§41~44 

 

提出勸告書§37 

 

為訴訟代理人§42 

對不公開決定之申訴

或資訊公開之一般事

項得進行調查，如認

為行政機關活動不適

當時，得要求行政機

關對問題點提出說明 

§34一項 

1.審查內部審查之決

定 

2.行政機關長官最初

之決定 

3.應課徵手續費之決

定 

4.審理公開請求期間

延長之決定等，並得調

查行政機關是否遵守

資訊自由法(§36一項) 

 

其對不服申訴之審查

評價為具有準司法性

格之程序，並且得提起

訴訟。 

第三人諮詢機

關於公開申請

人不服提起申

訴時受行政機

關之諮詢提出

意見無拘束力 

得像總統為 FOIA運用之政策建議，提出仲

裁方案 

受理申訴 

協調和解 

提出建議或勸告 

提出訴訟 

與訴願或訴訟是否併

行 

 申訴人於 Ombudsmen未決

定前不得提起訴訟 

申訴前置 併行 Internal review 

§14-(a)為一部份申訴

之前置 

倂行 訴願前置 

評

價

機

制 

 資訊官對公務機關是否為良

好之執行進行評價 

 下議院議會指定或

設置委員會審查 

   特別法務官對法院之認定書進行是否懲戒

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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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較發現 

(一)第三人監督機關之設置 

英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等國均有如資訊官等專責機關之設置，以

自第三人機關之立場監督政府執行資訊公開、或於人民請求資訊公開而遭遇

困難或有不滿時介入調查，甚至代為提起訴訟請求救濟。故其不僅止於監督

法執行之功能，亦對人民請求救濟予以助力。 

即便如美國未於行政機關外另設監督機關，仍於國立公文書館中設置政

府資訊服務局，以審查行政機關之遵守 FOIA 並提出政策建議；另又設置公

共協調官已協調行政機關與公開請求人民間之紛爭。 

日本則是以設置諮詢機關之方式對行政機關拒絕公開資訊是否妥當，予

以事前之檢視，同樣發揮監督行政機關適當執行資公法之功能。 

(二)施行狀況之報告義務 

除愛爾蘭以外，有關資公法施行之狀況各國均依法明定須按年度向國會

報告或公告其施行運用之狀況，亦即該年度之申請公開件數、拒絕公開之件

數等，而其中以美國之 FOIA 規定最詳細。依此報告可以讓人民知悉各政府

機關之施行狀況，本質上亦為政府之資訊公開，因報告之數據可反映資公法

實施之績效，間接亦有監督政府須確實實施資公法之作用。 

反觀我國之資公法對此二制度未做任何設計，人民僅得於請求公開被拒

絕後，依一般行政救濟程序提起訴願，如未果，再提起行政訴訟以求救濟。

此為事後之救濟，雖有一定之事後監督審查之功能，但程序冗長又不經濟，

仍未如設置第三人機關能於事前即有權介入監督法之執行，更直接有效保障

人民之權利。 

而施行狀況之年度報告義務之闕如，致使政府機關未重視資公法施行之

成效，人民無從得知政府資訊公開之決心，恐亦是資公法施行成效不彰之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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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自美國 1966 年制定資訊自由法以來，世界

之民主國家亦漸次建立資訊公開法制，於各國制定之法制中，關於監督政府

執行資訊公開之機制，事實上亦多有所見，本研究以下即以英國、美國、澳

洲、紐西蘭、加拿大、愛爾蘭、日本等國為對象，就其法制中所規定之監督

機制，甚至包括救濟機制作介紹及分析，以供我國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現況調查區分為四個面向：以「資訊公開相關法制彙集整理分

析」、「實施狀況之掌握」與「訴願、訴訟案件之收集分析」「與其他國家相關

制度之比較」等四章分別進行，以下仍依各章之順序先就各章研究結果綜合

敘述其結論如下。 

一、相關法制之分析 

(一)資公法之定位 

    資訊公開法制為實現憲法所保障人民「知的權利」，政府保有資訊應以公

開為原則，限制公開為例外，因此資公法應為政府資訊公開之最低標準，只

要政府保有資訊無該當於同法第 18 條 1 項所定之限制公開事由，即應予以公

開。再查現存於其他法制之政府主動公開資訊規定，其主動公開各類政府資

訊遠超過資公法第 7 條所列之資訊項目，因此資公法第 7 條所列政府應主動

公開資訊不應解為列舉規定，而係為政府應主動公開最基本資訊之例示；如

此解釋亦符合上述資公法之定位，實不宜任意將其他法律解為資公法之特別

法而架空資公法之適用。 

(二)現行公開資訊相關法制之混亂 

    其他法制中所定大多數為該管機關主動公開資訊之規定，其公開方法各

式各樣，有供閱覽者、有公告者、有刊載於政府公報、亦有明定張貼於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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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者；既然資公法第８條已訂有主動公開資訊之方式，事實上為避免公開

方式之不一致，造成人民獲取資訊之速度、與便利性之不一致，應可回歸適

用資公法第８條統一予以規範。又現存於其他法中之公開資訊制度，如本研

究報告第二章第一節之表列其中尚有申請查閱資訊之制度，性質上實應為被

動公開資訊者，卻授權以行政命令規定申請查閱程序，更有收取查閱費用者，

造成實務上之混亂與不一致，同樣亦應回歸適用資公法申請程序以公開資訊。 

此外，尚有法律規定主管機關得有裁量權，認為有「必要時」始公開資

訊；所謂「必要時」究竟何指？則欠缺任何要件或判斷基準，實有被濫用為

迴避公開資訊之藉口；故應先釐清該當資訊是否屬於應主動公開資訊亦或被

請求後始提供之資訊？如為應主動公開之資訊，即不應再賦與主管機關裁量

權；如為應請求公開之資訊，仍應適用資公法，於有該當於第１８條第１項

規定各款事由時，始得豁免公開，而非僅以「必要時」之方式賦與主管機關

裁量權，造成應公開之資訊範圍被不當限縮。 

(三)檔案法之問題 

    如本研究報告第二章第三節之分析所示，檔案法與資公法 關係之解釋與

適用關係，嚴重不合理限縮資公法之適用範圍，故檔案法之修法實為當務之

急。 

二、實施狀況之調查結論 

本研究計畫有關實施狀況之調查分別以「行政院所屬部會─中央二級機

關」與「民間」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綜合結論如下： 

(一)中央機關二級機關 

1.對資公法施行之基本看法與態度： 

    於資公法施行後，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僅有四個曾成立專案小組因

應，絕大部分機關認為無成立之必要。研究團隊認 一個新的法制之施

行，各機關應規劃有關配合執行之作業規定，例如受理申請程序、執行

主動公開方式與分工等細節，始能確實落實法律之執行。但各機關未因

新法上路編列預算、未採積極之執行規劃作為、行政首長對法之執行也

未多作指示或督促，法令宣導與公務員在職訓練或講習亦少之又少，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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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各機關未重視資公法之執行，大大影響資公法之執行成效。又各機關

執行資公法時多未指定專責單位，即便指定，亦多屬輔助單位之秘書室、

法規會、資訊中心、總務單位等而非業務單位，除法制單位外，其他輔

助單位於對資公法無充分之理解下，有無專業能力判斷資訊公開與否，

令人質疑。 

2.主動公開之業務執行情形： 

(1)資訊取得之方便性： 

      如前述本研究認資公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之十項主動公開項目應屬例

示規定，爰於設計問卷時，除逐款檢視其主動公開之績效外，並詢及其依

職權主動公開項目亦請填列。綜合填答及研究團隊上網勾稽發現，在行政

院 96 年具體要求各部會針對主動公開資訊應在機關網站設置專區，並以

上網為主，其他公開方式為輔，經查各機關大致均已遵照辦理，但仍有體

委會及財政部未置於首頁，而是下一層之查詢。此外，各部會專區的欄位

大小不一、名稱不一，從資訊取得之方便性以觀，顯有不足。至未上網主

動公開之資訊，例如書面之工程及採購契約，或無電子檔之研究報告、業

務統計等，應在網站上公開資訊目錄，並告知取得方式，以符合主動公開

之意旨。 

(2)資訊取得之時效性： 

除法規部份的上網時間係即時，執行的成效尚佳外，例如研究報告、

業務統計、施政計畫等均未規定於作成後多久期間內應上網，各機關自

行其事結果，研究團隊發現完成半年之研究報告尚未上網，對資訊取得

的時效性而言，是有很大的檢討空間。另外，有許多資訊或許在時效性

上，已無存在專區之必要，但應移置「歷史資料區」俾供檢索，此部分

作業程序亦乏統一。 

(3)資訊完整性： 

政府資訊是否滿足人民知的權利，首重資訊的品質，即該資訊內容

是否最新、完整與正確。調查結果發現，主動公開項目的範圍各機關有

相當的裁量權，致其範圍明顯參差不齊。另外，最嚴重的是公務員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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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項目的實質內容瞭解不足，例如何謂行政指導、何謂裁量基準、何謂

解釋性規定、預算書、決算書等，對其本質之不瞭解是資公法施行的致

命傷。而主動公開之項目中如有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之情形時，得不予公

開，但各機關是否均經檢討後決定不公開不得而知，致民間團體每表示，

各機關主動公開之意願過低且未依法行政。 

3.被動公開業務執行情形 

    因資公法未規定主管機關，且立法之同時亦未就新的法律施行就執

行之細節部分訂定施行細則，供各機關於執行時參考；加上法本身未明

定為業務統計之報告義務；由部會填答問卷之結果即發現，各機關幾乎

對歷年申請公開請案件之件數、准駁之件數、否准之理由、其後請求救

濟之訴願及行政訴訟之件數完全未作任何統計之工作，即便有，亦不精

確，造成本研究團隊無法自回收之填答資料得知執行之成效。對社會大

眾而言又形成另一種政府資訊之不透明，讓人民對政府執行本法之決心

產生懷疑；各機關因無公開實施成效之壓力，對資公法執行狀況自然較

容易疏忽而未賦予應有之關心，其結果使人民申請公開資訊，未依法得

到確實之對待與回應： 

(1)單一受理窗口的設置與標準作業流程之建立： 

    各機關如設有受理申請窗口者，多為輔助單位之秘書室，擔當職員

專業性是否滿足需要、能否掌握被請求資訊之內容而做出公開與否之正

確判斷，令人質疑。且各機關或有受理申請案件之標準作業流程，但欠

缺實用性，多屬聊備一格。 

(2)資公法適用疑義問題： 

多數機關反應資公法第 18 條第 1 項限制公開事由之規定過於抽象，

使用許多不確定法律概念之用詞，造成各機關在適用上發生困擾；且未

有詳細之立法說明及案例可供參考，造成適用上之困擾，故資公法的宣

導與教育訓練顯有不足，法務部應仿照行政程序法及行政罰法的施行，

邀請專家學者成立諮詢委員會，協助釐清資公法的適用。 

(3)資公法與其他法律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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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行政程序法閱覽卷宗與政府資訊提供，三法雖無競合，但

其適用範圍一直未能有效釐清，造成公務員的執法偏差。 

(4)強制統計必要性： 

法務部既認無法律規定難以強制各機關進行統計並利彙整，並提出

修法草案，應積極進行，完整政府資訊公開的業務統計，並列為資公法

的主動公開項目。 

(二)民間 

1.民間團體之訪談結果： 

(1)對政府的不信任，致提供意見有所保留： 

受訪之團體基於過去與政府機關互動的經驗，對政府機關嚴重的不

信任，訪談過程中對於攸關該團體的議題，多有保留，擔心被報復。(本

研究乃行政院研考會委託) 

(2)與政府機關間之互動不良： 

受訪團體一再抱怨政府提供資訊多有不完全或不正確，甚至過期資

訊，非團體所真正需要之資訊。故寧可透過私人管道取得所需資訊，而

不願循資公法之規定請求相關機關提供。 

(3)政府機關不提供資訊之理由牽強未符資公法規定： 

相關團體反應，拒絕提供資訊之理由，包括「無此資訊」及「無法

律認定應公開」，難以讓人信服，提起救濟，時效冗長，已逾資訊利用之

期程，不符實益。 

(4)主動公開資訊部分： 

多認為公開資訊不足，即便已在網站公開之資訊，因未經整理太過

雜亂，使人民困難找尋無法利用，便利性及可及性均有欠缺；另外資訊

公開更新之頻率與時間點不當。 

(5)專責執行監督機關之設立： 

有兩團體具體建議須設專責執行監督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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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執行上所遇到之困擾： 

多認為政府機關不願提供所需資訊，選擇性執法避重就輕，過度保

護財團，致非營利之公益組織難以與財團抗衡。 

(7)對政府機關就落實資公法執行之評分： 

雖有不滿，但仍認政府資訊之公開較資公法制定前有所進步。 

(8)應訂定規範或研修法律： 

甲、應設立獨立窗口以便民迅速取得資訊； 

乙、主動公開之資訊應有期限，不應充塞過期資訊； 

丙、拒絕公開之理由應具體說明； 

丁、法院秘密審理應如何進行須有詳細規定。 

2.電話民調結果： 

(1)受訪民眾對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之認知： 

  甲、偏重接受政府主動公開之資訊： 

  自調查結果觀之，一般民眾獲取政府資訊以自電視及報紙者最

多，其次為網路，顯然偏重於接受政府主動公開資訊為主，無習慣

或意識到得請求政府公開資訊。 

乙、不知自己有請求政府公開資訊之權利： 

大約有近五成民眾了解政府資訊公開已立法，並知其目的，但

卻不知自己有權利請政府公開資訊，尤其是低學歷階層。 

(2)實施狀況： 

甲、多數民眾未曾請求政府資訊公開： 

有七成以上民眾為未曾向政府請求公開資訊，其原因多為不知

如何申請、怕程序麻煩及度之有申請公開之權利。此調查結果與前

1.之民眾對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之認知有因果關係，亦即民眾偏重於

接受政府主動公開資訊為主，無習慣或意識到得請求政府公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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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申請程序與救濟問題： 

依曾申請資訊公開知民眾反映，顯示有七成民眾肯定公開之程

序，但在取得資訊之品質上卻仍有質疑。且於其請求受到拒絕時會

請求救濟之比例亦高，其原因仍在怕麻煩及不知如何救濟，因此顯

示民眾對法律程序之了解程度偏低。 

(3)公開方式之成效： 

自民眾對政府以：提供書面或印刷品、張貼於網路或網站、於

展場展示及以記者會或說明會等四種公開資訊方式之滿意程度得

知，以記者會或說明會之公開方式滿意度最高，其原因或者為傳播

媒體之日常性及即時性之故。 

(4)實施成效之評估 

自調查結果顯示，有達六成比例之受訪民眾認為政府實施公開

資訊法制後，所公開之資訊僅占小部分而有大部分資訊並未公開，

顯示政府在資公法之施行與宣傳上尚有許多努力之空間。 

3.焦點座談綜合結論 

(1)現行資公法與檔案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以及相關法制之

競合問題：多數學者專家均認為： 

甲、資公法相對於其他法不應定位普通法。 

乙、檔案法架空資公法之適用，應將其與資公法重複部分刪除。 

(2)對資公法於實務運作成效之評估： 

甲、主動公開部分： 

較得到與會之學者專家之肯定，但仍有會議記錄、及政府採購

契約公開不足之批評。公開資訊之網頁常有網頁中斷及連結失效之

問題。再者，各機關對主動公開之資訊標準不一。 

乙、被動公開之部份： 

申請常遭駁回，甚至不理會，難以取得資訊。公務員態度保守，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238 

對資公法之概念不清，常用第 18 條各款之規定駁回申請。對法未規

定應公開之資訊，即不予公開。應讓公務員對資公法之精神、立法

目的有所認同了解。 

丙、人民不清楚如何申請，提起訴訟之成本高。 

(3)關於政府資訊公開專責管理機關之設置與否？以及管理對象之

選擇： 

甲、專責機關之設立： 

多數學者贊成設立專責主關機關，有建議為法務部者、有建議

為研考會者，此機關之設立應在行政體系、立法體系或監察院？層

級為二級三級機關，則仍有討論之空間，未有共識；惟民間團體大

多仍主張應設立獨立機關如資訊官，職權為統整、做一平台，監督

及彙整執行狀況，再交由監察院或到國會報告。 

乙、獨立救濟機關之設置： 

多數學者專家認為依現行訴願制度做第一次救濟 制度，有球員

兼裁判之嫌，且業務量及專業度恐無法負荷；因此要有一個統一、 溝

通以及處理訴願案相關案件之救濟機關。  

(4)資公法第 18 條各款立法之方式與建議： 

甲、嚴重被濫用： 

學者專家指出政府機關不欲公開被請求資訊時，常濫用第 18

條各款規定，成為保護政府資訊之利器。 

乙、修法之建議： 

條文規定應具體明確，第 18 條之第 7、8、9 款可以刪除，第 6

款應更具體、更明確。 

(5)對我國政府資訊公法落實之建議： 

甲、修法： 

成立修法小組，做分成三方面做全面性檢討：當事人（資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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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即時性）、行政機關（機關審查明確性）、及救濟管道（救濟經濟

性）為大方向。不應只有總則之部份 ，應有分論部分包括醫療、環

保以及公共設施等。 

乙、訴訟制度之改進： 

考量公益機關幫助人民進行特定訴訟，舉證責任應由被告負擔。 

丙、行政機關之改進： 

讓公務員了解資公法之精神與立法目的，以化解實施之阻礙。

在制度面建立對行政機關首長實施績效評估制度作為升遷、評估之

參考。 

三、訴願與行政訴訟案件之分析結果 

(一)人民勝訴之比率過低： 

其原因恐在當事人間資訊不對等、及訴願人或原告舉證責任困難；尤其

有行政法院判決指出，請求資訊公開之原告未證明該當資訊公開有何公共利

益，而逕予為原告敗訴之判決。 

(二)立法之缺失： 

1.關於資公法之定位： 

因資公法第 2 條之規定，法務部將其定位為普通法，而檔案法被解

為資公法之特別法，造成訴願或訴訟之決定、判決同時引用兩法作為拒

絕公開係爭資訊之依據，更不利資訊之公開。 

2.第 7 條第 1 項所規定政府機關應主動供資訊之規定： 

被誤解為列舉規定，凡未包含於其規定應公開之資訊，即無公開之

義務，並被行政機關及法院援用為駁回人民申請資訊公開之理由。 

3.第 18 條第 1 項 3 款規定之違誤： 

實務上被援用最多之行政機關意思決定作成前資訊，因現行條款之

語意模糊，要件規定過於簡略，被擴大解釋，造成意思決定作成前後之

所有準備作業，不問是否為思辯過程之資訊，其公開是否有礙意思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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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由作成，均得以不公開，無疑變成該當機關不公開資訊之最佳藉口，

違反政府資訊公開法之本旨。 

4.會議紀錄公開之問題： 

依資公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0 款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之案由、議程、

決議內容及出席成員，為應主動公開之資訊；相對於此其他機關之會議

記錄，卻被視為行政機關意思決定作成前資訊而限制公開；如此區分造

成一般民眾申請公開時誤用條文，且為何同為會議紀錄要做如是區分，

其理由未必合理。 

5.公開與否之判斷基準混亂： 

例如同為行政機關意思決定作成前資訊，卻見到有機關完全不公

開、部分公開或全部公開者；其原因同樣出於資公法限制公開事由之規

定過於抽象，又有語意不明者，給適用法律者以自己主觀意見解釋法律

之空間，造成相同性質之資訊因被請求機關之不同，而有不同之結果，

形成法律執行上之不公平、不客觀。 

6.舉證責任之問題： 

因資公法未明定舉證責任之轉換，故在訴願或訴訟之過程中，政府

機關或法院依一般訟爭事件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要求請求公開者說明自

己請求公開資訊之目的，舉證證明該資訊之公開與公益有關；按資訊有

一旦公開即無法回復之特性，公開請求人請求資訊公開時所說明之目的

與其資訊獲得後之實際利用，提供資訊之機關實無從亦無力進行追蹤與

檢驗是否一致，故要求公開請求者說明請求資訊公開之目的毫無意義，

除增加人民之負擔外，又給執法機關一不公開資訊之藉口。 

四、外國之相關制度 

(一)報告義務之定明：  

由各國之法制觀之，各外國法制幾乎均訂有行政機關首長，有將資公法

每年度施行狀況，於一定期限內向其法務首長報告之義務，且法務首長有據

此向國會報告之義務，或對大眾公布其施行狀況之義務。有關報告之內容，

則以美國之規定最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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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機關外設置監察官或資訊官： 

對政府資訊公開之施行，立於第三人之立場，參與事前之規範制定，或

對政府機關提出建議或勸告以為事後救濟；甚至得介入政府機關與人民間進

行和解。即便如美國雖未設立部外監督機關，但仍有政府資訊服務局之設立，

進行有關 FOIA 之行政機關政策或程序之審查、關於行政機關遵守 FOIA 之審

查，及對國會及總統為有關改善 FOIA 運用之政策變更建議。並各行政機關

任命其機關之上級職員為資訊公開主任擔當官，擔負該當機關全體關於 FOIA

有效率且適當遵守之責任；監督該當機關全體對 FOIA 之施行，對該當機關

之首長、該當機關之主任法務官及司法長官適當之通知該當機關之 FOIA 施

行狀況；對該當機關之首長提出修正該當行政機關之慣行、政策、人員及預

算之建議，以改善 FOIA 之施行狀況；將有關該當機關施行 FOIA 之狀況，依

司法長官所指示之時期及形式，透過該當機關之首長向司法長官報告。 

第二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團隊上述之調查研究結果發現關資公法實施之成效，事實上

不盡理想，尚有許多可以改進之空間，為讓資公法立法之目的確實能達成，

以收透明化政府之效，善盡政府對人民之說明責任；本研究團隊針對資公法

施行上及立法上，所發現之問題、被民間或專家學者所指摘之缺失及訴願、

訴訟案件分析之結果，再參酌外國之相關法律制度；依其改善所需時間及難

度，提出近程、及遠程之建議以供參酌。 

一、立即可行建議 

各機關即日起即可進行之改善措施 

(一)單一窗口及專責人員設立 (主辦：各級政府機關；協辦：研考會) 

各政府機關應先設立單一窗口，及指定專責法務人員處理資公法之業

務，且負責彙整各類應公開資訊定時刊登公報、揭載於網站及定期更新之。

受理人民請求公開案件，應予以登記編號並追蹤處理結果；法務部應儘速完

成資公法有關統計資料蒐集及彙整之規定，統一要求各機關填列，將每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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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件之件數，否准之件數、否准之理由，並依資公法第 18 條 1 項分類整

理，相關訴願及訴訟之件數及結果。前該各項統計資料應按年向各政府機關

首長提出報告後，陳報行政院對外公開，讓資公法施行狀況公開於陽光下，

提供檢驗。 

 (二)標準作業流程之訂定(主辦：法務部) 

應主動公開資訊之彙整、內容之檢視、法律意見之諮詢等；受理申請公

開案件之登記，送交該管業務單位判處、意見徵詢等，均應定立標準作業流

程，讓案件處理程序能明確、迅速。業務性質相近之機關，應有相同的 SOP，

較能貫徹資公法的施行。此外，在資訊公開的施行辦法中，應增列民眾對資

料程序與內容的回饋調查，以管考方式嚴格督導各單位確實執行。 

 (三)彙整實務案例(主辦：法務部：協辦：各級政府法制部門) 

依資公法第 18 條第 1 項所規定各款限制公開事由，將訴願決定及訴訟判

決分類、彙整集結成冊定期刊行公開（有如現在之國家賠償案例實務彙編），

以供機關及民眾參酌。 

 (四)公務員之講習與訓練(主辦：法務部；協辦：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

發展中心) 

為讓公務員認知資公法之重要性、立法意旨及正確了解相關條文之解釋

與適用，各機關應舉辦講習會培訓前（一）之專責人員，能立即上線處理前

所列事務。各機關首長並應定期聽取資公法實施業務報告，並仿效美國之法

務部長或總統於就任時，依例發表政府資訊公開之備忘錄，向民眾宣示表明

政府公開政策與方針。 

(五)宣導活動之加強(主辦：法務部；協辦：新聞局) 

由行政院新聞局舉辦活動或拍攝宣導短片於大眾傳播媒體上播放，讓人

民知悉政府資訊公告於何處、得依如何之程序申請公開及請求救濟。由於民

眾對政府訊息管道，以「電視」、「報紙」和「網際網路」為主，政府相關單

位應儘量利用此三種形式之訊息管道，主動提供民眾所需資訊。再者，近四

成表示不瞭解相關法令的的民眾多屬學歷較低、職業層級較低者，政府應針

對此類民眾，加強宣導與簡化程序，以擴散此項法律之實質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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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下研究團隊再試以圖示說明上所建議資公法落實施行，應建立之基本

架構。 

 

 

圖 26、評估實施之架構圖 

二、中長程建議 

相關機關（如法務部或研考會主辦，各級行政法院協辦）以長期性，年

度活動方式，進行之措施或活動以及資公法修法之推動。 

 (一)執行面之加強 

1.定期舉辦研討會(主辦：法務部；協辦：研考會) 

邀集相關學者專家、行政法院法官、民間團體及各機關資公法之專責人

員，設定資公法之特定議題，每年舉辦研討會；於預算許可下亦得邀請國外

之學者專家發表論文，或交換國外施行資公法之經驗。 

2.判斷基準之逐步建立(主辦：法務部) 

為避免同性質資訊因執行機關之不同、或判決法院不同而產生歧異之結

果；並讓執法機關容易做判斷，減少個人主觀之介入，造成不當之適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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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可讓民眾對資訊公開與否有一定程度之預見可能性，建立對政府資訊

公開之信心：於實務累積一定案例（訴願決定、訴訟判決）件數後，法務部

應設小組依資公法第 18條第一項各款限制公開事由，整理訴願決定、訴訟

判決理由，建立各款同類型案件、同性質之資訊公開與否最基本之判斷基準。 

(二)法制面之改進 

1.明定報告義務(主辦：法務部) 

此應為不引起爭議之修法，先於現行法中增訂條文，明定每年行政院長

或法務部長應定期向國會報告資公法施行狀況，其內容應包含年度申請案件

之件數，否准之件數、否准之理由（應依資公法第 18 條 1 項分類整理），相

關訴願及訴訟之件數及結果。 

2.檔案法之修法(主辦：檔案管理局) 

刪除檔案法中有關申請閱覽之規定，檔案之請求公開回歸適用政府資訊

公開法。 

3.釐清資公法之定位(主辦：法務部) 

先刪除資公法第 2 條之規定，明定資公法為政府資訊公開之最低限度，

避免其他法律架空資公法之適用。此外，進行相關法規之修正，將本研究報

告第二章所整理出與資公法有所競合或不符資公法立法精神之相關法律，逐

一檢討修正，其應包含個人資料保護法，本人請求個人資料之公開應依個資

法申請處理，個人資料之對第三人公開或提供則依資公法處理，在法之適用

上較簡單明瞭。 

4.條文之修正(主辦：法務部) 

如本研究報告第二章所述，應將第 18 條移置總則；第 7 條之規定宣示為

例示規定，並檢討合議制機關之會議記錄與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現制公開之

意思決定作成前擬稿及準備作業資訊，是否有分別規定之必要；並加入為保

護會議或意思決定過程之自由意見表達、交換之要件，以防止本款被濫用。

另外第 18 條第 1 項第 1款所規定：「其他依法規命令規定之應秘密事項或限

制、禁止公開者」之限制公開事由應予刪除」，按下位階法規命令原不得牴觸

上位階之資公法，何以資公法之適用須受法規命令效力之拘束，故本款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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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之疏失，應予修正刪除。 

 又為平衡政府資訊公開訟爭程序中，因當事人（政府機關與人民）資訊

及實力之不對，所造成現今本研究調查所顯示之人民勝訴比率過低，不易獲

得救濟之問題；故應於資公法第五章救濟之規定中加入舉證責任轉換之規

定，亦即否准公開之政府機關應負舉證責任，證明該當被請求公開資訊，確

有該當於第 18 條第 1 項各款所規定之限制公開事由，如無法做合理之說明或

證明時，即應公開係爭資訊，此亦有間接防止第 18 條第 1 項各款被濫用之效

力。 

(三)建立政府機關外監督資公法或評鑑資公法施行之機制(主辦：研考會；協辦：

法務部) 

設立專責機關在事前或事後監督資公法之執行，如本研究報告第五章所

示，在國外有資訊官或監察官之設置，得立於第三人中立之立場對政府機關

自資公法之修法、執行到救濟均得有機制給予政府機關建議、監督其執行，

接受人民之申訴，保障在申請政府資訊公開過程中處於弱勢之人民；對我國

實有參考之價值，然因我國向無類似組織或團體之設置，能否建立公信力並

非無疑問；又事涉我國國家之現行政策，新設獨立之機關或組織監督資公法

或評鑑資公法施行，於現階段似乎頗有難度；但是否可考量以基金會方式扶

植民間團體，每年定時對各政府機關就某幾項特定之政府資訊，自公開之件

數、內容、否准申請公開之比例，處理公開申請案件之速度等，定立一套評

分標準，予以評分後，公布各機關之排名
47
。如此至少有一外部力量可督促政

府機關落實資公法之實施。 

(四)救濟面之加強一專門訴願救濟機制之建立(主辦：行政院訴願會；協辦：法務

部) 

有關縣市（直轄市）政府、中央各部、會、行、處、局、署所屬機關之

政府資訊公開請求案件遭否准時，仍依現行訴願制度，由中央各部、會、行、

處、局、署為訴願之管轄，進行第一次之救濟，其救濟之功能如前述已遭質

疑，且該當訴願委員務必具備專業判斷各領域資訊是否能公開；各部會訴願

                                                
47 日本即有民間之特定非營利法人「情報公開市民センター」進行此項評鑑，

http//:www.jkcc.gr.jp。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246 

委員會各自判斷，可能造成同性質資訊是否公開之標準不一，影響法律適用

之安定性，亦不利建立統一之判斷基準。故本研究團隊建議針對上開縣市及

各部會管轄之資公法訴願案件，統一由行政訴願委員會成立之專門小組審

議，該小組應由學者專家組成，專門負責資公法之案件，亦可藉此建立各部

會機關溝通有關政府資訊公開實務見解之平台，於建立第三人獨立機關或組

織以監督資公法有相程度之困難之前提下，專門訴願救濟機制之建立，實較

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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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1－公務機關問卷 

行政院所屬各部會 

 

第一部分─對資公法施行的基本看法與態度 

二、 政府資訊公開法(以下簡稱資公法)自 94 年 12 月 28 日公布施行後，貴

機關是否成立專案小組研議因應該法施行的各種作法？ 

＿＿是，專案小組名稱為＿＿＿＿＿＿＿＿＿＿＿＿＿，運作多久？

＿＿＿＿＿ 

＿＿否，未成立之理由：(請說明)＿＿＿＿＿＿＿＿＿＿ 

 

填答單位：＿＿＿＿＿＿＿ 

二、 貴機關是否指定專責單位及專責人員承辦政府資訊公開業務？ 

＿＿是，單位名稱為＿＿＿＿＿＿＿，專責人員有幾位：＿＿ 

＿＿否，未指定之理由：(請說明)＿＿＿＿＿＿＿＿＿＿ 

 

填答單位：＿＿＿＿＿＿＿ 

三、 貴機關首長、副首長（指 94 年底資公法公布施行迄今擔任首長者）對

於資公法業務是否清楚瞭解，並積極推動？ 

＿＿是，請舉其指示之場合及內容＿＿＿＿＿＿＿＿＿＿(可提供附

件) 

＿＿否（未曾指示） 

＿＿不清楚 

 

填答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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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公法施行後，貴機關的業務量是否增加？是否編列預算配合資公法

的施行？ 

＿＿是，自(95 年迄今)＿＿＿＿＿＿＿＿＿＿(可提供附件) 

＿＿否（未曾指示） 

 

填答單位：＿＿＿＿＿＿ 

 

五、 貴機關在資公法施行後是否曾辦理在職訓練或邀請資公法之專家學

者演講，讓同仁對資公法有進一步的認識？如曾舉辦，請問總共有幾

個場次？邀請的學者專家名單？參加的同仁數？（指貴機關自行辦理

之講習，不包括選送同仁前往公務人力中心、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或

文官培訓所訓練者） 

填答單位：＿＿＿＿＿ 

 

第二部分─主動公開業務 

一、 貴機關針對資公法第 7 條規定之主動公開項目，請問： 

(一) 各款規定之項目，是否均已主動公開？ 

(二) 各款主動公開項目，貴機關採取何種主動公開方式？請逐項臚列之。 

(三) 各款主動公開項目，貴機關之承辦單位及承辦人員（人數）為何？ 

(四) 該等主動公開項目之維護業務由何單位負責？督導長官為何種層級？ 

(五) 針對各款主動公開項目，貴機關更新之頻率如何？如毋須更新之資料，

貴機關是否定有訂有存續期間? 

(六) 針對各款主動公開項目，其存續期間如何？ 

 



                                         附錄 1—公務機關問卷 

249 

填答單位：＿＿＿＿＿＿ 

二、 為辦理主動公開業務，貴機關是否增列預算與增加員額？如果有，請提

供金額及員額數？（填答單位：＿＿＿＿＿＿＿） 

三、 針對現行法採取列舉方式規定主動公開項目，貴機關除該等項目外，尚

定期主動公開的資訊有那些？請列表。（填答單位：＿＿＿＿＿） 

四、 貴機關在執行資公法主動公開業務是否遭遇過困難（包括對法律規定不

清楚、執行方式有疑問等）？請臚列。針對這些困難有無具體改進意見？

（填答單位：＿＿＿＿＿） 

五、 貴機關在執行資公法主動公開業務是否曾與民意機關或民意代表有過意

見上的溝通經驗？（填答單位：＿＿＿＿＿） 

 

第三部分─被動公開部分(資料時間：95 年 1 月 1 日至 98 年 6 月 30 日，如

可分年統計請按年次為之) 

一、貴機關自資公法施行後是否統計依該法規定申請提供資訊之案件數？如

果有，請提供各年度的統計及准駁情形？（填答單位：＿＿＿＿＿） 

二、承上題，駁回申請之理由均為如何？駁回後申請人是否提起行政救濟？

如有提起個案的進度及救濟結果如何？請列表說明。（填答單位：＿＿

＿＿＿） 

三、貴機關是否指定專責單位及專責人員受理人民申請政府資訊公開業務？

（填答單位：＿＿＿＿＿＿） 

四、貴機關受理人民申請政府資訊之處理流程如何？請提供。（填答單位：＿

＿＿＿＿＿） 

五、貴機關受理人民申請政府資訊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有那些？（填答單位：

＿＿＿＿＿＿） 

六、對於資公法第 18 條限制提供之理由，貴機關在處理時，是否有對該等規

定的適用上產生疑惑？如何解決？有無具體建議？（填答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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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貴機關受理申請的對象(即申請權人)，其分布情形如何？(例如民意代表、

國會助理、學術研究人員、一般民眾等) （填答單位：＿＿＿＿＿＿） 

八、貴機關提供的資訊，其提供方式如何？收取之資訊提供費用約有多少？

（填答單位：＿＿＿＿＿＿） 

九、貴機關是否曾受理視障同胞申請提供資訊？是否請求提供點字版本？其

他身心障礙者有無類似情形？是否曾造成貴機關之困擾？（填答單位：

＿＿＿＿＿＿） 

十、貴機關受理申請提供之資訊以何種類別居多？請敘明最多的三項類別。

（填答單位：＿＿＿＿＿＿） 

十一、貴機關受請申請提供資訊時，是否曾發生與檔案法之適用產生衝突之

情形？如何解決？（填答單位：＿＿＿＿＿＿） 

 

第四部分─綜合意見 

一、貴機關認為資公法的落實是否有助於提昇國家競爭力？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見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二、貴機關認為資公法的落實是否對人民知的權利的保障有積極的助益？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見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三、貴機關認為資公法的落實及政府的積極透明化，是否有助於人民對政府

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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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見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四、貴機關認為資公法的執行是否應有專責機關負責較能落實？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見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五、貴機關認為資公法的定位，究應為普通法還是基資公法性質？(填答單

位：＿＿＿＿＿＿) 

六、貴機關主管的法律中是否有較資公法規定更為進步的規定？如果有，請

臚列。(填答單位：＿＿＿＿＿＿) 

七、 貴機關對資公法有具體建議意見，如有，請提供。（填答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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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深度訪談題綱 

一、貴團體是否曾依資公法之規定向政府機關索取資訊？或依其他方式索取

(例如陳情或透過內部認識之公務員或其他方式)？依貴團體之任務最需

要那些機關提供資訊？請提供前三名。 

二、貴團體與機關間就資訊取得的互動情形如何？ 

三、貴團體申請提供資訊，被機關拒絕的最主要理由為何？ 

四、貴團體認為政府主動公開的資訊是否足夠？資公法採用列舉規定方式是

否妥適？主動公開的方式是否友善？取得主動公開資訊是否方便？ 

五、貴團體認為政府主動公開資訊的頻率是否適當？更新速度是否符合需

求？ 

六、貴團體認為我國資公法並未規定資公法之執行監督主管機關，是否妥適？

是否造成落實上的困難？是否有具體改進建議？ 

七、貴團體與機關間就資公法之執行，最常碰到的困擾有那三項？那一些透

過溝通後已迎刄而解？那一些難以溝通？那一些仍然存在亟待克服？ 

八、貴團體認為資公法的落實情形為何？請就滿分一百分給予一個評分。 

九、貴團體認為資公法有那些具體內容應修正？請臚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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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民眾電話調查問卷 

您好！這裏是銘傳大學民意調查中心，我們接受的研究團隊執行行

政院研考會委託的「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研究案」的電話訪

問，耽誤您幾分鐘的時間，請教您幾個問題，謝謝您的合作！ 

 

查證電話：(02)2882-4564  

研究計畫主持人：銘傳大學科技法律系副教授 范姜真媺 

 

◎請問您年滿 20 歲了嗎？（若未滿 20 歲，請家中其他成年人回答） 

 

一、 請問您通常會從哪裡得知政府機關的各種相關訊息?（可複選，請提

示） 

□(01)報紙； □(02)雜誌； □(03)廣播； □(04)電視； □(05)網際

網路； 

□(06)親朋好友；□(07)親自到公務機關查詢；□(08)打電話到公務機

關查詢；□(09) 其他                (請說明)  

二、 您是否瞭解，根據法令民眾可以向政府機關索取相關資料嗎？ 

□(01)非常不瞭解；□(02)不太瞭解；□(03)普通；□(04)有些瞭解；

□(05)非常瞭解 

三、 您是否瞭解國家已立法規定，「政府應該主動公開訊息，保障人民知

的權利；同時人民也可以監督政府的施政」嗎？ 

□(01)非常不瞭解；□(02)不太瞭解；□(03)普通；□(04)有些瞭解；

□(05)非常瞭解 

四、您是否曾經向政府有關機關索取過所需的各種資料嗎？（例如:地方建設

預算分配、H1N1 疫情資料、ECFA 資料、農產品農藥檢測、美國牛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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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進口談判資料、環評委員名單或環評資料…等） 

□(01)有(回答「有」者，續答第五題)； □(02)沒有(回答「沒有」

者，跳答第七題) 

五、 在您向政府機關索取資料的過程，是否順利取得您需要的資訊？ 

□(01)非常不順利；□(02)不太順利；□(03)普通；□(04)還算順利；

□(05)非常順利 

 

六、 通常您向政府申請取得的資料內容是否令您滿意？ 

□(01)非常不滿意； □(02)不太滿意； □(03)尚可；□(04)滿意；□

(05)非常滿意 

七、 能否請問您，為何民眾不太會向政府索取資料?(複選題，請提示) 

□(01)不知道有這項權利；□(02)不知如何索取；□(03)怕（程序）麻

煩；□(04)覺得政府不會給；□(05)時間會拖很久；□(06)給的資料不

實用；□(07)自己有其他管道取得資料；□(08)其他____________（請

說明）；□(99)拒答。 

八、 如果您向政府機關申請資料，政府機關拒絕您的申請，或是提供給

您的資料不完全時，您是否會向有關單位提出行政救濟(或「訴願」)？ 

□(01)絕對不會；□(02)不太會；□(03)普通； □(04)可能會；□(05)

一定會 

九、 通常這種（政府拒絕給資料或資料不齊全）狀況，您認為為何民眾

通常不會請求救濟?(複選題) 

□(01)不知道有這項權利；□(02)不知如何救濟；□(03)怕（程序）麻

煩；□(04)覺得不會贏；□(05)時間拖很久；□(06)會花很多錢；□(07)

其他_______________（請說明）；□(99)拒答。 

十、 我國已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您認為目前我國政府資訊公開實施

的情況為何？ 

□(01)根本不公開；□(02)小部分公開；□(03)普通；□(04)大部分公

開；□(05)充分公開 

十一、  通常政府會透過下列方式公開相關資訊，您對這些公開方式的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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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為何？ 

（一） 電腦網路或網頁 

□(01)非常不滿意； □(02)不太滿意； □(03)普通；□(04)滿意；

□(05)非常滿意 

（二） 提供書面或印刷品 

□(01)非常不滿意； □(02)不太滿意； □(03)普通；□(04)滿意；

□(05)非常滿意 

（三） 記者會或公開宣導 

□(01)非常不滿意； □(02)不太滿意； □(03)普通；□(04)滿意；

□(05)非常滿意 

（四） 政府機關內部閱覽室或政府出版品中心公開展示 

□(01)非常不滿意； □(02)不太滿意； □(03)普通；□(04)滿意；

□(05)非常滿意 

十二、  現在許多縣市開始設立「1999 市民服務電話專線」，您認為是否能

幫助民眾得到想要知道的政府資訊？ 

□(01)非常沒有幫助； □(02)不太有幫助； □(03)普通；□(04)有

幫助；□(05)非常沒有幫助 

十三、  請問您目前住在哪一個縣市？ 

1 大臺北、2 桃竹苗、3 中彰投、4 雲嘉南、5 高高屏、6 宜花東 

(01)台北市 1 

(02)高雄市 5 

(03)基隆市 1 

(04)新竹市 2 

(05)台中市 3 

(06)嘉義市 4 

(07)台南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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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台北縣 1 

(09)宜蘭縣 6 

(10)桃園縣 2 

(11)新竹縣 2 

(12)苗栗縣 2 

(13)台中縣 3 

(14)彰化縣 3 

(15)南投縣 3 

(16)雲林縣 4 

(17)嘉義縣 4 

(18)台南縣 4 

(19)高雄縣 5 

(20)屏東縣 5 

(21)台東縣 6 

(22)花蓮縣 6 

(23)澎湖縣 5 

(24)未回答 

十四、  請問您今年大約幾歲？ 

(01)20-29歲 

(02)30-39歲 

(03)40-49歲 

(04)50-59歲 

(05)60歲及以上 

(06)未回答 

十五、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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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小學及以下 

(02)初中、國中 

(03)高中、高職 

(04)專科 

(05)大學及研究所以上 

(06)未回答 

十六、  請問您目前從事什麼工作？ 

(01)公務人員、警察 

(02)軍人 

(03)中小學教師 

(04)高中教師、大專院校教授 

(05)受僱於國營事業 

(06)民營、工商機構主管 

(07)民營、工商機構普通職員 

(08)勞動工人、工頭、領班 

(09)自由業<含律師、醫師、會計師> 

(10)文化工作者 

(11)研究人員 

(12)雇主/企業家 

(13)自營商<含獨資公司> 

(14)運輸業<包括計程車司機> 

(15)工程師、專業技師 

(16)農林漁牧鹽礦業從業人員 

(17)學生 

(18)退休/無業/待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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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家管/家庭主婦 

(20)其他<請說明> 

(21)未回答 

十七、  您的性別？ 

(01)男 

(02)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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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給主秘的信 

【第一封】 

敬愛的主任秘書： 

您好！您辛苦了！ 

我們是一群關心政府施政透明度與國家競爭力提升的女性學者，有機會受行

政院研考會之委託，進行「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研究計畫。誠

如您所瞭解的，我國資公法在 94 年 12 月 28 日公布迄今將屆滿四年，該法的

落實與否攸關政府施政的透明度，與國家競爭力之評比息息相關。惟因該法

並未規定有主管機關，致其執行成效如何一直未能有相關數據可供印證。馬

總統的競選政見中，亦將資公法的檢討列為其中一項，足見政府重視之程度。 

隨信附上問卷，敬請 貴主秘協助指定同仁填寫與彙整，為了使本研究案能

夠有充實的內容與具體建議，我們的題目採取開放型，勢必花費貴機關不少

填答時間，但我們深信，惟有完整確切的資料提供才是研究案能否發揮功能

的關鍵，政府的委託研究經費才不會白花，因此亟需您的大力協助與幫忙，

我們誠摰的感恩您。 

這份問卷將連同我們對於社會大眾、民間團體的調查結合成為實證研究的一

部分，當然我們也會將重要國家的經驗加以介紹，並從過去三年多的實際案

例，尋求落實政府資訊公開透明的施政目標及建議資公法修正的意見。 

再次向您表達敬意與謝意，期待您在公忙時指導本問卷的完成，並懇請在 98

年 9 月 10 日前將問卷寄回研究團隊(詳問卷末說明)。 

最後 敬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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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順利愉快 

研究團隊：計畫主持人─銘傳大學科技法律系范姜真媺副教授 

         協同研究人─警察大學法律學系林素鳳教授 

                      文化大學法律學系陳美伶副教授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詹靜芬助理教授 

                                             敬上 2009.8.15    

 

 

 

 

 

 

 

 

 

 

 

 

 



附錄 4－給主秘的信 

263 

【第二封】 

敬愛的主任秘書： 

您好！  

我們是受行政院研考會之委託，進行「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研究計畫的研究人員。 

98 年 8 月 19 日研考會以書函(會研字第 0982161532 號)協助我們將「政府

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委託研究計畫問卷」寄至貴機關，我們也附

了一封請 貴主任協助的信函，相信業已收悉。 

時間很快，已近四個月餘，但很遺憾，迄今尚未收到 貴機關回復的問

卷。如果獨缺 貴機關之資料，將使我們的研究價值降低，故再次刁擾

您，請協助追踪上開書函的辦理情形，並儘速回復我們，謝謝您的協助。 

最後 敬祝 

工作順利愉快 

研究團隊：計畫主持人─銘傳大學科技法律系范姜真媺副教授 

          協同研究人─警察大學法律學系林素鳳教授 

                      文化大學法律學系陳美伶副教授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詹靜芬助理教授 

                                          敬上 2009.12.17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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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提供受理資訊公開流程 
經建會 

人民申請→總收文→總務處→依據申請資訊類別→各業務單位→影印

提供→收費→結案。 

原能會 

依一般公文處理程序。 

 

新聞局 

由各單位直接受理人民申請。 

 

外交部 

 

 

 

 

 

 

僑委會 

一、民眾填具申請表向本會提出申請。 

二、總收發文至相關業務單位。 

三、業務單位依法受理或駁回。 

四、業務單位向檔案科調卷複印後提供民眾。 

 

 

 

 

 

申請人 

部長信箱 

 

 

實體文件 

承辦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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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 

申請人申請提供限閱資訊作業流程： 

 

 

 

 

 

 

 

 

 

申請人取得行政資訊

通知申請人.如涉及收費
並告知收費標準

同意提供

通知申請人.並敘明
理由及申訴方式

不同意提供

承辦單位(彙
整)簽陳

依各處.室.所執掌分工辦理
(跨處.室.所者依申請項目
第一項之承辦單位彙辦)

以傳真.電子郵件.網路論壇
或至本署申請者

秘書室收文
依公文流程辦理

以公文.信函申請者

申請人申請行政資訊公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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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合 

是 
是 

民眾申請 

收文室分文 

秘書室 

申請資料是否
符合規定 否 退回 7

日內補
正 

駁回
申請 

不符 

送業務處室於 7 日內審
查完畢，並做成准駁之
決定，必要時，得再予

延長 15 日。 

審核完畢後送秘書室
（業務處室就核准項
目備妥資料及計價單

併送秘書室） 

現場 

申請人繳費後，由
秘書室窗口送至出
納科開立收據。 

秘書室將資料及收
據併寄申請人。 

結束 

秘書室協助至出納科繳
費後，交付業務處室提供

之資料予申請人。 

申請人持審核通知書至
秘書室檢索調閱資訊 

結束 

寄送 

以審核通知書回覆申
請人。 

結束 

 

核准 

駁回 

繼續
辦理 

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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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會 蒙藏委員會檔案應用作業流程： 

 得駁回申

請 

依法無法提供、申請要件程式不備無

法補正或非本機關檔案等 

申請人填具申請書 

本會受理掛號 

檢查申請書所列

資料是否符合規

定 

以審核通知書回覆

申請人是否可應用

檔案 

辦理調案擬妥審核通知書並簽

會檔案所涉業務單位徵詢意見 

至本會應用檔案 申請檔案複製郵寄服

務 

申請人依約定時間攜

帶審核通知書至本會 

依本會匯款通知繳付

郵寄及複製費用 

提供閱覽或交付複製

檔案並收訖費用 

將收據及檔案複製品

寄發申請人 

申請人是否於

七日內補正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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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焦點座談會紀錄 

一、第一場焦點座談會來賓發言紀錄 

 

時    間: 9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 下午 15:00~17:00 

地    點: 銘傳大學 B901 大會議廳 

主 持 人: 范姜副教授真媺 

來賓意見之發表：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王毓正助理教授： 

    以下為個人經驗談：曾經研究相關環境資訊的議題時，在台南碰到中國

石油化學工業的案子，內容主要是當地居民懷疑相關企業的化學污染影響當

地人之健康，而當地居民欲向地方政府申請相關地區健康資料表的公開，個

人認為資公法就是一部很好的法律，且應該基於除了個人資料例如姓名等

等，其他皆應該盡量公開的本旨，個人就請當地居民以此要求政府公開資訊

之，但當事人不清楚如何進行申請公開之程序。故悶了一陣子後又來找我，

個人就認為親自以身示例可以是個好辦法。不只這個案件，個人亦有其他關

於公開電信基地臺的案子也是與政府資訊公開法制相關之事件。在這件案子

中，沒想到被政府機關打回票，當個人用資公法申請時，政府機關公務人員

不斷利用資公法第 18 條各款之規定，駁回申請，甚至輪流使用。個人就只好

以提起訴願以及行政訴訟救濟之，並申請言詞辯論。在言詞辯論中，政府官

員對個人之質問無法招架，最後才得知原來是上級交代不能准許申請的答

案。個人以為，資公法除了第 1 款以外，其他各款皆屬於過於使用的條文內

容。再者，個人以為台南市政府算是較有程度的地方自治團體，但該管公務

人員卻表示對於政府資訊公開整體概念並不清楚，僅係依照命令行事，而預

設立場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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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請問是何人不清楚這部法律 ?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王毓正助理教授： 

    其實政府機關一開始就說本計劃案要為期三年，而予以駁回本人之申

請，但個人認為要作成行政處分駁回申請一定要有法律依據，所以要求政府

機關給予法律理由，他們才只好去資公法 18 條內尋覓理由，但他們並無斟酌

但書之內容，這是個案中遇到的問題。 

    幸好訴願成功，行政機關終於鬆口表示願意核准給予申請之資料，但並

沒有直接給申請人，而係表示僅以網路公開之方式為之。沒想到上去網路下

載，不但網頁連結中斷有時還連結失效或下載不完成。 

    這些都是沒有實際操作無法浮現的問題。附帶一提，個人基地台的案子

也是贏，但縱使訴願勝利後也是要等到兩個月才能得到公開之資料，倒不如

重新申請，還比較快速，訴願中的漫長等待，實有緩不濟急之疑慮，此規定

跟訴願法中可能存有衝突。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深有同感，今天早上去教育部訴願委員會開了一個法律座談會，就是在

探討這個問題，訴願法規定行政機關應該積極的自為處分，因行政機關本為

對案情最了解者，有能夠直接公開政府資訊之權限，但是卻為駁回當事人申

請之處分。受處分相對人只好提起訴願，如同行政機關將問題拋給訴願委員

會 ; 並且使當事人耗費訴願時間長達兩個月，等到訴願委員會下重為處分之

決定後，原行政機關再依資公法第 18 條其他各款之事由再予以駁回，此情況

使當事人身陷於申請公開被駁回以及訴願程序的輪迴當中。實際上當事人只

要重新申請或行政機關主動積極的自為決定，其實就可以減少行政成本以及

當事人勞力的浪費，更能促進申請人權益之保障。再者，訴願委員會本係上

級行政機關，並非司法機關，基於行政一體原則之下核准公開處分即可。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王毓正助理教授： 

其實資公法 18 條各款分析與研究，有賴於各個案件之累積與建構，但是

關於資公法主動公開之部分就不同了 ; 依照資公法第 7 條第 5 款主動公開之

事由，研究報告本應公開之，但各個縣市之行政機關公開標準不一，有機關

公開也有機關不公開，究竟他們是否有如此的裁量權限？是否與資公法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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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第 5 款之規定有所扞格？更有甚者，政府採購契約原應公開，且採

購契約內容往往涉及龐大金額與建設，基於人民監督政府以及行政機關透明

化之理念，採購契約更應積極主動公開之，而不是到有弊案發生或人民想去

了解後才公開之。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林三欽教授： 

    資公法之定位其實很多可以討論，比如說與檔案法之關係，例如：有一

次有一個案子，就涉及兩個法律之間的問題。個人覺得檔案法中的檔案應該

分為兩類，一類是涉及國家機密一類是一般性的資訊，這樣分類其實是比現

行法制中以「檔案是否歸檔」來做分類合理許多。 

    依照現行實務，係將已經歸檔之檔案劃歸檔案法之範疇，而未歸檔之資

訊劃歸資公法之範疇，此種分類是相當不安定。蓋檔案法若歸檔時間過快，

將大幅壓縮資公法之適用範圍。其實國家本希望檔案法可以更有利人民，但

目前檔案法之規定卻不如資公法完善，勢必要修法，要讓人民更能夠接近檔

案之運用。個人聽說研究團隊已經收集到相當程度之實務資料，希望可以聆

聽到該研究團隊所準備的最新報告。 

    來到指定主管機關之議題，在我們設置新機關之前本應考量此機關設置

之目的，他的目的究竟係要監督政府有確實實踐資公法之目的，還是要給予

人民法律上之救濟，還要另外思考是否要給該主管機關有糾正行政機關之權

限或是主動向人民報告資訊公開落實之現況，這都是要深入思考的。 

    再者，該機關究竟要隸屬於行政權下抑或是立法權之下，另外就機構之

組織型態而言，是要以委員會的方式展現還是要建構在傳統科層式的機關，

抑或是專業保護官之模式。總而言之個人認為在設立主管機關之前一定要想

清楚我們需要的是怎樣型態的主管機關，目前看起來有許多立法理由要給他

一個救濟與監督角色，比較少看到是以推動與落實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之型態

的思考。個人建議若要以救濟與監督為主要目的之專責機關，可以參照德國

立法例以及資訊保護官。倘若係要設立開展落實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之機關，

在我國現行政府體制中，管見以為由行政院研考會負責，理由為研考會公報

制度相當完善，且有檔案管理局隸屬於此，將可期待駕輕就熟，事半功倍。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那林老師認為我國設立一個第三人的獨立監督機關是否妥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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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林三欽教授： 

    其實個人剛剛有說過，此機關可能以兩種型態展現，此處我所談的是只

要專門落實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之機關，所以我選擇研考會。但是個人認為若

設立第三人之獨立機關可能與當前行政組織精簡化之理念不合。與其設立新

的機關浪費行政成本，不如利用現成的行政機關增加其職責與權限即可。若

硬要設立第三人監督機關，因為採行資訊保護官之方式(德國立法例)，故該

機關除要應付政府資訊公開之事務外，亦要兼處理個人資訊保護之範疇。 

    關於主動公開之部分，是否要求政府製作一項資訊目錄給人民閱覽，也

是可思考的。此可以放置網路上供人民閱覽，畢竟用紙本過慢，如此一來不

會花費過多之行政成本，也使人民便於取得資訊，在有資訊目錄之情況下，

人民更容易了解自己所需要的是何種資訊再加以申請之。 

    關於第三人保護之問題，如果今天有人向政府請求一項資訊，而該資訊

涉及第三人之利益，那政府係否要告知第三人 ? 以目前立法觀之，目前立法

並無明文表示應該如何處理，未來應該明確規範該問題之方向，究竟係否核

准公開以外還要加上告知第三人方能生效，皆是可以討論之課題。此次發言

至此，其他對於個人所研究之秘密審理事項，往後再加以細述。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補充一下，關於政府資訊官設立之部分；其實歐洲與加拿大有兩種方

式，主要是以資訊監督官員之方式展現，有的係配置於國會之體系下，有些

則是配置於行政機關底下。它的職權是不太一樣的，個人觀察之下，我國要

設置獨立之政府資訊官機會並不大，且究竟要配置於一級或是二級或是三級

機關亦成問題。至於該機關之任務究竟為何，監督與建議之可能性比較大；

在歐洲與澳洲人民都可以與行政機關直接交涉。但在我國之情況下，若如此

為之，可能會產生新的爭議，不過個人傾向於設置資訊監督官員之制度。另

外還有救濟之問題，究竟該機關係否能代替人民提起公益訴訟，恐怕也係問

題，感謝老師的建議。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王毓正助理教授： 

剛剛林教授提到機關的監督問題，可否向您請教說此監督之具體執行細節，

究竟係如何，望能聆聽高見。 

范姜真媺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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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可能要跟資訊監督官報告所公開資訊的效率，且對於駁回之處分，

理由是否洽當，監督官亦要審酌。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王毓正助理教授：這聽起來有點像是年度回報。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其實剛剛所述之國外制度，人民可以直接向行政機關交涉。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王毓正助理教授： 

    其實我之前對這問題有想了一下，以現今制度，請求若被駁回，我們就

將案件置入訴願程序，但倘若採用此新制度，在人民熟悉如何使用政府資訊

公開制度後，可能會使該獨立機關案件量大增，個人有點擔心。故管見傾向

於該機關應屬於宣導相關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之教育為主。類似情況如公共工

程委員會，中央與地方仍係自己去做工程，但一發生疑義時即交由統一機關

解釋之。在目前我國資公法內容解釋上甚多疑義之時，或可採取此種作法。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那此解釋是否可以交由法務部去做呢 ?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王毓正助理教授：也可以。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此問題需要集思廣益，各國制度亦有所不同。例如：日本所設置的第三人的

機關算是救濟機關嗎？ 

協同主持人林素鳳教授：這是一個諮詢機關，但日本人絕對會遵守。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這種機關在台灣不太可能，還有其他老師要發表高見嗎 ?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張四明教授： 

    主持人及各位來賓大家好！我其實是來這邊學習的，這邊討論的問題大

多屬於法制面，非屬本人專業，故本人能貢獻程度相當有限。公共行政學界

也相當重視政府資訊公開等制度；因為此制度能發揮監督、防腐等功能，對

於整體機制對社會的運行，是有正面助益的，實有重視之必要。 

    個人認為此次問卷受訪之對象主要有兩個態樣：1. 一個是行政機關部

分：目前中央政府行政部門就有三十八個機關，本報告主要係要討論對哪一

個機關之檢討，係中央抑或是地方…等。因為其實每一個公務員不論在哪個

政府部門，理論上都是政府資訊公開之執行者，但是他們之中究竟何人能對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有通盤的掌握與處理之能力，而能夠確實回答此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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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執行之現況等，都是可以再討論的。2. 一個是民間團體部分：對於民間

之部分，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以及環保團究竟為何要選擇這三個團體，究

竟這三個團體對政府資訊公開制度是否有通盤之了解，究竟此三個團體對政

府資訊公開制度之建構係否有助益對於問卷調查受訪對象之選擇應該要付諸

理由，此為研究方法上之建議。 

    另外對於資公法有另一個議題，剛剛王老師有所提及的，就資訊公開制

度就個人所理解的主動公開部分，到底是要主動包含還是被動排除，都可以

討論。對於被動公開之部分，今天討論到許多法制面之關係以及法律救濟途

徑與第三人利益之保護，可能都是在資公法規定之事項中。對於資公法原則

上公開而例外禁止之分寸如何拿捏，對於此判斷應以何人為之，都是可以深

入討論之問題。因為政府機關勢必希望公開之事項能夠越少越好，因此產生

某種模糊地帶，但人民為了保護自己之權益，則會有相反之見解，因此將產

生某程度之衝突，勢必多加重視。於被動公開部分目前有無要進行 case 

study，歸納兩造之間主要之爭執點在哪，未來對於爭議之仲裁要如何建構，

這是相當重要的。 

    對於調查議題，不應該侷限於目前之層次，太過一般性，應該可以納入

深度訪談以及焦點研討會的內容，例如：今天討論到的法體系競合之問題；

即可以此作為訪問行政機關之內容。對於訪問之內容應該要有更多元之型

態，不能問一些例如：滿不滿意？效率高不高？此種概括一般性的問題，這

些都是沒有幫助的。 

    對於剛剛某位老師提到主管機關之問題，我贊成研考會是恰當之機關。

於法制面，個人以公共行政之角度觀察，現在資公法第 18 條已儼然變成保護

國家資訊之利器，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之原則完全被資公法第 18 條所侷限，資

公法第 18 條之修訂並非必要，法律有時而窮，若國家心態未改變，仍係屬於

防禦策略時，縱使修法成功，行政機關一定會有相關對策加以應付之，且可

能造成國家以個案判斷之方式片面排除申請。縱有事後救濟，例如訴願，本

係國家機關之公務人員，球員兼裁判，所以是否有一個仲裁之制度，是可以

考慮的。對於政府資訊公開之爭議與仲裁之機制，例如：法務機關有無如此

之功能可以作出解釋與仲裁，還是要拉進司法機關處理，我相信各位都是專

家，對於制度之設計皆可以在討論建議應有民間團體之第三人仲裁，才可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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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國家內部運行之程序，以求公正、公平。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請美伶老師回應一下問卷之內容。對於剛剛的問題，本報告之所以沒有

聚焦在主動公開之部分，係因為本小組認為此部份可以由政府公報去解決，

與資公法較無關係，且以日本法為例，人民對於主動公開之部分係處於一種

懷疑之狀態，重點還是在於被動公開之部分。因此資公法第 18 條各款之設計

才是重點所在，如果規定不當，資公法將變成政府資訊保護法。再者，於日

本行政機關在決定准駁人民申請之前，皆會詢問第三人監督機關之意見，且

原則上行政機關皆會遵守其專業判斷，所以有此良善之設計作為比較，以資

參考。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簡錫堦執行長： 

    個人對於瑞典制度較有涉獵，我國民主制度行至今日，已經具有相當之

程度，但同時也遇到瓶頸，自然要有更多之進步與突破，而資公法的落實誠

乃民主化之重要指標，可借鏡瑞典。目前，資公法的相關法規當中，卻缺主

管機關，故未訂定施行細則，這是該法無法確切落實的主因。 

    個人曾以勞退、勞保基金買股票紀錄案例，個人申請資訊閱覽皆遭駁回，

現正在行政訴訟當中。舉例而言，企業不善待勞工，也不准其組織工會，卻

用勞保、勞退基金去購買該公司股票，拉抬股價，形同拿勞工的錢壓榨勞工。

甚至圖利特定對象，在股市對做，該基金之主體應該是勞工，他們應該要享

有相關之資訊。被官方駁回的理由主要是資公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規

定，因為保護營業秘密以及維持競爭地位而不公開，這是何等荒謬。如果敗

訴，或許可以申請大法官釋憲。這個案可提供老師作為研究參考。 

    關於資公法位階，歐洲有很多國家在憲法中規定人民有政府資訊公開請

求之權利，另訂有施行法律，這屬於憲法層次。至於要採一般法還是基本法

之見解，管見以為採基本法為妥。至於執行上，公務人員之心態是最大的問

題。有某位教授訪談公務人員業務中較不重要之事項，政府資訊公開排名倒

數第三，所以可以看出來公務人員大多排斥此法，需要再教育跟督導。個人

認為教育公務員比訂定施行細則還重要。 

    主動公開之部分往往公開無關緊要之事項或政令宣導，對於關鍵之資訊

都看不到，想要資料也拿不到。例如對於富有人士之相關遺產之多寡我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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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開，皆屬於資公法第 18 條涉及個人隱私而不得公開之事項。但反觀瑞典

對於個人繳稅紀錄的揭示事項，卻是行之有年；而美國也即將通過大公司董

監事業務執行者個人財務資料必須公開之法案，使其透明化，我國卻以隱私

或機密列入禁止公開之事項。 

    瑞典在限制公開之部份皆以正面表列，於國家機密之部分有一百多條不

得公開，都明定清楚，表列之外者皆必須公開資訊。例如：我國國務機要費

到現在，雖前總統因貪污坐牢卻還不公開；在瑞典，中午比爾蓋茲與官員聚

餐，當天下午連菜單、價錢都公開於網站上。先進國家政府資訊公開制度盛

行多年，我國確有落後之情勢。特別是我國公務員怕麻煩，應揭露的資訊也

不願意公開，而瑞典公務員對於各項會議決議，雖被列為機密，只要他認為

攸關公眾利益，他們可隨時對外發言，披露給媒體，只要他們不提供會議紀

錄紙本，使該國公務員更能夠將資訊從行政部門傳遞至民間，因此許多問題

不會被掩蓋，而其發言的權利也受到保護，不會因此被懲罰。未來我們應該

好好的從這方面去推動。 

    對於政府採購之部分，我們只有在網站上公佈合約書內容，那是不足的，

應該要有招標的過程，為何能得標以及評比之意見，皆應該公佈。得標後的

執行情況，每個月皆應追蹤與監督，使其不敢馬虎。若能把這些資訊徹底透

明化，可使人民分擔監督採購或公共工程的品質，更能為公務員分勞。像公

職人員的財產申報，監察院所能查閱之資訊幾乎只有五分之一，如果把這些

資訊公開上網，人民藉由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可切實監督並防止貪污，這點可

以學習香港之廉正公署。 

    再者，訂定主管機關，研考會不宜為之。法務部本身資訊揭露不足，也

屬被監督的對象，自然不宜作為主管機關。較好之方式在行政院下設資訊官，

掌管政府資訊公開以及個人資料保護，人員編制不用多，其主要職責是統整，

做為一平台，監管及彙整執行狀況後再交由監察院或是到國會報告，但仍需

要有民意機關的監督。而主動公開之項目自然需要更為開放、擴大，目前過

少且關鍵性的都找不到，建議資公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7、8、9 款皆可刪除之，

第 6 款則要更加具體，避免變成政府資訊保護法。 

除外，資訊官掌理資公法的解釋及公務員之於資公法執行之進修培訓。 

婦女新知基金會彭渰雯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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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我認為「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不僅侷限於「資公法」，不應該僅

針對檔案公開，還要給人民旁聽、聽證等參與決策過程之權利，所以要跟「立

法院職權行使法」要能配套，才能落實資訊公開的精神。但因為此次研討會

討論的主要係檔案公開之部分，在此個人分享一些實務經驗，個人認為資訊

公開在公部門可能面對至少三個阻礙。 第一種阻礙就是「不提供」，或是增

加民眾取得資訊的成本。例如本會曾經向勞委會要求各縣市處罰違反「性別

工作平等法」之公司雇主名單，例如違反禁孕條款之類等法規，以便本會進

行監督。但勞委會說他們沒有第一線懲處的資料，只有訴願後駁回的資料。

他們說要懲處資料需要跟各個縣市主管單位申請。但這樣的理由，會使得民

間團體取得資訊的成本大為增加，因為由民間團體去逐一索取，絕對沒有中

央統整來得快。且本會也懷疑這只是一個藉口，中央主管機關不可能沒有這

些資訊，後來我們也在許多場合發現，勞委會其實真正擔憂的還是這些資料

能不能提供。基本上多數行政部門目前的邏輯仍是，沒有立法說應當公開的

資料，就不應公開；而不是相反：沒有立法說不能公開的資料，就應該公開。

加上後來較忙，所以整件事就也因此不了了之。 

第二種阻礙是行政機關「無能力」提供民眾需要的業務資訊。例如個人

曾要求警政署提供其所取締私娼之統計資料，因為婦女團體合理懷疑警政機

關僅鎖定年齡層較高之娼妓為逮捕對象，但警政機關之統計資料，卻只有三

個年齡層分類，十八歲以下、十八歲到二十四歲、二十四歲以上。將二十四

歲以上的娼妓全部列在一起，會導致這筆資訊無法有效傳達我們想知道的訊

息。個人曾經向警政署表示，願意付費來請他們修改一下程式，提供「有用

的」資訊，但該機關卻回答說這樣太麻煩，電腦公司無法配合等等，反證就

是用一些行政理由打申請人回票。另一個「無能力」的例子是，環保團體希

望瞭解高科技產業所排放的廢水中，有哪些有毒物質，就這個問題理應是環

保署最有能力取得該資料的。但環保署根本就沒有將許多國際間列管的有毒

物質，納入檢測對象，或沒有檢測的能力與技術，因而沒有這些有毒物質之

檢測資料。 

第三種阻礙則是提供「太多資訊」，造成參與者難以負荷。也就是政府部

門提供過多資料，但並非每項資料都是民眾需要的，以致無法消化。當然這

也與民間團體本身的資源與能力有關。個人也加入治水監督聯盟，就有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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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單位現在所有的開會資訊雖然會發給民間，但不見得是民間所需要的，

反而淹沒在一堆資訊中。不過在這過程中，民間倒是發展出一種策略，要求

水利單位填寫一份生態檢核表，透過這樣的生態檢覈表來篩選，哪些工程需

要特別關心。農委會水保局在這部分就願意配合填寫，已經實施了幾個月，

這樣的資訊真的有落實民眾參與的成效。但水利署這部分還在觀望中。所以，

個人覺得整體而言，關鍵仍在於要讓公務員對資訊公開的精神與目的，有進

一步的瞭解與認同，才有可能化解前述提到的各種阻礙。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就連我們去要都會遇到困難，何況一般老百姓去要一些資料，所以一般

問題我們大都了解。由其對民間團體，我們去訪問過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的執

行長，他也是抱怨該給的不給，不該給的資料給一大堆，且有一些會以閃躲

方式回應資料，我想其實跟公務員的心態有關。 

協同主持人陳美伶副教授：請教彭老師一個問題，請問你們和勞委會 

去要資料是透過正常管道方式？ 

婦女新知基金會彭渰雯副董事長：我們是透過正式申請管道要這筆資料。其

實就是和簡委員的透明組織行動聯盟一起發起的行動，每個團體索取一個資

訊。 

協同主持人陳美伶教授：他們有正式駁回你們嗎？ 

婦女新知基金會彭渰雯副董事長： 

他們是說資料在各地方政府，以這樣的方式回覆。 

協同主持人陳美伶教授： 

所以現在我們的問題是有很多黑數，有申請卻….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教授：對，他甚至有時候會私底下打電話。 

協同主持人陳美伶教授： 

勞委會說沒有，但照道理申請即應依法處分駁回。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教授：對，應作個處分。 

婦女新知基金會彭渰雯副董事長：他們有回覆，且有提供第二層訴願資料，

只是本會需要的是第一層資料，要跟各縣市要，所以就是個軟釘子，讓你覺

得明明你有，但卻要增加民眾的成本？但勞委會有認識的人也打電話說他們

真的沒有這些資料，但我們是不相信，若真的如此，則是另一個資訊整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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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這部分我們會再追。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郭介恆副教授： 

我想這議題，立法上有些法律在訂的時候有他的背景。資公法是 

較晚才訂。個資法、檔案法都是較早訂。而資公法究竟是基本法或普 

通法。基本法這概念在台灣很多人搞不清楚，因為在台灣並沒有這樣 

概念，不像德國、日本。 

協同主持人林素鳳教授：日本的制度把它引進來，但卻不知其所以然。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郭介恆副教授： 

與其在這些作文章，不如好好將這些法規檢視一下。假設公開原則是 

對的，應該趕快檢討這些個別的立法，不符合這要求，不符合時代要 

求的趕快檢討，我認為這樣比較能夠解決問題。而就主管機關方面， 

像早期檔案法制定時的觀念，就是認為所有的檔案資料集中管理，只 

要掌握好這個機關就可以。但以現在來說，一個機關管不了那麼多事， 

所以檔案法中有國家檔案、機關檔案，這實在訂的很奇怪，剛剛先 

進們提到應該要公告目錄，檔案法深受這所苦，因機關要銷毀檔案之 

前要先報給他們，在他們銷毀前要公告目錄，但這麼多東西他們也無 

法審查，這些東西只有各機關最清楚，所以流於形式。本來希望不要 

被任意銷毀，但卻很難做到。所以現在又希望回到分散管理，我覺得 

這裡所講的主管機關可能有好幾個，一個是法律的（如法務部對於法 

的解釋或訂定的權限），另一個層面就是執行法律的，而到底要誰 

做呢？另一概念就是要設一個很強的監督機制，就想瑞典、日本，而 

不是找個機關來搞定，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從現在調查看起來，最 

常用的是內部文稿和隱私，這兩個問題。就公開的部份，「合議機關的 

會議紀錄」像 NCC 每次開完會後就有記錄在線上，我發現機關間有很 

大的落差，有些機關只將結論公開，討論過程沒有公開，會議紀錄是 

為了讓決策透明，這些是目前比較需要努力的。另外就資訊公開的公 

開目的，我覺得在平衡隱私和目的間，是否在個案上有指標性的，讓 

法制上可以在做調整。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關於所有有關政府資訊的法律，已在報告中第二章做了，到後期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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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再整理。因在日本有「整備法」，就是在通過一個新法後有關此法的 

所有法律都一次修法，目前我國並沒有做這個工作，使得法的關係都 

搞不清楚。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林恒副教授： 

針對剛剛的發言立法委員在審議時將條文拆開來審，當送交一讀時開 

聯席會議時，就造成條文混亂。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郭介恆副教授： 

這議題我認為是整個法治作業尚無法和立法院的職權行使去結合，像 

美國是在通過後再透過國會就法律做直接修正調整。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林恒副教授： 

基本法或普通法？我認為是基本法，因(1)現在的資公法涉及很高 

的交易成本，占一個國家超過 30％，所以各國都非常重視訊息的擴散 

和利用，對於提升國力有直接的關係，但我國並不重視。（2）權力行 

使的成本，包括兩個，第一是遵循成本，第二是機會成本，剛剛各位 

先進所提到非常困擾的問題，其實日本的制度就是要解決我們諮詢的 

制度，可以降低我們的遵循成本和機會成本，還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因， 

基於上面的考慮，現在許多國家把訊息公開擴散，認為市政府任務的 

一個主要目的，當然是附條件，所以不涉及隱私問題，但這些觀念在 

台灣並沒有被建立，所以藉這次機會把這些觀念介紹，這就是為什麼 

要成立一個資訊長，資訊長不是找一個 IT 技術的人，不是為了 

security，是為了這目的（資訊公開）。 

第二個就是說如果這是基礎的話，而這研究報告的目的是實施成效評

估，其實應該倒過來看，原來績效目的有達到 performance 的目的在此很清楚

的是指立法目的，包括 4 個：（1）資訊利用的便利性（2）對知的權利保障周

嚴性（3）人民藉著資訊利用監督公共事務增進的情形（4）利用資訊與參與

的程度。我覺得可以從資公法第 1 條看出他希望達到的目的，實施三年之後，

藉這機會可以分為兩端，一方面從民間，另一方面從政府官員，所以我會建

議抽樣調查公益團體，看他們認為資公法有沒有沒達到這樣的目的，而政府

官員也可問他們是否有達到這個目的，如果沒有的話，到底什麼原因沒有達

到，所以我建議有做問卷的話可以以此目的來做為評量的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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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可以衍生出若是考慮到要如何作，剛才簡執行長提到的 

國外的 benchmark，我們可以將這些 benchmark 問他們看他們認為用這 

些方式是否可以達到這目的。最後對於改善作法這部份，我會建議除 

法律本身外，應從制度面，因制度面的改良才可以反應法規，例如：日本的

諮詢委員會從降低遵循成本來看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降低高的訴訟成本、權力行使成本，這些都是人民負擔的，政府反而 

只是消極的配合而已，所以可以建議從制度面來改善。而制度面不涉 

及到人的執行 executive，有 executive 達到 performance 的改良，怎樣確 

認行政機關首長的績效表現的平常標準看他是否可以當一個基數，換 

句話說，如果今天要升遷，就必須要靠政府公開的一個情形，是否遵 

守人民在按照 KPI 去做之後是否滿意，如果不滿意，績效、升遷就會 

受影響，如果這麼做，公務員即會遵守。所以我認為制度面要從人 

著手，法律規定再詳細，只是增加行使成本，所以從法律以外的行政 

措施制度來考慮。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日本有各個行政機關的政府資訊公開績效表，各機關進行比較， 

去做排行，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推動方式。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王仁越科長： 

    目前法務部在推動修法的工作，可能分成兩階段，資公法若要大修不能

急就章，急迫的問題是，要讓法執行的更有績效的話，一定要有個專責機關，

所以目前第一階段的修法就是先增設條文，要求各機關必須設資訊公開的專

責單位。 

    之前到日本考察所看到的是：中央總務廳設有資訊公開室，一方 

面管資訊公開，一方面負責隱私權的保護。另外還負責公文書管理法 

的推動。 

日本的資訊公開是由地方先實施，實施十幾年後，中央才實施，所以地

方更有經驗，日本東京都廳下的資訊公開室，分為兩課，一個負責資訊公開，

一個負責隱私權的保護，所做的工作包括對東京都廳的公務員做宣導教育，

在我國由法務部下的一個科要負責對全國公務員做宣導教育，人手不足，而

在東京都廳的資訊公開室，每年至少固定辦理兩場教育訓練，也有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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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日本的評鑑是由民間團體來作，每個地方都有類似情報市民中心的團

體，是公民團體，每年都會做評鑑。 

    我們認為，第一階段修法，從中央到各機關都要有個專責單位， 

要負責宣導教育及統計工作，另外能夠的話要協助機關認定公開與 

否，另外就資公法定位，就法制實務上來看，且由法院判決來看，都 

是將資公法視為普通法，檔案法中有關檔案公開的規定比資公法的較 

為落後，所以目前有檔案法架空了資公法，我們強烈建議將檔案法中 

與資公法重複部分刪除掉，目前研考會已報行政院，而行政院在審查 

中，檔案法的修正刻不容緩。最後長期努力的目標就是：是否要設一 

個主管機關？方才提到日本的諮詢委員會，他不是訴願委員會的性 

質，其意見也無強制拘束力，但實務上大家都會遵守，其性質類似我 

國的車禍肇事鑑定委員會。其實目前就個案認定應否公開的工作由法 

制單位來作，可能和實務是不符的，法制單位所做的解釋是針對法規 

適用的解釋，不做實體認定，所以由法務部來認定公開與否是做不到 

的。個人建議可以參考日本的作法，協助各機關公務員來做認定。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在這次研究中我們也發現檔案法架空的問題，所以檔案法要趕快修正。 

文化大學法律學系王萱琳助理教授： 

    某研究生向台北市政府要一個研究成果，政府回答直接向研究老 

師要。資公法第 17 條主動公開的部份未獲落實，所以不是公開項目的 

多寡，也要看落實是否有達到法定。第二點，檔案法、資公法、程序 

法該怎麼整合？還有個資法中不可提供但依資公法可以提供，該如 

何？所以要修法，這是一個重點。第三點，日本財團法人行政研究中 

心 2005 年報告，查了三十個國家的立法目的，其中以「知的權利」和 

「說明責任」去區分，以「知的權利」作為明文的只有韓國。「說明責 

任」有墨西哥、南非、紐西蘭、波西尼亞，這四國，其他 25 個國家都 

沒有把這 2 個放進去。所以我國是否可以以知的權利的保障來課予政 

府機關說明責任。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我們很意外在資公法實施 4 年，公務員對於資公法都不熟悉，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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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人員對於資公法也不熟悉。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王萱琳副教授： 

    檔案法應是管理國家重要檔案，所以要把檔案法中有資公法重疊 

之部分應刪除，檔案應是屬國史館中的一部份，非這裡所要討論。 

二、第二場焦點座談會來賓發言紀錄 

 

時    間: 99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 下午 15:00~17:00 

地    點: 銘傳大學國際會議廳 

主 持 人: 范姜副教授真媺 

來賓意見之發表：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施能傑系主任:  

    各位先進大家好，我基本上不贊成設主管機關，因為這個法是各機關去

作執行，只要有一個 organization 機制就可以，如果真的要有一個機制的話，

一定要是法務部，因為在政府組職運作中，所有的幕僚部門不主管作用法，

特別是未來研考會這個業務會變成國家發展委員會，為行政院的幕僚機關，

你讓一個幕僚機關去主管一個作用法，我覺得不是一件很好的事，與其決定

誰是主管機關，不如來思考誰來作溝通的管道？怎樣做一個溝通的管道？但

是站在真正可以落實這部法的，應該還是研考會，因為通常法務部比較保守，

在台灣的民主發展中，立了許多政府資訊公開相關的法制，希望政府能夠更

開放他的資訊，人民也漸漸有這個知的意識，這都是很好的事，據我了解，

簡錫堦先生也為這方面努力了很多，那麼我現在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是，誰最

有可能使用這個 FOIA？那麼運用這個法制的人會 complain 什麼？學術界的

人會 complain 什麼？，一般的 Public interest group 會 complain 什麼？以政府機

關來說，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通常更會關切這個法制，這些都是可以去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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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那以研究團隊的想法來說，似乎資訊是能夠越 open 越好，雖然我本

人也是傾向此立場，但我也有在政府部門待過，而政府部門的立場往往是相

反，兩者所持的意見都不同，我想這都是可以再去溝通辯論的，至於什麼能

公開什麼不能，那邊可能要有更細緻的討論，另外對於時效的問題，資訊不

能沒有時效的限制，像是簡錫堦先生所接觸四大基金公開的案子，我們不要

求你現在進行中的東西公開，我們可以要求你過去的案子公開，可是政府還

是不願意。我之前跟政大的兩個財稅系的教授在談論，從財政的角度看如何

公開預決算書，因為今天的題目是施行的現況檢討，而研究團隊都是學法律

的，所以可能只聚焦在訴願與資公法條文的檢視這塊。 

司法院資訊處郭瑞蘭處長： 

    如果今天不是只有在研究資公法，而是研究包含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

法等相關法制，其實就比較不會落入一個窠臼之中。我們的被動公開已有運

行機制，但主動公開部分可能還是要有一個主管機關，這樣會被推行的較為

積極，我個人是比較建議法務部，因為公務員一般來說會比較擔心自己給民

眾公開資訊後會不會與法不合，而有相關的行政責任，今天如果有一個法務

部作宣導、規範，則可以讓底下的公務員徹底了解而落實，對於公開或限制

公開的拿捏分寸會比較清晰，舉剛剛提到的內部會議紀錄作例子，我記得有

一次，外單位拿一份簽呈給我們主管看，結果我們首長嚇了一跳：「內部的簽

呈怎麼會在外面流動？」，還有像是裁判書的公開，很多學者會說性侵害案件

怎麼不能公開，只是不能公開足以識別被害人的資訊而已，但是透過其他的

資訊，像是其他人的地址或事件的發生經過等等，還是能查到被害人，而造

成被害人的第二次傷害的話，那這個責任誰也不敢負，另外就是檔案法是否

與資公法疊床架屋的問題，以及資公法的定位問題，這個又是另一個議題。

對於豁免公開與否的拿捏，基本上簡單的說，一般會認為資訊公開的項目能

比資公法所規範的更公開，但是限制的部份一定要嚴守法規的規定。 

東吳大學哲學系陳瑤華副教授:  

    順著剛剛的討論脈絡下來，以研考會作為主管機關，可能有施老師所言

幕僚機關不適宜成為作用法之執行機關，然而法務部又顯的保守，而且法務

部自己的資訊公開可能也做的不是很好，另外監察院的部份，王院長表示可

能僅能對公務人員監督的部份使力，所以民間團體可能最後會傾向於一個獨



附錄 6－焦點座談會紀錄 

 

285 

立機關作為資訊公開的主觀機關。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籌備處湯德宗主任:  

    我是不是回到研究主題施行成效來說，如果要講政府資訊公開制度要如

何改進是可以講很多，但似乎不是那麼切題，我覺得實效評估是很有意義的，

但我想研究團隊還需要花一些心力讓這個評估變的比較具體，我的意思是，

我們應該想，我們應該怎麼樣來評估這個實施成效，首先是哪些項目的問題，

我們要從哪裡切入？首先是 player 的選定，例如是人民？或是法院？對於沒

有這個法與有這個法的差異在哪？再來是這個法從施行以來，行政機關共受

理的案件有多少？時程是多少？最後才是個案的研究與分析，並不是訴訟打

贏了就拿到資訊，後面還有很多故事，否則我很擔心這個研究主題到最後會

變成政府資訊公開制度改善之研究。 

    現在我來回應陳老師提到主管機關的問題，我認為資公法應該與個資法

應該一同看待，它是一體的兩面，從比較法的觀點，可以得到這個結論。至

於主管機關的設立，同剛剛郭處長所言，設立主管機關確實會有統一的好處，

也會加速政府資訊公開的落實，接下來這個獨立機關的設置我知道有爭議，

但是我個人覺得應當設立一個政府資訊公開的獨立機關，來負責訴願，因為

政府資訊公開並不是只有法律面的問題，它也牽涉一個國家政治面，它到底

要給予人民多少資訊的政策與技術面，如果我們放任各機關去處理，可能會

因各機關對該法律的認知不同而有一國多制的情形發生，例如國防部一向保

守所以一概拒絕公開，而內政部可能一概公開等，這就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在日本有一個技術性的方法，他們成立一個沒有拘束力的專家團體，但實際

上行政機關多半會尊重他們的決定，而達到一種實質上已經統一的情況，可

見這種需求是一致的，但台灣是不是能仿照日本這種制度可能就有疑慮，畢

竟在台灣或許連總統的話都沒有人要聽，更何況一個無拘束力的專家團體？

另外有學者會說我們當前的組織法能不能還容得下這個組織機關？這其實是

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我的意見就是說，如果這個獨立機關確實重要，

那就應當修改組織法，你不能說一個錯誤的組織法在前，然後說不能設立確

切需要的機關，這點呼應一下陳教授的意見，那我發言到此。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那我們就主管機關設置的問題，是不是能請研考會或法務部的人員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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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一下意見？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程明修副教授： 

    我完全支持剛剛湯老師所闡述的內容，那我也是聚焦在實施成效的部

分，設身處地假設我是研究計畫人，會怎麼來處理這個研究案，我搜尋了一

些德國各邦的實施資料，德國法上有一種「實驗性立法」，意指此種法規在設

立之初期時，尚未完全了解其設立宗旨，對於未來的實行變化有相當的發展

性，此種法條都會在條文中訂定一種定期檢討的方式表明出來，在文獻資料

中可以發現德國法制在此種法條的定期檢視上都非常詳實，讓後續是否要修

法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對於剛剛湯老師提到資公法與個資法是一體兩面，我

也傾向適度的掛勾，因此今天在研究這個主題時，除了資公法之探討外，另

外尚須對其他相關法制作一實效的檢討，否則將來在檢討個資法時，又遇到

同樣的問題，以我個人比較熟稔的經驗，公務人員的資訊保障也是很欠缺，

公務人員的考績資訊，或是過去十年的考績評等，都是很難取得，更何況一

般老百姓，再來就是判決書公開部分，以學術工作者的立場來說看到一些遮

蓋姓名而難以解讀的案情資料，是十分為難，當然這不是說這是好或是不好，

這本來就是一個折衷的產物。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林子淩秘書長: 

    身為一個民間團體，對於資公法實在讓我有很深的體會，我處理過非常

多的案件，其中有三件讓我印象最深，其一是澎湖吉貝的砂尾案，當時資公

法已經施行，我們跟觀光局申請環境影響說明會的資訊，可是政府機關連理

都不理我們，連回文都不回文給我們。 

    其二是在九十五年中，我們為了處理陽明山國家公園金山露營場 ROT 的

案子，我去函請公部門提供相關的經營計畫書，它是一個將公眾財產委外給

廠商經營的案件，結果陽管處轉給律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發了一個函告訴

我們說，這是商業機密，所以陽管處不能提供資訊，你們民間團體也不能要

求資訊，其三，是發生在上禮拜的事，我是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的委

員，我在關心一個同樣是陽明山馬槽的開發案，我希望取得開發案會議紀錄

的資料，結果承辦公務員卻跟我說，不要濫用資公法第 7 條，不過因為妳是

委員所以我會給妳。所以總結來說，最大關鍵其實在於執行面。另外，我看

到本研究計畫的問卷設計是訪問二級機關，其實多數的執行機關是在三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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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真正在實務上接觸與問題發生的都是三級機關而非二級機關。最後，這

個案子是由研考會來委託，想請問的是研考會對於這份報告，有什麼執行的

權限嗎？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李育德科長:  

    我們研考會主要是想透過這個研究案來了解當前政府資訊公開的實施現

況，並且把此現況簽院給相關部會做改進，所以我想我們是基於政府機關自

我反省的立場來作此計畫案，而且我想這件事大概其他的部會都不會作，至

於他的成效如何，我們此處大概只是表達一個聲音，可能往後還是要靠許多

的公民團體來推動與要求。我們另外也有在做法規影響評估與性別影響評

估，顯然後者有更多的公民團體的參與，這也是因為有更多的公民團體與民

眾對此有需求所致。至於是否要設立專責機關，這可能要放到實效評估之後

所反應出來的需求來作建議，並且希望係能找出當前的問題與缺漏，而非只

是比較法上的研究，謝謝。 

李育德科長針對議題討論之意見如下： 

一、資公法之法制定位與現行相關法律之整合 

（一）檢討資公法之法制定位？普通法抑基本法？ 

按社會現象錯綜複雜，政府為達成保障人民自由權利與促進人民福祉之

憲法目的，對於同一事項難免於不同法規（指法律及命令）中各有不同程度

規定，其適用上即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

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

用。」；換言之，即以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來適用競合之問題，而所謂特

別法優於普通法亦非該法規全部優於另一法規而適用，而係個別條文之間依

法規適用原則予以比較認定，故不乏有學者認為縱同一法規中亦有一條文較

另一條文應優先適用之例，故稱為「普通法」「特別法」似有未妥，而應稱為

「特別規定」「普通規定」，以免混淆。另需補充說明者為依憲法第 171 條、

第 172 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1 條之規定「法律不得牴觸憲法，命令不得牴

觸憲法或法律，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是普通法

與特別法之競合適用僅存在同一法位階中，命令縱有法律授權，仍應受上開

法律優越之限制，不得牴觸其他法律之規定。 

由於在適用上始作比較，易造成機關執法之初困擾，因此實務上曾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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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法規中明定如「資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等類似體例，以

表明該法規為特別法之性質；然一法規與同位階之他法規之適用順序仍需個

案判斷，並不因為有該等類此體例之規定，而取得對於其他同位階法規之特

別地位，且不能解決該法規完成法制作業後與其他嗣後完成法制作業之法規

間之適用問題；且該法規縱有部分規定具優先適用之特性，惟該法規其他部

分並未具該特性（如行政罰與刑罰），此種規定反易發生爭議，故行政院法規

委員會於明定上開體例不宜，應配合法制作業刪除（詳見如行政院法規委員

會編印行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 2008 年 8 月版第 263 頁至第 264 頁）後，現行

行政院訂修之法規中已無此種問題。 

誠如前述，社會現象錯綜複雜，同一事項有數法規分別規定亦非少見，

因此某一法規能否排斥其他規定而優先適用，除斟酌其立法目的外，尚需通

過憲法第 23 條規定之比例原則之檢視；以政府資訊公開相關規定而言，其雖

已有資公法，然而其他法律仍得就政府資訊公開事項依其需要另為特別規

定，此時法制作業重點在於該特別規定，從其立法目的是否符合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及與其他相關法律如何適用之問題，因為縱有定位某法律為普通法

或基本法，實務上仍不排斥其他法條或其他法律得為特定合比例目的為不同

之規定（較寬、較嚴等），形成某一政府資訊公開事項，資公法之規定外，某

法律得就某範圍事項於該法律作不同於資公法之規定，而另一法律仍得對相

同範圍事項再為不同於資公法及某法律之特別規定，形成特別法之特別法，

例如屬「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檔案，是否准予開放應

用，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12 條之規定處理，不適用國家機密保護法其他開

放應用之規定，亦不適用檔案法或資公法之規定。 

故法規是否需於法制中表現其為特別法、普通法、基本法（有關基本法

實務上之見解可參考行政院法規委員會諮詢會議紀錄彙編（第一輯）及前開

所引行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第 424 頁至第 425 頁）似非重點。因為任何法規

中規定之事項甚多，同一法規中固有某一條文為另一條文之特別規定情況；

不同法規中除依其立法目的，部分條文或為其他同一位階法規條文之特別法

或原則性規定，則該部分條文外之其他條文規定，與其他法律並無發生特別

或基本等競合關係，且各該規定是否能定較嚴或較寬而排斥所謂普通法或基

本法之規定，仍在於透過其立法目的及憲法第 23 條之檢視認定，始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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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別法、普通法、基本法在學理上故不失為一種分類方法，以便讓學習者

儘速瞭解相關機制之規定，然從實務之角度，仍應由主管機關於法案草擬時

作好相關法規衝擊影響之評估，從立法目的及憲法第 23 條檢視其規定涉及人

民權利義務之事項是否有已逾越比例、不合時宜或是否與其他法規有牴觸、

競合及應如何配套修正或解釋；是從法制作業整合之角度而言，實務上似無

需在法制上先確定該法律為普通法、基本法等性質之必要，而是應著重在有

完整影響評估，釐清法條間彼此之關係及有無需配套修正調整之事項，以免

牴觸而發生適用上之窒礙。 

（二）與現行相關法律之整合 

  資公法於法務部草擬過程已有詳盡評估並經提報行政院院會及立法院審

議等程序，已整合相關問題，民國 94 年施行後亦於該部組成學者專家專案會

議解釋相關適用上之疑義，目前在法制上雖無重大適用窒礙之處，粗淺觀查

各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及 98 年度各該法院已公開之裁判資料（詳見司法院/

法學資料檢索網站），其中涉及資公法之案件約為千分之六（最高為台北高等

法院 98 年度千分之八點二三、最低為台中高等法院 97 年度未達千分之一），

最高行政法院約為千分之二且無於其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或編成之判例中涉及

資公法之爭議；然該法施行迄今既已逾 4 年，如能由研究團隊從更廣範或更

深入角度來發現問題，相信能使整個法制作業更為周延。 

二、資公法之法施行後各機關是否體認其重要性 

現代政府之施政已不能消極以不違反形式法規範為滿足，更應積極落實

保障人民自由權利與促進人民福祉之憲法目的，所以機關施政時不僅會注重

其合法性亦會注意其正當性，不過各機關同仁在執行相關規定時，難免偏重

於掌理事項而不易注重到其他相關規定；資公法雖於民國 94 年底完成立法程

序，惟因前已有行政程序法第 44 條、第 45 條等相關規定，固再藉由資公法

施行後法務部多次宣導或講習，行政機關應不致於忽視或不知有該法之存在。 

例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配合資公法之施

行，除已於該法制定後 3 個月內循規費訂定作業程序經財政部同意後訂定「行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外，並對內訂

有影響分析表，供同仁辦理相關業務資訊公開之參考；在各項業務上，本會

並鼓勵各部會能將職掌重要業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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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會檔案管理局主管之檔案法，因其於民國 88 年已完成立法，故其

中之檔案應用與嗣後施行之資公法規定之政府資訊開放應用等規定有所重

覆，為簡化適用程序，檔案法亦於全面檢討後，作全案修正，將除超過 30

年之國家檔案開放應用以更有利開放應用之角度而與資公法為不同之規定

外，其餘檔案開放應用即回歸到適用資公法，目前該法尚在報行政院處理中。 

三、其他意見對政府資訊法施行之意見 

按資公法之目的既在便利人民向政府請求資訊，因此政府資訊公開如何

落實立法目的，則需民眾不吝透過各種管道向政府表達其訴求，方能使施政

方向聚焦於相關議題。如果民眾仍循以往非正式管道拿到資料而不依法申請

或對於申請否准亦不爭執，則要求政府機關體認其重要性恐亦屬困難；同樣

地，如以該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要求政府機關原則上應主動公開之「合議

制機關之會議紀錄」為例，該法立法目的應在藉由會議紀錄之公開達到瞭解

合議制機關作成決定之理由及其成員正反不同看法，以瞭解相關施政之方向

等目的，然如該會議紀錄仍循一般會議紀錄記載討論案由及決定，對於會議

資料或成員討論過程均無記載或應如何記載，均無一定規範，則雖形式符合

亦應不能達成法律上之目的。故從個人實務經驗來看，在民主社會改變現狀

應以憑藉強力之團體積極堅督推動，才能凝聚施政之共識；以行政院曾於民

國 93 年間開始推動法規影響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機制為例，不

過後來因故未能繼續，雖將部分精神納入「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

審查應注意事項」，惟因並無後續配套更細緻之措施，造成此一立意甚佳作業

不能延續甚為可惜；相對於嗣後推動之性別影響評估作業，其雖屬法規影響

評估中之一環，因有熱心團體積極推動，其成效甚為可觀，至少現在行政院

及所屬機關不論在法律案或計畫案之訂修均需依規定附固定格式之性別影響

評估檢視表且需至少有 1 位學者專家簽名認可，是在公共議題之推展上，並

非僅有政府單方面之規畫，更需強而有力的民眾或團體於政府開啟開端後，

來持續共同推動，方能更有效地獲取資源及進展；當然地，政府如何配套以

獎勵補助（如在稅法上擴大捐贈扣除之範圍、訴訟費用減免等）使相關公民

團體來聚焦此一問題，亦屬將來相關機制研討時之重點。 

至於是否需設主管機關之必要性，首先應釐清現有狀況之問題方能討論

是否設主管機關及其業務職掌之問題，按資公法或許於立法時認為其與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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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法或中央法規標準法等法律均視為政府各機關均應適用之法律，故各機

關應依法律規定於職權範圍內執行，無設主管機關之必要；是該法施行後，

法務部已於部內設有學者專家會議研議相關問題供各機關參考，現狀上如認

有需增加某些事務之推動（如年度執行成效彙編或其他議題），是否一定需明

列主管機關或僅於法條中明定特定機關應辦理之事項，以免本屬政府各機關

均應全力推動之事項因指定主管機關反而造成其他機關認非屬其主管業務而

不予重視或僅消極配合之缺憾。 

東吳大學哲學系陳瑤華副教授： 

    想請問研考會的同仁，研考會是否知道各個機關在執行政府資訊公開的

各個對口單位嗎？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我想就已經很清楚的暴露出我

們政府資訊公開的實行成效很糟糕。這表示說內部行政機關在聯絡方面都出

了很大的問題。所以很明顯資公法在實行時，並沒有相應的行政組織，致使

在實行時會出現很大的障礙。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施能傑系主任： 

    我想我們應該有一個共識就是 ; 我們需要一個統一的指導協調機制

(guide line)，但是這個機制是否必定是要一個機關型態？如果是一個機關是否

一定是要一個獨立性質的機關型態？他必須是立於部會層級？抑或是在部會

之下？又或者是否一定要放置在行政院體系中？當然我是反對放在立法院體

系中，在某種觀點下，你或許可以設置在立法院的法制局，另外我反對放在

監察院體系，監察院實在不適宜擁有過多的角色扮演，這對台灣真的不是好

事情，總結來說，以我個人的想法，我實際上不是認為一定要以機關型態的

方式呈現，因為有時候用機關型態的事情不見得有政治影響力，還需要觀察

其他機關是否會願意處理相關案件，如果完全沒有罰則，根本無法拘束其他

行政機關，唯一的好處就只剩下一般通報義務(general report)。專責機構究竟

要以何種型態呈現，其實可以再討論，不過一定要有一個可以統一、溝通以

及處理訴願相關案件的救濟機制。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籌備處湯德宗主任: 

    個人回應台灣蠻野心足協會的林小姐，我很高興貴會能夠從關心環境影

響評估議題推展至資公法之層面，其實環評法問題很多，該法完全不公開任

何資訊，若你需要申請公開資訊，就必須透過其他法律，所以你們研究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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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屬正確。另一個問題就是台灣並非任何公約之締約國，很多國家都有參

加 Ombudsman，對政府資訊公開制度有補強之作用，營業秘密在該法規中明

確規定不得為限制公開之範疇，但是依我國之現狀來說(不被國際承認)，就

無法透過該法規拓展政府資訊公開之範圍，這也是政府資訊公開與國際契約

間的互動在我國無法完全展開。如果是 Ombudsman 的締約國會制定環境評估

公開辦法作為資公法之特別法，他雖然是個命令，但仍然會優先於資公法，

這就是一個公約的拘束力，這些可以提供貴會做為參考。 

    接下來個人回應一下施能傑老師之議題，有兩點回應 :  

第一點:究竟是否要以機關形態展現抑或是設置在二級或三級機關，個人皆論

述於拙著之中，細節部份很難在此討論。 

第二點:對於主管機關究竟要設置在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之問題，在歐洲國家

有一種 Ombudsman 的特殊制度，此設立於國會之下，然此制度在台

灣之政治生態中恐怕難以實踐，所以個人我壓根兒不想討論此議

題，討論這問題只有治絲益棼。在台灣之政治生態中，縱使講了許

多有意義之資訊，也很容易被錯誤的導入政治化之立場中，屬泛政

治化的情況。 

    再來是監察院的問題，我根本認為監察院本體就需要改制，所以專責機

關不可能設立於此。也不可能設置於法院以及一般行政機關(因行政一體)，

故個人認為必定需要設置一個獨立機關。嚴格來講，行政院若有決心，以其

為主管機關即可，有何複雜可言，但行政院並不願意承擔，那還有什麼辦法

呢 ?  

東吳大學哲學系陳瑤華副教授:  

行政機關於作成決議前，應該要知道該項決議之紀錄以及決策未來都有被公

開之可能，如果公務員有建立如此之觀念，往後政府資訊公開之落實相信就

不會是什麼難事。另外在統一解釋之方面，各個機關之公務員往往會望文生

義，做出不同之解釋，而且許多公務員會受到業者之關說，使其對於資訊公

開呈現一被動之態度。 

銘傳大學科技法律學系劉憶成兼任講師:  

各位先進大家好，依個人從事科技法律事務之經驗來看，最容易面臨問

題的，例如主管機關對基因改造產品之審查標準往往因受審查標的過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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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致使審查標準不夠明確，對此又可以分為兩個層面，首先是一般民眾之

層面，人民相當難取得此類之相關資訊，並且因為科學專業上之影響，基於

科學高度之專業化，民眾所憑藉之資料以及行政機關所憑藉之資料可能會出

入甚大，導致無法聚焦。 

第二個乃是在業者層面，由於某些科技過於先進，以致於難有完整之評

估標準，政府亦無法提供一個統一之標準。再者，不同的送審會議會邀請不

同之專家，也因此使每次審查之判準皆有所不同，造成業者必須在每次審查

後持續補件，造成花費過多之金錢與時間成本在此方面，且也使業者無法預

期審查標準與需要繳交之文件。 

從國外之經驗來學習，較合理之作法乃是：主管機關與業者坐下來徹底

討論相關之審查事宜，整體言之，必須要有一個正當之程序，讓民眾了解對

資訊公開之判準究竟為何。 

另外在政府資訊公開網路化之落實層面，不同之行政機關所揭露之資訊

亦有所不同，有些只是虛應故事，貼上全國法規資料庫會出現之條文應付了

事，有些則是鉅細靡遺的公開確實之資訊，甚至會有版本之不同，致使人民

與行政機關所討論之資料在基礎上根本就有所出入，諸如此類之問題，實有

省思之必要。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李世德科長: 

資公法不單純是種法律，更是一種政策之表彰，從美國 1966 年首創政府

資訊公開制度，世界諸國相繼跟進，包括哥倫比亞。美國於評估自己國內政

府資訊公開實施成效時，對於 90 年代實施之成果，相當誠實的表示不滿意。

其實資公法對於國內各機關以及人民皆有重大之影響，舉英國為例 ; 其下議

院院長被迫辭職，因為記者要求揭露其津貼使用之帳目，發現多屬濫用以及

浮報，就此觀之實屬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之一大勝利，亦可看出該法之重要性。

以美國而言，歐巴馬一上任後第一道命令就要求各機關落實政府資訊公開制

度，但至今為止，亦被評論為作假。在各國檢討國內正府資訊公開制度落實

程度之同時，我國究竟要如何檢討，現在大的方向，依湯老師所言，就是要

組成修法小組，法務部目前也已為之，以便作全方面之檢討。在檢討過程中，

個人分成三點論之，當事人(資訊取得即時性)、行政機關(機關審查明確性)

以及救濟管道(救濟迅速性)，此為大方向。但也衍生出許多現今法律無法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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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面向，有三層面 :  

1. 專責機構之設立 : 此需觀行政院有無負責之意願，法務部是可以的，但

是人力實在不充足。且救濟管道是否一併包辦，也是問題，目前無法處理，

應列為第二階段討論之。 

2. 第三人異議之問題 : 台灣無此制度，第三人受到損害要如何，頂多國家

賠償，但是損害並不會因此而回復。 

3. 資公法定位以及其他法律之競合 : 基本法或普通法，目前學者認為是基

本法，但是在許多法律中亦有資訊公開之規定，定位相當困難。個人認為

檔案法算是個模範，任何涉及資訊公開之事項，都刪除並且交給資公法處

理。此問題又再衍生出，立法委員申請資訊公開的問題，立委認為其並非

一般人民，資公法無法限制其權限之行使，後來立委甚至打算將資公法訂

立新法條，將立法委員排除資公法適用，好在後來有相當之協調，方不置

此情況發生。 

其他瑣碎之資料將在會議後交予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各位不好意思，湯德宗老師有事必須先行離席，但最後有一問題個人想

要請教湯老師，關於政府資訊法定位之問題，謝謝。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籌備處湯德宗主任:  

我參考大家意見後有點修正，我算是修正式的基本法說，現在我國基本

法有點亂，許多如環保基本法，教育基本法，實在不知為何。其實，個人對

於政府資訊公開最根本之原則，乃是資公法之規定為最低公開限度，其他法

律若有特別規定，只可以規定公開更多，而非限制更嚴。如前所述，個人有

對基本法說做了某程度之修正，此修正乃是立法者不可以在資公法制定後，

又制定相反之法律，畢竟後法優於前法，此如同廢除資公法，頂多於他法內

容規定 : 資公法第幾條排除資公法第幾條之規定，這樣一來才可以維持資公

法最基本之目的。 

個人回應世德剛剛所提出之問題，其實在美國之資公法乃規定於行政程

序法之中，僅規定行政機關之公開問題，屬資公法，是在後來被其他國家影

響才擴大其適用範圍。其實許多國家對政府一詞之理解不太一致，例如法院

之資料公開需要有特別法規範。個人對過去法院判決資料公開算滿意，惟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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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進反退，判決書中變成 OO 告 XX，個人實在無法理解黃俊英告陳菊有何

限制公開之必要。 

對於世德剛所提出國會要求資訊公開之問題，在其他國家因為國會權力

較大故不會發生此種狀況，但在我國立法院某些權力被移轉至監察院，但其

實只要立法院故意不通過預算案或是杯葛相關機關，亦可以達成同樣之功

效。個人認為人民自然包含各別之官員，但我國台灣仍有考試獨立之問題，

就如同律師考試之方式，為何不可如同會計師一樣分科及格，此些資訊亦無

法調查。 

中興大學財經法律系林昱梅副教授: 

第一點所欲討論的是 ; 關於資公法之定位，個人其實不特別強調其基本

法之定位，就如同行政程序法一般，大家都理解為人民最低限度之保障，以

此觀之二者皆為人民最低限度之保障。 

第二點為關於判決書之部分，個人曾經查商標之案號時，竟出現一長串隱匿

符號，導致查詢相當困難。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這些現在都已經不會再隱藏了。 

中興大學財經法律系林昱梅副教授: 

嗯嗯!!個人指過去之狀況。另外關於當事人姓名之部分，個人於查公司

資料時，因此部份非屬限制公開範圍，就可快速查知，可節省諸多成本。惟

關於當事人姓名之部分，非屬公開之範圍，使查詢較花成本與時間。 

其實有資公法以後，查詢資料真的方便許多，不像以往連拿個政府資料

都要在機關外拿，還不能透漏公務員姓名。 

以主動公開部份而論，現在許多資料都直接透過網路公開之，查詢資料

相當快速，但現今人民需要更多之資訊，可知大家對主動公開之態度與理解

已經不同，更可以推出主動公開項目需要擴張之問題。 

再觀察被動公開之部分，其實機關避免責任，故有先前立場，例如學者

之見解，相關機關將其公開，若其後該學者改變見解，公開者可能會因為此

而為該公開資訊負責。但個人認為此障礙屬可解決之範圍，例如：事前同意。 

其實較大之問題乃是被動公開之部分，此部分行政機關態度真的保守許

多。對於限制公開之部分，個人建議研究團隊不應僅針對該條各款討論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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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應對大家所希望取得之資訊為何著手觀察。以主動公開部份而論，個人

曾經看過一判決，乃是人本教育基金會請求教科書選擇會議紀錄之公開，法

院認為此並非學校主動公開之範圍，這些都是國家機關態度之問題。 

個人目前看到行政院訴願會有兩件較新之案件，一件為馬總統美國國籍

身分之問題，但主管機關認為此屬準備文件，理由乃中選會已經公告調查結

果，其調查程序不會公開。另一案件為衛生署藥品公開之案件，有民眾認為

藥品出現不良反應，雖然依院會上傳資料給衛生署，但此些資料人民並不會

知悉，故有人民請求公開該資訊，但衛生機關認為此將影響廠商之銷售，故

不公開之。這些將導引出推動該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之重要性，隨時注意實施

成效等，皆屬必須執行之事項。另外於專責機關之部分，不只是要獨立，更

要專業，例如：營業秘密之認定皆是，不能無止盡之公開，對於資料是否會

造成廠商或人民重大不利益皆應考量，個人認為若有主管部門，希望有更專

業之人員進駐，例如：資公法第 18 條對於隱私權限制公開之部分，要如何認

定何謂隱私，可能需要更專業之人員來判斷，發言至此，謝謝。 

東吳大學哲學系陳瑤華副教授:  

個人想針對剛剛限定公開那部份之問題，其實民間團體討論時發現幾個

問題，公務員若發現有公開與否之模糊地帶時，都將列入資公法第 18 條之範

圍，是否能夠更明確指出不能公開之範圍，而其他則是必須公開，畢竟目前

限制公開之範圍模稜兩可，實不洽當。 

關於訴願之問題，感覺獨立專責機構亦會成為打相關官司之機關，相較於國

外國家人權委員會，其本身不會成為訴訟當事人，至多成為當事人之輔助而

已，這些似乎都可以再加以考量。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李世德科長:  

其實資公法已經開始被大家所重視，此屬良好之發展，但所公開之領域

越多，資公法就不能只停留在總則之部分，應有分論之規定，包括醫療、環

保以及公共設施等，尤其是公共設施資訊之公開在八八水災橋斷裂後更受重

視。但若直接訂定公開事項，必定使資公法第 7 條篇幅過大，此時應以專法

規定為宜。 

縱使掌握到個人剛剛所提之資訊取得即時性、機關審查明確性以及救濟

迅速性之原則，亦可能出現有部分資訊被限制公開，但對於不同領域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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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認為該部分之資訊不容判斷，應立即公開，如同立法院於八八風災過後，

對於公共設施橋樑之部分希望增定強制公開之項目(危險評估等)，立意良

善，惟方向錯誤，立委們希望增訂於第 7 條，此後個人發函於行政院，提出

若將此規定於資公法內，亦將受到第 18 條之限制，仍有不公開之可能。 

恰巧的是，工程會最近擬定公共設施維修法，參考於日本與德國，其將相關

評估事項列為強制公開之事項，訂於該法，此才屬正確之方向，不能不斷擴

展資公法之篇幅，才能將此制度帶往新的境界。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闕銘富法官: 

個人僅針對個人專業之部分回答，我無法理解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留著而

刪除 44 以及 45 條之目的，47 條又無效果，並無存在意義，其實可以做出一

致之解決。 

個人報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之相關資料，時間為九十年至九十八年年

底，不列入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總共有二十一件案子，從資公法出現後有三

十八件，原告勝訴僅一件。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這些我們已經有蒐集過相關資料。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闕銘富法官: 

訴訟要件為先程序後實體，資公法目前被定位於主觀訴訟，必須要有訴

之利益，個人非常贊同法務部李科長主張之編列專法規定其他領域之公開事

項，否則任何案件若不發生損害，人民根本無法請求法院之救濟，因為沒有

訴之利益，將遭到程序駁回，除非像日本一樣朝團體訴訟之方向，甚至任何

人皆可公開資料，所以總則性規定之擴張應停止，充實分論部分，雙管其下，

畢竟朝客觀訴訟之方向才是正確的。 

行政程序法 46 條規定當事人得以閱覽卷宗，這樣是否等於當事人繳清訴

訟費用以後即得閱覽所欲之資訊，這樣資公法有何用。其實日本是採取 in 

camera 之方式，對於不可公開之資料法官仍得閱覽內容，但不可提示給當事

人，當事人僅能信任法官之判斷，此亦為不同觀察之角度，個人認為此部份

可以做謹慎之研究，我國實務上常請相關機關寄送係爭資料給法院，並標明

不公開之部分，剩下交由法院判斷，發言至此，謝謝。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程明修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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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不認為訴訟上必定將此推到主觀或客觀訴訟上，因政府資訊公開本

不限定當事人是否為利害關係人，其訴訟要件之欠缺不是真的欠缺，此屬人

民憲法之基本權，只是我國較為保守，不會直接依此主張。其實資公法算相

當特別，若按照實務作法，人民向行政機關申請時，行政機關對於申請理由

並不多加詢問，但到了法院法官卻會要當事人表明申請之目的，有點不對盤，

反而使此制度無法在法院內被實踐。法院在思考此類案件時，是否能多加考

量人民相關基本權利，實為考量之方向。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闕銘富法官: 

行政訴訟法第九條已經規定得非常清楚，若非主觀訴訟就必須有法律之

特別規定，除非使用公益訴訟之方式，體系就是這樣。其實日本也不敢直接

拿掉主觀或客觀訴訟，這些都是沒辦法之事情。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可能應該區分該訴訟究竟是為一般行政之

訴還是政府資訊公開訴訟。 

協同主持人林素鳳教授:其實日本也是這樣做的，假出差(カラ出張)相關訴訟

就是一個例子。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闕銘富法官: 

    那就是所謂的住民訴訟，但我國並沒有相關立法。 

協同主持人林素鳳教授: 

    日本的制度就是人民可以先去申請相關資料公開，等取得首長或是相關

公務人員有關資訊，以之作為假出差之證據進行相關訴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闕銘富法官: 

    這就是住民訴訟的制度啊! 

協同主持人林素鳳教授: 

    我想政府資訊公開不應該是這樣子解釋的。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關於此部份，個人我大概也知道此爭議點為何 ； 這些爭議希望能夠與

兩位先進私底下再與討論。 

寰瀛法律事務所李元德律師: 

素鳳老師曾經深度訪談過我，我們代表律師公會接受，其實很慚愧地，

談成效律師界只能就第 20 條以及 21 條討論，其實個人想討論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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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 資公法之訴訟整年下來只有三十幾件，律師接觸相關案件之機會相

當少，相當不熟悉。甚至有律師以為要利害關係人才可申請，依此

觀之，大家熟悉度不夠，導致運用以及救濟案件也不多。 

第二點:當事人成本之考量亦為問題，例如當事人欲打訴訟時，有相關資訊需

要申請，律師建議他可以用資公法申請公開，但若被駁回後，要打

行政訴訟時，此又屬另一案件，很現實的，又要一筆律師費，故當

事人不太會就此提出救濟，案件自然少了許多。 

建業法律事務所陳宇莉律師: 

基於工作因素，比較會站在隱私權以及營業秘密之方面來看，在討論公

法時皆會認為公開範圍越大越好，保障知的權利，但站在另一角度又會認為

對於隱私之考量周全與否的問題，此部分亦不可忽略。 

對於專責機構處理政府資訊之問題，個人認為資訊種類非常多，在台灣

是否會發生專責機關成立後，若有相關機關本身專業性不夠致無法判斷公開

與否，皆要向該機關詢問，進而發生數機關間權限之問題，可能會將此問題

導入政治化，此亦必須加以考量。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除了專責機關以外，各位可以自由發表意見，不用一項一項來討論，請各位

發表寶貴意見，謝謝。 

司法院資訊處郭瑞蘭處長: 

如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所言，個人認為一般行政訴訟需要更細緻處

理，畢竟有可能涉及被告機關以外之第三機關。另外限制公開在實施評估時

有第二項，涉及個人隱私僅是不公開隱私部份，將其遮掉而非全部不公開。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部分公開可能就是反白或遮掉，那對於硬體上之成本有多少 ?  

司法院資訊處郭瑞蘭處長: 

用代碼要有點技術，但遮掉相關字彙反而簡單，修正之法院組織法第 83

條草案，已經規定姓名可以公開。 

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那性侵害案件呢 ?  

司法院資訊處郭瑞蘭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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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遮隱被害人個資後，已主動公開；98 年

以前者，採申請後公開。」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施能傑系主任: 

公開多大或多小，都是政策之選擇，法律只是做出規範而已，故其範圍

應該參酌台灣民主發展到現在究竟可以公開的程度在哪。依照資公法第 6 條

之規定，似乎一切資訊都要公開，避免行政部門懼怕，故訂出第 18 條限制公

開之規定，執行上容易生問題，因為行政部門會盡量躲入該條之範圍內而拒

絕公開。其實民主之發展比行政部門之發展還快，所以在救濟之部分，應該

要將舉證之則任加諸於行政機關身上，若其不公開資訊必須舉證證明不公開

之事由，給行政機關壓力，應更能夠達到救濟之功效。 

從民眾角度觀之，其乃是希望了解基本事實(原始資料)，理論上應該都

要公開，行政部門沒有道理拿人民之納稅錢調查許多資訊，然後又不公開，

此並無道理。法院碰到此種狀況，應該判決行政部門敗訴。 

若希望政府資訊公開制度短期間有成效，一定要讓各領域之人民感覺到

資公法之進步，尤其是涉及公共事務之事情，應該要盡量公開，若屬其他領

域，第 18 條之規定確實需要檢討，畢竟行政機法場濫用該條，且不怕與人民

對簿公堂，畢竟一般人民不太希望打訴訟，或許可以考量公益團體介入。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林子淩秘書長: 個人澄清一點，公益團體其實並無太

多能力打官司，因為資力實在相當不足。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施能傑系主任:其實美國有相關法案，協助公益團體幫助

人民進行特定訴訟，可惜台灣沒有。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林子淩秘書長: 

個人剛好最近向國科會申請一個學者之研究報告資料，但國科會確回覆

說需要學者同意。個人認為國科會付給學者的研究費是人民納稅錢所支應，

研究報告應該要公開。後來透過立委辦公室函文索取，國科會還是回覆說該

研究案之學者不願公開報告，至今此案件始終未取得該報告資料。 

民間也常遇到多數公費委託之研究案.學者以未取得國際發表前，不方便

公開為由，拒絕提供研究報告。而國科會以公費補助這些研究，應該要資訊

公開，但國科會卻與學者簽約容許可兩年不公開.其適法性令人存疑?值得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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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主持人陳美伶副教授: 

民國九十五年時，立法院做出決議，希望行政機關有政府資訊公開之專

欄在網頁上，甚至用預算扣住相關機關，要其在一定期間內完成，最後由研

考會審查辦理之成果，一個一個檢查，可惜最後這些業務沒有再受到監督。 

對於委託研究報告其實被要求全文上網，但執行面上卻不是如此。對於

成效之問題，當初我們研究團隊做了相關問卷發函給各部會之主任秘書，要

求其統合開會討論後才可填該問卷，後來不僅有五個機關沒傳回問卷，有傳

回問卷之機關，該內容真的相當不專業，甚至沒統合討論就直接填寫，整個

結果實在相當負面，對於現在政府係屬負面之績效。 

一個法律在一個國家施行，主事者之態度、熟悉度與重視度一看便知。

被動公開之部分，縱使有主管機關，各部會縱統計相關政府資訊公開之案件

資料，其根據在哪，亦屬疑問，由此可知目前並無完善建立統計之制度，當

初國賠案件亦無主管機關，但法務部透過統計制度亦有個執行之方向。但資

公法目前則是完全落空，所以法務部希望先在法律中要求各機關要統計，但

其實統計根本不需要立法，只要上級要求即可，此點亦可再與探討。 

最後感謝研考會能夠有魄力委託該研究案，尤其是此種對政府有負面影

響之案子，謝謝。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程明修副教授: 

個人想提出一個小小的問題意識，對於政府一詞之概念，是否包含政府

另外設立之法人。例如：個人在訓練公務員(中華電信、中華郵政)時，資公

法乃必上之課程，但他們卻說用不到。這問題實在要通盤以及統一之討論，

是否要把政府之概念擴大，人民知的權利之範圍為何，皆需要再進一步討論。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李世德科長: 

個人補充行政法院說明之部分，我們初步建議三之中，不得草率依據資

公法限制行政程序中當事人閱覽卷宗之權益，個人提供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

年判字二四六號之內容給予參考，其談到此非限制。限制之依據乃是依照資

公法第 21 條秘密審理部分，行政訴訟法第 164 條其實沒有限制閱覽卷爭之權

利，不像訴願法第 51 條之規定。但基於秘密審理之要求，仍應依照資公法第

18 條以及訴願法第 51 條之規定處理，此可看出最高行政法院並無混淆卷宗

閱覽以及政府資訊公開，以此補充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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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范姜真媺副教授: 

未來兩個月，我們研究團隊將會把各位之意見納入報告之中，更努力把

此法實施之狀況反應出來，藉此了解問題點。個人相當感謝法務部以及研考

會，很少有國家機關會在一個法律施行六年後立刻檢討。我國不像日本，會

有資公法實施三年為目的，其後立即檢討的規定，但我國確實有朝此方向在

努力。我們希望可以藉此了解公務員對此制度之熟悉度以及人民所欲所求，

而不是盲目批評該法之缺失。會議時間至此，真的相當謝謝各位之參與以及

提供寶貴之意見，其後將會把會議紀錄再寄發給各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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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期中報告審查意見 

行政院研考會對「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期中報告審

查意見 

98 年 12 月 

一、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執行現況與評估架構之建立，

透過相關執行現況資料之蒐集，並與其他國家政府資訊公開政策及法

制推動情形進行比較分析，研擬可行之政策建議。整體而言，目前已

透過專家座談、機關問卷、民意調查及深度訪談等方式蒐集資料，後

續研究務請掌握研究時程，除續予執行資料蒐集外，針對所蒐集之資

料亦應賦予實質系統性評述與分析，以達預期研究成果。 

二、 本研究之重點在進行我國現行制度執行之成效評估，目前所蒐集各項

質、量化資料應為主要之評估內容，惟尚缺乏明確之評估面向及架構，

建議研究團隊予以補充，並針對評估架構與問卷各項指標之關聯先予

敘明論述。 

三、 就文獻分析而言，本研究第二章已針對政府資訊公開相關法規進行蒐

集與整理，內容完備，具參考價值。惟目前報告本文僅以表格方式呈

現內容，建議研究團隊於第二章第一節補充相關評述分析，俾使報告

內容更為完整充實。另於第五章「我國文獻與外國法制之調查分析」，

第一節僅概略敘述國內學者對政府資訊公開之研究，第二節僅以表格

簡單比較，未見外國法制及實際運作之介紹，建議研究團隊參酌國內

外相關研究及本會相關委託研究報告予以補充。 

四、 就資料分析而言，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係在參酌相關文獻及他國法制

後，建立合理之成效評估架構，惟就目前報告內容觀之，僅以第 3 頁

之「研究方法圖示」說明資料蒐集之方法與流程，建議研究團隊可另

以圖示方式說明本研究之整體評估架構與面向，俾使本報告內容與章

節安排更具整體性。另第三章第一節之中央機關問卷調查結果，雖於

第 38 頁說明「部分採開放形式，暫不做整合與統計，突顯目前資公法

執行上之紛亂與不一致」，惟參照第 74、92、128 頁之「研究發現」欄，

亦推測可能填答者看不懂題目、法制單位未提供意見。為加強調查結

果之效度，建議研究團隊應彙整分析答覆問卷之內部單位屬性，以釐

清各調查對象對於問卷之瞭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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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四章第一節「訴願案件之統計與分析」係以行政院所為之訴願決定

進行分析，第二節「行政訴訟案件之統計與分析」係以各高等行政法

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進行分析。惟各級行政法院案件來源，不限原

告不服行政院所為之訴願案件，且拒絕資訊申請之案件亦可能兼有經

過訴願及行政訴訟兩項行政救濟流程，建請研究團隊衡酌前述可能之

情況進行後續研究分析。 

六、 有關報告部分文字內容及格式，報告內文應減少口頭之概估與推測，

例如：第 33 頁「初步發現」提及，高等法院大多（大約 8 成以上）；

第 34 頁「綜合性初步發現」提及，推測應係複製貼上等語，建請研究

團隊針對整體報告內文再行檢視。另第 34 頁所列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訴字第 00355 號判決，仍請確認引述之文字內容。 

七、 有關研究發現及具體建議事項，建請研究團隊以專章撰寫，並請區分

為立即可行建議與中長程建議，及註明相應之主、協辦機關納入期末

報告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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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期末審查修正對照表 

編號 審查意見 研究小組回應 

(一) 1、研究資料詳實完整，令人敬佩，各項研究建議均

具體可行。同時採取問卷調查和法規分析，問卷調

查部份亦同時調查政府機關和一般民眾意見，展現

研究團隊的用心。不過，對於政府機關之執行成效，

未能採取深入訪談以探索執行成效不佳單位之箇中

原委，也未能進行機關網站檢索，就其中資料不足

部分加以補充，甚為可惜。 

本次研究設定現況的瞭解

與評估，故採用開放式問

卷調查方式進行輔以民間

團體與政府機關互動的深

度訪談交叉進行。未針對

執行不佳之機關進行深度

訪談，除係研究時間與範

圍的限制外，主要是各機

關具有代表性之單位或人

員較難界定，如未能訪談

到高層首長或副首長，恐

難以獲得綜效。至機關網

站檢索部分，有關主動公

開部分，事實上已進行檢

索，至被動公開部分則因

無統計資料，無法自網站

取得該等資料。建議研考

會可進一步延伸本案之研

究，將執行困難與改進作

為下階段的重點。 

2、有關研究結論對於專責單位之設計，應納入資訊

系統維護之相關人力，並強化其法律權能。本報告

建議未來由法務部門作為專責單位，在處理資訊系

統整合方面， 仍待加強。另外，對於不善盡公開義

務之機關，除通過國會質詢之外，適度的獎懲機制，

仍應有其效果。以上建議研究團隊參考。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之建

議，研究小組將列為日後

相關研究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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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份內容建議予以補強: 

(1) 第 9 頁「拒絕回答」處理方式，所指涉事項為

何？應說明清楚。 

(2) 第 71 頁環保署及國科會皆無提供資料，是否及

為何如此？此涉及行政指導之定義及公開方式，建

議研究團隊適度說明。 

(3) 第 75 頁交通部所陳刊登於政府公報，究竟係何

項公報? 人民如何取得? 建議研究團隊能適度說

明。 

(4)第 84 頁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是否及如何公開

陳列？這點各機關或有不同，建議研究團隊適度說

明。 

(5) 第 105-106 頁政府資訊公開存續期間，所指為

何？是公開資料之時間範圍還是資料保留於網頁之

預設時間？建議研究團隊適度說明。 

(6)參考文獻一般慣例皆按姓名筆劃排列，但本報告

卻按時間排列，請研究團隊再確認。 

(1)已於同頁補充對於所

謂「拒絕回答」之解釋說

明。 

(2)~(5)已修正補充說

明，請查閱第 68 頁至第

100 頁。 

(6)已修改參考文獻之排

列順序。 

(二) 1、研究方法部分，本實施成效評估研究大體上分為

規範適用關係之評估、法制運用現狀之評估與各國

法制比較。本研究成果分析似乎比較側重實證調查

結果，比較少以另外兩部分的研究成果回饋在此所

發現的問題。 

感謝委員之建議。 

2、研究資料部分，研究成果所列參考漢文與外文文

獻極為詳盡，研究用心值得肯定。而文獻運用於研

究成果上的註記不易對照，若干參考文獻的必要性

尚不明確（例如法國、德國或挪威等國文獻的參考

性），建請研究團隊補充。 

本報告乃將所蒐集之相關

文獻列為可參考文獻，並

非實際撰寫所引用之文

獻，現已將未引用之文獻

刪除。 

3、研究結論部分： 

(1)第二章有關法規整理分析的內容，已涉及修法建

(1)、(2)因本研究側重實

施現況之調查，且有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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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處頗多，似亦可於結論處重申。 

(2)另研究實證調查分析的結果與許多結論間似乎

還可以再增強說服力，例如（p.262）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被嚴重濫用的情況。可能的原因或許為規範能

力不足、適用法律機關曲解不明確性的要件、行政

救濟機關亦不察而未糾正等，建請重新審酌目前所

提修法建議的合理性。 

(3)有關比較法的制度援引，研究團隊建議明定「報

告義務」。此項制度的納入當然有其重要性，然對我

國現狀有何改善之助，似可加強論述。 

法之建議，已有湯德宗老

師於法務部委託之研究案

中作詳細之研究，故本研

究報告未著墨過多，但仍

遵從本建議於結論處已特

別對第18條3項之要件加

強及舉證責任之轉換規定

之必要性等加強說明。 

(3)請參酌報告第 252

頁、第 253 頁。 
4、行政行為的屬性與行政救濟的安排並非同一事，

換言之，基於行政程序法第 174 條限縮救濟時程的

考量，並非取向於該程序行為非行政處分的實體法

結論，建議第 223 頁有關「資訊公開」與「閱覽卷

宗」的比較表中所列閱覽卷宗之准駁性質非行政處

分的結論，應再行斟酌。 

經斟酌後，已修正。 

5、第 269 頁倒數第三行「統一由行政訴願委員會」

之文字，不易理解，建請酌修文字。 

已修正為「行政院訴願委

員會」。 

(三) 1、關於政府資訊公開理論的評估分析，目前已有相

關研究成果，就本研究目前投入的資源與初步成果

而言，應偏重實證研究的成效評估，以與相關研究

有所區隔，俾符合研究宗旨與主題。 

感謝委員之建議。 

2、就我國資訊公開制度相關立法背景而言，資訊公

開法條文內容多為參照不同國家制度研擬，以比較

法的方式整合，在實務執行上可能會有不合用之

處。惟個案研究發現的各種疏漏，所牽涉的多為立

法的問題，且為目前難解的議題。因此本研究重點

應排除立法及司法因素，聚焦於行政部門執行該法

的現況檢討，建議研究團隊善用目前蒐集的各項實

為充實報告之內容，故以

立法配合實務面檢討，亦

加入外國法制予以補充。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310      

證資料，針對行政部門執行政府資訊公開法現況指

出問題，俾使整體研究更為聚焦，切合研究主題。 

3、就研究結果而言，目前已針對資訊公開制度執行

現況進行調查，建議可針對目前所蒐集資料進行進

一步延伸說明，充實研究成果；另文中所提部分意

見除參考日文文獻已有引註，其他建議應補充註

腳，以釐清各項建議所提出之依據；末附參考文獻

固然完整，但應限於實際參考引用者始予列入。 

已將未實際引用之參考文

獻刪除。 

4、為符合研究目的，建議研究結論應限於實況調查

所能推論支持者，惟目前研究結論與建議偏向於比

較法例之研究發現與修法建議，除應注意援引國內

已發表之相關研究成果，更應注意哪些建議可由實

際調查分析中獲得證實或推知，以符合本研究之立

意。 

本報告之結論確實根據研

究過程所得資料之整理分

析、於發現問題後，再參

考國外法例研擬出改進之

建議，故研究過程已配合

現行立法與實務運作。 

5、關於資訊公開年度統計及報告的部份，建議研究

團隊亦可增加「報告內容應有統一格式」之提議。 

請參閱報告第 267 頁，報

告義務之內容。 

6、目前第 215 頁之統計表僅能表現數據，無法呈現

部分問題的深度與性質，建請研究團隊可再行斟酌

表格呈現方式，或加上文字說明，有助讀者了解統

計數據呈現之意義。 

本統計表僅供參考之用，

感謝委員之建議。 

(四) 1、目前研究報告架構將相關法規及各國制度分別於

第二章及第五章整理，惟目前第五章各國相關制度

的分析未能提供實質結論參考，與整體報告連結度

不足，建議調整結構或補充分析。 

已於第五章之開頭與結尾

作補充說明。 

2、第二章對於本國法規整理詳盡，建議可做類型化

分析，突顯法規特色，對於目前事業主管機關法規

範現況及未來修法可提供參考價值。 

本研究團隊礙於時間與經

費之限，此建議將供本團

隊做為日後研究之重要參

考。 

3、目前第三章問卷調查結果突顯出資訊公開法各部 此部分非本研究之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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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執行現況不一致的情形，建議可明確指出各部會

執行優缺點，提供相關部會參考。 

僅為研究團隊欲呈現現況

之用。 

4、本報告對於目前法規執行現況提出許多問題，惟

未提出問題原因之分析，以及相應之解決方法，此

部分為本報告較令人期待之處，建議研究團隊可予

補充。 

詳請參閱本報告第 256 頁

以下，關於近程、中程及

遠程之論述。 

5、報告第 340 頁部分參考文獻之格式不一，建請研

究團隊修正。 

已修正參考文獻之格式。 

(五) 1、有關研究建議部分，目前本部皆已針對研究報告

中各項建議研議改革方向，修法分為兩階段，第一

階段將針對政府資訊公開之效能進行改善，包含專

責單位人員及年度統計報告之規範，若礙於中央行

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不便於作用

法訂定組織事宜，則傾向修法明定機關尚應辦理之

事務(例如：受理標準流程規範、審查標準、教育訓

練、宣導推廣、年度統計等)，請各機關依法配合辦

理；第二階段將進行法制度全面檢討，包含前述資

訊公開法定位問題、應主動公開事項之檢討及第 18

條的實務問題等。建議研究團隊可針對目前研究成

果可提供修法之處提出說明。 

本研究著重於實效分析，

故未對修法之處多有著

墨。 

2、本研究「明定報告義務」之建議在實務執行上較

為困難，我國政府資訊公開法規範機關及於五院，

如何由行政院代表五院報告目前執行現況有待研

議，另「建立行政救濟法律扶助體系」一項較為突

兀，應可重新考量「行政救濟」改革方向及「法律

扶助體系」之可行性。 

感謝委員之寶貴建議。 

3、錯別字部分：255 頁「資公法之基資公法定位」

應為誤繕、256 頁標題(三)「本研究報告第二章第

三節」應該為「第四章第三節」，皆請修正。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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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關於中程建議標題（三）「檔案法之修法」一項，

針對檔案法與資訊公開法競合的問題，檔案法已於

資訊公開法施行前研議修法相關事宜，今年度預定

進行第二次修法，提供研究團隊參考。 

感謝委員提供參考之意

見。 

2、另關於相關法規彙整表部分，建議研究團隊考量

增加檔案法第 8 條第 3 項「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應彙

整國家檔案目錄及機關檔案目錄定期公布之，並附

目錄使用說明」為主動公開部分。 

感謝委員之建議。 

(七) 有關第 7 頁第三段述及，檔案法應配合資訊公開法

公布施行進行修正，而卻多未顧及。事實上檔案管

理法已研擬配合政府資訊公開法的施行進行修正，

未來檔案法第三章與資訊公開法競合之處（第 17、

18、19 及 21 條）亦將研擬刪除，建請研究團隊參

酌。 

感謝委員之建議。 

(八) 1、本研究之重點在進行我國現行制度執行之成效評

估，目前所蒐集各項質、量化資料應為主要之評估

內容，惟尚缺乏明確之評估面向及架構，建議研究

團隊予以補充，並針對評估架構與問卷各項指標之

關聯敘明論述。 

已將研究架構與面向以圖

表方式，增列於第 6 頁，

請參考。 

2、就文獻分析而言，本研究第二章針對政府資訊公

開相關法規進行蒐集與整理，內容完備，具參考價

值。惟目前報告第五章第二節僅以表格方式呈現內

容，建議研究團隊調整格式及引述方式，並補充相

關評述分析，俾使報告內容更為符合研究報告形

式。另於第五章「外國法制之介紹與比較」，建議補

充所分析之國家法制特性，以及我國法制脈絡可參

考之處。 

已於第五章加入文字之敘

述與說明。 

3、就資料分析而言，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係在參酌

相關文獻及他國法制後，建立合理之成效評估架

已於第 264 頁加入圖示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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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惟就目前報告內容觀之，尚未有相關評估面向，

建議研究團隊可另以圖示方式說明本研究之整體評

估架構與面向，俾使本報告內容與章節安排更具整

體性。 

4、另第三章第一節之中央機關問卷調查結果，及第

三節焦點座談結果呈現，目前僅以表格形式，依各

題項次序進行摘述分析，且各表格並未加註表頭名

稱，建請研究團隊改以文字方式進行評述，並重新

統整各機關實施現況。 

按表格係依問卷題目逐一

對照呈現，增加表頭名稱

略嫌重複，為使體系分明

與清晰，酌作調整，但不

改報告原表達方式。 

5、有關第三章第四節「一般民眾電話調查結果」部

分，建請補充調查執行單位、日期時間、有效樣本

數、拒訪數、樣本加權處理方式等資料。 

已修正補充。 

6、另本研究的交叉分析呈現方式未符合統計分析基

本格式，如以變異數分析進行比較，請補充說明事

後檢定方法與結果，以及計分方式。 

已修正補充。 

7、為符合研究倫理，專家座談內文引述及相關座談

人員發言，請事先徵詢訪談對象同意。 

焦點座談會之會議紀錄，

會後已請來賓確認。 

8、有關研究發現及具體建議事項，建請研究團隊註

明立即可行建議與中長程建議相應之主、協辦機

關，並應補充提要（包括研究緣起、研究方法、主

要發現或結論、建議事項及其主協辦機關），納入期

末報告定稿。 

已修改第六章結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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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一、中文法規 

政府資訊公開法立法沿革，立法院公報，立法院公報處編印  

  一讀        94 卷 10 期 3392 號頁 5~5 

  委員會審查  94 卷 17 期 3399 號頁 307~337 

              94 卷 25 期 3407 號二冊頁 243~260 

  廣泛討論    94 卷 34 期 3416 號頁 68~90 

              94 卷 37 期 3419 號頁 199~199 

              94 卷 40 期 3422 號頁 254~254 

              94 卷 75 期 3457 號頁 91~94 

 

  逐條討論    94 卷 75 期 3457 號一冊頁 94~100 

 

  三讀        94 卷 75 期 3457 號一冊頁 100 

 

二、外文法規 

 

(一) 美國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of 1966(簡稱: FOIA)、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mendments of 1996(簡稱: E-FOIA) 

 

http://www.usdoj.gov/oip/foiastat.htm 

http://www.balancedscorecard.org/EFOIA/tabid/113/Default.aspx 

 

(二)加拿大 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 1985 

 

http://www.canlii.org/ca/sta/a-1/sec1.html 

 

(三)英國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 

 

http://www.cfoi.org.uk/pdf/foia2000.pdf 

 

(四)法國 Law on Access to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1978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實施成效評估 

316      

http://www.cada.fr/uk/center2.htm 

 

(五)德國 Informationsfreiheits gesetz: IFG 

 

http://www.lfdi.saarland.de/html/ifg-internet/informationsrecht/IFG.pdf 

 

(六)日本：行政機関の保有する情報の公開に関する法律(簡稱:情報公開法) 

1999 年 5 月 7 日制定，5 月 14 日公布 

 

http://www.ron.gr.jp/law/law/joho_kou.htm 

 

(七)南韓 Act 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y Public Agencies 1996 

 

http://unpanl.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APCITY/UNPAN025690.pdf 

 

(八)挪威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970 

 

http://www.ub.uio.no/ujur/ulovdata/lov-19700619-069-eng.pdf 

 

(九)南非 Promotion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 2000 

 

http://www.privacyinternational.org/countries/south_africa/access_info_bill.pdf 

 

(十)澳洲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982 

 

http://www.comlaw.gov.au/ComLaw/Legislation/ActCompilational.nsf/0/6364FF8

9B3CA5ADECA2573D4001B0AD6/file/FreedomInfo1982_WD02.pdf 

 

(十一)愛爾蘭 FOIA(1997 年定立，2003 年修正) 

 

http：//www.oic.gov.ie/en1studentSection/Name,601,en.htm 

 

三、圖書 

 

宇賀克也，新情報公開法の逐條解說，有斐閣，200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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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姜真媺，政府資訊公開與國家機密保護-以日本之學說及實務見解為主，政

大法學評論，第 100 期，2007 年 12 月，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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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姜真媺，日本資訊公開法有關個人資訊之保護，銘傳大學法學論叢，第 6

期，2006 年 6 月，頁 59-93。 

 

范姜真媺，日本資訊公開法救濟程序之探討，東吳法律學報，第 17 卷第 1

期，2005 年 8 月，頁 31-80。 

 

范姜真媺，政府資訊公開法與個人資訊保護法之交錯適用，銘傳大學法學論

叢，第 4 期，2005 年 6 月，頁 105-143。 

 

范姜真媺，政府資訊公開與營業秘密，銘傳大學法學論叢，第 2 期，2004 年

6 月，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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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姜真媺，政府機關意思決定作成前之資訊公開-以美國 FOIA 為主，法學叢

刊，第 187 期，2002 年 7 月，頁 9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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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oiadvocates.net/index.php 

 

FC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Home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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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內閣府情報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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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修正法條以及其他相關法：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2003/en/act/pub/000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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